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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 

淡江大學第 147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 間：105 年 3 月 11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地 點：淡水校園驚聲紀念大樓國際會議廳、蘭陽校園、臺北校園（同步視訊） 

主 席：張校長家宜         紀錄：陳惠娟 

出 席：副校長、蘭陽校園主任、一級單位主管（詳簽到單） 

校長指定出席人員：張特別助理翔筌、馬社長雨沛 

列 席：校長室秘書、副校長室秘書、秘書處秘書（詳簽到單） 

壹、主席報告 

三位副校長、蘭陽校園林志鴻主任、各位同仁，大家午安！ 

一、今天是第 147 次行政會議，首先歡迎我們新加入的行政團隊成員，林學生事務長俊宏及軍訓室張主

任百誠。 

二、上學期第 144 次行政會議請鄭教務長東文專題報告整體招生預測分析，分析結果比預期好，今天特

別從近五年來的財務收支狀況及學生消長情形，再請陳財務長叡智報告「少子化衝擊下本校財務因

應之道」。 

三、本學期 2 月 29 日至 3 月 5日赴澳洲墨爾本出席 2016 亞太教育者年會（APAIE），並至布里斯本參訪

姊妹校昆士蘭理工大學及昆士蘭大學，3 月 7 至 10 日參訪日本近畿大學、關西大學、同志社大學等

校，參訪過程充分感覺到世界高等教育競爭激烈，持續進步。必須如張創辦人建邦博士所言，加 4

倍的努力急起直追，才能趕上世界潮流。 

四、在墨爾本期間，順道參觀鄰近的墨爾本大學，該校以學生為中心，提供非常舒適的學習環境及空間

，對於學生在校園內川流不息，悠閒坐在校園草地上或在教室外走廊椅子上休憩，留下深刻印象。

提供學生舒適空間很重要，這也是本校規劃徒步區的用意。 

五、本校與澳洲頗負盛名的昆士蘭大學與昆士蘭理工大學兩所姊妹校學術交流密切且落實，例如，交換

學生、大三出國留學計畫、簽訂 4+1 學士雙聯學位計畫等，其中與昆士蘭大學學術交流成果豐碩，

商管學院由 7 系所簽訂 1+1 碩士雙聯學制擴增至 9 系所，目前拿到雙學位的學生為數不少。此行除

與昆士蘭理工大學簽訂雙聯學制協議外，更進一步與該校合作成立「TKU-QUT 全英語財金雙碩士學位

專班」，預計於 105 學年度開始招生入學，兩校工學院將循著商管學院成功的合作經驗，商談未來

的 1+1 雙聯學制及跨國合作學位專班等學術合作模式。這次參觀昆士蘭理工大學新建的工學院綠能

大樓，非常壯觀，1 樓大廳寬敞舒適，有一面寓教於樂的新穎互動式學習電視牆設備，該資源提供給

社區居民與中小學共享，這與本校今年校務發展計畫中，社區關懷互動、以學生為中心的精神相當

契合。 

六、到日本京都、大阪訪問，近畿大學與業界的產學合作和研發動能也是值得我們學習。綜整此次參訪

心得，以下有四點重點工作： 

(一)大幅度修正通識核心課程開設模式，朝向聘請名師、大班上課、規劃大型教室為發展目標：這次

參訪澳洲及日本，驚訝各校都有超大型教室，其中日本近畿大學、同志社大學的大教室設備好、

座椅舒適，一門通識課程基本上大約容納五、六百人以上修課，觀察到在門口大排長龍等候刷卡

進入大教室的學生，上課情緒高昂，而且座無虛席。本校班級多，為了開課聘了很多不適任的老

師，應該讓教得好的老師或名師盡量安排大班授課，這遠比拆成很多小班更合適，因此通識核心

課程，要大幅度修正現行做法。 

(二)通盤考量實習實驗課程安排助教的必要性：同志社大學，一堂課最多僅安排1位助教（TA），即使

是八百多位學生修課的課程，也僅安排一位TA。可以檢討本校實習實驗課程TA安排的適切性，除

了要朝向節流策略努力外，更要思考兼顧學生學習成效的方式。 

(三)提升硬體設備朝精緻化構思：同志社大學新的教室大樓，每間教室、學生餐廳、學生的大廳休息

空間，感覺非常舒適，媲美5星級旅館設備，我們學生人數未來逐年減少，設施空間要朝精緻化構

思。 

(四)加強推動66週年校慶籌備、校務發展及教學卓越等計畫：各學院請協助推動校務發展、教學卓越

計畫及已啟動的66週年校慶各項籌備工作，例如，校慶標誌（Logo）、外賓邀請信函、相關活動

等。請各院院長傳遞相關訊息給所有的系主任及老師，以瞭解並重視學校推動的活動與政策。 

貳、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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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 146 次行政會議決議案及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一)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通過下列法規修正案。 

１、「淡江大學教師教學獎勵辦法」部分條文。 

２、「淡江大學專任教師研究獎勵辦法」部分條文。 

３、「淡江大學研究發展處設置辦法」第六條。 

執行情形：業於 105 年 1 月 18 日校秘字第 1050000595 號函公布實施。 

(二)指示事項執行情形（見附件1，略） 

決定：同意備查。 

二、各單位重點業務報告（見附件 2，略） 

三、專題報告： 

少子化衝擊下本校財務因應之道（財務處陳財務長叡智）（見專題報告，略） 

綜合討論： 

(一)羅總務長孝賢： 

本校 104 年底通過 ISO 認證，節流部分先從使用端養成良好習慣做起，各大樓逐年裝置節電設備，

盡量爭取外部資源，以降低水電龐大花費；開源部分，本校守謙會議中心預計明年 2 月份完工，建

議未來結合校友企業、淡水周邊遊憩區及飯店，舉辦企業的教育訓練，以本校教學研究能量發展套

裝課程，緊密校友的聯繫，創造新的營運模式，達到充分利用，提供一個開源創收的機會。預計 108

年淡水輕軌及 109 年淡江大橋陸續完工，將活絡淡海新市鎮的發展，藉由區位的優勢找到本校的契

機。 

(二)鄭教務長東文： 

１、學生數的預估是以今年學生註冊率為基準來預估明年的學生數，目前大學日間學制核定人數為

4,589 人，每少一個百分點，減少的人數約 50 人，研究所人數的減少估計已達最大極限，境外

生在未來還有成長空間。 

２、本校助教帶領之實習課總數高於其他學校相當多，請各系所檢視實習課的效果，若無課程學習

成效，宜適當調節。 

(三)國際事務戴副校長萬欽： 

目前境外生獎學金係配合教育部政策及各校競爭激烈趨勢，本校所提供之名額其實相對不多，建議

在不影響本地生的受教權，提高對招收大陸研修生名額，由目前 200 名提高至 400 名，以增加學校

財政收入及因應獎學金增加之經費需要。 

(四)蕭體育長淑芬： 

有關開源部分，淡水鄧公國小與本校接洽游泳池場地上體育課合作事宜，目前透過正常行政程序規

畫中。 

(五)主席結論： 

本次專題報告最主要目的，是讓各位主管瞭解本校近五年來的收支結構，學雜費占總收入約 2/3，雖

然境外生持續成長，但整體學生人數已減少約二千多人，尤其是研究所的部分，今年研究所報名人

數明顯持續下降，學雜費收入減少，學校財務的狀況相形見絀，開源的部分有限，陳財務長叡智提

出的節流策略，值得從長計議，包括： 

１、如何降低教學成本，請學術副校長、教務長及各院系所提出具體方案。 

２、人事部分請人力資源處分析教學單位行政人力裁併或調整、行政單位人力盤點及整併，是否存

在勞逸不均的現象？學生人數減少，人力應重新評估調整。 

３、嚴格控管經常門，例如，水電費、業務費、維修費等預算的編列及使用。裝置節電管理系統及

整合資訊系統等措施。 

參、討論事項 

提案一：「淡江大學成人教育部設置辦法」第三條修正草案，提請討論。（成人教育部提） 

說 明： 

一、因應市場競爭與活化組織，特設各類業務群，強化團隊合作與業務整合，爰修正第三條。 

二、本案業經 104 年 12 月 14 日成人教育部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部務會議通過、105 年 3 月 2

日法規審議委員會第 237 次會議審議修正通過。 

決  議： 

一、照案通過。 

二、「淡江大學成人教育部設置辦法」第三條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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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江大學成人教育部設置辦法」第三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三條 本部設進修教育中心、推

廣教育中心、日語中心、華語中

心及專業證照訓練中心，各中心

職掌如下： 

一、進修教育中心： 

(一)校外機關團體委託辦理給

予學分之進修訓練事項。 

(二)學分班之規劃、協調與辦

理事項。 

(三)學分班之教學與行政事

項。 

(四)其他有關進修教育事項。 

二、推廣教育中心： 

(一)非學分班之業務企劃與辦

理事項。 

(二)校外機關團體委託之專案

訓練事項。 

(三)國際性推廣教育訓練活動

之企劃與辦理事項。 

(四)其他有關推廣教育事項。 

三、日語中心： 

(一)日語學分班及非學分班之

業務企劃事項。 

(二)校外機關團體委託之日語

專案訓練事項。 

(三)協助國際性推廣教育訓練

活動之企劃與辦理事項。 

(四)其他有關日語進修及推廣

教育事項。 

四、華語中心： 

(一)本中心之業務企劃與辦理

事項。 

(二)本中心之學員入學許可、

獎學金及各類證明書申

請與核發。 

(三)校外機關團體委託之華語

專案訓練事項。 

(四)國際性華語訓練活動之企

劃與辦理事項。 

五、專業證照訓練中心： 

(一)本中心之業務企劃與辦理

事項。 

(二)校外機關團體委託之專業

證照訓練事項。 

(三)國際性專業證照之企劃與

辦理事項。 

(四)勞工安全衛生教育之推廣

事項。 

(五)其他有關專業證照辦理事

項。 

第三條 本部設進修教育中心、推

廣教育中心、日語中心、華語中

心及專業證照訓練中心，各中心

職掌如下： 

一、進修教育中心： 

(一)校外機關團體委託辦理給

予學分之進修訓練事項。

(二)學分班之規劃、協調與辦

理事項。 

(三)學分班之教學與行政事

項。 

(四)其他有關進修教育事項。

二、推廣教育中心： 

(一)非學分班之業務企劃與辦

理事項。 

(二)校外機關團體委託之專案

訓練事項。 

(三)國際性推廣教育訓練活動

之企劃與辦理事項。 

(四)其他有關推廣教育事項。

三、日語中心： 

(一)日語學分班及非學分班之

業務企劃事項。 

(二)校外機關團體委託之日語

專案訓練事項。 

(三)協助國際性推廣教育訓練

活動之企劃與辦理事項。

(四)其他有關日語進修及推廣

教育事項。 

四、華語中心： 

(一)本中心之業務企劃與辦理

事項。 

(二)本中心之學員入學許可、

獎學金及各類證明書申

請與核發。 

(三)校外機關團體委託之華語

專案訓練事項。 

(四)國際性華語訓練活動之企

劃與辦理事項。 

五、專業證照訓練中心： 

(一)本中心之業務企劃與辦理

事項。 

(二)校外機關團體委託之專業

證照訓練事項。 

(三)國際性專業證照之企劃與

辦理事項。 

(四)勞工安全衛生教育之推廣

事項。 

(五)其他有關專業證照辦理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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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三條之一  本部得視業務需求，

由執行長以臨時任務編組方式，

設各類業務群，執行相關業務。

俟該項業務完成時，則予以解散

之。 

 一、本條新增。 

二、因應市場需求，強化組織彈性

故成立業務群。 

三、業務群為臨時任務編組，有別

於各中心之設置規範，故獨立

一條文來加以訂定。 

四、任務編組明訂由執行長成立與

解散，以明權責。 

提案二：「淡江大學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一條、第五條修正草案，提請討論。（教務處提） 

說 明： 

一、依法規統一用語規定，修正第一條。 

二、「淡江大學考場規則」、「淡江大學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招生規定」等法規及大考中心試務

工作手冊，均採用「監試」人員，不採用「監考」人員，為統一用語，爰修正第五條。 

三、本案業經 104 年 12 月 16 日招生委員會 105 學年度第 3次會議、105 年 3 月 2 日法規審議委員會

第 237 次會議審議通過。 

決  議： 

一、照案通過。 

二、「淡江大學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一條、第五條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淡江大學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一條、第五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為辦理招生事項，特依

照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條規

定，設置淡江大學招生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 

第一條 為辦理招生事項，特依

照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條之規

定，設置淡江大學招生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 

依法規統一用語規定，刪除「之」

字。 

第五條 本會設試務小組、命題

小組、成績查核小組，招生申

訴處理小組，各組置召集人一

人，由主任委員聘任之。 

試務小組由教務長擔任召

集人，成員由教務處各組同仁

組成。其職掌如下： 

一、招生簡章及入學考試章則

之擬訂事項。 

二、考生報名及排考、試務、

總務等事項。 

三、入闈試題之印製及保密事

項。 

四、辦理閱卷、核分事項。 

五、洽聘主監試人員事項。 

六、考生成績覆核分發事項。 

七、開會、錄取放榜及遞補事

項。 

八、財務、採購、經費動支核

銷及登記事項。 

九、電腦作業事項。 

十、其他有關試務事項。 

命題小組由學術副校長擔

任召集人，成員由教務長及各

學院院長組成。其職掌如下： 

一、規劃命題作業相關事宜。 

二、敦聘命題、面試、閱卷委

第五條 本會設試務小組、命題

小組、成績查核小組，招生申

訴處理小組，各組置召集人一

人，由主任委員聘任之。 

試務小組由教務長擔任召

集人，成員由教務處各組同仁

組成。其職掌如下： 

一、招生簡章及入學考試章則

之擬訂事項。 

二、考生報名及排考、試務、

總務等事項。 

三、入闈試題之印製及保密事

項。 

四、辦理閱卷、核分事項。 

五、洽聘主監考人員事項。 

六、考生成績覆核分發事項。 

七、開會、錄取放榜及遞補事

項。 

八、財務、採購、經費動支核

銷及登記事項。 

九、電腦作業事項。 

十、其他有關試務事項。 

命題小組由學術副校長擔

任召集人，成員由教務長及各

學院院長組成。其職掌如下： 

一、規劃命題作業相關事宜。 

二、敦聘命題、面試、閱卷委

「淡江大學考場規則」、「淡江

大學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招生

規定」等法規及大考中心試務工

作手冊，均採用「監試」人員，

不採用「監考」人員，為統一用

語，第二項第五款，「監考」人

員修正為「監試」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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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員。 

三、訂定招生考試命題規則及

注意事項。 

四、其他有關命題事項。 

成績查核小組由校長聘任

教授一人擔任召集人，成員由

校長聘任各學院及體育事務處

教師代表各一人組成。其職掌

如下： 

一、各項考試試卷、卡片、成

績計分標準、總成績、同

分參酌等查驗覆核。 

二、查核結果提本會報告。 

招生申訴處理小組由行政

副校長擔任召集人，成員由教

務長、成績查核小組召集人及

校長指定院長四人、招生委員

會其他委員四人組成。其職掌

如下： 

一、召開申訴會議。 

二、完成申訴評議書。 

三、其他有關申訴事項。 

員。 

三、訂定招生考試命題規則及

注意事項。 

四、其他有關命題事項。 

成績查核小組由校長聘任

教授一人擔任召集人，成員由

校長聘任各學院及體育事務處

教師代表各一人組成。其職掌

如下： 

一、各項考試試卷、卡片、成

績計分標準、總成績、同

分參酌等查驗覆核。 

二、查核結果提本會報告。 

招生申訴處理小組：由行

政副校長擔任召集人，成員由

教務長、成績查核小組召集人

及校長指定院長四人、招生委

員會其他委員四人組成。其職

掌如下： 

一、召開申訴會議。 

二、完成申訴評議書。 

三、其他有關申訴事項。 

提案三：「淡江大學教師教學獎勵辦法」第十四條修正草案，提請討論。（人力資源處提） 

說  明： 

一、資管系黃明達教授於教學優良獎勵審查委員會 104 學年度會議提出臨時動議：每學院教師人數

不一，從最少 13 人至最多 205 人，均各最多推薦 2名教學特優候選人，似顯不公。會議決議：

人資處研議後提院長會議討論。 

二、「淡江大學教師教學獎勵辦法」有關教學特優教師推荐人數之規範如下： 

第八條   教學優良教師及教學優良教材獎勵名額，各依每學院、體育事務處及教務處所屬專

任教師人數十五分之一計算，餘數以一名計。教學特優教師以教學優良事蹟甄選，全校名額

至多七名。 

第九條   教師教學之獎勵方式依下列規定： 

一、教學特優教師獎勵，每位可獲獎狀一面；每位每月獎金新台幣一萬元整。 

二、教學優良教師獎勵，每位可獲獎狀一面，每位每月獎金新台幣二千元整。… 

第十四條 …教學特優教師以投票方式產生。各學院、體育事務處及教務處各推薦至多二名候

選人，每位審查委員勾選七名，以得票數最高之前七名，且票數超過出席委員人數二分之一

以上者獲選後，陳報校長核定。 

三、教學特優教師推薦名額擬修正為：各學院、體育事務處及教務處每 6 位教學優良教師可推薦 1

位教學特優教師候選人，不足 6 位教學優良教師者至多推薦 1 位教學特優教師候選人，以反應

各院、體育處、教務處專任教師人數差異。 

四、以 103 學年度教學特優教師獎勵為例，可推薦候選人名額差異如下： 

單  位 專任教師人數 可推薦優良教師名額 

可推薦特優教師 

候選人名額 

現  行 修正後 

文學院 68 5 2 1 

理學院 68 5 2 1 

工學院 151 11 2 2 

商管學院 205 14 2 3 

外語學院 118 8 2 2 

國際學院 40 3 2 1 

教育學院 45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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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專任教師人數 可推薦優良教師名額 

可推薦特優教師 

候選人名額 

現  行 修正後 

全發學院 30 2 2 1 

體育處(體育教學組) 33 3 2 1 

教務處(通核中心) 13 1 1 1 

合  計 771 55 19 14 

五、本案業經 104 年 12 月 18 日人力資源處 104 學年度第 3次處務會議、105 年 1月 13 日學術副長室

104 學年度第 4次院長會議通過、105 年 3月 2日法規審議委員會第 237 次會議審議修正通過。 

決  議： 

一、照案通過。 

二、「淡江大學教師教學獎勵辦法」第十四條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淡江大學教師教學獎勵辦法」第十四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十四條 教學優良教師、教學優

良教材及教學創新成果之受推薦

者，經教學優良獎勵審查委員會

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出席委

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後，陳報校

長核定。 

教學特優教師以投票方式產

生。各學院、體育事務處及教務

處每六名教學優良教師可推薦一

名教學特優教師候選人，不足六

名教學優良教師者至多推薦一名

教學特優教師候選人，每位審查

委員勾選七名，以得票數最高之

前七名，且票數超過出席委員人

數二分之一以上者獲選後，陳報

校長核定。 

第十四條 教學特優教師、教學優

良教師、教學優良教材及教學創

新成果之受推薦者，經教學優良

獎勵審查委員會三分之二以上委

員出席，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後，陳報校長核定。 

教學特優教師以投票方式產

生。各學院、體育事務處及教務

處各推薦至多二名候選人，每位

審查委員勾選七名，以得票數最

高之前七名，且票數超過出席委

員人數二分之一以上者獲選後，

陳報校長核定。 

一、第一項刪除「教學特優教師、」

等字。 

二、修正教學特優教師候選人計算

方式，以反應各院、體育處、

教務處專任教師人數差異。 

三、各學院、體育事務處及教務處

每六位教學優良教師可推薦一

位教學特優教師候選人，不足

六位教學優良教師者則至多推

薦一位教學特優教師候選人。

提案四：「淡江大學職員遴用及升遷辦法」第十一條修正草案，提請討論。（人力資源處提） 

說  明： 

一、「淡江大學職員遴用及升遷辦法」第十一條及第十四條規定如下： 

第十一條  下列人員不得參加升遷 

一、任現職未滿一年者。 

二、前一學年度或當學年度內曾受申誡以上之處分者，但同一學年度因功抵銷者不在此限。 

三、當學年度考績列為丙等以下者。 

四、敘薪薪級未達擬升職位之最低薪級者。 

第十四條   各級行政人員自八十七年八月起曾輪調不同二級以上單位且服務績效獲主管肯定

者，始得提出升遷申請。但因業務性質特殊無法輪調經專案簽准者，不在此限。 

二、依前述兩項規定，各級行政人員升遷考試與輪調有連帶關係。 

三、曾有同仁反應：具專員資格多年且已符合參加升等考試資格，未料學校人事異動，於 2 月 1 日

被調至新單位服務，因抵觸本辦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現職未滿一年」規定，以致無法參加

當年度升等考試，不盡公允。 

四、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現職」定義：在目前服務單位的工作。 

五、擬刪除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理由如下： 

(一)原職位年資若已符合升遷要件，取消任現職不滿 1 年的限制後，可避免表現良好的同仁因 2

月 1日工作異動喪失參加當年度升等考試的機會。 

(二)因第十一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敘薪薪級未達擬升職位之最低薪級者」不得參加升遷，因此剛

取得新職位的同仁，需經過數年歷練才能再參加升等考試。 

(三)雖取消任現職未滿一年的限制可能使考試人數增加，但因參加升等考試須經主管同意，且各

職位員額均由校長核定，不致影響人事穩定或增加學校人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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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案業經 104 年 12 月 18 日人力資源處 104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 次處務會議通過、105 年 3 月 2

日法規審議委員會第 237 次會議審議修正通過。 

決  議： 

一、照案通過。 

二、「淡江大學職員遴用及升遷辦法」第十一條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淡江大學職員遴用及升遷辦法」第十一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十一條 下列各款人員之一者，

不得參加升遷： 

 

 

 

 

 

 

 

一、前一學年度或當學年度內曾

受申誡以上之處分者，但同

一學年度因功抵銷者不在此

限。 

二、當學年度考績列為丙等以下

者。 

三、敘薪薪級未達擬升職位之最

低薪級者。 

第十一條 下列人員不得參加升遷

一、任現職未滿一年者。 

 

 

 

 

 

 

 

二、前一學年度或當學年度內曾

受申誡以上之處分者，但同

一學年度因功抵銷者不在此

限。 

三、當學年度考績列為丙等以下

者。 

四、敘薪薪級未達擬升職位之最

低薪級者。 

一、文字修正。 

二、第一項增加「各款」、「之一」、

「：」等字。 

三、刪除第一款。 

四、原職位年資若已符合升遷要

件，取消任現職不滿 1 年的限

制後，可避免表現良好的同仁

因 2 月 1 日工作異動喪失參加

當年度升等考試的機會。 

款次變更。 

 

 

 

款次變更。 

 

款次變更。 

提案五：「淡江大學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辦法」第四條修正草案，提請討論。（人力

資源處提） 

說 明： 

一、教育部為確保學生兼任助理權益，特於 104 年 11 月 18 日以臺教高（五）字第 1040158487A 號

函務請各校落實學生兼任助理分流運作配合措施，未建置完成項目務必於 104 年 12 月底前完成

改善。 

二、本校未建置完成項目為「未針對於學習型兼任助理或工讀生參與危險性學習活動（例如實驗或

出海）有額外投保規範及措施」，爰擬於本辦法中增列學習型兼任助理或工讀生參與危險性學

習活動之額外投保規範及措施，以符合規定。 

三、本案業經 104 年 12 月 18 日人力資源處 104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 次處務會議通過、105 年 3 月 2

日法規審議委員會第 237 次會議審議修正通過。 

決  議： 

一、照案通過。 

二、「淡江大學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辦法」第四條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淡江大學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辦法」第四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學習型」兼任助理之課

程學習及服務學習除依本校課

程相關規範實施外，應遵守下列

事項： 

一、學習活動之主要目的，應與

第三條所定範疇有直接相

關性，並於授課或指導教師

之指導下，經學生與指導教

師同意為之。 

二、教師應有指導學生學習專業

知識之行為。 

三、為維護學生學習權益，課程

第四條 「學習型」兼任助理之課

程學習及服務學習除依本校課

程相關規範實施外，應遵守下列

事項： 

一、學習活動之主要目的，應與

第三條所定範疇有直接相

關性，並於授課或指導教師

之指導下，經學生與指導教

師同意為之。 

二、教師應有指導學生學習專業

知識之行為。 

三、為維護學生學習權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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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學習不得要求學生進行學

習活動以外之勞務性質工

作。 

四、學生參與學習活動之權益，

本校應予規範保障。學生參

與具危險性學習活動者，計

畫主持人或用人單位應為

其投保相關保險。前述危險

性學習活動之場所，係依

「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及

檢查辦法」認定之。 

五、系、所、學位學程、中心得

視需要規劃於每學期課程

學習期間或結束後，依其公

告核發標準，於所屬經費項

下核發符合條件之學生獎

助學金、研究津貼及補助

等。 

六、學習期間之相關研究成果，

應依下列原則事先協議之： 

(一)著作權歸屬： 

１、研究報告或碩、博士論

文，如指導之教授僅為

觀念指導，並未參與內

容表達之撰寫，而係由

學生自己撰寫報告或

論文內容，依著作權法

規定，學生為該報告或

論文之著作人，並於論

文完成時，享有著作權

（包括著作人格權及

著作財產權）。 

２、研究報告或碩、博士論

文，如指導之教授不僅

為觀念之指導，且參與

內容之表達而與學生

共同完成報告或論

文，且各人之創作，不

能分離利用者，為共同

著作，學生及指導之教

授為報告或論文之共

同著作人，共同享有著

作權，其共同著作權

（包括著作人格權及

著作財產權）之行使，

應經學生及指導教授

之共同同意後，始得為

之。 

(二)專利權歸屬： 

依專利法第五條第二

項，學生自身為發明

學習不得要求學生進行學

習活動以外之勞務性質工

作。 

四、學生參與學習活動之權益，

本校應予規範保障。學生參

與具危險性之學習活動

者，不得逾越學生保險承保

之範圍，教師並應落實安全

保障。 

 

 

五、系、所、學位學程、中心得

視需要規劃於每學期課程

學習期間或結束後，依其公

告核發標準，於所屬經費項

下核發符合條件之學生獎

助學金、研究津貼及補助

等。 

六、學習期間之相關研究成果，

應依下列原則事先協議之：

(一)著作權歸屬： 

１、研究報告或碩、博士論

文，如指導之教授僅為

觀念指導，並未參與內

容表達之撰寫，而係由

學生自己撰寫報告或

論文內容，依著作權法

規定，學生為該報告或

論文之著作人，並於論

文完成時，享有著作權

（包括著作人格權及

著作財產權）。 

２、研究報告或碩、博士論

文，如指導之教授不僅

為觀念之指導，且參與

內容之表達而與學生

共同完成報告或論

文，且各人之創作，不

能分離利用者，為共同

著作，學生及指導之教

授為報告或論文之共

同著作人，共同享有著

作權，其共同著作權

（包括著作人格權及

著作財產權）之行使，

應經學生及指導教授

之共同同意後，始得為

之。 

(二)專利權歸屬： 

依專利法第五條第二

項，學生自身為發明

 

 

 

一、 為使學習型兼任助理或工讀生

參與危險性學習活動（例如實

驗或出海）有額外的投保規範

及措施。 

二、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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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人、新型創作人、設計

人之情形，對其所得之

研究成果享有專利申請

權，得依同條第一項向

專利專責機關申請專

利。但指導教授如對論

文研究成果之產出有實

質貢獻，該指導教授亦

得列為共同發明人。 

人、新型創作人、設計

人之情形，對其所得之

研究成果享有專利申請

權，得依同條第一項向

專利專責機關申請專

利。但指導教授如對論

文研究成果之產出有實

質貢獻，該指導教授亦

得列為共同發明人。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下午時時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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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第 148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 間：105 年 4 月 15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地 點：淡水校園驚聲紀念大樓國際會議廳、蘭陽校園、臺北校園（同步視訊） 

主 席：張校長家宜         紀錄：陳惠娟 

出 席：副校長、蘭陽校園主任、一級單位主管（詳簽到單） 

校長指定出席人員：張特別助理翔筌、馬社長雨沛（詳簽到單） 

列 席：商管碩士在職專班執行長、商管 AACSB 認證辦公室執行長、教學二級單位主管、通識與核心課程

中心主任、學生會代理會長林欣緣（運管系）、學生議會代理議長簡子涵（歷史系）、校長室秘

書、副校長室秘書、秘書處秘書（詳簽到單） 

壹、頒獎 

一、體育事務處黃助理教授貴樹擔任本校 103 學年度個人資料管理稽核小組稽核員，獻替良多，特頒發

獎牌一面。 

二、歷史學系高副教授上雯、數學學系林教授千代、曾教授琇瑱、土木工程學系葉教授怡成、國際企業

學系劉副教授菊梅、英文學系陳助理教授安頎、美洲研究所黃助理教授富娟、國際觀光管理學系蔡

助理教授宗伯通過「淡江大學第二屆職涯導師培訓-CPAS 諮詢師校園培訓班」初階資格認證，頒發

CPAS 諮詢師校園培訓班初階認證書乙紙。 

貳、主席報告 

三位副校長、蘭陽校園林志鴻主任、各位同仁及各位同學，大家午安！ 

一、今天是第 148 次行政會議，本次為一學期一次的擴大會議，特別邀請系、所主管、同學代表列席，

以傳達重要政策。 

二、66 週年校慶籌備工作已開始啟動，分為 8 個工作小組著手規劃各項前置作業，各院系舉辦的活動可

以結合 66 週年校慶， 重要是各院系全力的配合及同學的參與。 

三、104 學年度上學期率領三位副校長到工學院、商管學院訪視，本學期 4 月 13 日赴外語學院聆聽各系

主任的規劃報告，並與新進助理教授進行座談，綜整以下六點重點工作： 

(一)進行標竿學習：要求每個系所認真與全國各公私立學校標竿系所做比較，主要用意是瞭解自己的

定位外，更重要的是清楚學習及改進的地方。 

(二)提升教學與學習成效：本校學生的程度一年比一年下滑，如何設計課程以提升學生學習效果，學

習與教學中心扮演的角色愈來愈重要，鼓勵老師每年或兩年一次參加教學工作坊，學習教學的方

法、如何激勵提升學生的學習動機等等，皆是推動重點；各系所對於課程設計也要整體大幅度的

檢討，每個系所都可配合數位、大數據分析發展，但是共通性問題提到標竿學校的畢業學分數逐

漸開始下降，很多學校都在基本的128個畢業學分數，本校很多系學分數超過140個以上，因此各

系可以思考課程改革問題，課程可以減少，但是要紮實必修課程，並不是學分數減少就輕鬆，而

是加重必修課業；增加各種就業課程，與業界實習課程，實務的課程對學生而言，實用性更高並

可提升學習興趣，當然與一般科技大學完全以實務導向不同，但可以討論適度的加入實務課程，

未來還有幾個學院要訪視，可以列入參考。 

(三)規劃合宜的開課模式：第147次行政會議提到，今年2月與戴國際事務副校長訪問澳洲及日本姊妹

校，印象深刻是大師大班教學，上課的熱忱，學生強烈的學習動機； 近出席4月12日文錙藝術中

心諮詢委員會時，提到選修藝術大師講座課程短時間就額滿，如果以目前進行的大班開課原則，

再開一班，不一定獲得同樣成效，原因是大師不太可能來兩次，況且另一班的師資換人效果不同

，很多授課精彩的老師修課人數二、三百人一班一次上課，絕對比拆成小班上課，勉強由其他老

師授課效果好，不是為了省經費，而是真正看到大班教學的效果。日本同志社大學約八百位學生

在舒適的大教室上課，以多台電視做輔助工具，他們學校的副校長也以大班教學，八百多份的作

業自己批改，只有安排一位TA助教。教務處已規劃通識核心課程朝向聘請名師，安排大班教學為

發展目標，其他系所的課程安排也可以比照辦理，假設能夠邀請大師級師資，就安排大班上課，

當然大、小班視情況進行混合教學，如外語學院語言課程需要一對一，或與學生互動的小班教學

則例外。 

(四)通盤考量實習實驗課程安排助教的必要性：希望各院院長及早檢討實習實驗課程安排助教之必要

性。 

(五)加強校友合作，提升守謙國際會議中心募款績效：入校門就會看到守謙國際會議中心的工程進度

，目前已蓋到1樓，也提醒每兩個月檢視一次2萬磚募款績效， 近新增15塊2萬磚，很多系尚待啟

動募款機制；此外，校友產學合作方面，雖然各系積極努力，校友也表現良好，但是仍要持續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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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 

(六)檢核人力結構及實施節流策略：第147次行政會議請陳財務長叡智專題報告「少子化衝擊下本校財

務因應之道」，開源的部分有限，節流策略將逐步展開，從去年屆齡教授依「延長服務要點」嚴

格執行，雖然決策倉促，但已落後其他學校多年才啟動；另外財力、人力的緊縮政策， 近也會

逐一發布，重新檢討整體行政人力，但重要的單位，例如新成立的校務研究中心，會依性質新聘

合適人才，今年的預算也會整體檢討各單位的經費。 

四、今天兩個專題報告，首先邀請文學院林院長信成專題報告從「文五合一」到「文五合 e」，林院長今

年申請兩個教育部計畫案皆已順利通過，也希望各單位積極努力爭取各種開源機會，藉機注入創新

轉型的構想；第二個專題報告邀請英美語言文化學系黃主任雅倩報告「馬來西亞招生經驗分享」，3

月中旬由蘭陽校園林主任志鴻、全球發展學院劉院長艾華率領 4 位系主任至馬來西亞招生，蘭陽校

園過去境外生只招收外籍生及陸生，104 學年度恢復僑生招生，馬來西亞是境外生招生的重點國家，

歷年 7、8月參加馬來西亞文華之夜及高等教育展的全臺大專校院高達 100 所，也是全臺各校招生前

往 頻繁的國家，今天特別邀請黃主任分享馬來西亞招生經驗，供各系參考。 

五、 後請羅總務長孝賢說明校園近期增設環境美化的設施。 

參、報告事項 

一、第 147 次行政會議決議案及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一)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通過下列法規修正案。 

１、「淡江大學成人教育部設置辦法」第三條。 

２、「淡江大學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一條、第五條。 

３、「淡江大學教師教學獎勵辦法」第十四條。 

４、「淡江大學職員遴用及升遷辦法」第十一條。 

５、「淡江大學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辦法」第四條。 

執行情形：業於 105 年 3 月 28 日校秘字第 1050002726 號函公布實施。 

(二)指示事項執行情形（見附件1，略） 

決定：同意備查。 

二、各單位重點業務報告（見附件 2，略） 

補充說明： 

◎羅總務長孝賢： 

本校於教學行政觀摩週，在商管大樓北側配合翰林橋無障礙設施，增設行人徒步區和休憩座椅，取消

原有 56 個停車位，商館週邊車輛的動線改成單向通行，科學館後面新增 76 個標準停車位，老師 9 點

以後到校者，建議從守謙國際會議中心旁也就是科學館前進入繞到科學館後面，可以減少繞尋車位的

時間。 

三、專題報告： 

(一)從「文五合一」到「文五合e」（文學院林院長信成）（見專題報告1，略） 

(二)馬來西亞招生經驗分享（英美語言文化學系黃主任雅倩）（見專題報告2，略） 

綜合討論： 

(一)陳財務長叡智： 

從 103 學年度始，蘭陽校園外籍生的學雜費是本地生的 1.3 倍，淡水校園外籍生的學雜費是本地

生的 1.2 倍，僑生則比照本地生收費，請出國招生時務必說明清楚。 

(二)李國際長佩華： 

爭取馬來西亞獨立中學學生為全臺大專校院招生兵家必爭之地，目前教育部希望各校開發國民型

中學與國民中學市場，今年馬來西亞高等教育展除了參加教育展外，將規畫深入學校拜訪並進行

招生。 

(三)國際研究學院王院長高成： 

本院臺灣與亞太研究全英語碩士學位學程及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全英語學士班也是非常適合招收

外籍生的科系，另外印尼也是值得拓展招生新興市場。 

(五)學習與教學中心潘執行長慧玲： 

為利於系所招生，請問本校境外招生政策為何？另馬來西亞除了剛剛報告霹靂州與馬六甲州為招

生首選外，還有哪些地區值得開發？是否有馬來西亞中學之地區分布資料可供參考。此外，印尼

亦是可開發之招生國家，有關印尼校數及學生數之資料分析，是否可提供各系所參考。 

(六)國際事務戴副校長萬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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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目前系所赴海外招生的原則，第一就是急切需要招收境外生的系所，第二就是境外生已經招得

很好的系所，也就是體會馬太效應原則，稍微動員就能看到大效果。 

２、國際招生活動諸如在澳洲、印度及香港，過去即借重有特殊淵源老師協助，同樣原則今後續用

。 

３、個人覺得蘭陽校園可以考慮選擇國際上品牌不錯的學校進行合作辦學，大三學生出國是否適合

擇定二至三所長期深入合作的名校留學，似乎也可以思考一下。 

(七)主席結論： 

１、過去理、工學院爭取很多整合型計畫，這次文學院林院長結合文學院、外語學院及研究發展處

跨院、跨域的合作計畫，獲得教育部「大學學習生態系統創新計畫」經費，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提供各學院參考。教育部非常希望大學創新轉型，天馬行空構思不容易，但是結合長期耕耘

的基礎容易展現成果。例如化學車趴趴走、外語學院 6 個系的合作、文學院前任趙院長雅麗結

合各自發展的 5 個系開始做五合一文創等，這次計畫申請過程，需事先參與 2 月 1 日至 3 日在

逢甲大學舉辦 3 天的「發現新大學，共創新時代」教育創新工作營暨期初座談，將近九十個申

請案，大約三分之一通過第一期補助，實屬不易，各單位可以參考做跨領域的結合。 

２、第二個通過的案子，是 近文學院內部跨系合作「數位人文五合 e，虛擬並進共培育」計畫方案

，獲得教育部「105 年度再造人文社會科學教育發展計畫」補助，只要教育部公布計畫補助案，

葛學術副校長煥昭就會召集各院努力爭取，有申請就有機會，所以這次特別請林院長報告，藉

以鼓舞其他相關院系效法，經費雖然不大但 主要就是帶動研究教學作用。 

另外，教育學院與戴國際事務副校長萬欽及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合作爭取教育部綜合規劃司委託

辦理「提升國際青年移動力計畫」案，學習與教學中心潘執行長慧玲也爭取不少計畫案，其實

相較理、工學院資源豐富，其他學院承接案子相對不易，但不要氣餒，結合不同的學院系，創

造更多的機會。 

３、有關第二個專題報告，這次蘭陽校園全院全系出動至馬來西亞，主要是全球發展學院獲得第十

屆淡江品質獎，鼓勵一起參訪學習，另外過去境外招生比較偏向中文授課學系，蘭陽校園全英

語教學環境，非常適合招收馬來西亞獨立中學及國民型中學的學生，整體招生效果非常不錯，

其他學院系未來至馬來西亞招生或其他活動可以事先跟馬來西亞校友會聯繫，從黃主任出訪報

告，可以感受到馬來西亞校友會組織及留臺聯總對臺的向心力。境外招生除了港、澳招收僑生

外，馬來西亞是 主要外籍生來源，剛剛報告提到蘭陽大三出國特點，未來跟淡水校園 4+1 的

課程，也是不錯的建言，這些都是吸引生源的特色。 

建議未來國際招生作法，包括： 

(１)過去馬來西亞的招生以國際處及招生組同仁為主，未來可以加入馬來西亞學生 多的系所主

管協助招生。 

(２)彙整所有全英語授課系所的文宣，獨立成冊以便加強宣傳。 

(３)請戴國際事務副校長及國際暨兩岸事務處分析本校國際招生的策略、政策、目標及未來走向。 

肆、討論事項 

提 案：「淡江大學獎勵專任教師全英語授課實施辦法」第九條修正草案，提請討論。（教務處提） 

說 明： 

一、「淡江大學獎勵專任教師全英語授課實施辦法」第九條，擬增列全英語學系（所、學位學程）

聘任教師不適用本辦法。 

二、本案業經 105 年 3 月 9 日 104 學年度第 5 次院長會議討論通過、105 年 3 月 30 日法規審議委員

會第 238 次會議審議修正通過。 

決 議： 

一、照案通過。 

二、「淡江大學獎勵專任教師全英語授課實施辦法」第九條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淡江大學獎勵專任教師全英語授課實施辦法」第九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九條 下列教師不適用本辦法： 

一、英語系國家之外籍教師。 

二、全英語學系（所、學位學程）

聘任教師。 

三、蘭陽校園各系、外語學院各

系及中文系開設課程之授

第九條 英語系國家之外籍教師

、蘭陽校園各系、外語學院各系

及中文系開設課程之授課教師

不適用本辦法。 

一、增列全英語學系（所、學位學

程）聘任教師不適用本辦法。

二、將項次內容分列為三款。 

三、第一項文字修正為「下列教師

不適用本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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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課教師。 

伍、臨時動議 

動議案：建議學校重視學生自治面臨的問題，請師長們支持與協助。(學生會代理會長林欣緣提) 

說  明： 

一、學生會目前幹部約 20 位，學生議員不到 10 位，今年 5 月底 6 月初即將面臨一年一度的選舉，

近兩年未達選舉門檻，無法順利產生學生會會長，學生的力量有限，希望在場師長能夠支持與

協助宣傳，請同學踴躍參與學生自治的行列及投票。 

二、大學生通常對時事不太關心，諸如 近發生國人在肯亞涉及電信詐騙被強制遣往中國案、國立

大學推動軍警禁入校園修改相關法案議題等，我們身為私立龍頭學校，希望能夠激起學生自治

的概念而有所作為。 

決  議： 

一、請學生事務處加強輔導，並請各院系所主管多加宣導學生自治的重要性。 

二、有關第二點問題，公、私立學校的考量點不同，屬於學校政策問題，學校會循正式會議及管道

集思廣益討論，不太適合由學生發起，請學生事務長深入瞭解及輔導。 

陸、散會（下午 4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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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文學院 104 學年度 

第 3次院務會議紀錄 
時 間：105年3月23日（星期三）中午12時10分 

地 點：淡水校園文學館L522會議室 

主 席：林院長信成        紀錄：江夙冠、林泰君 

出 席：詳簽到單 

列 席：教務處招生組徐靜編纂 

壹、主席報告 

一、恭喜中文系許維萍副教授、歷史系李其霖助理教授、資圖系林素甘副教授、大傳系陳玉鈴助理教授

，榮獲本校 103 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已獲頒發獎狀一紙。恭喜資傳系楊智明助理教授，榮獲本校

103 學年度教學特優教師，已於上次院務會議中分享教學心得。 

二、校長為聽取系所課程改革、標竿學習心得及未來發展，並與教師進行座談聽取意見及需要協助事宜

，訂於 5月 18 日(星期三)下午 2時蒞臨本院訪視，請各系先行前往標竿學校學習。 

三、本校榮獲教育部「105 年度大學學習生態系統創新計畫-無邊界大學推動計畫」第一期，核定計畫金

額 91 萬元整，該實施時程為：105 年 2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第二期之申請日期：3 月 15 日至 4 月

15 日。本計畫案主持人為葛煥昭學術副校長，共同主持人為研究發展處王伯昌研發長、文學院林信

成院長、外語學院陳小雀院長。主題為「人文與科普教育在新北-讓國際看見」，以淡水地區為核心

組成執行團隊，透過創新課程結合當地資源。本院將整合各系共同撰寫第二期計畫書，以爭取每年

高 900 萬之補助金額。 

四、本院榮獲教育部「105 年度再造人文社會科學教育發展計畫」，核定計畫金額 198 萬元整。主題為「

數位人文五合ｅ、虛實並進共培育」，以文學院 5系 1 學程為基礎，打造「文五合 e」跨域合作團隊

，在課程安排與教學設計上注入創新思維和方式，期望能培育社會關懷、嵌入實務練習、探索數位

應用、擴充橫向能力以及結合相關產業，擬定中文系「ｅ本初中」、歷史系「ｅ元復史」、資圖系

「ｅ展鴻圖」、大傳系「ｅ脈相傳」、資傳系「ｅ資獨秀」等五大面向，推動具本校與在地特色之

人文社會科學教育。 

五、福州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梁桂芳副院長來信，希望加強兩院交流，並預計可能有 1 位教師來校就

讀中文博士班。 

六、院長室經費「激發研究潛能扶持計畫-扶持資深副教授」尚有編譯費稿費 32,625 元可供申請，依財

務處預算編列標準：潤稿費 5,000 元、編譯費 8,000 元、註冊費 3,000 元為限，且不得重複請領校

內相關經費。請符合條件之副教授速洽院辦申請。 

七、105 學年度重點研究計畫持續進行「文創大淡水地區全紀錄(五)」，已向學校提出申請，由林院長擔

任總主持人，邀請中文系周彥文老師、歷史系周宗賢老師、林嘉琪老師、李其霖老師、資圖系王美

玉主任、林雯瑤老師、大傳系王慰慈老師、陳玉鈴老師、資傳系楊智明老師及賴惠如老師共同參與

。 

八、105 年度申請修習文創學程人數至 3 月 18 日止共 73 人；非文學院修習人數比例為 39.7%；104 年度

申請學程證書人數共 36 人。本院預計於 4月初舉辦文創學程暑期實習說明會，今年暑假安排時報周

刊、飛魚創意股份有限公司等廠商提供學生實習。 

九、資傳系於 4 月 25 日至 4 月 29 日舉辦第 15 屆畢業成果展「介子流」、大傳系於 5 月 10 日至 5 月 13

日舉辦第 30 屆畢業成果展「卅野」，中文系於 5 月 16 日至 5 月 19 日展出第三屆學習成果展「中文

正紅」，將展出精采師生作品。以上三場皆在黑天鵝展示廳，歡迎師生前往參觀。 

十、本院將於 5月 16 日(星期一)至 20 日(星期五)在文學館舉辦「第 35 屆文學週--文 e 復興」，由資傳

系承辦，中文系、歷史系、資圖系及大傳系共同協辦，將有各系服務學習與產學合作展，展現學生

學習成果，及各系文創大淡水成果介紹等，歡迎師生前往參觀。 

貳、報告事項 

上次會議決議案及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一、本院專任教師申請國際副校長室編譯費稿費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向財務處提出申請並已獲補助。 

決定：同意備查。 

二、中文系修訂 105 學年度進修學士班轉學生招生簡章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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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追認通過。 

執行情形：已提校招生委員會通過。 

決定：同意備查。 

三、中文系修訂 105 學年度大學部日間部轉學生招生簡章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將提本學期校招生委員會審議。 

決定：同意備查。 

四、歷史系修訂 105 學年度大學部日間部轉學生招生簡章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將提本學期校招生委員會審議。 

決定：同意備查。 

五、歷史系擬停止受理申請「文化產業學分學程」。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將提本學期教務會議審議。 

決定：同意備查。 

六、歷史系碩士班甄試錄取生申請提前入學案。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另以專簽陳核。 

決定：同意備查。 

七、資圖系修訂 105 學年度大學部日間部轉學生招生簡章案。 

決議：追認通過。 

執行情形：已提校招生委員會通過。 

決定：同意備查。 

八、大傳系修訂 105 學年度大學部日間部轉學生招生簡章案。 

決議：追認通過。 

執行情形：已提校招生委員會通過。 

決定：同意備查。 

九、大傳系為增進本系生與外國學生國際交流機會，擬提高交換生及研修生名額。 

決議：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已會招生組。 

決定：同意備查。 

十、資傳系修訂 105 學年度大學部日間部轉學生招生簡章案。 

決議：追認通過。 

執行情形：已提校招生委員會通過。 

決定：同意備查。 

參、討論事項 

課程案 

提案一：本院 105 學年度遠距開設課程案，提請追認。（文學院提） 

說 明： 

一、案揭課程計 16 門課程如下： 

開課系級、班別 
學分數 選必

修
開課科目名稱 

上 下

中文系 
華語文教學數位學習學程 

2  必 華語文教學概論 

2  必 華語文教材教法 
 2 必 語言學概論 

 2 必 語言與文化 

 2 必 華語文測驗與評量 

資圖系 
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 

3  必 數位資訊保存研究 

3  必 研究方法 

3  選 數位出版與學術傳播 

3  選 人機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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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選 數位典藏加值應用 

3  選 數位出版產業專題  

 3 選 數位出版標準與 Metadata 

 3 必 數位典藏專題研究 

 3 選 電子書製作與應用 

資圖系 
大學部 

3  選 網路概論 

 3 選 多媒體製作與應用 

二、本案業經文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委員會會議追認通過。 

決  議：追認通過。 

提案二：本院 104 學年度開設專業知能服務學習課程案，提請追認。（文學院提） 

說  明： 

一、案揭課程為資傳系「說故事與腳本企劃」（0/2）。 

二、本案業經文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委員會會議追認通過。 

決  議：追認通過。 

提案三：本院 105 學年度開設專業知能服務學習課程案，提請追認。（文學院提） 

說 明： 

一、依「淡江大學專業知能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要點」辦理。 

二、申請減授鐘點者為：大傳系「影視專案製作」（2/2）及「社會行銷與實作」（2/0）。 

三、申請案揭課程者為： 

(一)中文系「兒童文學」（2/2）。 

(二)資圖系「圖書館實習（一）」（1/1）。 

(三)大傳系「影視專案企劃」（2/2）。 

(四)資傳系「創意事業企劃」（0/3）。 

四、本案業經文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委員會會議追認通過。 

決  議：追認通過。 

提案四：本院各系申請 105 學年度講座課程共計 7門，提請討論。（文學院提） 

說  明： 

一、中文系開設「中國學術專題」（2/0）、「應用中文書寫」（0/2）、歷史系開設「文化觀覽產

業概論」（2/0）、資圖系開設「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2/0）、大傳系開設院共同科「全球

文化創意產業專題講座」（0/2）、「傳播專題講座」（2/0）、資傳系開設「資訊傳播專題講

座」（0/2）課程。以上教學計畫表如附件 1。 

二、本案業經文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五：本院各系申請 105 學年度全英語授課獎勵案，提請討論。（文學院提） 

說  明： 

一、各系專任教師申請案揭獎勵之課程為： 

(一)資圖系「科技文獻」(0/2) A 班、B班。 

(二)大傳系「傳播英語」(2/2)，獎勵僅申請上學期 A班、B 班。 

(三)資傳系「資訊傳播英文選讀（二）」（0/1) A 班、B班。 

二、本案業經文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六：本院各系 105 學年度榮譽學程課程異動案，提請討論。（文學院提） 

說  明： 

一、資傳系專業客製化課程異動如下： 

科目名稱 
開課

年級 

異動科目學分數 

異動原因說明 
增訂 刪除 

修訂 自何學年

度起實施 前 後 

資訊傳播社會實踐 0  
下 2 

學期課
  105 

為提供榮譽學程學

生多元進階學習選

擇，異動開課課程 
新媒體洞察應用 0 

下 2 

學期課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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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案業經文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七：本院 105 學年度文化創意產業學分學程課程異動案，提請討論。（文學院提） 

說 明： 

一、文化觀覽進階課程及實務實習課程異動如下： 

分

類 
105 學年度開課 學分數 

授課 

教師 
104 學年度開課 學分數 

授課 

教師 
異動原因

文

化

觀

覽

進

階 

台灣影像與歷史資料系統 2/0 戴月芳 台灣影像與歷史資料系統 0/2 戴月芳 
學期調整

學術出版與歷史書寫 0/2 戴月芳 學術出版與歷史書寫 2/0 戴月芳 

中國藝術史 2/2 黃建淳 西洋藝術史 2/2 劉增泉 
課程輪開

東南亞華人史 2/2 黃建淳 歐洲近代文化史 2/2 唐耀棕 

歷史人口學理論與應用 0/2 林嘉琪 台灣現代史 2/2 吳明勇 
課程停開

台灣林業史 2/2 吳明勇 史料數位化概論 2/0 張志強 

實

務 

實

習 

史料數位化概論與實作 0/2 張志強 史料數位化專題實作 2/0 張志強 
課程更名

學期調整

二、本案業經文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八：本院 105 學年度與福建師範大學合辦文創學程閩台班課程案，提請討論。（文學院提） 

說 明： 

一、該班將於 105 年 9 月起來台就讀 1年。 

二、案揭課程擬請課務組另登錄於選課系統，供本地生選修。開課科目如下：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開課學期 備註 

創意漢學產業概論 馬銘浩 (2/0) 

閩台班 

文化觀覽產業概論 李其霖 (2/0) 

史料數位化概論與實作 張志強 (2/0) 

文化創意產業概論 陳建安 (2/0) 

知識管理與科技創新服務 邱鴻祥 (2/0) 

創新出版產業概論 吳秋霞 (2/0) 

知識管理 邱鴻祥 (2/0) 

說故事與創意 劉中薇 (2/0) 

影視娛樂產業概論 萬玉鳳 (2/0) 

全球文創平台開發與實習 邱鴻祥 (2/0) 閩台班 (僅該班修讀) 

文藝編輯學 楊宗翰 (0/2) 

閩台班 

動漫與文創產業 陳清淵 (0/2) 

詩書畫與文創產業 張炳煌 (0/2) 

漢文化及其創意 馬銘浩 (0/2) 

歷史與人生 唐耀棕 (0/2) 

文化品牌經營與全球行銷 段鍾沂 (0/2) 

跨媒體行銷企劃 任家緯 (0/2) 

創意數位基因 陳柏年 (0/2) 

數位內容產業概論 陳曉開 (0/2) 

數位藝術與人機互動 陳柏年 (0/2) 

三、本案業經文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並將閩台班課程歸於院共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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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九：中文系擬於 105 學年度起設置「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 e 筆書法就業學分學程」案，提請討論

。（中文系提） 

說 明： 

一、檢附「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 e 筆書法就業學分學程」設置計畫書及實施規則，詳附件 2。 

二、本案業經文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十：中文系 105 學年度大學部選修科目異動案，提請討論。（中文系提） 

說 明： 

一、異動科目如下： 

 

 

 

 

 

 

 

二、本案業經文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十一：中文系 105 學年度進學班選修科目異動案，提請討論。（中文系提） 

說 明： 

一、異動科目如下： 

二、本案業經文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十二：中文系擬訂定 105 學年度碩士班入學新生起必修科目表，提請討論。（中文系提） 

說 明： 

一、案揭新生必修科目表如附件 3。 

二、本案業經文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十三：中文系 105 學年度碩士班選修科目異動案，提請討論。（中文系提） 

說 明： 

一、檢附碩士班「選修科目開課異動表」，詳附件 4。 

二、本案業經文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十四：中文系 105 學年度碩專班選修科目異動案，提請討論。（中文系提） 

說 明： 

一、檢附碩專班「選修科目開課異動表」，詳附件 5。 

二、本案業經文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十五：中文系 105 學年度博士班選修科目異動案，提請討論。（中文系提） 

說 明： 

一、檢附博士班「選修科目開課異動表」，詳附件 6。 

二、本案業經文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十六：中文系 105 學年度碩士班必修科目及學分異動案，提請討論。（中文系提） 

科目名稱 
開課

年級 

異動科目學分數 

異動原因說明 
增訂 刪除

修訂 自何學年

度起實施前 後 

中文實務實習 3 
上 2 

學期課 
   105 

為配合 e 筆書法就業學分學程

開設。 

科目名稱 
開課

年級 

異動科目學分數 

異動原因說明 
增訂 刪除

修訂 自何學年

度起實施前 後 

曲學通論 4   

上 2

學期

課 

下 2

學期

課 

105 

進學班開設學期與日間部(上

學期)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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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105 學年度起該系碩士班「文學組」及「語言文化組」合併，課程異動如下： 

系組別 科目名稱
開課

年級

異動科目學分數 

異動原因說明 
增訂 刪除

修訂 自何學

年度起

實 施 前 後

中文系碩士班 治學方法 1   

上 3

學期

課 

2/2 105 異動必修總學分 7→

4、本系選修總學分

25→28、畢業總學分

32 不變。 
中文系碩士班文學組 文學文獻學 1  2/2   105 

中文系碩士班語言文化組 文化語言學 1  2/2   105 

二、本案業經文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十七：105 學年度前入學中文系碩士班學生必修課「文學文獻學」(2/2)、「文化語言學」(2/2)替代

科目，提請討論。（中文系提） 

說 明： 

一、105 學年度起因碩士班不分組，原文學組及語言文化組必修課「文學文獻學」及「文化語言學」

停開。105 學年度前入學未修習該科目之學生，「文學文獻學」改由選修課「出土文獻專題」(2/2)

及「典籍與文化」(2/2)替代。「文化語言學」以選修課「文化語言學」(2/2)及「文化與社會

專題」(2/2)替代。 

二、本案業經文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十八：歷史系修訂「中國斷代史類」群別名稱為「中國斷代史、台灣斷代史類」，提請討論。（歷史

系提） 

說 明： 

一、依新設課程「台灣近現代史」外審委員建議，自 102 學年度入學新生起，學群名稱「中國斷代

史類」(H 群) 修訂為「中國斷代史、台灣斷代史類」(H 群)。 

二、本案業經文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十九：資圖系 105 學年度大學部課程異動案，提請討論。（資圖系提） 

說  明： 

一、課程異動表如附件 7。 

二、本案業經文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二十：資圖系 105 學年度碩士班（含數碩班）課程異動案，提請討論。（資圖系提） 

說  明： 

一、課程異動表如附件 8。 

二、本案業經文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二十一：資圖系 105 學年度上下學期「資訊組織（一）」(A、B 班)課程，擬由 2 位老師合授，提請討

論。（資圖系提） 

說  明： 

一、本課程包含正課與分組實作課程，為因應課程內容設計安排，擬由王美玉老師提供系統化知識

，再輔以林怡君老師進行分組實作課程，使課程內容有更多元的設計安排。 

二、本課程自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迄今由王老師及林老師合授，成效良好；本案若通過，將專簽

陳請校長簽核。 

三、本案業經文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二十二：資傳系 105 學年度碩士班課程異動案，提請討論。（資傳系提） 

說  明： 

一、105 學年度必修課程異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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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名稱 
開課

年級 

異動科目學分數 自何年

度入學

新生起

異動原因說明 

增訂 刪除
修訂 

前 後 

量化研究方法 1   
下 3

學期課

上 3 

學期課
105 

提供學生多元學習調整開

課學期序 

二、105 學年度選修課程異動如下： 

科目名稱 
開課

年級 

異動科目學分數 自何學

年度起

實 施

異動原因說明 
增訂 刪除

修訂 

前 後 

新媒體藝術理論 1  
上 3 學

期課
  105 

為提供學生多元學習調整

課程名稱、增開課程及調整

開課學年 

創意事業企劃專題 2  
上 3 學

期課
  105 

訊息設計 1 
上 3 學

期課
   105 

新媒體藝術 1 
上 3 學

期課
   105 

創意事業企劃專題 1 
下 3 學

期課
   105 

三、本案業經文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二十三：資傳系 105 學年度大學部課程異動案，提請討論。（資傳系提） 

說  明： 

一、選修課程異動如附件 9。 

二、本案業經文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招生案 

提案一：中文系 106 學年度碩士班各入學管道名額異動案，提請討論。（中文系提） 

說 明： 

一、配合本校總量管制及系招生政策修訂。 

二、案揭名額修訂如下： 

修訂項目 修訂後 修訂前 

修訂招生名額 
甄試：9 名（50%） 

入學考試(一般生)：9名（50%） 

甄試：11 名（48%） 

入學考試(一般生)：12 名（52%） 

三、本案業經文學院 105 學年度第 3 次招生委員會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二：大傳系 106 學年度大學部各入學管道名額異動案，提請討論。（大傳系提） 

說  明： 

一、依第 73 次校務會議校長指示，各學系應提高「個人申請」名額比率。 

二、案揭名額修訂如下： 

修訂項目 修訂後 修訂前 

修訂招生名額 

繁星推薦：10 名（20%） 

個人申請：27 名（54%） 

考試入學分發：13 名（26%） 

繁星推薦：10 名（20%） 

個人申請：22 名（44%） 

考試入學分發：18 名（36%） 

三、本案業經文學院 105 學年度第 3 次招生委員會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肆、臨時動議 

動  議：「限本系生」課程能否以選課系統控管權限，提請討論。（資圖系王主任提） 

說 明： 



 

 

  

淡 江 大 學 校 刊      第 143 期

‧21‧

一、案揭課程常有外系生選課，佔用本系生名額，影響學生權益。 

二、選課系統能否依選課學生之科系判斷其可選課程。 

決 議： 

一、課務組表示，因本校採即時選課系統，故無法做到，且外系生若具備雙主修及輔系身分，系統

亦無法判別；可參考資傳系作法，先請課務組協助本系生預選課程，而學生可自行退選，或是

各系於加退選時程後提出課程異動單，供大三、大四本系生加選。 

二、本案敬會資訊處。 

伍、列席單位報告（無） 

陸、散會（下午 1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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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理學院104學年度第2學期 

第1次院務會議紀錄 
時 間：105年3月17日（星期四）中午12時10分 

地 點：淡水校園科學館S433室 

主 席：周院長子聰        紀錄：顧敏華、林欣欣 

出 席：系主任－温啟仲主任、杜昭宏主任、施增廉主任、陳曜鴻主任 

數學系－張慧京老師、陳功宇老師、王國徵老師、陳順益老師、吳孟年老師、蔡志群老師 

物理系－彭維鋒老師、林諭男老師、薛宏中老師、劉國欽老師、鄭振益老師、董崇禮老師 

化學系－林孟山老師、莊子超老師、李長欣老師、陳銘凱老師、陳志欣老師、謝忠宏老師 

學生代表－（數）董庭諭同學（請假）、（物）王昌誠同學、（化）鄭慧珍同學（請假） 

列 席：教務處蔡貞珠組長、（數）陳芝仙專員、（物）傅秋月專員、（化）邱淑華組員、（尖）蔡雨寰專員 

壹、主席報告 

一、為讓師生暸解本校執行教學卓越計畫之成效，本院院務會議、導師會議、系所務會議等師生參與活

動之報到時段，皆請播放 104 年度教學卓越計畫成果影片。 

二、學術副校長於新春團拜茶會上提醒各單位要續進行的工作有(一)各系所課程改革、未來發展；(二)105

至 107 學年度校務發展六大主軸；(三)66 週年校慶活動。 

三、校長為聽取系所課程改革及標竿學習心得，並與教師進行座談聽取意見及需要協助事宜，將於 5 月

18 日上午 10 時辦理校長訪視茶會，各系教師代表以資淺者，助理教授為主。院之標竿學習預計 3月

29 日拜訪台師大理學院，各系之標竿學習也請儘快執行，俾便製作系所主管簡報。 

四、恭喜本院教師共 23 名獲得科技部 104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方案」獲獎名單：

王三郎、彭維鋒、陳曜鴻、徐秀福、杜昭宏、何俊麟、林千代、王伯昌、葉炳宏、譚必信、李世元

、曾琇瑱、曹慶堂、高金美、張經霖、温啟仲、劉國欽、謝仁傑、蔡志群、林大欽、周子聰、施增

廉、楊定揮。 

五、本院 105 學年度碩士班、碩士學位班招生考試（不含推甄），各系報名、錄取情形如下，近年來報

名人數一直下降，請各位老師多多宣導，鼓勵學生報名： 

系所別 組別 
碩士班 碩士學位班 

招生名額 報名人數 到考人數 招生名額 報名人數 錄取人數

數學系 
A 組 3 4 4 

15 14 （未定）
B 組 3 6 6 

物理系  8 9 9 － － － 

化學系 
化學組 13 22 20 

－ － － 
化學生物組 4 3 3 

六、自然科學學門召集人日後由數、化、物 3系主任輪流擔任，105 學年度由數學系主任擔任召集人，任

期 2年。 

七、依據本校「教師聘任待遇服務辦法」第 18 條之規定：「專任助理教授，自九十五學年度起八年內未

升等為副教授者，自第九年起予以資遣，但已提升等尚未審定者不在此限。若未符合資遣條件，自

第九年起一年一聘，維持原俸不晉薪，不發給年終工作獎金，不得申請校內各類獎補助，且每年應

接受教師評鑑，直至升等通過之當學年度止。教師評鑑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終評結果，如為有條件

通過或不通過，自次學年度起予以資遣。升等通過後依教師評鑑辦法規定辦理續聘事宜。」，本學

年度已進入第 10 年，本院 104 學年度計有物理系 1位老師年資已達，請杜主任務必提醒留意此規定

，以免損及權益。 

八、本院 104 學年度圖書經費使用率甚低，至 105 年 2 月 29 日止為 31.48%，為各院之末，103 學年度同

期則為各院之冠。 

九、104 學年度環境清潔檢查報告中提出：科學館二樓右側走道盡頭有雜物堆積，建議清除，數學系已處

理完畢。 

十、請各系加強宣導教職員生之事項如下： 

(一)教學及行政方面： 

１、請宣導教師遵守駐校及請假規定，請假及調課（實施日前提出）、特殊考試（開學 2 週內提出）

等均須事前告知所屬單位及學生，且事後安排補課亦須先填報教務處核備。 

２、師生至國外進行校外教學或參訪，請安排於寒暑假進行，以不影響學期間的授課；國內校外教

學（實施日 2 週前提出）須獲准後始得進行，且應親自帶領並確保學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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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請排課時務必與授課教師確認上課時間，避免於學生選課後再異動，影響學生權益，以及造成

行政作業上的困擾。 

４、臨時請假或遠距教學課程，不使用教室時，請自行通知總務處事務整備組（分機：2231、2232

、2498）關閉教室，以防教學設備遭竊。 

５、請提醒教師教學計畫表上傳、申請特殊考試，均必須於每學期學校規定之期限內提出。且為維

護學生權益，請務必依照教學計畫表實施教學，減少變動。 

６、請宣導教師務必依照教學計畫表之規劃進行教學（內容請敘述完整，包括成績考評方式、校外

教學…等），請謹慎考評，避免成績更正等情形發生。 

７、為配合全校執行期中預警輔導追蹤機制，請宣導大學部授課教師務必將期中考成績（包括：特

殊考試之繳交報告、上台報告……等）均須提供。期中及期末成績亦請依教務處規定之期限（期

中考試週結束後 2週內及期末考試或畢業考試結束之翌日起 5日內）上傳。 

８、邇來學生對其成績迭有疑義，請教師應以教學計畫表上填列之成績計算方式，核算學生成績，

俾減少困擾。 

９、為配合本校「淡水校園緊急應變疏散計畫」，請教師於第一天上課時協助點選講桌桌面電腦「學

生避難疏散示範影片(約 5分鐘)」，供學生收視，以強化學生防災、避難應變能力。 

１０、請各系鼓勵教師積極介購有助於教學、研究及學生學習的書籍及期刊，並鼓勵、導引學生借

閱，以提升讀書風氣。 

１１、請各系務必將院務會議紀錄、院長會議紀錄轉知所屬教師，俾瞭解院務運作情形。 

１２、請各系務必定期更新中、英文網頁內容，至少每月 5 日前要更新 1次。 

１３、本校各教室均禁食，但可以飲水，請各系務必請教師於授課時協助宣導。 

(二)尊重「智慧財產權」： 

１、提醒使用正版教科書、禁止不法影印，以免侵害他人著作權。 

２、使用本校合法授權軟體、禁止使用無授權之應用軟體 

３、加強公用電腦的使用約制。 

４、請本院師生踴躍參加校內外辦理之智財權宣導活動或課程。 

５、「教師授課著作權錦囊」宣導資料已於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網頁建置，請自行下載參考運用，宣

導資料取得途徑為：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網址：http:www.tipo.gov.tw）首頁/著作權/教育宣

導/校園著作權/大學文宣。 

(三)落實ISO14001之校園環境管理政策：遵守環境保護法規、落實污染防治及污染排放減量、推動校

園及社區環保教育、提升能源使用效率、節能減碳、推動垃圾減量及分類、資源回收再利用。 

(四)禁菸措施：本校各校園均全面禁菸，請師生務必遵守規定。 

貳、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一)通過下列各案，並將依程序提教務會議討論。 

１、數學學系與統計學系、資訊管理學系、資訊工程學系擬於 105 學年度起設置「資料科學學分學

程」案。 

２、尖端材料科學學程除通識課程必修 31 學分（含基本知能 13 學分與通識核心課程 18 學分）以外

，其餘多修之通識教育課程均不承認為本學位學程之畢業學分。 

３、「淡江大學理學院數學學系大學部預研生修讀學、碩士學位規則」第一條、第二條修正草案 

４、「淡江大學理學院物理學系大學部預研生修讀學、碩士學位規則」第一條、第二條修正草案。 

５、「淡江大學理學院化學學系大學部預研生修讀學、碩士學位規則」，第一條、第二條修正草案。 

(二)通過物理系106學年度碩士班入學考試科目修訂案，將提校招生委員會討論。 

決定：同意備查。 

二、各單位工作報告 

(一)數學系－温啟仲主任 

１、恭賀本系吳漢銘老師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指導由本系蕭敬翰、林詠翔同學、統計系唐子鈞與銘

傳大學陳志安同學共同組成之團隊，參加台積電、科技部及清華大學等單位所舉辦的「第二屆

半導體大數據分析競賽」榮獲佳作。 

２、數學系將於 105 年 3 月 26 日「春之饗宴」辦理傑出系友餐敘暨系友盃球賽。 

３、感謝吳漢銘、楊定揮、黃逸輝、潘志實 4位老師、系學會幹部、周子鈴助理於 105 年 2 月 21 日

協助「淡江數學日」活動，當天活動圓滿成功。 

４、感謝 1967 年畢業系友於 105 年 2月捐款 194 萬 4,000 元整作為鄧靜華先生獎學金嘉惠本系學生。 



 

 

  

第 143 期         淡 江 大 學 校 刊

‧24‧ 

(二)物理系－杜昭宏主任 

１、105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正取 4名，報到 4人。 

２、105 學年度本系新聘教師員額 2 名，申請 35 人次。 

(三)化學系－施增廉主任 

１、2016年第 11屆鍾靈化學創意競賽已於3月 12日（星期六）舉辦，本年度共有157隊報名、471位

高中生前來參賽，另有數十位高中老師隨隊參與，活動圓滿成功，感謝所有參與的老師及學生。 

２、前系友會會長林健祥先生提供經費架設新系網頁，屆時會有攝影師來幫本系老師拍攝沙龍照片。 

３、105 學年化學系碩士班甄試報名人數：化學組 6 人（錄取名額 12 人），化學生物組 2 人（錄取

名額 5人）。碩士班招考報名人數：化學組 22 人（錄取名額 13 人），化學生物組 3 人（名額 4

人）。 

(四)尖端材料科學學程－陳曜鴻主任 

本（105）年 3 月 18 日（星期五）本學位學程邀請台灣粒線體應用技術股份有限公司研發經理凃啟

堂博士蒞校演講，時間為下午 1 時至 3時，地點在化學館 C012 教室，講題為「淺談細胞治療」，希

望各位主任及老師們協助宣導學生參與該演講。 

參、討論事項 

●課程提案 

提案一：數學系 105 學年度碩士班 B 組必修課程異動案，提請討論。（數學系提） 

說  明： 

一、為配合本校開課原則及活化課程擬調整如下，B組入學新生起必修科目表，詳附件 1 

科目 選必修 原學分數 調整後學分數 

高等數理統計 必 3/0 3/3 

二、本案業經理學院課程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 次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二：「淡江大學數學學系碩士班修讀規則」修正為「淡江大學數學學系數學與數據科學碩士班修讀規

則」及修正草案，提請討論。（數學系提） 

說  明： 

一、配合 105 學年度碩士班更名，案揭規則擬更名為「淡江大學數學學系數學與數據科學碩士班修

讀規則」。 

二、本案業經理學院課程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 次會議通過。 

決  議： 

一、照案通過。 

二、「淡江大學數學學系碩士班修讀規則」修正為「淡江大學數學學系數學與數據科學碩士班修讀規

則」及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淡江大學數學學系碩士班修讀規則」修正為 

「淡江大學數學學系數學與數據科學碩士班修讀規則」及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淡江大學數學學系數學與數據

科學碩士班修讀規則 

淡江大學數學學系碩士班修讀

規則 

配合 105 學年度碩士班更名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必修科目：本系所開碩
士班課程 
A 組：書報討論（1、1）、以

下科目六科中選兩科：
分析學（3、3）、代數學
（3、3）、代數拓樸（3、
3）、微分幾何（3、3）、
微分方程（常微分方程
（3、3）或偏微分方程
（3、3）、組合學（3、3），
且其中至少有一科必須
為分析學或代數學。 

B 組：高等數理統計 （3、3）、

第三條  必修科目：本系所開碩
士班課程 
A 組：書報討論（1、1）、以下

科目六科中選兩科：分
析學（3、3）、代數學（3、
3）、代數拓樸（3、3）、
微分幾何（3、3）、微分
方程（常微分方程（3、
3）或偏微分方程（3、
3）、組合學（3、3），且
其中至少有一科必須為
分析學或代數學。 

B 組：高等數理統計 （3）、書

修正 B組必修課學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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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報討論（1、1） 報討論（1、1） 

 
 
 
 

第八條  碩士班修習課程第一
學年單一學期全部不及格
者，應勒令退學，但只選一科
者不在此限。 

本校學則已刪除第二十九條第五
款，故本條刪除。 

第八條  口試通過後，一個月內
完成電子檔網路傳送並將考
試委員簽章正本之論文一
冊、影本三冊送交本系報請學
校准予畢業，並授予理學碩士
學位。 

第九條  口試通過後，一個月內
完成電子檔網路傳送並將考
試委員簽章正本之論文一
冊、影本三冊送交本系報請學
校准予畢業，並授予理學碩士
學位。 

條次變更。 

第九條  其他相關事宜依本校
所訂規章辦理。 

第十條  其他相關事宜依本校
所訂規章辦理。 

條次變更。 

第十條  本規則經系務會議通
過公布施行，修正時同。 

第十一條  本規則經系務會議
通過公布施行，修正時同。 

條次變更。 

提案三：數學系大學部選修課程異動案，提請討論。（數學系提） 

說 明： 

一、為配合數學系課程規劃，數學組選修課程異動： 

科目名稱 開課年級 修訂後學分數 修訂前學分數 自何學年度起實施 

數 論 3 3/3 2/2 105 

 

科目名稱 學分數 修訂後開課年級 原開課年級 自何學年度起實施 

拓撲學 0/3 4 3 105 

二、選修科目開課異動表，詳附件 2。 

三、本案業經理學院課程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 次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四：物理系 105 學年度必修科目、本系選修學分數及畢業學分數異動表，提請討論。（物理系提） 

說 明： 

一、本系兩組 105 學年度入學新生起本系專業必修科目表，詳附件 3。 

二、本系 105 學年度必修科目、本系選修學分數及畢業學分數異動表，詳附件 4。 

三、本案業經理學院課程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 次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五：物理系承認數學系先修課程「數學導論」2學分，為本系系選修，提請討論。（物理系提） 

說 明：本案業經理學院課程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次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六：物理系 105 學年大學部及碩博士班選修課程異動，提請討論。（物理系提） 

說 明： 

一、選修科目異動表，詳附件 5。 

二、本案業經理學院課程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 次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七：物理系 105 學年度擬開設之遠距教學課程，提請討論。（物理系提） 

說 明： 

一、李明憲老師申請開設應物四「計算材料」（0/3）為遠距非同步教學課程。 

二、教學計畫表，詳附件 6。 

三、本案業經理學院課程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 次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八：化學系 105 學年度研究所選修異動科目表，提請討論。（化學系提） 

說  明： 

一、選修科目開課異動表，詳附件 7。 

二、本案業經理學院課程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 次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九：化學系同意國際學院各學系所開之專業必修課程承認為本系系外選修學分，提請討論。（化學系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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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本案業經理學院課程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次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十：理學院 105 學年度專任教師全英語授課獎勵申請，提請討論。（數學系、物理系提） 

說 明： 

一、申請資料如下表，獎勵申請表及英文版教學計畫表詳附件 8。 

學期別 系別 教師 必選修 開課系年班 職稱 學分數 課程名稱 

105（1） 數學系 陳順益 選 資統組 4 年級 教授 3 實驗設計 

105（2） 數學系 陳順益 選 資統組 4 年級 教授 3 實驗設計 

105（1） 物理系 何俊麟 選 碩士班 1 年級 教授 3 物理數學專題 

105（1） 物理系 曹慶堂 選 碩士班 1 年級 教授 3 電動力學（一） 

二、本案業經理學院課程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 次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十一：理學院 105 學年度申請開設講座課程案，提請討論。（理學院提） 

說  明： 

一、依本校講座課程開課原則規定，講座課程每科為 2 學分，每一開課二級教學單位以 4 學分為限

，各一級教學單位不受此限，專案核定，並於課程結束後二個月內提具績效報告，以供評估繼

續開課之參考。 

二、105 學年度本院及各系擬申請開設之講座課程共計 5科如下： 

序號 開課系級 課程名稱 主持教師 學期別 

1 院碩士班共同科 科技產業 鄧金培、林震安 第2學期 

2 數學系數學四 數學與人生 黃逸輝 第1學期 

3 物理系光電三 台灣科技產業 林震安 第1學期 

4 化學系材化四 綜合應用化學 王文竹 第1學期 

5 化學系博士班一年級 化學講座 李世元 第1學期 

三、講座課程開課計畫表，詳附件 9（p36~40）。 

四、本案業經理學院課程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 次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十二：理學院 105 學年度專業知能服務學習課程開設案，提請討論。（理學院提） 

說  明： 

一、本院 105 學年度專業知能服務學習課程目前開設 4 門，開課系所及科目名稱如下： 

學期 科目名稱 開課系所 學分數 必選修 教  師 

1 社區基礎數學服務教育 數學系數學組 3年級 2/0 選修 潘志實 

2 社區基礎數學服務教育 數學系資統組 3年級 0/2 選修 潘志實 

2 自然科學服務教育 物理系應物組 3年級 0/1 選修 鄭振益 

2 社區基礎科學服務教育 化學系材化組 4年級 0/2 選修 潘伯申 

二、「專業知能服務學習課程」開課計畫書，詳附件 10。 

三、本案業經理學院課程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 次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法規及其他提案 

提案十三：數學系建議教室內設施操作方式及異動，應於教室內公告周知，提請討論。（數學系提） 

說 明： 

一、本學期科學館 S102 教室單槍開關方式異動，只隨便放個遙控器，教師並不知道，有的老師發現

無法開關，請學生幫忙按機器電源，但操作不易，常常有投影機一直沒有關機的情形發生。 

二、本案業經數學系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 

三、遠距教學組回復：為讓師生有更好的教學設備及學習品質，本組利用寒假完成更新科學館

（S101~S104）多媒體教室設備，包含：資訊講桌、投影機、電腦。其中，數學系反應 S102 之

教室狀況，經查確實於期初因為該間教室的資訊講桌控制 IC 板異常，造成操作投影機時會當機

。為避免中斷老師上課，當時除緊急聯絡廠商維修，亦提供遙控器及張貼故障說明。此狀況為

臨時故障處置非使用常態，排除後已收回遙控器，目前也已回復正常資訊講桌操作方式。本款

新式資訊講桌於操作面板上有操作順序圖示及指示燈號，相較更新前舊設備操作也更加簡化便

利。本組也於收到通知後再次前往 S102 教室了解，確認反映事項已完全排除，設備均可正常使

用，若仍有異常問題老師可再直接與我們聯繫或報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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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一、修正通過。 

二、新的電腦開關亦被機櫃擋住，開關不在機櫃開口處，建議修改以方便開關。 

提案十四：數學系建議延後教室關燈時間，由 10 分延長為 20 分。（數學系提） 

說 明： 

一、學校於文館及工館安裝智慧化節能控制系統「照明及空調供/斷電時間：課表上課前 10 分鐘及

課表下課後 10 分鐘，連續上課教室之休息時間不斷電。」。 

二、目前若上課教室下一節未排課，老師較有時間回答學生問題，教室若 10 分鐘後自動關燈，常常

老師與學生課後還在討論，建議延後教室關燈時間為 20 分。 

三、本案業經數學系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通過。 

四、總務處節能組回復如下： 

(一)基於節能考量，本校工學大樓及文學館教室智慧化節能控制系統採統一供、斷電。 

(二)為符合節能效益，本系統乃依據課務組排課系統於上課前、後 10 分鐘供、斷電。 

(三)如臨時需延長下課時間，請洽事務組或服務台工友採人工延長供電。 

決 議： 

一、修正通過。 

二、教師當時曾請工友人工供電，工友表示需申請後才能供電，總務處回復（三）仍無法解決本提

案之問題，且工學院部份大班教室無對外窗，斷電後一片漆黑，學生若尚未離開，易造成危險

，建議學校在決定行政政策時，仍應考量以教學及服務學生為優先。 

提案十五：為配合節能減碳，請學校主管以身作則，取消一級主管專用停車位。（數學系提） 

說 明： 

一、本案業經數學系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通過。 

二、總務處安全組回復：擬提三長會報討論。 

決 議： 

一、修正通過。 

二、建議一級主管專用停車位未全日使用或出國未到校期間，可開放他人使用，不要 1天 24 小時都

專用。 

提案十六：陳彥宇博士及鄭凱仁博士擬向科技部申請於數學系進行獨立博士後研究學者案，提請討論。

（數學系提） 

說 明： 

一、依該部補助「延攬研究學者暨執行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之規定辦理。 

二、陳博士及鄭博士擬以獨立博士後研究學者向科技部申請專題研究計畫。 

三、本案業經數學系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通過 

決 議： 

一、通過。 

二、日後類似案例，請提系評審會、院評審會審議。 

提案十七：「淡江大學理學院尖端材料科學學士學位學程主任遴選規則」草案，提請討論。（尖端材料

科學學程提） 

說  明： 

一、為遴選新任主任，促進事務發展，訂定本規則。 

二、「淡江大學理學院尖端材料科學學士學位學程主任遴選規則」草案總說明及條文如下： 

「淡江大學理學院尖端材料科學學士學位學程主任遴選規則」草案總說明及條文 

總說明 

緣起：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八條規定。 

目的：為遴選新任主任，促進本學位學程事務發展。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八條規定，特訂定理學院尖端材料科學學士學位學程

（以下簡稱本學位學程）主任遴選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 

訂定依據。 

第二條 本學位學程主任任期二年，至多連任二次。 訂定任期。 

第三條 理學院院長推薦理學院之專任副教授以上至少六人為候選人。 訂定候選資格。 

第四條 召開本學位學程事務會議逕行學位學程主任選舉投票，由本學位學程事 訂定組織成員、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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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說明 

務會議委員投票圈選一至三人，得票最高前二至三人，再進行投票直到獲最高

票者之票數超過本學位學程事務會議委員總人數的二分之一止。得票最高前二

至三人陳報校長圈選。 

議程序及議案通過

人數。 

第五條 本學位學程主任於任滿前由本學位學程事務會議委員三分之二出席(通

訊投票視同出席)，出席人數二分之一同意後，可續下任。續任同意之相關程序

由本學位學程事務會議於當年四月底前執行。 

明定任期及開會時

間。 

第六條 本規則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規辦理。 未盡事宜處理依

據。 

第七條 本規則經本學位學程事務會議及院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日

實施；修正時亦同。 

訂定及修正程序。

三、本案業經尖端材料科學學程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事務會議通過。 

決  議： 

一、修正通過。 

二、「淡江大學理學院尖端材料科學學士學位學程主任遴選規則」條文修正如下： 

第一條  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八條規定，特訂定理學院尖端材料科學學士學位學程（以下簡稱本學位

學程）主任遴選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 

第二條  本學位學程主任任期二年，至多連任二次。 

第三條  理學院院長、各學系主任及本學位學程主任共同推薦理學院專任副教授以上三至六人為候

選人。 

第四條  召開本學位學程事務會議逕行學位學程主任選舉投票，由本學位學程事務會議委員投票圈

選一至三人，得票最高前二至三人，再進行投票直到獲最高票者之票數超過本學位學程事務會

議委員總人數的二分之一止。得票最高前二至三人陳報校長圈選。 

第五條  本學位學程主任於任滿前由本學位學程事務會議委員三分之二出席（通訊投票視同出席）

，出席人數二分之一同意後，可續下任。續任同意之相關程序由本學位學程事務會議於當年四

月底前執行。 

第六條  本規則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規辦理。 

第七條  本規則經本學位學程事務會議及院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日實施；修正時亦同。

提案十八：「淡江大學理學院科學教育中心設置要點」第四點修正草案，提請討論。（科教中心提） 

說  明：因整學年科普活動眾多（包括化學下鄉，科普參觀及科學營），於此擬增設副主任一名輔佐主

任規劃及執行各項科普活動。 

決  議： 

一、照案通過。 

二、「淡江大學理學院科學教育中心設置要點」第四點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淡江大學理學院科學教育中心設置要點」第四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四、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由理學院

院長兼任，或由理學院院長推

薦任之，負責本中心活動計畫

及行政工作之督導與協調，兼

任副主任一人，輔佐主任規劃

及執行各項科普活動，學校不

另支主任、副主任津貼。 

四、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由理學院

院長兼任，或由理學院院長推

薦任之，負責本中心活動計畫

及行政工作之督導與協調，學

校不另支主任津貼。 

增設副主任一名輔佐主任規劃及執

行各項科普活動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教務處蔡貞珠組長報告 

104 學年度暑修，近日將發函請各系提供開課科目。暑修預計改採網路報名方式，屆時請提醒同學注

意網路報名時間。 

陸、散會（下午 1時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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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工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 

第 1次院務會議紀錄 
時 間：105 年 3 月 23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10 分 

地 點：淡水校園工學大樓 E680 會議室 

主 席：何院長啟東        紀錄：莊婉虹、李靜宜 
出 席：院務會議委員（詳簽到單） 

壹、影片播放—104 年度教學卓越計畫成果  

貳、主席致詞  

一、本院已於 104 年 11 月公告受理本院專任教師論文發表編修費補助，及譯稿及潤稿補助 2項申請，申

請日期至 105 年 4 月 30 日截止，請各系再轉知符合條件之教師踴躍提出申請。 

二、「2016 工學院創新與協作--Arduino 創意競賽」活動，己分別於 105 年 1 月 15 日及 3月 11 日辦理 2

次的觀摩活動。本活動由建築系規劃執行，本院八系師生共同參與。今年第一年主要以觀摩為主，

以系所課程為邀請對象。所有參加競賽的作品預定於 5 月在工學大樓 3 樓中庭展示。 

三、國際處於 105 年 3 月 9日函知有關 SAN JOSE STATE UNIV. 的夏日營隊活動（美國矽谷暑期科技創新

培訓營 2016 年 7 月 11 日至 29 日），請各系鼓勵學生參加。如果本院同學有興趣參加，國際處將簽

請國際副校長同意，給予2-3名同學每人2萬元補助。 

四、科技部 105 年度補助私立大學校院發展研發特色專案計畫，本院由航太系提出申請。本案本校得申

請之件數至多 2件，須排列優先順序。本案由理學院列第一優先，本院列第二優先。 

五、105 學年度重點研究補助計畫案，本院由建築系提出申請。本校於 105 年 3 月 2日召開淡江大學重點

研究補助審查小組會議，會議照案通過本院所提之 105 學年度重點研究補助計畫，研發處已編列 105

學年度預算待審。 

六、研發處於 105 年 3 月 1 日函知 105 學年度本校「傑出研究教師」獎勵申請，請各學院於 105 年 3 月

21 日前提送推薦名單。依本校「傑出研究教師設置作業實施要點」，每學院以 多推薦 6 名教師為

原則，且須排序，本院推薦名單已送研發處， 

七、104 年度教學卓越計畫 3-5-5 產學創意合作推廣，本院核定經費計 50 萬元。105 年度本院持續執行

此計畫，編列經費計 51 萬元。本子計畫執行內容為舉辦多元產學輔導接軌活動，提供學生國內外市

場專業動態資訊，以利就業深造及海外就業發展。 

八、日本東北大學國際處及工學部人員一行 6人於 105 年 3 月 24 日參訪本校，當天上午在工學大樓 E680

會議室由本人主持座談會，中午由戴萬欽國際副校長宴請外賓。日本東北大學此行主要是希望洽談

該校學生在今年暑假來本校訪問交流事宜，細節部分請電機系規劃執行。 

九、105 年 3 月 1日至 4日隨張校長、戴國際副校長、商管學院邱院長等參訪澳州姊妹校昆士蘭大學（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UQ）及昆士蘭理工大學（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QUT

），UQ 及 QUT 二校與商管學院已簽訂雙聯學制協議，商管學院今年更進一步與 QUT 合作成立「TKU-QUT

全英語財金雙碩士學位專班」，將於 105 學年度開始招生入學。希望兩校工學院循商管學院成功經

驗，推動未來的 1+1 雙聯學制及跨國合作。 

十、第 146 次行政會議（104.12.25)校長指示事項摘錄： 

(一)以高標準訂定國內參訪的標竿學習目標，並執行追蹤改善策略：這學期已偕同3位副校長分別訪視

工學院及商管學院，並聽取相關簡報，發現仍有進步空間。下學期將陸續安排其他6個學院訪視座

談。本次會議所有系主任均出席，希望每個系所訂定高標準的學習對象，選擇與本校規模相當，

但老師研究品質佳、招生狀況良好、產學合作表現優異，高於本校的國內標竿學習學校。請各學

院系所列出明年度實地參訪計畫，訂定明確的目標與策略方向，參訪結束後，將彙編成冊，持續

追蹤改善。 

(二)因應105年度教育部大專校院統合視導，積極啟動前置作業：本次共有「大學甄選入學招生」、「校

務發展計畫經費」、「校園環境管理現況調查與執行成效」、「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與資訊安全

（含個資保護）」、「數位學習課程實施成效」、「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辦理情形」、「學生

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執行成效」及「推動性別平等教育工作辦理情形」8個訪視項目，以了解本校

行政作業及辦學品質，本校規劃105年2至5月進行校內自我檢核階段，教育部預計105年10至12月

實地訪視，請各視導項目承辦單位務必依據教育部規定，詳填訪視表並檢齊相關資料，及早做好

各項準備。 

十一、第 74 次校務會議（104.11.6) 校長指示事項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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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持續落實專任助理教授8年升等未通過條款：人力資源處提出符合法令規定，修正現行專任助理教

授8年升等未通過的處理措施，並依程序提案研議「教師聘任待遇服務辦法」修正草案。 

(二)嚴格執行「淡江大學教授延長服務要點」：我們尊重資深教授的教學能力與學識涵養，過去對於

延退標準較寬鬆，但面臨少子化及人事經費的壓力，如果各系要新聘老師，就要嚴格實施延長服

務要點，這樣人事結構才能平衡。 

(三)重申推動校務發展計畫的重要性：105-107年度校務發展目標，重塑「教學」、「研究」、「特色

(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 」、「學生輔導與就業情形」、「產學合作與推廣教育」及「行政」

六大主軸八個面向，有系統性提升整體校務績效，希望達到全員參與，凝聚全校共識的目標，請

在各院及院長會議持續推動。 

十二、104 學年度第 4次院長會議（105.1.13) 主席報告摘錄： 

(一)本學期校長及3位副校長至工學院及商管學院的訪視活動已順利結束，下學期將至其他6個學院訪

視。訪視座談會參加對象為院長、各系所主管、院秘書及各系教師代表3人(以資淺者，助理教授為

主)，每場次以4個學系為原則，由各系所主管簡報15分鐘，每場次約2小時，各院可預先規劃時程。 

(二)校長於訪視座談會聽取各系所課程改革及標竿學習心得，指示各系所應視單位個別狀況，選擇足

以效法且可能達標的適當學習對象，了解標竿學校的優勢，做為未來改進方向目標。未來將彙整

及製作標竿手冊，以利追蹤改善。 

(三)校長於第145次行政會議中指示，盤點過去10年來進步與退步的指標值為何？並定義未來10年的關

鍵指標，以及5年或7年促進計畫。 

十三、104 學年度第 5次院長會議（105.3.9）主席報告摘錄： 

(一)本校105-107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書已撰寫完成，其中105-106年度的2年期計畫書已提報教育部，

為了推動研究主軸下之3項計畫12個重點工作，本次會議將決定推動重點工作的負責人，負責後續

計畫的推動與質量化的執行。推動人如非該項重點工作之撰寫人，也可與撰寫人一起討論規劃。

另，校務發展計畫經費使用需有依據，請研發處研擬法規，其間如有疑問可與撰寫人討論。請儘

快訂定相關法規要點，提院長會議討論，以利後續工作順利運行。 

(二)「教育部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每年3月及10月填報，為使本校績效成果能完整呈現，10月23日104

學年度第1次教育品質管理委員會決議，請品保處規劃院系所的填報追蹤機制，並列入院長會議定

期管考。管考項目為「學17~學19」、「研6~研8」，各項定義詳見【附件1-1】。本次各院填報104

年8月至105年2月數據結果詳見【附件1-2】，預計9月份填報104年8月至105年7月數據，請院長督

導所屬系所確實填報。 

參、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課程提案（以下有關課程提案業依程序提報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 

(一)通過建築系105學年度課程結構外審審查結果案。 

(二)通過建築系104學年度及105學年度新設課程外審結果案。 

(三)通過土木系105學年度開設學生校外實習課程案。 

(四)通過土木系大學部必修科目替代方式案。 

(五)通過土木系105學年度「新設課程」外審審查結果案。 

(六)通過土木系104學年選修科目開課異動案。 

(七)通過水環系104學年度碩士班「水質管理」及博士班「廢棄物掩埋」選修科目異動案。 

(八)通過水環系必修科目停開及必修科目學分數異動替代方案。 

(九)通過水環系105學年度入學新生起「新設課程」外審結果案。 

(十)通過水環系開設之「綠色化學」、「工程與環境」、「水資源和環境問題的發展趨勢」課程列入

本系環境工程組系選修案。 

(十一)通過水環系104學年度開設「專業知能服務」課程案。 

(十二)通過機電系104學年度普通物理重修之課程替代方案。 

(十三)通過機電系104學年度研究所課程選修異動案。 

(十四)通過化材系105學年度新設課程「生物技術概論」外審審查結果案。 

(十五)通過化材系104學年度起入學新生畢業學分異動案。 

(十六)通過化材系104學年度起大學部「普通物理」必修學分數異動，其重修補修替代方式案。 

(十七)通過化材系碩士班C組105學年度起入學新生免提論文，以技術報告代替案。 

(十八)通過化材系碩士班C組105學年度起入學新生必修科目表案。 

(十九)通過電機系105學年度大學部（含進學班）入學新生「新設課程」外審結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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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通過電機系104學年度大學部（含進學班）必修科目停開及必修科目學分數異動替代方案。 

(二一)通過資工系104學年度大學部、研究所選修科目異動案。 

(二二)通過資工系資訊網路與多媒體碩士班必修課程替代規則案。 

(二三)通過資工系103學年度新設課程「虛擬化技術」外審結果表案。 

(二四)通過資工系104學年度起入學新生畢業學分及課程異動案。 

(二五)通過資工系修訂大學部（含進學班）輔系應修科目案。 

(二六)通過航太系修訂105學年度大學部入學新生必修學分數案。 

(二七)通過航太系「民航學程實習」(9學分)不承認為航太系畢業學分案。 

(二八)通過航太系大學部必修科目替代方案。 

招生提案（以下有關招生提案業依程序提報校招生委員會及教務會議） 

(一)通過土木系105學年度博士班(含甄試入學)招生名額異動案。 

(二)通過土木系105學年度大學入學招生名額異動案。 

(三)通過土木系105學年度大學轉學考考試考科簡化案。 

(四)通過水環系105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生簡章異動案。 

(五)通過水環系105學年度大學入學招生名額異動案。 

(六)通過機電系105學年度大學入學招生名額異動案。 

(七)通過機電系105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生簡章異動案。 

(八)通過機電系105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招生名額案。 

(九)通過化材系調整105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入學招生校系分則案。 

(十)通過化材系105學年度大學部繁星推薦招生人數異動案。 

(十一)通過化材系105學年度大學轉學考考試考科簡化案。 

(十二)通過化材系修訂105學年度大學考試入學分發招生簡章案。 

(十三)通過電機系105學年度招生考試名額調整案。 

(十四)通過資工系修訂進修學士班招生簡章書面審查案。 

(十五)通過資工系105學年度大學部繁星推薦招生人數異動案。 

(十六)通過資工系全英語碩士班英文名稱修正案。 

其他提案 

(一)通過淡江大學工學大樓更衣淋浴間維護使用管理辦法。 

(二)通過「淡江大學工學院補助學生超短期主題式海外研習作業要點」。 

(三)通過「淡江大學工學院海外志工與國際學習活動獎勵規則」第四條修正案。 

(四)通過「淡江大學工學院補助學生出國交換學習獎勵規則」第二條及第四條修正案。 

(五)通過淡江大學工學院擬與日本東北大學工學部簽署學術交流合約案。 

(六)通過本校與印度Vel Tech大學簽訂姊妹校學術合作備忘錄案。 

(七)通過機電系104學年度擬與Vel Tech大學簽訂碩士雙聯學位MoU案。 

(八)通過資工系申請設立「臨床醫學資訊系統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案。 

(九)通過水環系104學年度申請設立「水環境資訊研究中心」案。 

(十)通過資訊管理學系與資訊工程學系及資訊創新與科技學系設置就業學程「淡江大學資訊技術與行

動應用就業學程」案。 

(十一)通過「淡江大學民航學分學程實施規則」第六條修正案。 

執行情形：以上法規案已依程序送相關單位辦理。 

(十二)通過電機系擬請總務處購置大型桌椅放置於工學大樓各教室案。 

執行情形：總務處回復，目前工學大樓每間教室均放置2張連結式課桌椅（方型桌面），提供特殊需求

同學使用。 

決定：同意備查。 

肆、討論事項 

◎課程及教務提案 

提案一：建築系 104 學年度起大學部入學新生必、選修科目異動表，提請追認。(建築系提) 

說 明： 

一、因應課程改革，「普通物理」均為必修，且以學年開課，上、下學期各 2 學分辦理。 

二、修訂後之 104 學年度起入學新生必修科目表與必修科目及畢業學分異動表請詳附件 1，選修科目

表請詳附件 2。 

三、本案業經工學院課程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會議（105.3.23）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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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通過。 

提案二：建築系 105 學年度大學部必、選修科目及學分異動暨碩士班選修科目異動案，提請討論。(建築

系提) 

說  明： 

一、依本校「淡江大學課程改革暨審查作業要點」辦理。 

二、105 學年度大學部入學新生起必、選修科目請詳附件3、4及必修科目異動表詳附件5。 

三、105 學年度大學部、碩士班選修科目開課異動表請詳附件6。 

四、本案業經工學院課程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會議（105.3.23）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三：土木系 104 學年度起入學新生畢業學分異動，提請追認。(土木系提) 

說  明： 

一、因應課程改革，「普通物理」均為必修，且以學年開課，上、下學期各 2 學分辦理。 

二、104 學年度起必修科目及畢業學分異動表詳附件 7。 

三、本案業經工學院課程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會議（105.3.23）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四：土木系修訂 105 學年度起研究所入學新生畢業學分數，提請討論。(土木系提) 

說  明： 

一、為俾利招生，同時考量學生需求及外在環境條件變化，擬調整碩士班畢業總學分數。目前本系

碩士班須修畢 26 學分始得畢業，105 學年度起碩士班畢業學分調降為 24 學分、博士班畢業學分

調降為 18 學分。 

二、必修科目、本系選修學分數及畢業學分數異動表詳附件 8、9。 

三、本案業經工學院課程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會議（105.3.23）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五：土木系修訂 105 學年度大學部、研究所選修科目異動，提請討論。(土木系提) 

說  明： 

一、105 學年度大學部、研究所選修科目異動表詳附件 10。 

二、本案業經工學院課程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會議（105.3.23）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六：土木系修訂 105 學年起入學新生先修科目表，提請討論。（土木系提） 

說  明： 

一、為維持學生修課品質，同時顧及學生修課權利，擬取消本系「數值方法」及「資訊概論」之先

修課程，詳附件 11 及附件 12。 

二、自 105 學年度入學新生起適用。。 

三、本案業經工學院課程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會議（105.3.23）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七：水環系 104 學年度大學部入學新生先修科目表，提請追認。（水環系提) 

說  明： 

一、104 學年度本系因做課程結構外審，先修科目表調整詳附件 13。 

二、本案業經工學院課程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會議（105.3.23）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八：水環系 105 學年度大學部選修科目異動，提請討論。(水環系提) 

說  明： 

一、配合活化課程，大學部環境工程組二年級選修科目「環境毒物學」(2 學分)及「環境土壤學」由

上學期調整至下學期詳附件 14。 

二、本案業經工學院課程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會議（105.3.23）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九：水環系 105 學年度研究所選修科目異動，提請討論。(水環系提) 

說  明： 

一、水環系 105 學年度研究所選修科目開課異動表詳附件 15。 

二、本案業經工學院課程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會議（105.3.23）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十：水環系學生企業實習實施要點，提請討論。(水環系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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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自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水資源組 4 年級開設「企業實習」課程(選修 1 學分)，於暑假期間

至校外實習（屬「非全時全職校外實習」）。 

二、水環系學生企業實習實施要點草案詳附件 16。 

三、本案業經工學院課程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會議（105.3.23）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十一：機電系 104 學年度研究所課程選修異動，提請追認。（機電系提） 

說 明： 

一、研究所博士班課程選修異動表詳附件 17。 

二、本案業經工學院課程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會議（105.3.23）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十二：機電系 105 學年度大學部選修異動，提請討論。（機電系提） 

說  明： 

一、大學部選修課程異動表詳附件 18。 

二、本案業經工學院課程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會議（105.3.23）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十三：化材系擬設置「高分子材料應用就業學分學程」，提請討論。（化材系提） 

說  明： 

一、依淡江大學就業學程設置規則辦理。 

二、「高分子材料應用就業學分學程」設置計畫書及實施規則詳附件19。 

三、本案業經工學院課程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會議（105.3.23）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十四：化材系 105 學年度開設學生校外實習課程，提請討論。（化材系提） 

說  明： 

一、依「淡江大學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要點」辦理。 

二、擬於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於四年級開設全時全職（第二類）之校外實習課程「高分子材料

應用實習」（選修、2學分）。 

三、本課程為落實實務教學、深化產學合作之目的開設，不列入本系開課學分（教師授課鐘點均以 1

學分支給） 

四、本案業經工學院課程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會議（105.3.23）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十五：化材系碩士班 C組 105 學年度必修科目異動表，提請討論。（化材系提） 

說  明： 

一、必修科目異動表詳附件 20。 

二、本案業經工學院課程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會議（105.3.23）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十六：化材系 105 學年選修科目開課異動表，提請討論。（化材系提） 

說  明： 

一、大學部、研究所 105 學年度選修科目開課異動表，如附件 21。 

二、本案業經工學院課程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會議（105.3.23）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十七：修訂淡江大學「綠色能源科技學分學程」修課表，提請討論。（化材系提） 

說  明： 

一、航太系「綠色能源科技概論」(核心課程_必修)自 105 學年度起，授課學期為下學期異動為上學

期。 

二、航太系「風力發電系統專論」(應用領域課程_選修)自 105 學年度起停開，擬改由「基礎熱傳學

」(三下，選修，2學分)」支援。 

修課類別 
異動前 異動後 

科目名稱(學分數) 科目名稱(學分數) 

核心課程(必修) 綠色能源科技概論(0/3) 綠色能源科技概論(3/0) 

應用領域課程(選修) 風力發電系統專論(3/0) 基礎熱傳學(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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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正後「綠色能源科技學分學程」修課表如附件 22、課程地圖如附件 23。 

四、本案業經工學院課程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會議（105.3.23）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十八：電機系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擬聘本校姊妹校馬來西亞拉曼大學綠能科技與工程學院助理教授

兼任院長 Vooi Voon YAP 博士為境外特約講座教師並開設短期課程，提請討論。（電機系提） 

說 明： 

一、依淡江大學境外特約訪問教師設置規則辦理，如附件 24。 

二、本系與馬來西亞拉曼大學簽定為姊妹校，業經雙方校長簽署完成，合約中訂有交換教授與學生。 

三、105 學年度碩士班，擬開設「多處理器與多核心設計之可靠嵌入式系統(Multi-processor and 

Multi-core Designs for Reliable Embedded Systems)」選修 1學分。 

四、檢附 Vooi Voon YAP 博士個人簡歷詳附件 25 及短期課程教學計畫表詳附件 26。 

五、本案業經工學院課程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會議（105.3.23）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十九：電機系 104 學年度大學部（含進學班）必修科目停開及必修科目學分數異動替代方案，提請

討論。（電機系提） 

說 明： 

一、依「淡江大學必修科目學分替代規則」必修科目停開或必修科目學分數異動，得准予學生申請

以相關科目學分替代必修科目。 

二、必修科目停開及必修科目學分數異動，其重修者替代方案： 

原開課科目 異動狀況 可重修系別/科目名稱 

基礎電機實驗 

（1/1） 

電機通訊組 

自104學年度入學新生起原

整學年1/1，改為單學期1/0 

畢審學年度為103(含以前)學年度之學

生，缺修上學期者須選修「基礎電機實驗

(1/0)」，缺修下學期者須選修電資組及

電機組大一下「基礎電機實驗(0/1)」，

或大三下「基礎通信實驗(0/1)」替代 

圖控實驗 

(0/1) 

電機通訊組 

自104學年度入學新生起原

整學年1/1，改為單學期0/1 

自 104學年度入學新生起

停開本課程 

畢審學年度為103(含以前)學年度之學

生，缺修者須選修「通信實驗(3/0)」或

系選修學分替代。 

三、本案業經工學院課程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會議（105.3.23）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二十：電機系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研究所選修科目異動案，提請追認。（電機系提） 

說 明： 

一、依本校「淡江大學課程改革暨審查作業要點」辦理。 

二、104 學年度研究所選修科目異動名稱、異動原因說明，詳附件 27。 

三、本案業經工學院課程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會議（105.3.23）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廿一：電機系 105 學年度大學部（含進學班）及研究所必修、選修科目異動表，提請討論。（電機

系提） 

說 明： 

一、105 學年度大學部及研究所選修科目異動名稱、異動原因說明，詳附件 28。 

二、本案業經工學院課程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會議（105.3.23）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廿二：電機系擬修訂淡江大學工學院『智慧機器人』學分學程修業科目表，提請討論。（電機系提） 

說 明： 

一、為提升學生選修『智慧機器人』學分學程之意願，以培育更多具智慧機器人開發與建置之專業

人才，調整基礎必修科目、專業選修科目名稱及學分數。 

修訂前 修訂後 

內容說明 學分數 內容說明 學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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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必修

科目 

全球機器人產業與技術

分析實務(電機系開設) 
3學分 

全球機器人產業與技術分析

實務(電機系開設) 
刪除 

專業選修

科目 

工業控制(電機系開設) 

(大四下) 
3學分 

電機控制(電機系開設) (大

四下) 
3學分 

數位訊號處理(電機系開

設)(大三下) 
2學分 

數位訊號處理(電機系開

設)(大三下) 
3學分 

基礎必修學分 15 基礎必修學分 12 

專業選修學分 6 專業選修學分 9 

二、檢附修正後之淡江大學工學院『智慧機器人』學分學程修業科目表詳附件 29。 

三、本案業經工學院課程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會議（105.3.23）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廿三：資工系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開設專業知能服務學習課程，提請追認。（資工系提） 

說  明： 

一、依本校專業知能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要點辦理。 

二、「行動軟體設計應用於醫療診治」計畫書詳附件30。 

三、本案業經工學院課程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會議（105.3.23）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廿四：資工系 104 學年度課程異動，提請追認。（資工系提） 

說  明： 

一、大學部、研究所選修科目開課異動表，詳附件31。 

二、本案業經工學院課程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會議（105.3.23）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廿五：資工系 105 學年度課程異動，提請討論。（資工系提） 

說  明： 

一、研究所(博士班、碩士班、碩專班、資網碩士班、全英語碩士班)選修科目異動表，詳附件32。 

二、大學部(日、進學)選修科目開課異動表，詳附件33。 

三、本案業經工學院課程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會議（105.3.23）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廿六：105 學年度遠距教學課程申請，提請討論。（資工系提） 

說  明： 

一、依「淡江大學遠距教學施行規則」辦理。 

二、105 學年度遠距教學開課資料如下，遠距教學教學計畫表詳附件34。 

開課系級 

/ 班別 

學分

數上

學分

數下 

選、

必修 

開課科目

名稱 

上課方式

電腦網路

同步視訊

授課教師

兼任

教師

請打

V 

職稱(教授.副教

授.助理教授.講

師 )與 

兼任行政職務 

備註 

(國際遠

距) 

資工系 

二年級 B 
3  必 

資料結構

與處理
電腦網路 王英宏  

專任教授兼遠距

教學組組長 
 

資工系 

二年級 B 
 3 必 演算法 電腦網路 王英宏  

專任教授兼遠距

教學組組長 
 

資工系 

二年級 B 
 3 必 離散數學 電腦網路 顏淑惠  專任副教授  

三、本案業經工學院課程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會議（105.3.23）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廿七：修訂 105 學年度資訊工程學系博士班必修科目表，提請討論。（資工系提） 

說  明： 

一、91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本系博士班學生必修「大學教育與教學」2學分。 

二、自 104 學年度起教育學院共同科不再開設「大學教育與教學」課程，擬刪除本系博士班學生必

修「大學教育與教學」之規定。 

三、105 入學新生必修科目表，詳附件35。 

四、自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在學學生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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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案業經工學院課程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會議（105.3.23）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廿八：航太系 104 學年度大學部、研究所選修科目異動案，提請追認。（航太系提） 

說  明： 

一、大學部選修科目開課異動表詳附件 36。 

二、本案業經工學院課程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會議（105.3.23）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廿九：航太系 105 學年度大學部入學新生「課程結構」外審案，提請追認。（航太系提） 

說  明： 

一、105 學年度大學部入學新生「課程結構」外審相關資料，詳附件 37。 

二、本案業經工學院課程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會議（105.3.23）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三十：航太系 105 學年度碩士班入學新生必修學分數，提請討論。（航太系提） 

說  明： 

一、「淡江大學 105 學年度第 1學期必修科目、本系選修學分數及畢業學分數異動表」，詳附件 38。 

二、本案業經工學院課程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會議（105.3.23）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卅一：「航太系大學部必修科目替代方式」，提請討論。（航太系提） 

說 明： 

一、「航太系大學部必修科目替代方式」，詳附件 39。 

二、本案業經工學院課程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會議（105.3.23）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卅二：航太系 105 學年度入學新生之「課程結構」外審結果，提請討論。（航太系提） 

說 明： 

一、105 學年度大學部入學新生「課程結構」外審回復表詳附件 40。 

二、本案業經工學院課程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會議（105.3.23）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卅三：航太系 105 學年度「新設課程」外審結果，提請討論。（航太系提） 

說 明： 

一、航太系「新設課程」外審委員審查結果如下：  

科目名稱 開課組別 開課年級 必/選修 學分 審查結果 

基礎工程數學 航太系 一下 必修 3 推薦 

程式語言(二) 航太系 二上 選修 3 推薦 

  二、「新設課程」外審委員建議回復表，詳附件 41。 

三、本案業經工學院課程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會議（105.3.23）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卅四：航太系 105 學年度大學部、研究所選修科目異動案，提請討論。（航太系提） 

說  明： 

  一、「大學部選修科目開課異動表」，詳附件 42。 

二、本案業經工學院課程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會議（105.3.23）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卅五：航太系 105 學年度起入學新生「先修科目表」，提請討論。（航太系提） 

說 明： 

  一、航太系 105 學年度起入學新生「先修科目表」： 

必修科目 先修科目 

年級 科目名稱 學期序 年級 科目名稱 學期序 低分數

二 工程數學 1 一 微積分 0 40 

三 空氣動力學  1 二 流體力學  0 40 

三 空氣動力學 2 三 空氣動力學 1 40 

二、本案業經工學院課程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會議（105.3.23）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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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通過。 

提案卅六：航太系 102 學年度起入學新生，承認「民航學程實習」（四下，選修，9學分）為本系系選修

學分和畢業學分，提請討論。（航太系提） 

說 明： 

一、為提高本系學生至「企業實習」的意願。 

二、本案業經工學院課程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會議（105.3.23）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卅七：水環系 104 學年度起入學新生畢業學分及課程異動，提請追認。（水環系提） 

說 明： 

一、修訂後之必修科目、本系選修學分數及畢業學分數異動表，詳附件 43。 

(一)因應課程改革，自 104 學年度起，本系水資源工程組及環境工程組必修科目「普通物理」學

分數由單學期 3學分（3/0）異動為上、下學期各 2學分（2/2）。 

(二)異動後必修學分數如下： 

水

環

系

水

資

源

組 

異動 

必修科

目總學

分數 A 

本系選

修總學

分數 B

其他選

修總學

分數 C 

畢業總

學分數

A+B+C=

D 

必修科

目總學

分數/

畢業總

學分數

A/D 

本系選

修總學

分數/

畢業總

學分數

B/D 

其他選

修總學

分數/

畢業總

學分數

C/D 

異動前 100 28 16 144 69.4% 19.4% 11.1% 

異動後 101 27 16 144 70.1% 18.8% 11.1% 

 

水

環

系

環

境

工

程

組 

異動 

必修科

目總學

分數 A 

本系選

修總學

分數 B 

其他選

修總學

分數 C 

畢業總

學分數

A+B+C=

D 

必修科

目總學

分數/

畢業總

學分數

A/D 

本系選

修總學

分數/

畢業總

學分數

B/D 

其他選

修總學

分數/

畢業總

學分數

C/D 

異動前 92 26 16 134 68.6% 19.4% 11.9% 

異動後 93 25 16 134 69.4% 18.7% 11.9% 

二、本案業經工學院課程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會議（105.3.23）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卅八：工學院 105 學年度共同科開課科目，提請討論。（工學院提） 

說 明： 

一、工學院 105 學年度共同科開課表草案詳附件 44。 

二、依 105 學年度開課原則，本院共同科可開學分數 50，目前擬開學分數 55，增開 5學分另專簽申

請。 

三、本案業經工學院課程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會議（105.3.23）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卅九：工學院八系 105 學年度申請全英語授課科目案，提請討論。（工學院提） 

說 明： 

一、依「淡江大學獎勵專任教師全英語授課實施辦法」辦理。 

二、各系申請獎勵全英語授課教師名單詳附件 45。 

三、本案業經工學院課程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會議（105.3.23）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四十：工學院 105 學年度開設講座課程，提請討論。(工學院提) 

說  明： 

一、依本校講座課程開課原則辦理。 

二、工學院共同科及八系講座課程開課計畫表詳附件 46。 

三、本案業經工學院課程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會議（105.3.23）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四一：建築系、土木系、電機系及資工系開設 105 學年度專業知能服務學習課程，提請討論。（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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築系、土木系、電機系及資工系提) 

說  明： 

一、依本校專業知能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要點辦理。 

二、專業知能服務學習課程計畫表詳附件 47。 

三、本案業經工學院課程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會議（105.3.23）通過。 

決 議：通過。 

◎招生提案 

提案四二：土木系 106 學年度碩、博士班(含甄試入學)招生簡章異動案，提請討論。（土木系提） 

說 明： 

一、106 學年度碩士班 B 組招生簡章如下： 

 項目 105 學年度(異動前) 106 學年度(異動後) 

碩士班 B 組 考試科目 
1.英文 

2.營建管理(含資訊應用) 

1.英文 

2.營建管理 

二、106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招生簡章異動如下表： 

 項目 105 學年度(異動前) 106 學年度(異動後) 

碩士班 備審資料 

一、研讀計畫書 1份 

二、歷年成績單 1份  

(含全班或系之名次) 

三、推薦函 2 封 

四、簡歷 1份 

五、其他了解學生性向及能力之文件

一、研讀計畫書 1份 

二、歷年成績單 1份  

(含全班或系之名次) 

三、簡歷 1份 

四、其他了解學生性向及能力之

文件 

三、本案業經工學院招生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會議（105.3.23）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四三：水環系 106 學年度碩、博士班(含甄試入學)招生簡章異動案，提請討論。（水環系提） 

說 明： 

一、106 學年度碩、博士班甄試招生簡章異動如下表： 

 項目 105 學年度(異動前) 106 學年度(異動後) 

碩士班 

備審資料 

一、研讀計畫書 1份 

二、歷年成績單 1份 

三、推薦函 2 封 

四、自傳、簡歷 1份 

五、相關個人優異資料 

一、研讀計畫書 1份 

二、歷年成績單 1份 

三、自傳、簡歷 1份 

四、有利申請資料 

備註 

一、A組：水資源工程組。 

    B 組：環境工程組。 

二、可申請提前入學。 

三、本系已通過工程教育認證，證

書字號：認證第 2013Y176 號。

一、A組：水資源工程組。 

    B 組：環境工程組。 

二、可申請提前入學。 

三、歡迎在職生報名。 

四、本系已通過工程教育認證，

證書字號：認證第2013Y176

號。 

博士班 

備審資料 

一、研讀計畫書 1份 

二、大學及碩士歷年成績單 1份 

三、推薦信 2 封 

四、自傳、簡歷 1份 

五、相關個人優異資料 

一、研讀計畫書 1份 

二、大學及碩士歷年成績單 1

份 

三、自傳、簡歷 1份 

四、有利申請資料 

備註 

一、可申請提前入學。 

二、本系已通過工程教育認證，證

書字號：認證第 2013Y176 號。

一、可申請提前入學。 

二、歡迎在職生報名。 

三、本系已通過工程教育認證，

證書字號：認證第2013Y176

號。 

二、本案業經工學院招生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會議（105.3.23）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四四：水環系 106 學年度大學部各項入學招生簡章異動，提請討論。（水環系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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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106 學年度大學部各項招生名額異動如下： 

組  別 

招生名額 

105 學年度(異動前) 106 學年度(異動後) 

水資源工程組 環境工程組 水資源工程組 環境工程組 

繁星推薦 12 12 12 12 

申請入學 34 34 40 40 

考試分發 14 14 8 8 

總    計 120 120 

二、大學部水資源工程組及環境工程組「個人申請」之原住民外加名額各為 2 名。 

 105 學年度(異動前) 106 學年度(異動後) 

組別 水資源工程組 環境工程組 水資源工程組 環境工程組 

原住民外加名額 1 1 2 2 

三、本案業經工學院招生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會議（105.3.23）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四五：機電系 105 學年度大學部各項入學招生簡章異動，提請追認。（機電系提） 

說 明： 

一、大學部名額異動如下： 

 異動前 異動後 

學系組名稱 
考試分

發名額 

繁星推

薦 

個人申

請 
總計 

考試分

發名額 

繁星

推薦 

個人申

請 
總計 

機械與機電工

程學系光機電

整合組 

19 9 32 60 17 11 32 60 

機械與機電工

程學系精密機

械組 

19 9 32 60 17 11 32 60 

二、簡章： 

學系組名稱 學測、英聽檢測 異動前 異動後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光機電整合組 
總級分 均標 後標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精密機械組 
總級分 均標 後標 

三、本案業經工學院招生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會議（105.3.23）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四六：機電系 105 學年度大專校院接受運動成績優良學生甄審、甄試分發名額，提請追認。（機電

系提） 

說 明： 

一、機電系光機電整合組、機密機械組「甄審」外加名額；甄審總類：A001 籃球、A002 排球、A003

網球、A004 軟式網球、A005 桌球、A031 游泳等各加 1名。 

二、本案業經工學院招生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會議（105.3.23）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四七：機電系於 106 學年度起碩士班撤銷學籍分組招生，改採分 A、B 兩組招生，並免推薦信，提請

討論。（機電系提） 

說 明： 

一、機電系為使招生名額可以互相流用及提高學生註冊率，故撤銷學籍分組，改採分 A、B兩組招生

，A組為光機電整合組，B組為精密機械組，並取消推薦信。 

二、本案業經工學院招生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會議（105.3.23）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四八：機電系 106 學年度博士班招生名額異動，提請討論。（機電系提） 

說  明： 

一、招生名額異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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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學年度（異動前） 106 學年度（異動後） 

組別/員額 一般 甄試 在職 逕修博 一般 甄試 在職 逕修博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博士班 1 2  1 1 1   

二、本案業經工學院招生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會議（105.3.23）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四九：修訂化材系 106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簡章，提請討論。（化材系提） 

說  明： 

一、106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簡章異動如下： 

項目 異動前 異動後 說明 

組別 A 組(化學工程組) 

B 組(材料工程組) 

C 組(專業實務組) 

A 組(學術組) 

B 組(實務組) 

一、原 AB 組合併為 A 組

學術組。 

二、原 C 組異動為 B組。

三、組別名稱修正。 

名額 A 組： 

甄試 11 名、一般 11 名 

B 組： 

甄試 6名、一般 4名 

C 組： 

甄試 10 名 

A 組(學術組)： 

甄試 18 名、一般 14 名 

B 組(實務組)： 

甄試 10 名 

一、原 AB 組合併，招收

名額合併。 

二、原 C 組異動為 B 組，

招收名額相同。 

考試 

科目 

A 組： 

英文、輸送現象與單元操

作 

B 組： 

英文、物理化學 

A 組： 

英文、輸送現象與單元操

作 

考科整併為英文、輸送現

象與單元操作 

 

甄試

備審

資料 

四、原校專任教師或實習

單位主管推薦信2封

四、原校專任教師或實習

單位主管推薦信 1封

推薦信異動為 1封。 

甄試

方式

占總

成績

比例 

一、書面審查    50% 

二、筆試：英文   10% 

三、面試        40% 

一、書面審查    45% 

二、筆試：英文   10% 

三、面試        45% 

一、書面審查由 50%異動

為 45%。 

二、面試由 40%異動為

45% 

二、本案業經工學院招生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會議（105.3.23）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五十：化材系 105 學年度日間部轉學考備註欄說明異動，提請討論。（化材系提） 

說  明： 

一、異動說明如下： 

異動前 異動後 備註 

一、辨色力異常者不宜報考，若入學

後無法適應時，考生自行負責。 

 

二、本系已通過工程教育認證第

2013Y175 號。 

一、本系學生須操作實驗，辨色

力異常者不宜報考，若入學

後無法適應時，考生自行負

責。 

二、本系已通過工程教育認證第

2013Y175 號。 

加註：本系學生須操

作實驗 

二、本案業經工學院招生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會議（105.3.23）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五一：化材系 105 學年度四技二專甄選入學校系科(組)、學程甄選辦法，提請追認。（化材系提） 

說  明： 

一、105 甄選入學校系科(組)、學程甄選辦法異動如下： 

科目 

異動前 異動後 

說明 
檢定 

篩選 

倍率 
檢定

篩選

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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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文 後均標   6 一、依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 104 年 10 月 15

日技專招聯試字第 1048310239 號函辦理。 

二、105 學年度科技校院四年制及專科學校二年制聯

合甄選委員會第 1 次委員會議決議取消全均標

及後均標檢定篩選，爰重新修正辦法。 

英文 後均標   5 

數學 後均標   4 

專業一 後均標   3 

專業二 後均標   3 

二、本案業經工學院招生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會議（105.3.23）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五二：電機系 106 學年度招生名額異動案，提請討論。（電機系提） 

說  明： 

一、106 學年度碩、博士甄試入學與考試入學招生名額異動如下表： 

電機工程學系碩、博士班甄試入學招生名額 

 105 學年度 

（異動前） 

106 學年度 

（異動後） 

通訊與電波組 9 10 

控制晶片與系統組 5 6 

積體電路與計算機系統組 9 10 

機器人工程碩士 A 組 7 9 

博士班 4 5 

 

電機工程學系碩、博士班考試入學招生名額 

 105 學年度 

（異動前） 

106 學年度 

（異動後） 

通訊與電波組 8 7 

控制晶片與系統組 5 4 

積體電路與計算機系統組 8 7 

機器人工程碩士 A組 8 6 

博士班 4 3 

二、本案業經工學院招生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會議（105.3.23）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五三：電機系 106 學年度四技二專甄選招生簡章修正案，提請討論。（電機系提） 

說  明： 

一、電機系大學部 3 組自 99 學年度起各招收一名四技二專生，迄今 3 組皆已招收一名技專生，102

學年度開始二次循環由電機資訊組招收一名技專生，103 學年度無招生名額，104 學年度通訊組

申請招收 1名未有學生申請，105 學年度電機通訊組申請招收 1名，106 學年度擬申請 3組各招

收一名四技二專生，異動如下：  

二、電機通訊組簡章修改招生目標，其他維持不變。 

 
105 學年度 

（異動前） 

106 學年度 

（異動後） 

校系科組學

程名稱 
電機工程學系電機通訊組 電機工程學系電機通訊組 

招生目標 

甄選並培育基礎學理與實務能力之電子資

訊工程專業人才，以符合國內積體電路設

計、系統晶片設計、行動通訊網路、計算

機與嵌入式系統相關產業之所需，成為具

專業知識及工程倫理之現代工程師。 

甄選並培育基礎學理與實務能力之電機通

訊工程專業人才，以符合國內通訊系統、

微波天線、信號處理、通訊網路、光纖通

訊及通訊系統晶片設計等領域相關產業之

所需，成為具專業知識及工程倫理之現代

工程師。 

 

三、另新增電機資訊組及電機與系統組簡章如下，成績處理方式三組皆同 105 學年度電機通訊組簡

章。 

校系科組學 電機工程學系電機資訊組 校系科組學程代碼 805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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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名稱 
招生群(類)別 04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招生目標 

甄選並培育基礎學理與實務能

力之電機資訊工程專業人才，

以符合國內積體電路設計、系

統晶片設計、行動通訊網路、

計算機與嵌入式系統相關產業

之所需，成為具專業知識及工

程倫理之現代工程師。 

考生身分 一般考生 
原住民考

生 
離島考生

招生名額 1 0 0 

預計甄試人數 3 0 -- 

備 

審 

資 

料 

必繳 

資料 

在校歷年成績證明、自傳、讀

書計畫※以上資料審查後概不

退還。 

特別條件 不要求 

選繳 

資料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例

如實務專題、證照、資格檢定、

得獎作品、競賽作品、結業（訓）

證書、專題研究報告、社團參

與、學生幹部及其他證明能力

之文件）※以上資料審查後概

不退還。 

參考條件 不要求 

校系科組學

程名稱 
電機工程學系電機與系統組 

校系科組學程代碼 805002 

招生群(類)別 04 電機與電子群資電類 

招生目標 

甄選並培育基礎學理與實務能

力之電機與系統工程專業人

才，以符合國內系統晶片設

計、資訊智慧、嵌入式系統、

智慧型機器人及系統整合等領

域相關產業之所需，成為具專

業知識及工程倫理之現代工程

師。 

考生身分 
一般考

生 

原住民考

生 
離島考生

招生名額 1 0 0 

預計甄試人數 3 0 -- 

備 

審 

資 

料 

必繳 

資料 

在校歷年成績證明、自傳、讀

書計畫※以上資料審查後概不

退還。 

特別條件 不要求 

選繳 

資料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例

如實務專題、證照、資格檢定、

得獎作品、競賽作品、結業（訓）

證書、專題研究報告、社團參

與、學生幹部及其他證明能力

之文件）※以上資料審查後概

不退還。 

參考條件 不要求 

四、本案業經工學院招生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會議（105.3.23）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五四：電機系 106 學年度大學日間部及進學班轉學考檢定標準修訂案，提請討論。(電機系提) 

說  明： 

一、106 學年度日間部及進學班轉學考檢定標準，異動如下： 

105 學年度 

（異動前） 

106 學年度 

（異動後） 

電機工程學系 考試科

目 

比重 同分參酌

的順序 

電機工程學系 考試科

目 

比重 同分參

酌的順

序 

日 2 電機資訊 1.國文 X 1.00 1.微積分 日 2 電機資 1.英文 X 1.00 1.微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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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 

（異動前） 

106 學年度 

（異動後） 

電機工程學系 考試科

目 

比重 同分參酌

的順序 

電機工程學系 考試科

目 

比重 同分參

酌的順

序 

間 

部 

年

級 

組

(12240) 

2.英文 

3. 微 積

分 

4.物理 

X 1.00 

X 1.00 

 

 

X 1.00 

及 物 理

2 科 平

均成績 

2.英文 

間

部

年

級

訊組

(12240)

2. 微 積

分 

 

X 1.00 

 

分 

2.英文

電機通訊

組

(12250) 

電機通

訊組

(12250)

電機與系

統組

(12260) 

電機與

系統組

(12260)

3

年

級 

電機資訊

組

(12240) 

1. 電 子

學 

2.英文 

3. 電 路

學 

4. 工 程

數學 

X 1.50 

 

X 1.00 

 

X 1.50 

 

X 1.50 

1. 電 路

學、工程

數 學 及

電 子 學

等 3 科

平 均 成

績 

2.英文 

3

年

級

電機資

訊組

(12240)

1.英文 

2. 工 程

數學 

X 1.00 

X 1.50 

1.工程

數學

2.英文

電機通訊

組

(12250) 

電機通

訊組

(12250)

電機與系

統組

(12260) 

電機與

系統組

(12260)

 

105 學年度 

（異動前） 

106 學年度 

（異動後） 

電機工程學系 考試科

目 

比重 同分參酌

的順序 

電機工程

學系 

考試科目 比重 同分參酌

的順序 

進 

學 

班 

2 年級 

1.國文 

2.英文 

3. 微 積

分 

X 1.00 

X 1.00 

X 1.00 

1.微積分 

2.英文 

進

學

班

2

年

級

1 英文 

2.微積分

X 1.00 

X 1.00 

1.微積分 

2.英文 

3 年級 

1. 電 路

學 

2.英文 

3. 電 子

學 

4. 工 程

數學 

X 1.50 

 

X 1.00 

X 1.50 

 

 

X 1.50 

1. 電 路 學

及 工 程

數 學 及

電 子 學

等 三 科

平 均 成

績 

2.英文 

3

年

級

1. 英文 

2.工程數

學 

X 1.00 

X 1.50 

1. 工 程 數

學 

2.英文 

二、本案業經工學院招生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會議（105.3.23）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五五：修訂電機系 106 學年度碩、博士考試入學簡章，提請討論。（電機系提） 

說  明： 

一、106 學年度碩士班考試入學簡章考試科目異動如下表： 

105 學年度 

(異動前) 

106 學年度 

（異動後） 

組

別 
考試科目 比重 成績方式 

組

別
考試科目 

比

重 
成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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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訊
與
電
波
組 

通訊與電波組：

1.英文 

2.工程數學 

3.書面審查 

 

控制晶片與系統

組： 

1.英文 

2.工程數學(含

線性代數、常

微分方程) 

3.書面審查 

 

積體電路與計算

機系統組： 

1.英文 

2.工程數學(含

線性代數、機

率學、常微分

方程、複變函

數) 

3.書面  審查 

 

0.25 

2 

 

 

 

 

0.25 

2 

 

 

 

 

 

 

0.25 

2 

 

 

 

一、獲學士學位

或同等學力

者。 

二、錄取總成績

筆 試 佔 70

﹪，書面審

查佔 30% 

三、書面審查： 

須 於 報 名

時，繳交下

列 審 查 資

料，並以限

時掛號寄達

電機系(以

郵戳為憑)：

1.考生資料

表。（自

行於本系

網 頁 下

載） 

2.其他有助

審 查 資

料，如專

題報告、

研讀計畫

書等。 

四、本系已通過

工程及科技

教育認證，

證書字號：

認 證 第

2012Y108

號。 

通
訊
與
電
波
組 

通訊與電波組：

1.英文 

2.工程數學 

3.書面審查 

 

控制晶片與系統

組： 

1.英文 

2.工程數學 

3.書面審查 

 

 

積體電路與計算

機系統組： 

1.英文 

2.工程數學 

3.書面審查 

 

0.2

5 

2 

 

 

 

0.2

5 

2 

 

 

 

 

0.2

5 

2 

 

一、獲學士學位或

同等學力者。

二、錄取總成績筆

試佔 30%，書

面審查佔 70% 

三、書面審查： 

須於報名時，

繳交下列審查

資料，並以限

時掛號寄達電

機系(以郵戳

為憑)： 

1. 考 生 資 料

表。（自行

於 本 系 網

頁下載） 

2.其他有助審

查資料，如

專 題 報

告、研讀計

畫書等。 

四、本系已通過工

程及科技教育

認證，證書字

號 ： 認 證 第

2012Y108 號。

控
制
晶
片
與
系
統
組 

控
制
晶
片
與
系
統
組 

積
體
電
路
與
計
算
機
系
統
組 

積
體
電
路
與
計
算
機
系
統
組 

二、本案業經工學院招生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會議（105.3.23）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五六：電機系 106 學年度電機系碩士班招生分組異動事宜，提請討論。（電機系提） 

說 明： 

一、電機系體制為一系兩所，106 學年度擬將碩士班三組以聯招方式招生，機器人工程碩士班維持個

別招生。 

二、本案業經工學院招生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會議（105.3.23）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五七：資工系修訂 106 學年度博士班招生簡章，提請討論。（資工系提） 

說  明： 

一、博士班自 106 學年度起取消分組，A、B組招生名額合併。 
 105 學年度(異動前) 106 學年度(異動後) 

系
所
別

組 
別 

招生名額 

考 試 科 目 
比
重

組
別

招 生 名 額 

考試科目 
比 
重 

一 
般 

甄 
試 

逕
修
博 

一
般

甄 
試 

逕修
博 

博
士
班

A 
組 

1 4 
0 

一、書面審查 
二、筆試： 
    英文 
三、面試 

 
1 

 

3 4 0 

一、書面審查 
二、筆試： 
    英文 
三、面試 

 
1 

B 
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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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學年度(異動前) 106 學年度(異動後) 

系
所
別

組 
別 

招生名額 

考 試 科 目 
比
重

組
別

招 生 名 額 

考試科目 
比 
重 

一 
般 

甄 
試 

逕
修
博 

一
般

甄 
試 

逕修
博 

各系所規定及注意事項 各系所規定及注意事項 
一、獲碩士學位或同等學力者。 
二、書面審查 50%、筆試 10%、面試 40% 
三、面試內容有關本人之論文、著作、研讀

計畫書及一般資訊科學方面之知識。 
四、Ａ組：系統組、Ｂ組：理論組 
五、系統組： 口試內容著重在程式設計和系

統開發的能力。 
    理論組： 口試內容以數理知識和資訊相

關理論為主。 
六、本所博士生需通過學科考試、出席國際

會議並親自以英語發表論文 2次、及發
表於 SCI 或 EI 之國際學術期刊論文至
少 1 篇(學科考為有條件通過者至少 2
篇)方得提出學位論文口試。 

七、本系已通過工程教育認證，證書字號：
認證第 2012Y107 號。 

一、獲碩士學位或同等學力者。 
二、書面審查 50%、筆試 10%、面試 40% 
三、面試內容有關本人之論文、著作、研讀計

畫書及一般資訊科學方面之知識。 
四、本系已通過工程教育認證，證書字號：認

證第 2012Y107 號。 

二、本案業經工學院招生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會議（105.3.23）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五八：資工系修訂 106 學年度大學部轉系標準，提請討論。（資工系提） 

說 明： 

一、擬放寬轉系申請條件，讓更多對本系有興趣之學生有機會可以轉入。 

二、本系 105 學年度大學部轉系標準如下： 

105 學年度(修改前) 106 學年度(修改後) 

系級 申請條件 
考試方式

及項目 
備註 年級 申請條件 

考試方式 

及項目 
備註 

資工系 

二年級 

學業總平

均70分以

上 

1.筆試 

2.面試 

繳 交 歷 年

成 績 單 正

本(請附註

班排名) 

資工系

二年級

學業總平

均60分以

上 

1.筆試 

2.面試 

繳 交 歷 年

成 績 單 正

本(請附註

班排名) 

資工系

三年級 

學業總平

均70分以

上 

1.筆試 

2.面試 

繳 交 歷 年

成 績 單 正

本(請附註

班排名) 

資工系

三年級

學業總平

均60分以

上 

1.筆試 

2.面試 

繳 交 歷 年

成 績 單 正

本(請附註

班排名) 

三、本案業經工學院招生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會議（105.3.23）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五九：資工系擬調高 106 學年度大學部「繁星推薦」招生名額，提請討論。（資工系提） 

說 明： 

一、105 學年度本系「繁星推薦」招生名額為 25 名，106 學年度擬調高至 30 名。 

 105 學年度(異動前) 106 學年度(異動後) 

入學方式 考試分發名額 繁星推薦 考試分發名額 繁星推薦 

人數 40 25 35 30 

二、本案業經工學院招生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會議（105.3.23）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六十：航太系 106 學年度大學部招生增收原住民學生案，提請討論。(航太系提) 

說  明： 

一、106 學年度原住民外加名額修訂為：「繁星推薦」2人，「個人申請」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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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學年度(異動前) 106 學年度(異動後) 

入學方式 繁星推薦 個人申請 繁星推薦 個人申請 

原住民外加名額 無 1 2 2 

二、本案業經工學院招生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會議（105.3.23）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六一：修訂航太系「106 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入學招生簡章」，提請討論。（航太系提） 

說 明： 

一、「106 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入學招生簡章」取消「學測：數學均標」，修訂後如下： 

 105 學年度(異動前) 106 學年度(異動後) 

科目 標準 標準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英聽 

-- 
-- 

均標 
-- 
-- 

均標 
-- 

-- 
-- 
-- 
-- 
-- 

均標 
-- 

二、本案業經工學院招生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會議（105.3.23）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六二：修訂航太系「106 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生簡章」，提請討論。（航太系提） 

說 明： 

一、修訂對照表： 
 105 學年度(異動前) 106 學年度(異動後) 

第一階段 
科目 篩選倍率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英聽 

-- 
4 
5 
-- 
3 
-- 
-- 

-- 
6 
3 
-- 
6 
-- 
-- 

指定項目內容 
審查資料 

 

項目： 
高中(職)在校成績證明、 
自傳(學生自述)、 
讀書計畫(含申請動機)、 
競賽成果(或特殊表現)證明、
學生幹部證明、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高中英語

聽力測驗證明 
 
說明：(無) 

項目： 
高中(職)在校成績證明、 
自傳(學生自述)、 
讀書計畫(含申請動機)、 
競賽成果(或特殊表現)證明、
大學入學考試中心高中英語

聽力測驗證明、 
表格：「個人申請入學考生基

本資料」(航太系提供)
說明：(無) 

二、審查資料新增「個人申請入學考生基本資料」表格，詳附件 48。 

三、本案業經工學院招生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會議（105.3.23）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六三：航太系 106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名額異動，提請討論。（航太系提） 

說 明：  

一、106 學年度調降碩士班招生名額如下： 

組別 考 科 

105 學年度(異動前) 106 學年度(異動後) 

招生名額 招生名額 

一般 甄試 一般 甄試 

A 組 1. 英文 5 5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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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流組 2. 流體力學 
B 組 

固力與控制組 
1. 英文 
2. 動力學 

8 8 6 8 

二、本案業經工學院招生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會議（105.3.23）通過。 

決 議：通過。 

◎其他提案 

提案六四：工學院104學年度優秀預研生獎學金及研究獎學金獎勵名單，提請審議。（工學院提） 

說  明： 

一、依「工學院預研生修讀學碩士學位獎勵規則」（詳附件49）辦理。 

二、優秀預研生獎學金名單如下： 

系所 學生姓名 5 學期平均班排名 獎學金金額 

土木系 宋恩 /58 36,000 元 

土木系 李如 /58 28,000 元 

水環系 張禎 /53 60,000 元 

水環系 呂潔 /54 36,000 元 

機電系 吳儒 /60 36,000 元 

機電系 陳勳 /60 28,000 元 

化材系 連瑀 /52 60,000 元 

化材系 鄭韋 /60 28,000 元 

電機系 徐良 /64 36,000 元 

電機系 楊婷 /60 28,000 元 

資工系 葉呈 /65 36,000 元 

航太系 蕭琪 /54 60,000 元 

航太系 李儀 /61 28,000 元 

三、研究獎學金（預研生修業一年後）名單如下表： 

系所 學生姓名 獎學金金額 

水環系 林叡 10,000 元 

化材系 李恬 10,000 元 

四、本案業經各系系務會議或獎學金會議等相關會議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五：淡江大學工學院暨土木系等七系助理教授升等輔導規則草案，提請審議。（工學院、土木系

、水環系、機電系、化材系、電機系、資工系及航太系提） 

說  明： 

一、本校「教師聘任待遇服務辦法」第十八條規定「專任助理教授，自九十五學年度起八年內未升

等為副教授者，自第九年起予以資遣，但已提升等尚未審定者不在此限。」配合上述規定，故

訂定本規則，做為本院暨各系助理教授於未升等期間有關研究、服務與教學審核之依據。 

二、工學院暨土木系等七系助理教授升等輔導規則草案詳附件 50。 

三、本案業經土木系系 104（2）第 1 次系務會議（105.3.8）、水環系 104（2）第 1 次系務會議（

105.3.15）、機電系系 104（2）第 1 次系務會議（105.3.16）、化材系系 104（2）第 2次系務

會議（105.3.15）、電機系 104（2）第 1次系務會議（105.3.17）、資工系 104（2）第 1次系

務會議（104.3.17）、航太系 104（2）第 1次系務會議（105.3.17）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六六：106 學年度起於工學院設立「智慧製造碩士在職學位學程」，提請討論。（工學院提） 

說  明： 

一、依「淡江大學跨系所院學程設置規則」附件 51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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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智慧製造碩士在職學位學程」實施規則詳附件 52；計畫書草案詳附件 53。 

三、本碩士學位學程由工學院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電機工程學系、資訊工程學系、機械與機

電工程學系以及商管學院統計學系共同參與，協助課程設計、課程教授與學生論文指導。 

四、本案通過後依程序提 105 年 5 月之總量管制會議、校務會議，再於 105 年 6 月底前報部。若奉

核通過，擬於 106 學年度招生(106 年 9 月新生入學)。 

五、本案業經 104 學年度第 1 次「智慧製造碩士（在職專班）學位學程」籌備會議（105.3.11）通

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六七：資訊工程學系與數學學系、統計學系、資訊管理學系共同設置「淡江大學資料科學學分學程

設置計畫書」就業學程案，提請討論。（資工系提） 

說  明： 

一、依淡江大學跨系所院學程設置規則辦理。 

二、案揭學程由數學學系、統計學系、資訊工程學系及資訊管理學系合辦，以數學學系為業務承辦

單位。四系共同組成學程委員會，規劃開課等相關事宜。 

三、「淡江大學資料科學學分學程設置計畫書」設置計畫書及實施規則。詳附件54。 

四、本案業經資工系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次系務會議（105.1.7）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六八：「淡江大學工學院土木工程學系大學部學生預研生修讀學、碩士學位規則」第二條及第三條

修正草案，提請討論。（土木系提） 

說  明： 

一、「淡江大學工學院土木工程學系大學部學生預研生修讀學、碩士學位規則」詳附件 55，修正草

案條文對照表如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二條 本系大學部學生
修業三年級上學期結束
後，前五學期學業成績名
次排名在本班前二分之
一者，得於三年級下學期
4 月 1日至 15 日，向本系
提出申請如附件一。 

第二條 本系大學部學生修
業三年級上學期結束後
，前五學期學業成績名次
排名在本班前三分之一
者，得於三年級下學期 4
月 1 日至 15 日，向本系
提出申請如附件一。 

放寬申請資格。 
 

第三條 申請者需繳交申
請表、前五學期修課成績
、名次證明、自傳、讀書
及研究計畫、師長推薦函
一封（格式如附件二）及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第三條 申請者需繳交申
請表、前五學期修課成績
、名次證明、自傳、讀書
及研究計畫、師長推薦函
二封（格式如附件二）及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師長推薦函由二封改為一
封。 

二、本案業經土木系 104（2）第 1次系務會議（105.3.8）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六九：「淡江大學工學院資訊工程系大學部預研生修讀學、碩士學位規則」第一條及第二條修正草

案，提請討論。（資工系提） 

說  明： 

一、蘭陽校園資訊創新與科技學系未設立研究所，為鼓勵優秀大學部學生繼續留在本校就讀，希望

能加入本系預研生計畫。 

二、「淡江大學工學院資訊工程系大學部預研生修讀學、碩士學位規則」修訂如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一條 依據「淡江大學工學

院大學部預研生修讀學、碩

士學位規則」，為鼓勵本系

及資訊創新與科技學系大

學部優秀學生留在本系繼

續就讀碩士班，並期達到連

續學習之效果及縮短修業

年限，訂定本規則。 

第一條 依據「淡江大學工學

院大學部預研生修讀學、碩

士學位規則」，為鼓勵本系

大學部優秀學生留在本系

繼續就讀碩士班，並期達到

連續學習之效果及縮短修

業年限，訂定本規則。 

新增資訊與創新科技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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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本系及資訊創新與

科技學系大學部學生於三

年級上學期結束後，學業成

績名次排名在該系前百分

之四十者，得於三年級下學

期 4月第 3週，向本系提出

申請（申請表如附件一）。 

第二條 本系大學部學生於

三年級上學期結束後，學業

成績名次排名在本系前百

分之四十者，得於三年級下

學期 4月第 3 週，向本系提

出申請（申請表如附件

一）。 

新增資訊與創新科技學系 

 

 

 

三、檢附資工系大學部預研生修讀學、碩士學位規則，詳附件 56。 

四、本案經 104（2）第 1 次資工系系務會議（105.3.17）通過。 

五、本案通過後，適用於 105 學年度甄選。 

決  議：通過。  

提案七十：機電系與聖約翰科技大學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碩士班策略聯盟合作協議，提請討論。（機

電系提） 

說 明： 

一、校長於 12 月 22 日來工學院視導時，鼓勵各系叧開拓新的招生做法，此合作案是機電系新的嘗

試，希望衝高機電系碩士班註冊率。 

二、兩系碩士班策略聯盟合作協議，詳附件 57。 

三、本案業經機電系 104（1）第 3次系務會議及系招生委員會議（105.1.13）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七一：建請將申請及通過科技部專題計畫研究案列入本校專任教師評鑑加分項目，提請討論。（機

電系提） 

說  明： 

一、本校教師評鑑研究加分標準不包含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案，眾所皆知科技部專題計畫研究案通

過實屬不易，且各項獎補助及評鑑亦將本項目列入指標。 

二、建議申請科技部專題計畫研究案者加 1 分，通過科技部專題計畫研究案者加 3 分。 

三、本案業經機電系 104（2）第 1次系務會議（105.3.16）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七二：航空太空工程學系申請設立「無人機應用研究中心」，提請討論。（航太系提） 

說  明： 

一、「無人機應用研究中心」設置計畫申請書及「淡江大學工學院無人機應用研究中心設置辦法」

草案，詳附件 58。 

二、本中心隸屬工學院，所需經費以自行籌募為原則。 

三、本案業經航太系 104（1）第 3次系務會議（105.1.14）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七三：航太系擬與美國姊妹校 University of Central Florida 簽訂 3+2 雙聯學位合約書草案，提

請討論。（航太系提） 

說 明： 

一、依淡江大學與境外大學辦理雙聯學制實施要點辦理。 

二、合約書草案詳附件 59。 

三、本案業經航太系 104（1）第 3次系務會議（105.1.14）通過。 

決  議：通過。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下午 2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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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工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 

第 2次院務會議紀錄 
時 間：105 年 4 月 25 日（星期一）中午 12 時 10 分 

地 點：淡水校園工學大樓 E680 會議室 

主 席：何院長啟東                                                           紀錄：莊婉虹 

出 席：院務會議委員（詳簽到單） 

壹、主席致詞  

本次會議主要討論「淡江大學與澳洲昆士蘭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雙聯學制」合約簽

訂案及「淡江大學資訊應用就業學習學分學程實施規則」條文修正案，因提案需提會至本學期教務會議

審議，故特別召開本次會議。 

貳、報告事項 

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一、課程及教務提案 

(一)追認通過建築系104學年度起大學部入學新生必、選修科目異動案。 

(二)通過建築系105學年度大學部必、選修科目及學分異動暨碩士班選修科目異動案。 

(三)通過土木系104學年度起入學新生畢業學分異動案。 

(四)通過土木系修訂105學年度起研究所入學新生畢業學分數案。 

(五)通過土木系修訂105學年度大學部、研究所選修科目異動。 

(六)通過土木系修訂105學年度起入學新生先修科目表。 

(七)追認通過水環系104學年度大學部入學新生先修科目表。 

(八)通過水環系105學年度大學部選修科目異動。 

(九)通過水環系105學年度研究所選修科目異動。 

(十)通過水環系學生企業實習實施要點。 

(十一)追認通過機電系104學年度研究所課程選修異動。 

(十二)通過機電系105學年度大學部選修異動。 

(十三)通過化材系擬設置「高分子材料應用就業學分學程」。 

(十四)通過化材系105學年度開設學生校外實習課程。 

(十五)通過化材系碩士班C組105學年度必修科目異動表。 

(十六)通過化材系105學年選修科目開課異動表。 

(十七)通過修訂淡江大學「綠色能源科技學分學程」修課表。 

(十八)通過電機系105學年度第1學期聘本校姊妹校馬來西亞拉曼大學綠能科技與工程學院助理教授兼

任院長Vooi Voon YAP 博士為境外特約講座教師並開設短期課程案。 

(十九)通過電機系104學年度大學部（含進學班）必修科目停開及必修科目學分數異動替 代方案。 

(二十)追認通過電機系104學年度第2學期研究所選修科目異動案。 

(二一)通過電機系105學年度大學部（含進學班）及研究所必修、選修科目異動表。 

(二二)通過電機系擬修訂淡江大學工學院『智慧機器人』學分學程修業科目表。 

(二三)追認通過資工系104學年度第2學期開設專業知能服務學習課程。 

(二四)追認通過資工系104學年度課程異動。 

(二五)通過資工系105學年度課程異動。 

(二六)通過105學年度遠距教學課程申請。 

(二七)通過修訂105學年度資訊工程學系博士班必修科目表。 

(二八)追認通過航太系104學年度大學部、研究所選修科目異動案。 

(二九)追認通過航太系105學年度大學部入學新生「課程結構」外審案。 

(三十)通過航太系105學年度碩士班入學新生必修學分數。 

(三一)通過「航太系大學部必修科目替代方式」。 

(三二)通過航太系105學年度入學新生之「課程結構」外審結果。 

(三三)通過航太系105學年度「新設課程」外審結果。 

(三四)通過航太系105學年度大學部、研究所選修科目異動案。 

(三五)通過航太系105學年度起入學新生「先修科目表」。 

(三六)通過航太系102學年度起入學新生，承認「民航學程實習」(四下，選修，9學分)為本系系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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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和畢業學分。 

(三七)追認通過水環系104學年度起入學新生畢業學分及課程異動。 

(三八)通過工學院105學年度共同科開課科目。 

(三九)通過工學院八系105學年度申請全英語授課科目案。 

(四十)通過工學院105學年度開設講座課程。 

(四一)通過建築系、土木系、電機系及資工系開設105學年度專業知能服務學習課程。 

二、招生提案  

(四二)通過土木系106學年度碩、博士班(含甄試入學)招生簡章異動案。 

(四三)通過水環系106學年度碩、博士班(含甄試入學)招生簡章異動案。 

(四四)通過水環系106學年度大學部各項入學招生簡章異動。 

(四五)追認通過機電系105學年度大學部各項入學招生簡章異動。 

(四六)追認通過機電系105學年度大專校院接受運動成績優良學生甄審、甄試分發名額。 

(四七)通過機電系於106學年度起碩士班撤銷學籍分組招生，改採分A、B兩組招生，並免推薦信。 

(四八)通過機電系106學年度博士班招生名額異動。 

(四九)通過修訂化材系106學年度碩士班招生簡章。  

(五十)通過化材系105學年度日間部轉學考備註欄說明異動。 

(五一)通過化材系105學年度四技二專甄選入學校系科(組)、學程甄選辦法。   

(五二)通過電機系106學年度招生名額異動案。 

(五三)通過電機系106學年度四技二專甄選招生簡章修正案。 

(五四)通過電機系106學年度大學日間部及進學班轉學考檢定標準修訂案。 

(五五)通過修訂電機系106學年度碩、博士考試入學簡章。 

(五六)通過電機系106學年度電機系碩士班招生分組異動事宜。 

(五七)通過資工系修訂106學年度博士班招生簡章。 

(五八)通過資工系修訂106學年度大學部轉系標準。 

(五九)通過資工系擬調高106學年度大學部「繁星推薦」招生名額。 

(六十)通過航太系106學年度大學部招生增收原住民學生案。 

(六一)通過航太系修訂「106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入學招生簡章」。 

(六二)通過航太系修訂「106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生簡章」。 

(六三)通過航太系106學年度碩士班招生名額異動。 

執行情形：以上(一)~(六三)有關課程、招生及教務提案業依程序提報校課程委員會、校招生會

議、總量會議及教務會議。 

三、其他提案： 

(六四)審議通過工學院104學年度優秀預研生獎學金及研究獎學金獎勵名單。 

執行情形：院備查。 

(六五)通過淡江大學工學院暨土木系、水環系、機電系、化材系、電機系、資工系及航太系等七系助

理教授升等輔導規則草案。 

執行情形：會議紀錄陳核中，待紀錄核定後依會簽單位意見辦理。 

(六六)通過106學年度起於工學院設立「智慧製造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執行情形：院備查（會後與教務處溝通後，本學位學程延後設立）。 

(六七)通過資訊工程學系與數學學系、統計學系、資訊管理學系共同設置「淡江大學資料科學學分學

程設置計畫書」就業學程案。 

(六八)通過「淡江大學工學院土木工程學系大學部學生預研生修讀學、碩士學位規則」第二條及第三

條修正草案。 

(六九)通過「淡江大學工學院資訊工程系大學部預研生修讀學、碩士學位規則」第一條及第二條修正

草案。 

執行情形：以上(六七)~(六九)已提105年5月6日召開之教務會議。 

(七十)機電系與聖約翰科技大學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碩士班策略聯盟合作協議。 

執行情形：會議紀錄陳核中，待紀錄核定後依會簽單位意見辦理。 

(七一)通過建請將申請及通過科技部專題計畫研究案列入本校專任教師評鑑加分項目。 

執行情形：人資處將提院長會議討論。 

七二：通過航空太空工程學系申請設立「無人機應用研究中心」。 

執行情形：會議紀錄陳核中，俟紀錄核定後即公告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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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三：通過航太系擬與美國姊妹校University of Central Florida簽訂3+2雙聯學位合約書草案。 

執行情形：已提105年5月6日召開之教務會議。教務會議通過後請航太系提國際化暨國際交流委

員會會議審核。 

決定：同意備查。 

參、討論事項 

提案一：電機系擬與澳洲姊妹校昆士蘭大學（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簽訂「淡江大學與昆士

蘭大學雙聯學制」草約，提請討論。（電機系提） 

說 明： 

一、依「淡江大學與境外大學辦理雙聯學制實施要點」辦理。（詳附件 1） 

二、檢附「Cooperation Agreement between Tamkang University and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雙聯學制草約(1+1、3+2)詳附件 2-3。 

三、本案業經電機系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次系務會議（105.4.21）通過。 

決 議：通過。依程序提教務會議及國際化暨國際交流委員會會議。 

提案二：「淡江大學資訊應用就業學習學分學程實施規則」修正為「淡江大學資訊應用就業學分學程實

施規則」及修正草案，提請討論。（商管學院提） 

說 明： 

一、為因應授課環境變動，原專業實體授課改為遠距教學，特修改實施規則。 

二、「淡江大學資訊應用就業學習學分學程實施規則」修正為「淡江大學資訊應用就業學分學程實

施規則」及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如下：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淡江大學資訊應用就業學分學

程實施規則 

淡江大學資訊應用就業學習學

分學程實施規則 

刪除「學習」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一條  設立宗旨：為強化學生

實務知識與專業職能，培養學

生務實致用能力，以縮短學用

差距及提升畢業生就業力，本

學程透過與企業產學聯盟合

作，提供學生在大四就業準備

年完整的基礎專業學習以及

進階技能培訓與實習。 

第一條  設立宗旨：為強化學生

實務知識與專業職能，培養學

生務實致用能力，以縮短學用

差距及提升畢業生就業力，本

學程透過與企業產學聯盟合

作，提供學生在大四就業準備

年完整的基礎專業學習以及

進階技能培訓與實習。 

 

第二條  申請資格：本校各院系

大學部四年級及研究所碩士

班二年級學生。 

第二條  申請資格：本校各院系

大學部四年級及研究所碩士

班二年級學生。 

 

第三條  申請方式：每年五月

前，填妥「淡江大學資訊應用

就業學分學程認證申請表」，

檢附學生證影本，送交資訊管

理學系辦公室登記。  

第三條  申請方式：每年五月

前，填妥「淡江大學資訊應用

就業學習學分學程認證申請

表」，檢附學生證影本，送交

資訊管理學系辦公室登記。 

刪除「學習」 

第四條  課程要求： 

一、修習本學程之學生必須修

畢總學分數十七學分，包

含：基礎課程六學分，實

務課程二學分，實習課程

九學分。 

二、本學程修課科目表詳見

「淡江大學資訊應用就

業學分學程」課程清單。 

第四條  課程要求： 

一、修習本學程之學生必須修

畢總學分數二十一學分

（其中至少應有九學分

不屬於學生主修系、所、

加修學系及輔系之應修

科目），包含：共通能力

養成課程學分數十二學

分，校外專業實習（職能

技能課程與實作引導）學

分數九學分。 

文字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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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二、本學程修課科目表詳見

「淡江大學資訊應用就

業學習學分學程」課程清

單。 

第五條  學程認證： 

一、修畢本學程規定學分數

者，即可至學程網站下載

並填妥「淡江大學資訊應

用就業學分學程認證申請

表」，檢附歷年成績單正

本乙份，逕向資訊管理學

系辦公室提出認證申請。 

二、依第四條規定修畢應修習

學分數至少十七學分且成

績及格者，方可取得校發

學分學程證明之資格。 

三、認證審查通過者，報請學

校發給「淡江大學資訊應

用就業學分學程學分證

明」。 

四、申請學分學程前，已修習

學程之指定科目，得列入

所修習學分之審查。 

第五條  學程認證： 

一、修畢本學程規定學分數

者，即可至學程網站下載

並填妥「淡江大學資訊應

用就業學習學分學程認證

申請表」，檢附歷年成績

單正本乙份，逕向資訊管

理學系辦公室提出認證申

請。 

二、依第四條規定修畢應修習

學分數至少二十一學分且

成績及格者，方可取得校

發學分學程證明之資格。

三、認證審查通過者，報請學

校發給「淡江大學資訊應

用就業學習學分學程學分

證明」。 

四、申請學分學程前，已修習

學程之指定科目，得列入

所修習學分之審查。 

文字修訂 

第六條  學生不得以修習本學程

作為申請延畢之理由。 

第六條  學生不得以修習本學程

作為申請延畢之理由。 

 

 第七條  本學程課程名稱及學分

數如有調整，依「淡江大學資

訊應用就業學習學分學程審議

委員會」公布之課程清單為準。

整條刪除 

第七條  本學程課程名稱及學

分數如有調整，依主辦系所公

布之課程清單為準。 

第八條  本學程課程名稱及學

分數如有調整，依「淡江大學

資訊應用就業學習學分學程

審議委員會」公布之課程清單

為準。 

條次更改及文字修訂 

第八條  本規則經教務會議通

過，報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布

日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九條  本規則經「淡江大學資

訊應用就業學習學分學程審

議委員會」會議及教務會議通

過，報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布

日實施；修正時亦同。 

條次更改及部分文字刪除 

三、「淡江大學資訊應用就業學分學程實施規則」詳附件 4。 

決 議：通過。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12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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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商管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 

第 1次院務會議紀錄 
時 間：105 年 3 月 24 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 20 分 

地 點：淡水校園驚聲大樓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邱院長建良        紀錄：簡春燕、王美惠 

出列席：詳簽到單 

壹、主席報告 

一、恭喜管科系專任副教授倪衍森升等教授；國企系專任助理教授孫嘉祈升等副教授。 

二、恭喜產經系林俊宏教授（原任商管碩士在職專班執行長）榮任學務長。國企系林宜男教授榮任商管

碩士在職專班執行長。 

三、本院 AACSB 認證計畫書已通過，感謝全體老師及系主任的幫忙，特別是谷峻執行長及陶主任。第一

階段通過了，接下來必須按照計畫書內容執行，商管學院全體專、兼任老師於大學部上課（含進學

班），都必須使用新式計分簿上傳成績。 

四、本院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因學業成績勒退學生人數：大學部 26 人，進學班 13 人。請各位老師多費

心，多了解學生在學情形，並給予輔導。 

五、恭喜企管系王居卿老師榮獲本校「傑出研究教師」，學校將於 104 學年度發放研究獎勵金新臺幣 2

萬元整。 

六、104-圖書經費使用情況（104.8.1-105.1.31）。 

介購單位 

介購 

種數 

複本 

種數 

訂購 

種數 
處理

情況

(%)

購得種／冊數 

使用金額

(NT$) 

複本

(%)
中文 外文 

非書 

資料 

中

文 

外

文 

中

文 

外

文

中

文

外

文

種

數

冊

數

種

數

冊

數

種

數 

冊

數 

公共行政學系 7 18 2 3 5 15 100 0 0 51 51 4 4 147,940 20

企業管理學系 0 4 0 0 0 4 100 0 0 14 14 3 3 49,178 0

保險學系 0 3 0 0 0 3 100 0 0 23 25 0 0 170,012 0

財務金融學系 0 26 0 2 0 24 100 0 0 67 67 1 1 122,763 8

國際企業學系 0 2 0 1 0 1 100 0 0 17 17 1 1 41,654 50

產業經濟學系 0 9 0 2 0 7 100 0 0 21 21 1 1 46,670 22

統計學系 0 4 0 0 0 4 100 0 0 81 81 0 0 189,113 0

會計學系 0 0 0 0 0 0 N/A 0 0 8 8 0 0 30,408 N/A

經濟學系 0 7 0 0 0 7 100 0 0 69 69 1 1 187,971 0

資訊管理學系 0 5 0 0 0 5 100 0 0 23 23 1 1 54,805 0

運輸管理學系 0 29 0 2 0 27 100 0 0 45 45 0 0 144,258 7

管理科學學系 0 31 0 5 0 26 100 0 0 80 80 0 0 168,754 16

商管學院院長室 0 0 0 0 0 0 N/A 0 0 1 1 0 0 6,194 N/A

小計 7 138 2 15 5 123 100 0 0 500 502 12 12 1,359,720 12

原分配金額 2,898,383   

餘絀 1,538,663   

經費執行情況 46.91%   

七、請各系加強宣導學生尊重智慧財產權，勿在網路下載及分享影片，並提醒學生使用正版教科書（含

二手書），勿不法影印書籍、教材，以免侵害他人著作權。請將尊重智慧財產權觀念及禁止不法影

印或類似警語列入學生手冊或學生在校資訊，並於新生訓練時宣導周知。 

八、本校為落實個人資料保護及管理措施，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相關法令規章及保障個人資料當

事人之權利，降低任何個人資料檔案受侵害之事件所可能帶來的衝擊，並持續運作及改善個人資料

管理制度，特發布個資管理政策聲明 http：//www.tku.edu.tw/pdp.asp。本聲明之頒布，明確宣示

維護個人資料管理的重要性，全體教職員應確實瞭解此聲明內容，以維護本校所有個人資料檔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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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與永續經營。 

九、104 學年度淡江大學環境安全衛生目標： 

（詳見環安中心網頁： http：//environment.tku.edu.tw/news/news.php?class=104） 

(一) 各單位環安推動人參與環安相關教育訓練時數達 9小時以上。 

(二) 淡水校園學年度總體用電降低 3%，台北校園學年度總體用電降低 1%，蘭陽校園學年度總體用電量

不增加超過 20%；淡水校園、台北校園、蘭陽校園學年度總體用水不成長。 

(三) 理、工學院實驗室抽風設備合格率達 95%。 

(四) 調和辦公環境，室內不碳氣，辦公室全年增加 5%盆栽量；會議室用餐低碳便當使用率達 80%；低

碳便當訂購數量達 22,000 個；推廣健康綠生活，104 學年預計減碳 30,000 公斤。 

貳、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決議案及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一) 通過澳洲昆士蘭理工大學與本院簽訂碩士1+1雙聯學位合作協議案。 

決定：同意備查 

二、各單位業務工作報告 

(一)教學研究小組報告（詳院務附件1） 

(二)教務處代表報告 

參、討論事項 

課程提案 

提案一：公共行政學系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開設專業知能服務學習課程案，提請追認。（公行系提） 

說 明： 

一、開設課程如下： 

開課系級、班別 學分數 選必修 開課科目名稱 授課教師 

公共政策碩士班 0/2 選 公共服務管理 李仲彬 

二、本案業經商管學院課程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會議（105.3.24）追認通過。 

決 議：追認通過。 

提案二：104 學年度大學部、進學班選修科目開課異動案，提請追認。（國企、財金、企管、會計、資管

、管科系提） 

說 明： 

一、本院、各相關學系選修科目開課異動表，請詳課程附件 1。 

二、本案業經商管學院課程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會議（105.3.24）追認通過。 

決 議：追認通過。 

提案三：104 學年度碩士班、博士班選修科目開課異動案，提請追認。（公行、管科系提） 

說 明： 

一、各相關學系選修科目開課異動表，請詳課程附件 2。 

二、本案業經商管學院課程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會議（105.3.24）追認通過。 

決 議：追認通過。 

提案四：104 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必修科目、選修科目開課異動案，提請追認。（國企、管科系提） 

說 明： 

一、各相關學系選修科目開課異動表，請詳課程附件 3。 

二、本案業經商管學院課程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會議（105.3.24）追認通過。 

決 議：追認通過。 

提案五：105 學年度商管學院及各系開設「遠距課程」、「講座課程」、「專業知能服務學習課程」、

「全英語授課獎勵課程」、「榮譽學程進階專業課程」課程案，提請討論。（商管學院及各系提） 

說 明： 

一、商管學院開設「遠距課程」，請詳課程附件 4。 

二、商管學院開設「講座課程」，請詳課程附件 4。 

三、商管學院開設「專業知能服務學習課程」，請詳課程附件 4。 

四、商管學院開設「全英語授課獎勵課程」，請詳課程附件 4。 

五、商管學院大學部「榮譽學程進階專業課程」，請詳課程附件 4。 

六、本案業經商管學院課程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會議（105.3.24）通過。 

決 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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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六：105 學年度大學部、進學班必修科目、選修科目開課異動案，提請討論。（商管學院及各系提） 

說 明： 

一、本院及各系必修科目、本系選修學分數及畢業學分數異動表，選修科目開課異動表，請詳課程

附件 5。 

二、本案業經商管學院課程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會議（105.3.24）通過。 

決 議：修正通過。 

提案七：105 學年度碩士班、博士班必修科目、選修科目開課異動案，提請討論。（本院各系提） 

說 明： 

一、各系必修科目、本系選修學分數及畢業學分數異動表，選修科目開課異動表，請詳課程附件 6

。 

二、本案業經商管學院課程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會議（105.3.24）通過。 

決 議：修正通過。 

提案八：105 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選修科目開課異動案，提請討論。（國企、企管、會計、資管、公行、

管科系提） 

說 明： 

一、各相關學系選修科目開課異動表，請詳課程附件 7。 

二、本案業經商管學院課程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會議（105.3.24）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九：輔系應修科目異動表、輔系應修科目表異動案，提請追認。（國企、會計系提） 

說 明： 

一、輔系應修科目異動表、輔系應修科目表詳課程附件 8。 

二、本案自 104 學年度起適用。 

三、本案業經商管學院課程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會議（105.3.24）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十：輔系應修科目異動表、輔系應修科目表異動案，提請討論。（國企、資管系提） 

說 明： 

一、輔系應修科目異動表、輔系應修科目表詳課程附件 9。 

二、本案自 105 學年度起適用。 

三、本案業經商管學院課程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會議（105.3.24）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十一：國企系大學部進學班替代科目，提請討論。（國企系提） 

說 明： 

一、本系進學班於 106 學年度開始，原個體經濟學（2/2）改為個體經濟學（3/0）及總體經濟學

（0/2）改為總體經濟學（0/3），行銷學更名為行銷管理，為避免發生學生無法修課程，致使

發生延畢之憾事。故擬請同意於畢審替代方法，以利學生可以順利畢業。 

二、替代科目表草案如下： 

100-105 學年度 

本系必修科目 

106 學年度 

本系必修科目 
替代方法 

個體經濟學（2/2） 個體經濟學（3/0） 

1.缺「個體經濟學」上學期 2 學分者，選修

個體經濟學 3 學分；缺「個體經濟學」下

學期 2 學分者，選修個體經濟學 3 學分。

2.若同時缺修個體經濟學(2/2)將選修「個體

經濟學」3 學分外，所缺之學分，選修本

系選修替代。 

總體經濟學（0/2） 總體經濟學（0/3） 缺「總體經濟學」，選修總體經濟學 3 學分。

行銷學（3/0） 行銷管理（3/0） 缺「行銷學」學分者，選修行銷管理 3 學分。

三、本案業經商管學院課程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會議（105.3.24）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十二：國企系國際商學全英語組（原國企系 B 班）外籍生於大三期間修習中文專業課程，畢業學分

認列一事，提請討論。（國企系提） 

說 明： 

一、本系國際商學全英語組（原國企系 B 班）規定，外籍學生可於大三期間彈性選擇出國或留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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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修習學分。依 97 年商國字第 0970010034 號函規定，外籍生於大三期間選擇留在國內修習學

分者，得於大三該年選修中文授課之專業課程，並承認為畢業學分（每學期 6 學分為限）。 

二、依本系國際商學全英語組（原國企系 B 班）規定，自 103 學年度起入學新生若選修之課程非全

英語授課者不認列為該組之畢業學分，且因目前皆有針對大三留在國內修課之外籍生規劃開課

，故請准予終止上述規定。 

三、自 103 學年度起入學新生適用。 

四、本案業經商管學院課程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會議（105.3.24）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十三：國企系國際商學全英語組（原國際企業學系 B 班）之必修科目學分替代案，提請討論。（國

企系提） 

說 明： 

一、為因應課程結構調整，部份選修課程重新規劃。為便利本系之學生進行必修科目替代，因此修

正經濟學之替代方法。 

二、必修科目學分替代表： 

102 學年度（含）以前入

學本系必修科目 

103 學年度 

本系必修科目 
替代方法 

經濟學（3/3） 經濟學（2/2） 

1.缺「經濟學」上學期 3 學分者，選修經濟

學上學期 2 學分；缺「經濟學」下學期 3

學分者，選修經濟學下學期 2學分。 

2.所缺之學分，選修本系國商英語組（原國

企系 B班）之系選修替代。 

三、自 105 學年度起適用。 

四、本案業經商管學院課程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會議（105.3.24）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十四：保險系必修科目學分替代案，提請追認。（保險系提） 

說 明： 

一、因應課程調整，原必修科目「保險學」及「危險管理學」合併為「風險管理與保險學」3 學分。 

二、103（含）學年度以前入學新生，學分替代方案如下： 

原必修科目名稱

及學分數 
修改後學分 替代科目名稱及學分數說明 

危險管理學 

(2/0) 
自 104 學年度合併為風險

管理與保險學(0/3) 

1.缺單科「危險管理學」(2/0)或「保險學」

(3/0)學分者，以風險管理與保險學(0/3)

替代，超過之學分可抵系內選修。 

2.若兩科皆未修習者，以「風險管理與保險

學」(0/3)替代，不足 2學分以系內選修補

足之。 

保險學(3/0) 

三、本案業經商管學院課程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會議（105.3.24）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十五：會計學系擬將商管學院碩士班共同科目承認為會計系碩士班之系內選修案，提請討論。（會

計系提） 

說 明： 

一、為使學生有更多元的選修選擇，擬開放商管學院碩士班共同科公司治理為會計系之系內選修學

分。 

二、自 104 學年度起開始適用。 

三、本案業經商管學院課程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會議（105.3.24）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十六：會計學系擬將商管學院大學部共同科目承認為會計系大學部之系內選修案，提請討論。（會

計系提） 

說 明： 

一、為使學生有更多元的選修選擇，擬開放以下商管學院大學部共同科為會計系之系內選修學分。 

科目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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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服務（一） [103 學年度課名：會計服務學習（一）] 

社會服務（二）  [103 學年度課名：會計服務學習（二）] 

會計專業證照輔導（三） 

報稅輔導與服務 

二、自 104 學年度起開始適用。 

三、本案業經商管學院課程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會議（105.3.24）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十七：會計學系日間部必修科目學分替代案，提請討論。（會計系提） 

說 明： 

一、自 103 學年度入學生起適用。 

原必修科目名稱及學分數 替代科目名稱及學分數說明 

會計學（一）進階（2/2） 1.缺上學期或下學期者以會計學（一）進階（4 學分）或系選

修「財務報告分析」替代。 

2.上下學期皆缺者以會計學（一）進階（4 學分）替代。 

二、自 102 學年度入學生起適用。 

原必修科目名稱及學分數 替代科目名稱及學分數說明 

會計學（二）2 學分（三年

級） 

以系選修科目「會計學（二）2 學分（三年級）」或系選修科

目「財務會計準則研討」3 或 2 學分替代，多一學分則承認為

系選修。 

三、本案業經商管學院課程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會議（105.3.24）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十八：資管系 105 學年度起大學部必修科目替代，提請討論。（資管系提） 

說 明： 

一、 

開課年級 
原必修科目 替代科目 

適用學年度 
備註

說明 科目名稱 學分數 科目名稱 學分數 

一年級 商務軟體應用 2/0 系內選修 2 105 學年度起  

二、本案業經商管學院課程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會議（105.3.24）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十九：運管系學生重修或轉學生缺修「運輸應用統計」可以統計系進學班「統計生活專題」補修，

提請討論。（運管系提） 

說 明： 

一、本系生重修或轉學生缺修「運輸應用統計」可以下列科目補修： 

本系必修科目 替代科目 

年級 科目名稱 學分數 科目編號 年級 科目名稱 學分數 科目編號 

二 
運輸應用

統計 
2/2 M0593 

統計進

學四 

統計生活

專題 
2/2 M1190 

二、自 104 學年度起開始適用。 

三、本案業經商管學院課程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會議（105.3.24）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二十：運管系大學部必修科目「電算機應用」替代方案，提請討論。（運管系提） 

說 明： 

一、配合 AACSB 認證，必修科目異動，學分替代方案如下： 

原必修 替代 
適用 

學年度 
備註說明 開課

年級 
科目名稱 

學分

數 
科目名稱 

學分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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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電算機應用 3/0 
電腦在統計

上之應用 
2 

適用102學

年度含)以

前入學生 

缺修 1學分以系選修

學分替代。 

二、本案業經商管學院課程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會議（105.3.24）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二一：運管系擬將商管學院大學部共同科承認為運管系大學部之系內選修學分，提請討論。（運管

系提） 

說 明： 

一、擬承認課程資料如下： 

課程名稱 學分數 開課單位 

萬物聯網時代之社群經濟 3 商管學院共同科 

運輸專案管理 2 商管學院共同科 

國際專案管理實務 2 商管學院共同科 

當前公共議題之觀看方法 2 商管學院共同科 

二、自 104 學年度起適用。 

三、本案業經商管學院課程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會議（105.3.24）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二二：102 學年度前入學之博士班必修課程「大學教育與教學(0/2)」科目替代案，提請討論。(管科

系提) 

說 明： 

一、案揭課程為 102 學年度前入學之博士班同學必修 2 學分課程，原開設於教育學院碩士班共同科

，計入本系博士生之畢業學分。 

二、104 學年度起教育學院將此課程開設於教管所博士班，並更改為選修課程「大學教育與教學專題

研究(0/3)」。 

三、決議以本系博士班任何選修課程認抵案揭必修課程 2學分，多出學分計入系內選修學分。 

四、自 104 學年度起適用。 

五、本案業經商管學院課程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會議（105.3.24）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二三：淡江大學商管學院經營管理全英語碩士學位學程、淡江大學暨昆士蘭理工大學財金全英語雙

碩士學位學程必修科目表，提請討論。（商管學院經營管理全英語碩士學位學程籌備處、淡

江大學暨昆士蘭理工大學財金全英語雙碩士學位學程籌備處提） 

說 明： 

一、案掲兩學程皆自 105 學年度開始招生，必修科目表、課程規劃書詳課程附件 10。 

二、本案業經商管學院課程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會議（105.3.24）通過。 

決 議：通過。 

招生提案 

提案一：105 學年度統計學系大學繁星推薦入學招生簡章修訂案，提請追認。（統計系提） 

說 明： 

一、依據 104 年 8 月 5日本校招生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7次會議決議辦理。 

二、本系 105 學年度繁星推薦入學招生簡章修訂如下： 

淡江大學 

統計學系 

學科、英聽檢定 分發比序項目 

科目 標準 1、在校學業成績全校排名百分比 

2、數學學業總平均成績全校排名百

分比 
國文 - 

校系代碼 01420 英文 後標 

學群類別 第一類學群 數學 後標 

招生名額 18 30 社會 - 

可填志願數 14 自然 - 

外加名額 無 總級分 均標 後標

可填志願數 - 英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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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特色：課程設計涵蓋工業統計學程、生物統計學程、商業統計與管理學分學程

及精算學分學程。 

網址：http：//www.stat.tku.edu.tw/ 

聯絡電話：02-26215656 分機 2632 

三、本案業經商管學院招生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會議（105.3.24）通過。 

決 議：追認通過。 

提案二：106 學年度國際企業學系碩士班甄試招生簡章之招生名額修訂案，提請討論。（國企系提） 

說 明： 

一、提高本系碩士班甄試招生名額 

 
修訂前 修訂後 

說明 
一般 甄試 一般 甄試 

A 組 11 5 8 8 
本系碩士班甄試招生名額

由 5 名改為 8 名，一般 A

組由 11 名改為 8 名，B 組

由 10 名改為 7名。 
B 組 10 5 7 8 

二、本案業經商管學院招生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會議（105.3.24）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三：106學年度國際企業學系國際商學全英語組大學陸生轉學考簡章增訂案，提請討論。（國企系提） 

說 明： 

一、106 學年度陸生轉學招生考試條件如下表： 

系所別 
招生

名額 
書面審查 

占總

成績

比例

同分參

酌順序
備註 說明 

國際企

業學系

國際商

學全英

語組 

1 名 1.一年級全學年之

在校成績證明正

本 

2.其他有助審查資

料 

【外文能力證明、

在校優良事蹟證

明、讀書計畫等】

20% 

 

80% 

審查項

目 2 成

績 

1.本系99學年度起入

學之日間學制學生

須通過相當於全民

英語檢定（GEPT）

中級複試以上者始

得畢業。 

2.所有課程皆須全英

語授課始得承認為

畢業學分。 

因本系國際商

學全英語組自

105 學年度起

招收陸生，故欲

自 106 學年度

起招收陸生轉

學生。 

二、本案業經商管學院招生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會議（105.3.24）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四：106 學年度國際企業學系經貿管理組大學陸生轉學考簡章修訂案，提請討論。（國企系提） 

說 明： 

一、106 學年度陸生轉學招生考試條件修訂如下表： 

系所別 
招生

名額 
書面審查 

占總

成績

比例

同分參

酌順序
備註 說明 

國際企

業學系

經貿管

理組 

1 名 1. 一年級全學年

之在校成績證

明正本 

2. 其他有助審查

資料 

【外文能力證

明、在校優良

事蹟證明、讀

書計畫等】 

20% 

 

80% 

審查項目

2成績 

1、本系 99 學年度起

入學之日間學制學

生須通過相當於全

民英語檢定（GEPT）

中級複試以上者始

得畢業。 

2、不包含國際企業

學系英語授課班。 

配合本系國際

商學全英語組

自 106 學年度

起招收陸生轉

學生，擬刪除

備註第 2 點並

更正系所別為

「國際企業學

系 經 貿 管 理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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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案業經商管學院招生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會議（105.3.24）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五：106學年度國際企業學系經貿管理組大學考試入學分發招生簡章修訂案，提請討論。（國企系提） 

說 明： 

一、106 學年度大學考試入學分發招生條件修訂如下表： 

系所別 
指定考試採計科目及方法 同分參酌

順序 
選系說明 修正說明 

科目 比重 

國 際 企

業學系 

經貿管理組 

國 文  

英 文 

數學乙 

 

 

X1.50 

X2.00 

X2.00 

 

 

 

1.英文 
2.數學乙 

3.國文 
 

 

 

 

本系自 99 學年度起更

名 為 「 國 際 企 業 學

系」，特色為：1.與廈

大簽訂交換生移地修

習交流協議。2.開設

「商業財經學分學程」

及「國際行銷與貿易實

務 英 語 授 課 學 分 學

程」。3.積極拓展企業

產學合作，提供學生暑

期實習機會。 

本系組受理符合登記

及入學資格第十七條

者。 

1. 本系「國際行銷

與貿易實務英

語授課學分學

程」自 104 學年

度起停開，故刪

除第 2 點該學

程名稱。 

2. 本系針對就業

已另開設相關

學分學程，故擬

刪除第 3 點特

色內容。 

二、本案業經商管學院招生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會議（105.3.24）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六：106 學年度統計學系進修學士班三年級轉學考試招生簡章修訂案，提請討論。（統計系提） 

說  明： 

一、106 學年度進修學士班三年級轉學考試招生簡章如下： 

系別 年級別 考試科目 比重 同分參酌順序 修訂部分 

統計學系 進學班三年級 

1.統計與機率 

1.統計學 

2.英文 

x 3.00

x 1.00

1.統計與機率 

1.統計學 

2.英文 

異動 

 考試科目調整 

二、本案業經商管學院招生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會議（105.3.24）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七：106 學年度產業經濟學系碩士班組別更名案，提請討論。（產經系提） 

說  明： 

一、原 A 組為產業分析組，B組為產業管理組。 

二、配合課程整體規劃，B組擬改名為「策略競爭組」。 

三、本案業經商管學院招生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會議（105.3.24）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八：106 學年度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招生名額修訂案，提請討論。（企管系提） 

說 明： 

一、提高本系碩士班甄試招生名額： 

修訂前 修訂後 說明 

一般 甄試 一般 甄試 

12 12 10 14 
碩士班甄試招生名額由 12 名改為 14 名，

一般招生名額由 12 名改為 10 名。 

二、本案業經商管學院招生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會議（105.3.24）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九：106 學年度管理科學學系碩士班 A、B 兩組合併並更名為管理科學學系企業經營碩士班，提請討

論。（管科系提） 

說 明： 

一、為招收更多國內優秀學子進入本系就讀，以集中欲報考之學生，並有利於本系師資之整合運用

，因此將碩士班兩組合併並更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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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案業經商管學院招生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會議（105.3.24）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十：企業管理學系碩士班甄試生申請提前入學案，提請討論。（企管系提） 

說 明： 

一、本校資圖系、會計學系、管理科學學系、教育心理與諮詢研究所、課程與教室研究所及工學院

各系皆已開放碩士班甄試錄取生已畢業或符合提前畢業資格者得申請於下學期提前入學。 

二、為提高甄試錄取生的報到率與就讀率，並讓錄取生及早開始研究生生涯，本系於 106 學年度起

開放碩士班甄試錄取生申請提前入學，並明訂於招生簡章中。 

三、本案業經商管學院招生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會議（105.3.24）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十一：106 學年度管理科學學系大學部招生分組為管理科學學系（事業經營組）及管理科學學系（行

銷與流通管理組），提請討論。（管科系提） 

說 明： 

一、為招收更多國內優秀學子進入本系就讀，於 106 學年度起將大學部招生分為兩組。 

二、本案業經商管學院招生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會議（105.3.24）通過。 

決 議：修正通過。 

提案十二：106 學年度淡江大學暨澳洲昆士蘭理工大學財金全英語雙碩士學位學程招生名額修正案，提請

討論。（淡江大學暨昆士蘭理工大學財金全英語雙碩士學位學程籌備處提） 

說 明： 

一、招生名額修正如下： 

修訂前 修訂後 說明 

一般 甄試 一般 甄試 

0 0 4 8 教育部同意核予 106 學年度國內學生 12 名。

二、本案業經商管學院招生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會議（105.3.24）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十三：106 學年度公共行政學系公共政策碩士班甄試及一般考試招生簡章之招生名額修訂，提請討論

。（公行系提） 

說 明： 

一、調整本系碩士班甄試及一般考試招生名額 

修訂前 修訂後 
說明 

一般 甄試 一般 甄試 

13 6 9 10 
本系碩士班甄試招生名額由 6 名改為

10 名，一般由 13 名改為 9名。 

二、本案業經商管學院招生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會議（105.3.24）通過。 

決 議：通過。 

法規提案 

提案一：本院擬於 106 學年度設立「大數據分析與商業智慧碩士學位學程」，計畫書提請討論。（商管

學院提） 

說  明： 

一、資訊科技技術進化，資料產生變得更加快速，透過巨量資料的蒐集與分析，的確能大幅改善決

策品質。大數據分析具有多樣化的應用，為了順應大數據分析人才短缺的需求。以培養人才為

教育目標的大學，更需積極重視資料科學的基礎建設，方能取得更多優勢，因此本學位學程以

培養具備大數據分析能力與商業智慧產出的人才為宗旨。 

二、本學程規劃招生名額為 15 名。 

三、計畫書詳院務附件 2。 

四、本案業經本院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系所主管座談會議（105.2.25）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二：本院 106 學年度與工學院設立「智慧製造碩士在職學位學程」，提請討論。（商管學院提） 

說  明： 

一、工業 4.0 代表的「智慧製造」(Smart Manufacturing)不僅可提高生產效益、開創出更多高科技

就業機會，也可以解決台灣所面臨的高齡少子化趨勢，教務處建議 106 學年度起，於工學院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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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設立「智慧製造碩士在職學位學程」(暫訂)。 

二、中鼎集團之子公司新鼎公司建議前揭學位學程可由工學院化材、機電、資工、電機 4 系及本院

統計系之專業師資共同規劃開設符合業界需求的跨領域整合課程，透過這些課程訓練來培育職

場員工具備工廠設計與自動化整合、物聯網技術、大數據分析、雲端運算、人工智慧、雲端計

算、智慧機器人以及生產管理等未來工程人才必備之核心能力。 

三、前揭學位學程由化材系負責規劃。 

四、「智慧製造碩士在職學位學程」計畫書(草案)詳院務附件 3。 

五、本案業經 104 學年度第 1次「智慧製造碩士(在職專班)學位學程」籌備會議（105.3.11）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三：澳洲昆士蘭大學與本院簽訂碩士 1+1 雙聯學位新增統計與資管兩系的新合作協議案，提請討論

。（商管學院提） 

說  明： 

一、昆士蘭大學根據澳洲法令，提供 1.5 年（大學為本科系）及 2 年的（大學非本科系）碩士學制

。除另有說明外，本協議的相關說明主要適用於 1.5 年的碩士學制。入學條件除英語能力（托

福或雅思）的相關規定外，學業成績要求：大學部四年平均成績 70 分，以及按約定進入簽約研

究所唸完一年，且平均成績 70 分。 

二、根據系所課程及特色，昆士蘭大學原協議書選定淡江大學商管學院的 7 個系所（國企系、財金

系、產經系、經濟系、企管系、會計系、管科系）為此雙聯學位的合作系所，並針對這些系所

個別擬定昆士蘭大學欲授予的碩士學位及學分抵免條件。另外，凡具有“相同科系”（the same 

discipline）的學士學位，且進入淡江大學商管學院簽約系所的碩士生，在該所唸完一年、成

績合格後，可抵免昆士蘭大學 0.5 年的學習，赴昆士蘭大學只需修習 1 年、約 8 門課即可取得

該校頒予的相關碩士學位。 

三、本院與昆士蘭大學商學院另簽訂新約，再將本院的統計系及資管系納入此 1+1 雙聯學位的合作

系所中，本院現在共有 9 系加入此雙聯學位的合作協議。因此協議書的主約內容不變，新增兩

系所的部分，以增補附件的方式生效。詳院務附件 4。 

決  議：通過。 

提案四、「淡江大學商管學院助理教授升等輔導規則」第二條修正草案，提請討論。（商管學院提） 

說  明： 

一、「淡江大學商管學院助理教授升等輔導規則」第二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如下： 

「淡江大學商管學院助理教授升等輔導規則」第二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二條 院內助理教授於第五

年聘任之學期起，每年應提出

下列相關資料，送院教師評審

委員會。 

一、近七年之研究計畫（科技

部、教育部及產學合作）

核定清單。 

二、近七年以淡江大學發表之

學術論文（含已發表或已

接受者）。     

三、其他升等相關資料。 

前項提出之日期，由院另

行通知。 

第二條 院內助理教授於第五

年聘任之學期起，每年應提出

下列相關資料，送院教師評審

委員會。

一、近七年之研究計畫（國科

會、教育部及產學合作）

核定清單。 

二、近七年以淡江大學發表之

學術論文（含已發表或已

接受者）。     

三、其他升等相關資料。 

前項提出之日期，由院另

行通知。 

國科會改科技部 

 

二、「淡江大學商管學院助理教授升等輔導規則」詳院務附件 5。 

三、本案業經商管學院 104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 次系所主管座談會議（104.11.26）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五、「淡江大學商管學院院長獎頒授實施要點」草案，提請討論。（商管學院提） 

說  明： 

一、院長獎狀已頒發多年，以往僅依各系提供上學期前三名名單，並未訂定實施要點。 

二、「淡江大學商管學院院長獎頒授實施要點」草案如下： 

作業要點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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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獎勵淡江大學商管學院（以下稱「本院」）研究所及大學部成績優良學生

，特訂定本要點。 

設立宗旨 

 

二、授獎對象 

(一)前學期修滿該學期應修之 低學分數之學生。大學部各年級同學在前一學

期需修習其所屬學系課程九學分或三門課以上。研究所各年級同學在前一

學期需修習其所屬學系課程四學分或兩門課以上。 

(二)限於非延長修業年限之學生。但因修讀雙主修而延長修業年限者，不在此

限。 

(三)學業、體育、軍訓成績全部及格，操行成績、校園與社區服務學習成績均

達八十分以上。但無體育、軍訓、校園與社區服務學習成績者，不在此限

。不符本款前開規定者，以學業成績次高且各項成績均符合標準者依序遞

補。 

(四)本院各系（所）學生，前學期學業平均成績位於該班前三名。 

授獎對象 

 

三、獎勵方式 

頒給獎狀乙紙。 

獎勵方式 

 

四、其他 

(一)受獎學生應於本院公告受獎名單之日起，依公告之方式領取獎狀。 

(二)逾期半年未領取獎狀者，視同放棄，不再發給。 

(三)未領取之獎狀銷毀不予保存。但各學生之受獎紀錄仍予保留。 

 

 

五、本要點經本院院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布日起施行；修正時亦

同。 

訂定修正程序

 

三、本案業經商管學院 104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 次系所主管座談會議（104.11.26）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六：「淡江大學商管學院教師升等審查規則」第四條修正草案，提請討論。（商管學院提） 

說  明： 

一、修正教學研究型及技術應用型之研究評定標準。 

二、「淡江大學商管學院教師升等審查規則」第四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如下： 

「淡江大學商管學院教師升等審查規則」第四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四條  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辦理教師升等之初審審查評

分準則如下 

本院辦理教師升等之審

查，審查項目分研究、教學

及服務三項，三項合計以一

百分為滿分，其中研究滿分

為六十分，教學滿分為三十

分，服務滿分為十分，各項

成績不得低於各該項滿分之

百分之八十，各項評定標準

如后： 

一、研究 

學術研究型升等者之研

究評定標準 

(一)申請升等之教師所提

代表著作須為教育部

升等審定通過之教師

證書所載年資起計時

間為推算基準點前五

年內及取得前一等級

教師資格後，在國內

外學術或專業刊物發

第四條  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辦理教師升等之初審審查評

分準則如下 

本院辦理教師升等之審

查，審查項目分研究、教學

及服務三項，三項合計以一

百分為滿分，其中研究滿分

為六十分，教學滿分為三十

分，服務滿分為十分，各項

成績不得低於各該項滿分之

百分之八十，各項評定標準

如后： 

一、研究 

學術研究型升等者之研

究評定標準 

(一)申請升等之教師所提

代表著作須為教育部

升等審定通過之教師

證書所載年資起計時

間為推算基準點前五

年內及取得前一等級

教師資格後，在國內

外學術或專業刊物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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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表（含具正式審查程

序，並得公開及利用

之電子期刊），或該刊

物出具證明將定期發

表，或已出版公開發

行之專書。參考著作

應為教育部升等審定

通過之教師證書所載

年資起計時間為推算

基準點前七年內及取

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

後之著作。但送審人

曾於前述期限內懷孕

或生產者，得申請延

長前述年限二年。除

代表著作外，升等助

理教授及副教授者，

須另附三篇（含）以

上之參考著作，升等

教授者須另附五篇

（含）以上之參考著

作。其屬一系列之相

關研究者，得合併為

一代表著作。但教科

書及研討會論文不列

入代表著作及參考著

作。 

(二)論文在有匿名審查制

度之國內外學術期刊

及專書發表者，每篇

十分，若該論文發表

在系所及院認可之傑

出或優良學術期刊，

應予以加重計分，著

作刊於傑出類者每篇

三十分，特優類者每

篇二十分，優良類者

每篇十五分。 

(三)在國內外有匿名審查

制度之學刊發表之

Notes 、 Letters 或

Comments，每篇應得

之分數為刊登於該期

刊論文分數之半。 

(四)參與科技部之研究計

畫，其研究報告每篇

五分。 

(五)凡獲得科技部計畫

案，並獲主持費者，

每案得十五分。 

(六)在國內外學術研討會

表（含具正式審查程

序，並得公開及利用

之電子期刊），或該刊

物出具證明將定期發

表，或已出版公開發

行之專書。參考著作

應為教育部升等審定

通過之教師證書所載

年資起計時間為推算

基準點前七年內及取

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

後之著作。但送審人

曾於前述期限內懷孕

或生產者，得申請延

長前述年限二年。除

代表著作外，升等助

理教授及副教授者，

須另附三篇（含）以

上之參考著作，升等

教授者須另附五篇

（含）以上之參考著

作。其屬一系列之相

關研究者，得合併為

一代表著作。但教科

書及研討會論文不列

入代表著作及參考著

作。 

(二)論文在有匿名審查制

度之國內外學術期刊

及專書發表者，每篇

十分，若該論文發表

在系所及院認可之傑

出或優良學術期刊，

應予以加重計分，著

作刊於傑出類者每篇

三十分，特優類者每

篇二十分，優良類者

每篇十五分。 

(三)在國內外有匿名審查

制度之學刊發表之

Notes 、 Letters 或

Comments，每篇應得

之分數為刊登於該期

刊論文分數之半。 

(四)參與科技部之研究計

畫，其研究報告每篇

五分。 

(五)凡獲得科技部計畫

案，並獲主持費者，

每案得十五分。 

(六)在國內外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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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之論文或自行出

版之專書（不含教科

書），國內每篇（本）

五分，國外每篇（本）

十分，由評審委員會

認定之。 

(七)在國內外無匿名審查

制度之學術期刊發表

之論文，每篇五分。 

(八)其他公民營機構之研

究計劃（僅以向學校

報備者為限），其研究

報告每篇三分。 

(九)同一著作僅能擇優計

分，不得重覆計算。 

(十)同一著作或研究報告

之作者多於一人時，

各著作之得分依下列

公式計算（作者僅一

人之得分／著作人

數）＊1.5。 

(十一)前述二至五項之合

計分數，副教授、

助理教授和講師需

分別至少達三十、

二十五和十五分以

上，方可提出升等

申請。 

(十二)副教授（升等前）

研究總分係依前述

第二至十項計算加

總後乘上 70/55；助

理教授（升等前）

研究總分係依前述

第二至十項計算加

總後乘上 70/50；講

師（升等前）研究

總分係依前述第二

至十項計算加總後

乘上 70/40。 

教學研究型升等者之研

究評定標準 

(一)申請升等之教師所提

代表著作須為教育部

升等審定通過之教師

證書所載年資起計時

間為推算基準點前五

年內及取得前一等級

教師資格後，在國內

外經審查程序且公開

發表或發行之著作。

發表之論文或自行出

版之專書（不含教科

書），國內每篇（本）

五分，國外每篇（本）

十分，由評審委員會

認定之。 

(七)在國內外無匿名審查

制度之學術期刊發表

之論文，每篇五分。 

(八)其他公民營機構之研

究計劃（僅以向學校

報備者為限），其研究

報告每篇三分。 

(九)同一著作僅能擇優計

分，不得重覆計算。 

(十)同一著作或研究報告

之作者多於一人時，

各著作之得分依下列

公式計算（作者僅一

人之得分／著作人

數）＊1.5。 

(十一)前述二至五項之合

計分數，副教授、

助理教授和講師需

分別至少達三十、

二十五和十五分以

上，方可提出升等

申請。 

(十二)副教授（升等前）

研究總分係依前述

第二至十項計算加

總後乘上 70/55；助

理教授（升等前）

研究總分係依前述

第二至十項計算加

總後乘上 70/50；講

師（升等前）研究

總分係依前述第二

至十項計算加總後

乘上 70/40。 

教學研究型升等者之研

究評定標準 

(一)申請升等之教師所提

代表著作須為教育部

升等審定通過之教師

證書所載年資起計時

間為推算基準點前五

年內及取得前一等級

教師資格後，在國內

外經審查程序且公開

發表或發行之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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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著作應為教育部

升等審定通過之教師

證書所載年資起計時

間為推算基準點前七

年內及取得前一等級

教師資格後之著作。

但送審人曾於前述期

限內懷孕或生產者，

得申請延長前述年限

二年。除代表著作

外，升等助理教授及

副教授者，須另附三

篇（件）（含）以上之

參考著作，升等教授

者須另附五篇（件）

（含）以上之參考著

作。其屬一系列之相

關研究者，得合併為

一代表著作。代表著

作之主題應為以下三

項內容之一：1)有關

學科領域教材發展之

成果、2)有關教學與

學習活動設計且經整

理分析之研究成果、

3) 有關教學改進與教

學創新績效之成果。

參考著作得採教學整

體成果報告或著作替

代之。 

(二)對任教學科提出教學

自我改善計畫，經整

理分析具整體性及獨

特見解貢獻，並經公

開發表之報告，每件

加十分。 

(三)有關任教學科之教學

創新、教材研發，或

有關任教學科之教

學、學習與評量的研

究，並經公開發表之

成果，每件加十分。 

(四)編著或翻譯國外學術

論著或經典文學創作

書籍出版供任教科目

使用，每篇（本）加

十分。 

(五)發表與任教學科相關

之教學、學習與評量

的期刊論文，國際期

刊每篇加十五分，國

參考著作應為教育部

升等審定通過之教師

證書所載年資起計時

間為推算基準點前七

年內及取得前一等級

教師資格後之著作。

但送審人曾於前述期

限內懷孕或生產者，

得申請延長前述年限

二年。除代表著作

外，升等助理教授及

副教授者，須另附三

篇（件）（含）以上之

參考著作，升等教授

者須另附五篇（件）

（含）以上之參考著

作。其屬一系列之相

關研究者，得合併為

一代表著作。代表著

作之主題應為以下三

項內容之一：1)有關

學科領域教材發展之

成果、2)有關教學與

學習活動設計且經整

理分析之研究成果、

3) 有關教學改進與教

學創新績效之成果。

參考著作得採教學整

體成果報告或著作替

代之。 

(二)對任教學科提出教學

自我改善計畫，經整

理分析具整體性及獨

特見解貢獻，並經公

開發表之報告，每件

加十分。 

(三)有關任教學科之教學

創新、教材研發，或

有關任教學科之教

學、學習與評量的研

究，並經公開發表之

成果，每件加十分。

(四)編著或翻譯國外學術

論著或經典文學創作

書籍出版供任教科目

使用，每篇（本）加

十分。 

(五)發表與任教學科相關

之教學、學習與評量

的期刊論文，國際期

刊每篇加十五分，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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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期刊每篇加十分。 

(六)獲教育部優良遠距教

學課程/教學優良教

材/之獎勵，每件加十

五分。獲專業學術團

體/本校教學優良教

材/優良遠距教學課

程，每件加十分。 

(七)獲教育部/本校教學

特優教師之獎勵，每

件加十五分。獲專業

學術團體/本校教學

優良教師之獎勵，每

件加十分。 

(八)參與科技部之研究計

畫，其研究報告每篇

五分。 

(九)凡獲得科技部計畫

案，並獲主持費者，

每案得十分。 

(十)在國內外學術研討會

發表之論文或出版之

專書(不含教科書)，

國內每篇(本)五分，

國外每篇(本)十分，

由評審委員會認定

之。 

(十一)在國內外定期出刊

之學術期刊發表之

論文，每篇五分。 

(十二)其他公民營機構之

研究計劃(僅以向

學 校 報 備 者 為

限)，其研究報告每

篇三分。 

(十三)同一著作僅能擇優

計分，不得重覆計

算。 

(十四)同一著作或研究報

告之作者多於一人

時，各著作之得分

依下列公式計算 

(作者僅一人之得

分／著作人數)＊

1.5。 

(十五)前述二至七項之合

計分數，副教授、

助理教授和講師需

分別至少達三十、

二十和十分以上，

方可提出升等申

內期刊每篇加十分。

(六)獲教育部優良遠距教

學課程/教學優良教

材/之獎勵，每件加十

五分。獲專業學術團

體/本校教學優良教

材/優良遠距教學課

程，每件加十分。 

(七)獲教育部/本校教學

特優教師之獎勵，每

件加十五分。獲專業

學術團體/本校教學

優良教師之獎勵，每

件加十分。 

(八)參與科技部之研究計

畫，其研究報告每篇

五分。 

(九)凡獲得科技部計畫

案，並獲主持費者，

每案得十分。 

(十)在國內外學術研討會

發表之論文或出版之

專書(不含教科書)，

國內每篇(本)五分，

國外每篇(本)十分，

由評審委員會認定

之。 

(十一)在國內外定期出刊

之學術期刊發表之

論文，每篇五分。 

(十二)其他公民營機構之

研究計劃(僅以向

學 校 報 備 者 為

限)，其研究報告每

篇三分。 

(十三)同一著作僅能擇優

計分，不得重覆計

算。 

(十四)同一著作或研究報

告之作者多於一人

時，各著作之得分

依下列公式計算

(作者僅一人之得

分／著作人數)＊

1.5。 

(十五)前述二至七項之合

計分數，副教授、

助理教授和講師需

分別至少達三十、

二十和十分以上，

方可提出升等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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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十六)副教授(升等前)研

究總分係依前述第

二至十四項計算加

總後乘上 70/55；助

理教授(升等前)研

究總分係依前述第

二至十四項計算加

總後乘上 70/50；講

師(升等前)研究總

分係依前述第二至

十四項計算加總後

乘上 70/40。 

技術應用型升等者之研

究評定標準 

(一)申請技術型升等之教

師得採研發技術成果

（作品）代替著作。

升等之教師所提代表

著作（成果或作品）

須為教育部升等審定

通過之教師證書所載

年資起計時間為推算

基準點前五年內及取

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

後發表之著作（成果

或作品）。參考著作

（成果或作品）應為

教育部升等審定通過

之教師證書所載年資

起計時間為推算基準

點前七年內及取得前

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取

得。但送審人曾於前

述期限內懷孕或生產

者，得申請延長前述

年限二年。除代表著

作（成果或作品）外，

升等助理教授及副教

授者，須另附三份

(含)以上之參考著作

（成果或作品），升等

教授者須另附五份

(含)以上之參考著作

（成果或作品）。其屬

一系列之相關研究

者，得合併為一代表

著作（成果或作品）。 

(二)代表著作（成果或作

品）與參考著作（成

果或作品）之內容應

請。 

(十六)副教授(升等前)研

究總分係依前述第

二至十二項計算加

總後乘上 70/55；助

理教授(升等前)研

究總分係依前述第

二至十二項計算加

總後乘上 70/50；講

師(升等前)研究總

分係依前述第二至

十項計算加總後乘

上 70/40。 

技術應用型升等者之研

究評定標準 

(一)申請技術型升等之教

師得採研發技術成果

（作品）代替著作。

升等之教師所提代表

著作（成果或作品）

須為教育部升等審定

通過之教師證書所載

年資起計時間為推算

基準點前五年內及取

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

後發表之著作（成果

或作品）。參考著作

（成果或作品）應為

教育部升等審定通過

之教師證書所載年資

起計時間為推算基準

點前七年內及取得前

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取

得。但送審人曾於前

述期限內懷孕或生產

者，得申請延長前述

年限二年。除代表著

作（成果或作品）外，

升等助理教授及副教

授者，須另附三份

(含)以上之參考著作

（成果或作品），升等

教授者須另附五份

(含)以上之參考著作

（成果或作品）。其屬

一系列之相關研究

者，得合併為一代表

著作（成果或作品）。

(二)代表著作（成果或作

品）與參考著作（成

果或作品）之內容應

 

修正教學研究型升等者之研究

評定標準(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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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以下三項之一：

1) 有關專利或創新之

成果、2) 有關專業技

術或管理之個案研

究，經整理分析具整

體性及獨特見解貢獻

之報告、3) 有關產學

合作實務改善專案具

特殊貢獻之研發成

果。 

(三)各件符合前一項內容

規定之著作（成果或

作品），每一份加十

分。 

(四)獲得國際專利權每件

加十五分，國內專利

權每件加十分。 

(五)技術產品研發成果獲

得國內外公開評審之

獎勵，國際每件加十

五分，國內每件加十

分。 

(六)技術移轉成功案件，

國際每件加十五分，

國內每件加十分。 

(七)產學合作成功案件，

國際每件加十五分，

國內每件加十分。 

(八)參與科技部之研究計

畫，其研究報告每篇

五分。 

(九)凡獲得科技部計畫

案，並獲主持費者，

每案得十分。 

(十)在國內外學術研討會

發表之論文或自行出

版之專書(不含教科

書)，國內每篇(本)五

分，國外每篇(本)十

分，由評審委員會認

定之。 

(十一)在國內外定期出刊

之學術期刊發表之

論文，每篇五分。 

(十二)其他公民營機構之

研究計劃(僅以向

學 校 報 備 者 為

限)，其研究報告每

篇三分。 

(十三)同一著作僅能擇優

計分，不得重覆計

符合以下三項之一：

1) 有關專利或創新之

成果、2) 有關專業技

術或管理之個案研

究，經整理分析具整

體性及獨特見解貢獻

之報告、3) 有關產學

合作實務改善專案具

特殊貢獻之研發成

果。 

(三)各件符合前一項內容

規定之著作（成果或

作品），每一份加十

分。 

(四)獲得國際專利權每件

加十五分，國內專利

權每件加十分。 

(五)技術產品研發成果獲

得國內外公開評審之

獎勵，國際每件加十

五分，國內每件加十

分。 

(六)技術移轉成功案件，

國際每件加十五分，

國內每件加十分。 

(七)產學合作成功案件，

國際每件加十五分，

國內每件加十分。 

(八)參與科技部之研究計

畫，其研究報告每篇

五分。 

(九)凡獲得科技部計畫

案，並獲主持費者，

每案得十分。 

(十)在國內外學術研討會

發表之論文或自行出

版之專書(不含教科

書)，國內每篇(本)五

分，國外每篇(本)十

分，由評審委員會認

定之。 

(十一)在國內外定期出刊

之學術期刊發表之

論文，每篇五分。 

(十二)其他公民營機構之

研究計劃(僅以向

學 校 報 備 者 為

限)，其研究報告每

篇三分。 

(十三)同一著作僅能擇優

計分，不得重覆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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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算。 

(十四)同一著作或研究報

告之作者多於一人

時，各著作之得分

依下列公式計算 

(作者僅一人之得

分／著作人數)＊

1.5。 

(十五)前述三至七項之合

計分數，副教授、

助理教授和講師需

分別至少達四十、

三十和二十分以

上，方可提出升等

申請。 

(十六)副教授(升等前)研

究總分係依前述第

三至十四項計算加

總後乘上 70/55；助

理教授(升等前)研

究總分係依前述第

三至十四項計算加

總後乘上 70/50；講

師(升等前)研究總

分係依前述第三至

十四項計算加總後

乘上 70/40。 

算。 

(十四)同一著作或研究報

告之作者多於一人

時，各著作之得分

依下列公式計算

(作者僅一人之得

分／著作人數)＊

1.5。 

(十五)前述三至七項之合

計分數，副教授、

助理教授和講師需

分別至少達四十、

三十和二十分以

上，方可提出升等

申請。 

(十六)副教授(升等前)研

究總分係依前述第

三至十二項計算加

總後乘上 70/55；助

理教授(升等前)研

究總分係依前述第

二至十二項計算加

總後乘上 70/50；講

師(升等前)研究總

分係依前述第二至

十項計算加總後乘

上 70/40。 

 

 

 

 

 

 

 

 

 

 

 

 

 

 

 

修正技術應用型升等者之研究

評定標準(十六)。 

三、本案業經本院 104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 次系所主管座談會議（104.12.24）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七：「淡江大學資訊應用就業學習學分學程實施規則」修正為「淡江大學資訊應用就業學分學程實

施規則」及修正草案，提請討論。(商管學院提) 

說 明： 

一、為因應授課環境變動，原專業實體授課改為遠距教學，特修改實施規則。 

二、「淡江大學資訊應用就業學習學分學程實施規則」修正為「淡江大學資訊應用就業學分學程實

施規則」及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如下：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淡江大學資訊應用就業學分學

程實施規則 

淡江大學資訊應用就業學習學

分學程實施規則 

刪除「學習」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一條  設立宗旨：為強化學生實

務知識與專業職能，培養學生務

實致用能力，以縮短學用差距及

提升畢業生就業力，本學程透過

與企業產學聯盟合作，提供學生

在大四就業準備年完整的基礎

專業學習以及進階技能培訓與

實習。 

第一條  設立宗旨：為強化學生實

務知識與專業職能，培養學生務

實致用能力，以縮短學用差距及

提升畢業生就業力，本學程透過

與企業產學聯盟合作，提供學生

在大四就業準備年完整的基礎

專業學習以及進階技能培訓與

實習。 

 

第二條  申請資格：本校各院系大

學部四年級及研究所碩士班二

年級學生。 

第二條  申請資格：本校各院系大

學部四年級及研究所碩士班二

年級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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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申請方式：每年五月前，

填妥「淡江大學資訊應用就業學

分學程認證申請表」，檢附學生

證影本，送交資訊管理學系辦公

室登記。  

第三條  申請方式：每年五月前，

填妥「淡江大學資訊應用就業學

習學分學程認證申請表」，檢附

學生證影本，送交資訊管理學系

辦公室登記。 

刪除「學習」 

第四條  課程要求： 

一、修習本學程之學生必須修畢

總學分數十七學分，包含：

基礎課程六學分，實務課程

二學分，實習課程九學分。 

二、本學程修課科目表詳見「淡

江大學資訊應用就業學分

學程」課程清單。 

第四條  課程要求： 

一、修習本學程之學生必須修畢

總學分數二十一學分（其中

至少應有九學分不屬於學

生主修系、所、加修學系及

輔系之應修科目），包含：

共通能力養成課程學分數

十二學分，校外專業實習（

職能技能課程與實作引導）

學分數九學分。 

二、本學程修課科目表詳見「淡

江大學資訊應用就業學習

學分學程」課程清單。 

文字修訂 

第五條  學程認證： 

一、修畢本學程規定學分數者，

即可至學程網站下載並填

妥「淡江大學資訊應用就業

學分學程認證申請表」，檢

附歷年成績單正本乙份，逕

向資訊管理學系辦公室提

出認證申請。 

二、依第四條規定修畢應修習學

分數至少十七學分且成績

及格者，方可取得校發學分

學程證明之資格。 

三、認證審查通過者，報請學校

發給「淡江大學資訊應用就

業學分學程學分證明」。 

 

四、申請學分學程前，已修習學

程之指定科目，得列入所修

習學分之審查。 

第五條  學程認證： 

一、修畢本學程規定學分數者，

即可至學程網站下載並填

妥「淡江大學資訊應用就業

學習學分學程認證申請表」

，檢附歷年成績單正本乙份

，逕向資訊管理學系辦公室

提出認證申請。 

二、依第四條規定修畢應修習學

分數至少二十一學分且成

績及格者，方可取得校發學

分學程證明之資格。 

三、認證審查通過者，報請學校

發給「淡江大學資訊應用就

業學習學分學程學分證明」

。 

四、申請學分學程前，已修習學

程之指定科目，得列入所修

習學分之審查。 

 

 

 

 

 

 

 

 

 

文字修訂 

第六條  學生不得以修習本學程

作為申請延畢之理由。 

第六條  學生不得以修習本學程

作為申請延畢之理由。 

 

 第七條  本學程課程名稱及學分

數如有調整，依「淡江大學資訊

應用就業學習學分學程審議委

員會」公布之課程清單為準。

本條刪除 

第七條  本學程課程名稱及學分

數如有調整，依主辦系所公布之

課程清單為準。 

第八條  本學程課程名稱及學分

數如有調整，依「淡江大學資訊

應用就業學習學分學程審議委

員會」公布之課程清單為準。

條次更改及文字修訂 

第八條  本規則經教務會議通

過，報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布日

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九條  本規則經「淡江大學資訊

應用就業學習學分學程審議委

員會」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報

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布日實施；

修正時亦同。 

條次更改及部分文字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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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修正通過。  

提案八：「淡江大學資訊科技使用行為研究中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提請討論。（商管學院提） 

說 明： 

一、104 年 10 月 13 日研究推動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次會議、104 年 12 月 10 日研究發展處 104 學

年度第 1 學期第 1次業務會議、104 年 12 月 16 日法規審議委員會第 236 次會議審議通過「資訊

科技使用行為研究中心」不再隸屬研究發展處。 

二、資訊科技使用行為研究中心自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起改回商管學院。 

三、淡江大學資訊科技使用行為研究中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對照如下：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  明 

淡江大學資訊科技使用行為研究

中心設置要點 

淡江大學資訊科技使用行為研究

中心設置辦法 

改為學院所屬二級單位，修正本

名稱。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一、為促進研究能量之提升、產

學合作之落實、教學內容之

精緻，特設置「資訊科技使

用行為研究中心」(以下簡稱

本中心)。 

第一條 為促進研究能量之提

升、產學合作之落實、教學內

容之精緻，特設置「資訊科技

使用行為研究中心」(以下簡稱

本中心)。 

「第一條」改「一」。 

二、本中心隸屬商管學院，視同

二級單位，所需設備經費以

自行籌募為原則。 

第二條 本中心隸屬研究發展

處，視同二級單位，所需設備

經費以自行籌募為原則。 

「第二條」改「二」，更改隸屬

單位。 

三、本中心之職掌如下： 

(一)資助資訊科技使用行為之

研究。 

(二)作為校內師生與校外專業

人士研究交流之平台。 

(三)接受政府單位與企業機構

委託之研究計畫案。 

(四)其他資訊科技使用相關事

宜。 

第三條 本中心之職掌如下： 

一、資助資訊科技使用行為之

研究。 

二、作為校內師生與校外專業

人士研究交流之平台。 

三、接受政府單位與企業機構

委託之研究計畫案。 

四、其他資訊科技使用相關事

宜。 

「第三條」改「三」。 

四、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由校長

聘請本校專任教師兼任之，

負責本中心業務之督導及協

調工作，本校不另支主任津

貼。 

第四條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由

校長聘請本校專任教師兼任

之，負責本中心業務之督導及

協調工作，本校不另支主任津

貼。 

「第四條」改「四」。 

五、本中心得視需要設置副主

任、諮詢顧問若干人，負責

相關業務之推動、提供資訊

科技使用行為專題研究之趨

勢分析與建議。 

第五條 本中心聘顧問若干人，

由中心主任薦請校長聘任，負

責提供資訊科技使用行為專題

研究之趨勢分析與建議。 

「第五條」改「五」，增加視需

要設置人員。 

六、本中心得聘研究人員若干

人，由中心主任聘任，從事

資訊科技使用行為專題研究

之規劃、設計與執行。另依

研究專題之需要，由研究人

員聘用兼任研究助理，以利

研究之進行。本中心聘用兼

任行政助理一名，支援及協

助辦理本中心相關業務。 

第六條 本中心聘研究人員若干

人，由中心主任聘任，從事資

訊科技使用行為專題研究之規

劃、設計與執行。另依研究專

題之需要，由研究人員聘用兼

任研究助理，以利研究之進

行。本中心聘用兼任行政助理

一名，支援及協助辦理本中心

相關業務。 

「第六條」改「六」，調整視需

要設置人員。 

七、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報

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布日實

施；修正時亦同。 

第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

後，自公布日實施；修正時亦

同。 

「第七條」改「七」，修改核定

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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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通過。  

提案九：「淡江大學商管學院補助學生出國交換學習獎勵規則」第二條修正草案，提請討論。（商管學

院提） 

說  明： 

一、「淡江大學商管學院補助學生出國交換學習獎勵規則」第二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如下： 

「淡江大學商管學院補助學生出國交換學習獎勵規則」第二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二條  本獎學金之申請資格須

為本院之在學學生，且赴校

級、院級或系級簽訂交換學習

之姊妹校；不含延畢生、碩士

在職專班及研習生。 

第二條  本獎學金之申請資格須

為本院之本國籍在學學生，且

赴校級、院級或系級簽訂交換

學習之姊妹校；不含延畢生、

碩士在職專班及研習生。 

刪除本國籍之限制 

二、「淡江大學商管學院補助學生出國交換學習獎勵規則」詳院務附件 6。 

決 議：通過。 

提案十：「淡江大學商管學院國際企業學系大學部預研生修讀學、碩士學位規則」第四條、第六條修正

草案，提請討論。（國企系提） 

說  明： 

一、鼓勵本校大學部優秀學生繼續留在本系就讀碩士班，以達到連續學習之效果並縮短修業年限，

依據「淡江大學商管學院大學部預研生修讀學、碩士學位規則」訂定本規則。 

二、「淡江大學商管學院國際企業學系大學部預研生修讀學、碩士學位規則」第四條、第六條修正

條文對照表如下： 

「淡江大學商管學院國際企業學系大學部預研生修讀學、碩士學位規則」 

第四條、第六條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四條 本系招生委員會於報名

截止後，進行書面資料審查及

面試，決定錄取名單。甄選標

準為書面資料審查及面試各佔

百分之五十。錄取名額預定為

碩士班 A、B兩組各五名，由本

系招生委員會擇優決定。經錄

取者必須於正式取得研究生資

格後之下一學年度起擔任英語

授課課程實習課助教。 

第四條 本系招生委員會於報名

截止後，進行書面資料審查及

面試，決定錄取名單。甄選標

準為書面資料審查及面試各佔

百分之五十。錄取名額預定為

三名，由本系招生委員會擇優

決定，名額附加到該年度研究

生甄試名額中。經錄取者必須

於正式取得研究生資格後之下

一學年度起擔任英語授課課程

實習課助教。 

配合本系碩士班為 A、B兩組，新

增名額為各五名及文字修正。 

第六條 取得預備研究生資格的

學生，必須於次年取得學士學

位，並報名參加本校碩士班招

生入學考試，錄取後始正式取

得碩士班研究生資格。經本系

碩士班正式錄取之預備研究生

名額，應包含於該學年度本系

之碩士班招生名額內。 

第六條 取得預備研究生資格的

學生，必須於次年取得學士學

位，並報名參加本校碩士班甄

試入學，錄取後始正式取得碩

士班研究生資格。經本系碩士

班正式錄取之預備研究生名

額，應包含於該學年度該系之

碩士班招生名額內。 

1. 配合本系開放預研生可選擇

甄試或考試分發入學，故擬將

「甄試入學」修訂為「招生入

學」。 

2. 為能強調為本系碩士班名

額，擬修訂文字。 

三、檢附修正後「淡江大學商管學院國際企業學系大學部預研生修讀學、碩士學位規則」詳院務附

件 7。 

四、本案業經國企系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105.2.26）通過。 

決 議：修正通過。 

提案十一：國際企業學系與法國雷恩商學院（ESC Rennes School of Business）簽訂雙聯合作協議案，

提請討論。（國企系提） 

說  明： 

一、合約書詳院務附件 8。 

二、此項協議包含以下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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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雙學士學位：在本校修習 3 年商學、管理或經濟課程及在法國雷恩商學院修習 1 年

International Bachelor Programme in Management。 

(二)淡江學士學位及 ESCR 碩士學位：於本校修習完所有畢業學分(不限科系及修課領域)及在法國

雷恩商學院修習 1.5 年至 2年之碩士課程。 

(三)雙碩士學位：在兩校各修習 1年碩士課程。 

三、依據協議內容，入學條件除英語能力（托福：80、雅思：6.5 或多益：750）的相關規定外，修

讀科系以商學及管理為限。參與雙聯學位學生總額以單學期 4 位學生或每年 2 位學生為限。協

議內容及預定申請流程詳院務附件 8。 

四、本案業經國企系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105.2.26）通過。 

決 議：非姊妹校，本案緩議。 

提案十二：「淡江大學商管學院財金與保險學分學程實施規則」修正為「淡江大學商管學院財金與保險

就業學分學程實施規則」及修正草案，提請討論。（財金系提） 

說  明： 

一、因應時代潮流及配合產業需求，落實產學實質合作關係，以培養學生兼具財務與保險專業能力

，並輔導學生與業界接軌提升就業競爭力，特轉型並修改實施規則。 

二、「淡江大學商管學院財金與保險學分學程實施規則」修正為「淡江大學商管學院財金與保險就

業學分學程實施規則」及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如下：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淡江大學商管學院財金與保險

就業學分學程實施規則 

淡江大學商管學院財金與保險

學分學程實施規則 

新增「就業」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一、設置宗旨：本學程設置宗旨

係為因應時代潮流，配合產

業需求，以培養淡江大學學

生兼具財務與保險專業能

力，特訂定「淡江大學商管

學院財金與保險就業學分學

程」實施規則（以下簡稱本

規則）。 

一、設置宗旨：本學程設置宗旨

係為因應時代潮流，配合產

業需求，以培養淡江大學學

生兼具財務與保險專業能

力，特訂定「淡江大學商管

學院財金與保險學分學程」

實施規則（以下簡稱本規

則）。 

新增「就業」 

二、申請資格： 

本校對於財務與保險領域有

興趣之在學學生，均可申

請，無名額限制。 

 

二、申請資格： 

本校對於財務與保險領域有

興趣之在學學生，已修畢經

濟學原理或經濟學 3 學分以

上(含)成績及格者，均可申

請，無名額限制。 

刪除部分文字 

三、受理申請之資格規定及核可

程序： 

   於每學期正式上課日起一週

內，填妥「財金與保險就業

學分學程修習申請表」，並

檢附學生證影本，送交財務

金融學系辦公室備查。 

三、受理申請之資格規定及核可

程序： 

   於每學期正式上課日起一週

內，填妥「財金與保險學分

學程修習申請表」，並檢附

學生證影本，送交財務金融

學系辦公室備查。 

新增「就業」 

四、修業規定： 

(一)本學程 低總學分 19 學

分，含基礎課程 8 學分，

實務課程 8 學分，實習課

程 2 學分。基礎課程之各

領域課程如超過承認學分

數，仍以承認學分數計。

全學年科目僅修單學期不

四、修業規定： 

(一)本學程 低總學分 24 學

分，含核心課程 12 學分，

選修課程 12 學分。核心課

程之各領域課程如超過承

認學分數，仍以承認學分

數計。全學年科目僅修單

學期不予承認。 

修課學分數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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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予承認。 

(二)學生修習學程科目學分，

其中至少應有10學分不屬

於學生主修系、所、加修

學系及輔系之必修科目。 

 

(二)學生修習學程科目學分，

其中至少應有12學分不屬

於學生主修系、所、加修

學系及輔系之必修科目。

五、學程認證： 

(一)申請時間：修畢本學程規

定之 低應修學分數且成

績及格者，得檢附「財金

與保險就業學分學程認證

申請表」及歷年成績單正

本，向財務金融學系提出

認證申請。 

五、學程認證： 

(一)申請時間：修畢本學程規

定之 低應修學分數且成

績及格者，得檢附「財金

與保險學分學程認證申請

表」及歷年成績單正本，

向財務金融學系提出認證

申請。 

新增「就業」 

六、本學程課程名稱及學分數如

有調整，則依財務金融學系

公布之課程清單為準。 

六、本學程課程名稱及學分數如

有調整，則依財務金融學系

公布之課程清單為準。 

 

七、本規則未盡事宜，悉依教育

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七、本規則未盡事宜，悉依教育

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八、本規則經教務會議通過，報

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布日實

施；修正時亦同。 

八、本規則經系務會議及院務會

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

自公布日實施；修正時亦同。

修改核定之過程 

三、各系之開課科目名稱及學分數若有異動亦一併修訂之，檢附修正後「淡江大學商管學院財金與

保險就業學分學程實施規則」及課程清單詳院務附件 9。 

四、本案業經財金系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105.3.3）通過。 

決  議：修正通過。 

提案十三：「淡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招生委員會設置規則」修訂案，提請討論。（企管系提） 

說  明： 

一、為力求招生作業程序完備，故進行相關法規之檢核及修改。 

二、「淡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招生委員會設置規則」第一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如下： 

「淡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招生委員會設置規則」第一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系為妥慎協辦各項招

生，依本校招生委員會設置辦

法，設置系招生委員會。 

第一條 本系為妥慎協辦各項招

生，本規則係依本校組織規程

第十九條規定訂定。 

本校組織規程第十九條內容已變

更。 

三、本案業經企管系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105.2.17）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十四：「淡江大學商管學院企業管理學系大學部預研生修讀學、碩士學位規則」草案，提請討論。

（企管系提） 

說  明： 

一、為鼓勵本校大學部優秀學生繼續就讀本系碩士班，以達到連續學習之效果並縮短修業年限，依

據「淡江大學商管學院大學部預研生修讀學、碩士學位規則」訂定。 

二、「淡江大學商管學院企業管理學系大學部預研生修讀學、碩士學位規則」草案總說明及條文如

下： 

「淡江大學商管學院企業管理學系大學部預研生修讀學、碩士學位規則」草案 

總說明 

緣起：依據「淡江大學商管學院大學部預研生修讀學、碩士學位規則」，鼓勵本校大學部優秀學生

繼續就讀本系碩士班。 

目的：優秀學生達到連續學習之效果及縮短修業年限。 

原則：預備研究生須以本校碩士班甄試入學取得研究生資格並完成註冊，針對所選讀碩士班課程提

出學分抵免申請；符合學校碩士學位畢業資格者後，方能依規定發給碩士學位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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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說  明 

第一條 依據「淡江大學商管學院大學部預研生修讀學、碩士學位規

則」，為鼓勵本校大學部優秀學生繼續留在本系就讀碩士班，並期達

到連續學習之效果及縮短修業年限，訂定本規則。 

設立宗旨 

 

第二條 本校大學部學生修業三年級上學期結束後，前五學期學業成績

名次排名在本班前二分之一且操行成績平均 84 分以上，得於三年級

下學期開學一個月內向本系提出申請，申請表如附件一。 

申請資格及時程 

 

第三條 申請者需繳交申請表、前五學期修課成績、名次證明、自傳、

讀書及研究計畫、師長推薦函二封(格式如附件二)及其他有利審查之

資料。 

申請應備文件 

第四條 甄選事宜由本系招生委員會擔任。三年級下學期開學一個月

後，由招生委員會進行書面資料審查及面試決定錄取名單。甄選標準

為書面資料審查及面試各佔百分之五十。錄取名額由本系招生委員會

決定之，但不得超過該年度碩士班招生名額。 

甄選程序 

第五條 錄取之學生兼具學士學位候選人及預備研究生之資格。 預備研究生之資格 

第六條 取得預備研究生資格的學生，必須於次年取得學士學位，並報

名參加本校碩士班招生入學，錄取後始正式取得碩士班研究生資格。

經本系碩士班正式錄取之預備研究生名額，應包含於該學年度本系之

碩士班招生名額內。 

規範其碩士班入學方式 

第七條 預備研究生可於第七學期開始選讀碩士班課程，所選修課程可

以於正式取得研究生資格後申請抵免，抵免辦法依照本校「學分抵免

規則」提出學分抵免申請。但碩士班課程若已計入大學畢業學分數

內，不得再申請抵免碩士班學分數。 

選課及學分抵免規定 

第八條 學生必須符合本系碩士學位之規定，方發給碩士學位證書。 規範碩士學位證書取得要件

第九條 本規則經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布日實施；修

正時亦同。 

訂定修正程序 

三、本案業經企管系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105.2.17）通過。 

決  議：修正通過。 

提案十五：「淡江大學餐飲服務業就業學分學程」實施規則及計畫書，提請討論。（企管系提） 

說  明： 

一、為落實產學合作，協助學生於學涯與職場無縫接軌，提升學習能力及就業競爭力，擬自 105 學

年度起設置「淡江大學餐飲服務業就業學分學程」，實施規則及計畫書草案詳院務附件 10。 

二、本案業經企管系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105.2.17）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十六：會計學系進修學士班學士學位英文名稱異動案，提請討論。（會計系提） 

說 明： 

一、本系原授予之學士學位中文名稱商學學士，英文名稱為 Bachelor of Business，簡稱 B.B.；應

AACSB 指導員的要求，會計學系學士學位建議修改成「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簡稱 B.B.A.。 

二、本案業經會計系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105.1.20）通過。 

決 議：修正通過。 

提案十七：統計學系與西南財經大學統計學院之學生交流專案協議書訂定草案，提請討論。（統計系提） 

說 明： 

一、本系擬與西南財經大學統計學院簽訂教育及學術交流協議書，以加強雙方之交流與互訪。 

二、檢附本系與西南財經大學統計學院之學生交流專案協議書草案詳院務附件 11。 

三、本案業經統計系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104.12.11）通過。 

決 議：修正通過。 

提案十八：統計學系進修學士班學士學位中英文名稱異動案，提請討論。（統計系提） 

說  明： 

一、本系原授予進修學士班中文學位名稱為商學學士，英文學位名稱為 BACHELOR OF SCIENCE，簡稱

B.S.。 

二、經綜合考量中英文學位名稱一致性、均能反映學位內涵以及在名稱使用上能與國際接軌等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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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擬將本系進修學士班中文學位名稱改為「統計學學士」，英文學位名稱加註領域為「BACHELOR 

OF SCIENCE IN STATISTICS」。 

三、本案業經統計系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105.2.19）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十九：本院 105 學年度與理、工兩學院設立「淡江大學資料科學學分學程」，提請討論。（統計系

、資管系提） 

說  明： 

一、本院統計學系、資訊管理學系與理學院數學學系及工學院資訊工程學系依「淡江大學跨系所院

學程設置規則」辦理。 

二、檢附修正後「淡江大學商管學院管理科學學系大學部預研生修讀學、碩士學位規則」，請詳院

務附件 15。 

三、學分學程設置計畫書草案詳院務附件 12。 

決  議：通過。 

提案二十：「淡江大學商管學院資訊管理學系大學部預研生修讀學、碩士學位規則」修訂案，提請追認

。（資管系提） 

說  明： 

一、為擴大招收本校優秀大學生至本系修讀碩士班，故修訂此規則。 

二、「淡江大學商管學院資訊管理學系大學部預研生修讀學、碩士學位規則」第一、二、四條修正

草案條文對照表如下： 

「淡江大學商管學院資訊管理學系大學部預研生修讀學、碩士學位規則」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一條 依據「淡江大學商管學

院大學部預研生修讀學、碩士

學位規則」，為鼓勵本校大學

部優秀學生留在本系就讀碩

士班，並期達到連續學習之效

果及縮短修業年限，訂定本規

則。 

第一條 依據「淡江大學商管學

院大學部預研生修讀學、碩士

學位規則」，為鼓勵本系大學

部優秀學生繼續留在本系就

讀碩士班，並期達到連續學習

之效果及縮短修業年限，訂定

本規則。 

文字修訂 

第二條 本校大學部學生修業

三年級上學期結束後，前五學

期學業成績名次排名在該班

或該系前二分之一，得於三年

級下學期申請期限內向本系

提出申請（申請期限另行公

告），申請表如附件 1。 

第二條 本系大學部學生修業

三年級上學期結束後，前五學

期學業成績名次排名在本班

前三分之一，得於三年級下學

期開學一個月內向本系提出

申請，申請表如附件 1。 

一、文字修訂 

二、學業成績百分比考慮是否放

寬。 

三、更改申請期限。 

 

第四條 欲申請之學生應於申請

前商請該系教師輔導前項之申

請事宜。 

第四條 欲申請之學生應於申請

前商請該本系教師輔導前項之

申請事宜。 

文字修訂 

第十條  本規則經教務會議通

過，報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布

日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十條  本規則經系務會議、院

務會議、教務會議通過，報請

校長核定後，自公布日實施；

修正時亦同。 

刪除文字 

三、檢附修正後「淡江大學商管學院資訊管理學系大學部預研生修讀學、碩士學位規則」詳院務附

件 13。 

四、本案業經資管系 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104.5.7）通過。 

決  議：修正通過。 

提案二一：「淡江大學商管學院公共行政學系大學部預研生修讀學、碩士學位規則」修訂案，提請討論

。（公行系提） 

說 明： 

一、為擴大招收本校優秀大學生至本系修讀碩士班，故修訂此規則。 

二、「淡江大學商管學院公共行政學系大學部預研生修讀學、碩士學位規則」第二條修正草案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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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表如下： 

「淡江大學商管學院公共行政學系大學部預研生修讀學、碩士學位規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二條 本校大學部學生修業

三年級上學期結束後，得於三

年級下學期開學一個月內向

本系提出申請，申請表如附件

一。 

第二條 本校大學部學生修業

三年級上學期結束後，前五學

期學業成績名次排名在本班

前三分之一，得於三年級下學

期開學一個月內向本系提出

申請，申請表如附件一。 

部分文字刪除 

三、檢附修正後「淡江大學商管學院公共行政學系大學部預研生修讀學、碩士學位規則」詳院務附

件 14。 

四、本案業經公行系 104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105.3.8）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二二：「淡江大學商管學院全球財務管理全英語學士學位學程主任遴選規則」草案，提請討論。（全

財管學程提） 

說 明： 

一、為遴選新任主任，促進事務發展，訂定本規則。 

二、「淡江大學商管學院全球財務管理全英語學士學位學程主任遴選規則」草案總說明及條文如下： 

「淡江大學商管學院全球財務管理全英語學士學位學程主任遴選規則」草案總說明及條文 

總說明 

依據：特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八條規定。 

目的：為遴選新任主任，促進本學位學程事務發展。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八條規定，特訂定淡江大學商管學院全球財

務管理全英語學士學位學程主任（以下簡稱本學位學程）遴選規則（

以下簡稱本規則)。 

訂定依據。 

第二條 學位學程主任任期二年，至多連任二次。 訂定任期。 

第三條 商管學院院長推薦商管學院之專任副教授以上至少三人為候選

人。 

訂定候選資格。 

第四條 召開本學位學程事務會議逕行學位學程主任選舉投票，由本學

位學程事務會議委員投票圈選一至三人，得票 高前二至三人，再進

行投票直到獲 高票者之票數超過本學位學程事務會議委員總人數的

二分之一止。得票 高前二至三人陳報校長圈選。 

訂定組織成員、審議程序

及議案通過人數。 

第五條 學位學程主任於任滿前由本學位學程事務會議委員三分之二出

席(通訊投票視同出席)，出席人數二分之一同意通過後續任。續任同

意之相關程序由本學位學程事務會議於當年四月底前執行。 

明定任期及開會時間。 

第六條 本規則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規辦理。 未盡事宜處理依據。 

第七條 本規則經院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布日實施；修

正時亦同。 

訂定及修正程序。 

三、本案業經 104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1次事務委員會議（105.2.23）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二三：「淡江大學商管學院各學系教師升等審查規則」修正草案，提請討論。（國企系、產經系、

經濟系、企管系、會計系、統計系、資管系、運管系、公行系、管科系提） 

說  明： 

一、配合本校多元升等制度分為學術研究型、教學研究型及技術應用型，並參酌商管學院教師升等

規則而修正。 

二、「淡江大學商管學院各學系教師升等審查規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詳院務附件 15。 

三、本案業經相關學系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二四：為辦理科技部 105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申請案，本院「自訂之評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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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評分表」修正案，提請討論。（商管學院提） 

說  明： 

一、「淡江大學獎勵特殊優秀人才支給辦法」商管學院評估方式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二、計算方式如下： 

(一)擔任科技部專題研究計

畫案、國內外期刊論文

（SCI、SSCI、EI、THCI

、TSSCI）審查人，每件 

3 分；擔任國內外期刊論

文（SCI、SSCI、EI、THCI

、TSSCI）主編、副主編

、執行編輯，每年 10 分

：本子項 高為 34 分 

(二)指導科技部大專生專題

研究計畫：本子項 高

為 16 分 

＊ 每件 3分 

＊ 獲獎者每件 5分 

(三)科技部以外之產學合作

案（研發處須備案）：

本子項 高為 40 分 

  ＊ 擔任主持人：未滿

10 萬 1 分，每滿 10 萬

再加 1分 

  ＊ 擔任共同主持人：

未滿 10 萬 0.5 分，每

滿 10 萬再加 0.5 分 

二、計算方式如下： 

(一)擔任科技部專題研究計

畫案、國內外期刊論文

（SCI、SSCI、EI、THCI

、TSSCI）審查人，每件

3 分；擔任國內外期刊論

文（SCI、SSCI、EI、THCI

、TSSCI）主編、副主編

、執行編輯，每年 10 分

：本子項 高為 30 分 

(二)指導科技部大專生專題

研究計畫：本子項 高

為 20 分 

＊ 每件 3分 

＊ 獲獎者每件 5分 

(三)科技部以外之產學合作

案（研發處須備案）：

本子項 高為 40 分 

  ＊ 擔任主持人：未滿

50 萬 4 分，每滿 50 萬

增加 4分 

  ＊ 擔任共同主持人：

未滿 50 萬 2 分，每滿

50 萬增加 2分 

分數修訂 

二、本院評估方式、評估表詳院務附件 16。 

三、本案業經商管學院 104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 次系所主管座談會（104.11.26）通過。。 

決  議：通過。 

肆、臨時動議 

提案二五：「淡江大學商管學院保險學系教師升等審查規則」修正草案，提請討論。（保險系提） 

說  明： 

一、配合本校多元升等制度分為學術研究型、教學研究型及技術應用型，並參酌商管學院教師升等

規則而修正。 

二、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詳院務附件 17。 

決  議：通過。 

提案二六：「淡江大學商管學院超短期海外志工與國際學習獎勵作業要點」第一點、第三點修正草案，

提請討論。（商管學院提） 

說  明： 

一、「淡江大學商管學院超短期海外志工與國際學習獎勵作業要點」第一點、第三點修正草案對照

表如下： 

「淡江大學商管學院超短期海外志工與國際學習獎勵作業要點」第一點、第三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一、為配合本校校務發展計畫，

獎勵本院在學學生踴躍參與

海外志工與國際學習，特訂

定本院「超短期海外志工與

國際學習獎勵作業要點」(以

下簡稱本要點)。 

一、為配合本校校務發展計畫，

獎勵本院本國籍在學學生踴

躍參與海外志工與國際學

習，特訂定本院「超短期海外

志工與國際學習獎勵作業要

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刪除本國籍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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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三、本獎勵金之申請資格須為本

院之在學學生，不含延畢

生、碩士在職專班及研習生。 

三、本獎勵金之申請資格須為本

院之本國籍在學學生，不含延

畢生、碩士在職專班及研習

生。 

刪除本國籍之限制 

二、「淡江大學商管學院超短期海外志工與國際學習獎勵作業要點」詳院務附件 18。 

決  議：通過。 

提案二七：「淡江大學暨昆士蘭理工大學財金全英語雙碩士學位學程預研生修讀學、碩士學位規則」草

案，提請討論。（淡江大學暨昆士蘭理工大學財金全英語雙碩士學位學程籌備處提） 

說  明： 

一、為鼓勵本校大學部優秀學生繼續就讀本雙碩士學位學程，以達到連續學習之效果並縮短修業年

限，依據「淡江大學商管學院大學部預研生修讀學、碩士學位規則」訂定。 

二、「淡江大學暨昆士蘭理工大學財金全英語雙碩士學位學程預研生修讀學、碩士學位規則」草案

總說明及條文如下： 

「淡江大學暨昆士蘭理工大學財金全英語雙碩士學位學程預研生修讀學、碩士學位規則」草案 

總說明 

緣起：依據「淡江大學商管學院大學部預研生修讀學、碩士學位規則」，鼓勵本校大學部優秀學

生繼續就讀本系碩士班。 

目的：優秀學生達到連續學習之效果及縮短修業年限。 

原則：預備研究生須以本校碩士班甄試入學取得研究生資格並完成註冊，針對所選讀碩士學程課

程提出學分抵免申請；符合學校碩士學位畢業資格者後，方能依規定發給碩士學位證書。 

 

條文 說  明 

第一條 依據「淡江大學商管學院大學部預研生修讀學、碩士學位規

則」，為鼓勵本校大學部優秀學生就讀財金全英語雙碩士學位學程

(以下簡稱本學位學程)，以達到連續學習與縮短修業年限之效果，

訂定本規則。 

設立宗旨 

 

第二條 本校大學部學生修業三年級上學期結束後，前五學期學業成

績名次排名在該班或該年級前二分之一且操行成績平均七十八分以

上，得於三年級下學期於申請期限內向本學位學程辦公室提出申

請。申請時間另公告之，申請表如附件一。 

申請資格及時程 

 

第三條 申請者需繳交申請表、前五學期修課成績(含名次證明)、研

讀計畫書(格式如附件二)及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申請應備文件 

第四條 甄選事宜由本學位學程預研生招生委員會擔任。三年級下學

期開學後，由本學位學程預研生招生委員會擇期進行甄選事宜並決

定錄取名單。錄取名額由本學位學程預研生招生委員會決定之，但

不得超過該年度研究生招生名額。 

甄選程序 

第五條 錄取之學生兼具學士學位候選人及預備研究生之資格。 預備研究生之資格 

第六條 取得預備研究生資格的學生，必須於次年取得學士學位，並

報名參加本校碩士班招生入學，經錄取本學位學程後，始正式取得

本學位學程研究生資格；其錄取名額包含於該學年度本學位學程招

生名額內。 

規範其碩士班入學方式 

第七條 預備研究生可於第七學期開始選讀本學位學程課程，所修課

程可於正式取得研究生資格後申請抵免，抵免辦法依照本校「學分

抵免規則」提出學分抵免申請。但碩士班課程若已計入大學畢業學

分數內，不得再申請抵免碩士班學分數。 

選課及學分抵免規定 

第八條 學生必須符合本學位學程授予碩士學位之規定，方發給碩士

學位證書。 

規範碩士學位證書取得要件

第九條 本規則經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布日實施；修

正時亦同。 

訂定修正程序 

決  議：通過。 

提案二八：「淡江大學商管學院經營管理全英語碩士學位學程預研生修讀學、碩士學位規則」草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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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討論。（淡江大學商管學院經營管理全英語碩士學位學程籌備處提） 

說  明： 

一、為鼓勵本校大學部優秀學生繼續就讀本雙碩士學位學程，以達到連續學習之效果並縮短修業年

限，依據「淡江大學商管學院大學部預研生修讀學、碩士學位規則」訂定。 

二、「淡江大學商管學院經營管理全英語碩士學位學程預研生修讀學、碩士學位規則」草案總說明

及條文如下： 

「淡江大學商管學院經營管理全英語碩士學位學程預研生修讀學、碩士學位規則」草案 

總說明 

緣起：依據「淡江大學商管學院大學部預研生修讀學、碩士學位規則」，鼓勵本校大學部優秀學

生繼續就讀本系碩士班。 

目的：優秀學生達到連續學習之效果及縮短修業年限。 

原則：預備研究生須以本校碩士班甄試入學取得研究生資格並完成註冊，針對所選讀碩士學程課

程提出學分抵免申請；符合學校碩士學位畢業資格者後，方能依規定發給碩士學位證書。 

 

條文 說  明 

第一條 依據「淡江大學商管學院大學部預研生修讀學、碩士學位規

則」，為鼓勵本校大學部優秀學生就讀商管學院經營管理全英語碩

士學位學程 (以下簡稱本學位學程)，以達到連續學習與縮短修業年

限之效果，訂定本規則。 

設立宗旨 

 

第二條 本校大學部學生修業三年級上學期結束後，前五學期學業成

績名次排名在該班或該年級前二分之一且操行成績平均七十八分以

上，得於三年級下學期於申請期限內向本學位學程辦公室提出申

請。申請時間另公告之，申請表如附件一。 

申請資格及時程 

 

第三條 申請者需繳交申請表、前五學期修課成績(含名次證明)、研

讀計畫書(格式如附件二)及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 

申請應備文件 

第四條 甄選事宜由本學位學程預研生招生委員會擔任。三年級下學

期開學後，由本學位學程預研生招生委員會擇期進行甄選事宜並決

定錄取名單。錄取名額由本學位學程預研生招生委員會決定之，但

不得超過該年度研究生招生名額。 

甄選程序 

第五條 錄取之學生兼具學士學位候選人及預備研究生之資格。 預備研究生之資格 

第六條 取得預備研究生資格的學生，必須於次年取得學士學位，並

報名參加本校碩士班招生入學，經錄取本學位學程後，始正式取得

本學位學程研究生資格；其錄取名額包含於該學年度本學位學程招

生名額內。 

規範其碩士班入學方式 

第七條 預備研究生可於第七學期開始選讀本學位學程課程，所修課

程可於正式取得研究生資格後申請抵免，抵免辦法依照本校「學分

抵免規則」提出學分抵免申請。但碩士班課程若已計入大學畢業學

分數內，不得再申請抵免碩士班學分數。 

選課及學分抵免規定 

第八條 學生必須符合本學位學程授予碩士學位之規定，方發給碩士

學位證書。 

規範碩士學位證書取得要件

第九條 本規則經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布日實施；修

正時亦同。 

訂定修正程序 

決  議：通過。 

伍、散會（下午 3時 4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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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外國語文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 

第 1次院務會議紀錄 
時  間：105 年 3 月 17 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整 

地  點：淡水校園驚聲國際會議廳 

主  席：陳小雀院長                                                紀錄：李靜之、劉靜華 

出  席：本院各系系主任、會議代表、法文系學會會長（詳簽到單） 
列  席：各系行政助理、學生代表（詳簽到單） 

壹、主席致詞 

一、各位主任、老師、助理及同學代表大家好，今天是本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非常歡迎各位可共同參

與本院院務的討論。 

二、本院各系二年級轉學生考試科目均已簡化為國文、英文 2科。 

三、日文系二年制在職專班，經 105 學年度第 2 次校招生委員會決議，自 106 學年度停招。 

四、105 年 4 月 2~3 日為大學個人申請入學面試，學生面試評分表各項目分數需有所區別，不可一致。 

五、103 學年度本院獲教學特優教師獎勵為英文系陳宜武副教授；獲教學優良教師獎勵為英文系林銘輝助

理教授，西語系張芸綺助理教授，法文系儲善平副教授，德文系魏榮治副教授，日文系內田康、王

嘉臨助理教授，俄文系那達怡助理教授；獲教學優良教材獎勵為日文系孫寅華副教授。 

六、104 學年度研究獎勵（學術性專書）本院通過教師為日文系林青樺副教授。 

七、104 學年度研究獎勵（學術期刊論文）本院通過教師為英文系蔡振興、邱漢平教授，羅艾琳、黃仕宜

、鄧秋蓉、郭家珍、林銘輝、楊雅筑助理教授；法文系梁蓉教授；日文系王美玲助理教授。 

八、本學期校長將訪視各學院與教師們座談，訪視本院時間預訂為 4 月 13 日（三）下午 2：00 至 4：30

於 B302A 會議室，校長與 3 位副校長均出席訪視活動，各系參加人員為系主任及 3 位教師代表（以

資淺者，助理教授為主），先由各系主任簡報 15 分鐘再進行綜合座談。各系出席名單請於 3月 22 日

（二）前傳送院辦彙整。 

九、為加強招生宣傳，院版網頁將於近期進行改版，先請造夢者創意行銷整合彭貫鈺先生團隊幫忙美化

網頁，經費約計 10 萬元（含廣告費），招生廣告的時間點應該會訂在本校申請入學口試後 4 月 2 日

及 3 日開始，各系請調查來口試同學，是否也選擇本校競爭學校如東吳、輔仁、文化等校，學生登

記志願是 5 月 3~4 日，所以廣告要下到 5 月 4 日，正好一個月。彭貫鈺先生在校內已成立造夢者社

團，免費教授基礎班的網頁影片製作、網站架設、Facebook 經營及廣告操作、被動行銷操作等等，

建議各系可以找有興趣的大一同學參加，參加同學要自備筆電。 

十、本院 105 學年度重點研究計畫「多國語言民俗文化研究」由本人擔任總計畫主持人，共同主持人為

本人、法文系鄭安群主任、德文系吳萬寶教授、日文系闕百華副教授，執行期間為 105 年 8 月 1 日

至 106 年 7 月 31 日。 

十一、教育部辦理「多國語文與文化創新課程計畫」徵件須於 3月 31 日前完成線上及書面申請，請西、

法、德、日 4 系以既有課程修改提出申請，另專簽陳報校長核定。 

十二、教育部辦理「多元文化語境之英文學習革新課程計畫」徵件時間為 3月 31 日前完成線上及書面申

請，請英文系以既有課程修改提出申請，另專簽陳報校長核定。 

十三、教育部補助之「大學學習生態系統創新（B 類）計畫」由學術副校長擔任主持人，王伯昌研發長、

林信成院長及本人擔任共同主持人，其中本院須負責 30 節「講座、實作」鐘點，請各系協助開課

，主題、教師、時間等資料請送院辦彙整。 

十四、本院「國際大使翻譯團隊」已成軍，請英文系負責「翻譯技巧」（一）、（二）；西語系負責「國際

禮儀」（一）、（二）；法文系負責「餐桌禮儀」（一）、（二）等相關培訓課程，開課教師及時間請另

送院辦彙整。 

十五、「2017 台北世大運」於 2017 年 8 月 19 日至 30 日於台北舉行，將招募學生志工，請各系鼓勵學生

踴躍報名參加，完成報名後世大運執委會將有教育訓練以取得志工資格。 

十六、慶祝 66 週年校慶將出版叢書，其中《話說淡江》一書由本院負責撰稿、編譯、印製。此書為 7 種

語文套書，中文稿（約 1 萬字）已由本人撰稿完成，請各系協助翻譯為 6 種外語（英、西、法、

德、日、俄），因總經費僅 12 萬元，翻譯費每種語文為 1 萬 2 千元，若學校增撥總經費，將再酌

增譯稿費。請各系協助商請所屬教師譯稿，並請外籍教師潤稿，稿件請於 5月 31 日（二）前傳送

院辦，以利後續美編等相關事宜，並於 7月 31 日前印製完成。 

十七、本院與圖書館共同辦理之「當莎士比亞遇見塞萬提斯」書展，訂於 4 月 11 日（一）至 5 月 13 日

（五）於圖書館樂活區舉辦，4 月 25 日（一）中午 12:00 舉行開幕式；英文系及西語系圖書已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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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完成，並於 4月 26 日~4 月 28 日配合辦理 3場專題演講等活動。 

十八、本院與北大辦理之「兩岸外語教學研討會」，本次由法文系主辦，時間為 5月 26 日（四）及 27 日

（五）於本校淡水校園舉辦，為使會議順利及圓滿，請各系協助相關工作，法文系已草擬工作分

配表，請彭助理另召集各系助理開會協商相關細節。 

十九、本院 104 學年度「專業知能服務學習課程」計有 2個科系 3 門課程，105 學年度第 1學期計有英文

系、日文系 2 位老師提出 2門課程。 

二十、2016 年淡江大學世界校友會聯合會雙年會，訂於 8 月 26 日至 28 日舉行，將規劃桂林、長江三峽

、張家界 3個旅行路線供選擇，請同仁及校友們踴躍報名，共襄盛舉。 

二十一、本校於 3月 26 日（六）舉辦「春之饗宴」校友回娘家活動，請各系邀請系友返校共襄盛舉。 

二十二、本校募款委員會第 27 次會議決議，守謙國際會議中心將配合 66 週年校慶推出「鶼鰈磚」，可由

夫妻聯名捐贈 2、10、100 萬磚，請各位老師多加宣傳，協助守謙國際會議中心興建工程。 

貳、報告事項 

一、上次院務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一)院務提案 

提案二：英文學系四年級學生鄭少淮申請「海外志工與國際學習活動」經費補助。 

提案三：西語系四年級學生吳馨怡申請「海外志工與國際學習活動」經費補助。 

提案四：德文系三年級學生楊斯涵申請「出國交流與交換」經費補助。 

提案八：德文系補助學生出國辦法。 

提案九：德文系補助教師出國參加國際研討會辦法。 

提案十一：日文系日間部、進學班 105 學年度 2年級轉系標準修正案。 

決  議：通過。 

執行情形：已執行。 

(二)國際交流提案 

提案五：建請本校與西班牙格那拉達大學（University of Granada）締結姐妹校。 

提案六：建請本校與西班牙瓦亞多里大學（University of Valladolid）締結姐妹校。 

決  議：通過。 

執行情形：已提國際化及國際交流委員會。 

提案十：德文系施侯格老師（Holger Steidele）申請出席國際會議補助。 

決  議：通過。 

執行情形：已補助。 

(三)法規修正案 

提案一：「淡江大學德國語文學系教師升等審查規則」第三條修正草案。  

提案七：法文系「系主任遴選規則」第六條修正草案。 

決 議：通過。 

決定：同意備查。 

執行情形：已實施。 

二、本校環境安全衛生政策宣導 

淡江大學秉持樸實剛毅之校訓，並在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之辦學理念下，於台北校園、淡水校園

及蘭陽校園內之教學、研究、活動與服務，實施環安衛政策，期建立校園安全衛生管理制度，奠定環

境永續保護的根基，以達到校園零職災的成效，進而永續發展綠色校園，善盡身為世界公民的角色。

全體教職員工生承諾遵守下列環境安全衛生政策： 

(一)遵守環境保護法規，推動校園環保教育。 

(二)落實污染防治及減量，提升能資源使用效率，推動資源回收再利用。 

(三)遵守安全衛生法規，實施校園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四)建立完善的稽核制度，並向社會大眾公開。  

(五)響應全球永續發展趨勢，創造健康安全校園。 

三、智慧財產權宣導 

教育部函知：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已建置「教師授課著作權錦囊」網頁，協助教師建立的正確著作權觀

念，網址：http://www.tipo.gov.tw/首頁/著作權/教育宣導/校園著作權/大學文宣，歡迎下載利用。 

四、個人資料保護宣導 

本校已通過個人資料管理制度驗證，並由 BSI英國標準協會頒發 BS 10012 證書。教職員生處理個人資

料時，應尊重當事人、遵循個資制度、並展現管理責任，以免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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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討論提案 

一、課程提案 

提案一：105 學年度外語學院共同科課程異動案，提請討論。（外語學院提） 

說  明： 

一、淡江大學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外語學院共同科選修科目開課異動表如附件 1。 

二、本案業經外語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課程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提校課程委員會議。 

提案二：英文系 105 學年度大學日間部、進學班、碩士班與博士班課程異動案，提請討論。（英文系提） 

說  明： 

一、淡江大學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英文系大學日間部、進學班、碩士班與博士班選修科目開課異動

表如附件 2。 

二、本案業經英文系104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系務會議、104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提校課程委員會議。 

提案三：西語系 105 學年度碩士班課程異動案，提請討論。（西語系提） 

說  明： 

一、淡江大學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西語系碩士班選修科目開課異動表如附件 3。 

二、本案業經西語系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決議通過。 

決  議：通過，提校課程委員會議。 

提案四：法文系 105 學年度大學部與碩士班課程異動案，提請討論。（法文系提） 

說  明： 

一、法文系大學部與碩士班選修科目開課異動表如下： 

碩士班選修科目開課異動表 

院別 
系所 

組別 
科目名稱 

開課 

年級 

異動科目學分數 

異動原因說明 
增訂 刪除

修訂 自何學年

度起實施 前 後 

外語

學院 

法文系 

碩士班 
空間與文化 2  0/2   105 

原授課教師吳錫德105

學年度休假，本課程暫

停開課。 

大學部選修科目開課異動表 

院別 
系所 

組別 
科目名稱

開課 

年級 

異動科目學分數 

異動原因說明 
增訂 刪除

修訂 自何學年

度起實施 前 後 

外語

學院 
法文系 法文朗誦 2   0/2 2/0 105 

連貫一下「法語語音

學」，本課程由下學期

改為上學期開課。 

二、本案業經法文系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提校課程委員會議。 

提案五：法文系碩士班部分選修科目擬自 104 學年度實施異動開課情形，提請追認。（法文系提） 

說  明： 

一、異動開課情形如下： 

碩士班選修科目開課異動表 

院別 
系所 

組別 
科目名稱

開課 

年級 

異動科目學分數 

異動原因說明 
增訂 刪除 

修訂 自何學年

度起實施 前 後 

外語

學院 

法文系 

碩士班 
翻譯工坊 2  2/2   104 

配合碩二「口譯」課程

之開設，本課程為筆

譯，改調碩一開課。

外語

學院 

法文系 

碩士班 
翻譯工坊 1 2/2    104 同上 



 

 

  

第 143 期         淡 江 大 學 校 刊

‧86‧ 

院別 
系所 

組別 
科目名稱

開課 

年級 

異動科目學分數 

異動原因說明 
增訂 刪除 

修訂 自何學年

度起實施 前 後 

外語

學院 

法文系 

碩士班 

現代法國

文化研究
2   

上 2 

學期課

下 2 

學期課
104 

配合授課教師學分

數，將本課程調整至第

二學期。 

二、本案業經法文系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次系務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提校課程委員會議。 

提案六：日文系 105 學年度碩士班與碩士在職專班課程異動案，提請討論。（日文系提） 

說  明： 

一、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日文系碩士班與碩士在職專班選修科目開課異動表如附件 4。 

二、本案業經日文系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提校課程委員會議。 

提案七：英文系 105 學年度遠距課程開課案，提請討論。（英文系提） 

說  明： 

一、英文系 105 學年度遠距課程開設「進修英文」4 班，以及與日本早稻田大學合作教學的「英語口

語表達」5班。 

二、本案業經英文系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提遠距教學推展委員會議。 

提案八：英文系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碩士班英語教學組「讀寫合併之外語教學」改設為遠距課程，提請

追認。（英文系提） 

說  明： 

一、「讀寫合併之外語教學」（0/3）由蔡瑞敏老師授課，遠距課程教學計劃表如附件 5。 

二、本案業經英文系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提遠距教學推展委員會議。 

提案九：日文系 105 學年度遠距課程開課案，提請討論。（日文系提） 

說  明： 

一、日文系 105 學年遠距教學課程由堀越和男副教授所授「日語會話（三）」（2/0），與東京外國語

大學同步遠距教學。 

二、本案業經日文系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提遠距教學推展委員會議。 

提案十：俄文系 105 學年遠距教學課程開課案，提請討論。（俄文系提） 

說  明： 

一、俄文系 105 學年遠距教學課程開設「俄羅斯民歌」（0/2）、「俄語會話（三）」（2/2）、「俄語會話

（四）」（2/2）、「進修俄語」（2/2）。 

二、本案業經俄文系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提遠距教學推展委員會議。 

提案十一：英文學系 105 學年度講座課程開課案，提請討論。（英文系提） 

說  明： 

一、「英文翻譯」課程開課計畫表如附件 6。 

二、本案業經英文系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十二：西語系 105 學年度講座課程開課案，提請討論。（西語系提） 

說  明： 

一、「西語文化產業講座」課程開課計畫表如附件 7。 

二、本案業經西語系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決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十三：法文系 105 學年度講座課程開課案，提請討論。（法文系提） 

說  明： 

一、「法語全方位效益講座」、「法語口語表達」課程開課計畫表如附件 8。 

二、本案業經法文系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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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四：德文系 105 學年度講座課程開課案，提請討論。（德文系提） 

說  明： 

一、「觀光德語」課程開課計畫表如附件 9。 

二、本案業經德文系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十五：日文系 105 學年度講座課程開課案，提請討論。（日文系提） 

說  明： 

一、「日語商務口譯講座」課程開課計畫表如附件 10。 

二、本案業經日文系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十六：俄文系 105 學年度講座課程開課案，提請討論。（俄文系提） 

說  明： 

一、「俄羅斯概論」課程開課計畫表如附件 11。 

二、本案業經俄文系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十七：英文系 105 學年度碩士班「實地英語教學」課程申請開設為專業知能服務學習課程，提請討

論。（英文系提） 

說  明： 

一、該課程 104 學年為服務學習課程，105 學年度援例申請，詳附件 12。 

二、本案業經英文系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提服務學習委員會議。 

提案十八：日文系 105 學年度專業知能服務課程開課案，提請討論。（日文系提） 

說  明： 

一、日文系 105 學年度專業知能服務課程規劃為「日語會話（四）－觀光導覽組」（2/2）。 

二、本案業經日文系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提服務學習委員會議。 

提案十九：外國語文學院「外語翻譯學分學程」修習科目認定表擬新增專業選修科目「口譯入門 A」、「口

譯入門 B」、「口譯入門 C」、「口譯入門 D」4科，提請討論。（英文系提） 

說  明： 

一、新增後修習科目認定表如附件 13。 

二、本案業經英文系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二十：西語系 104 學年度起學生境外修習學分採認科目修正，提請討論。（西語系提） 

說  明： 

一、因應 102~105 學年度課程結構及科目異動，新增西班牙文翻譯（一），課程資料如下： 

中文科目名稱 

1 系必修 

2 系選修 

3 核心（群別）

4 其他 

年級 科目 編號 學期序 選必修別 學分數

西班牙文翻譯（一） 1 3 F1033 1/2 必 2/2 

二、本案業經西語系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提校課程委員會議。 

提案廿一：西語系碩士班畢業學分數擬自 106 學年度起調降為 28 學分，提請討論。（西語系提） 

說  明： 

一、為提升未來碩士班招生率及本系同學升學率吸引更多莘莘學子就讀，自 106 學年度起調整本系

碩士班畢業學分數自 32 學分調降為 28 學分。 

二、學分數異動表如附件 14。 

三、本案業經西語系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決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廿二：西語系「輔系應修科目表」修訂案，提請追認。（西語系提） 

說  明： 



 

 

  

第 143 期         淡 江 大 學 校 刊

‧88‧ 

一、本系輔系選修科目「西班牙語聽實習（一）」、「西班牙語聽實習（二）」學分數依課程更改為 2/2

。修習「西班牙語聽實習（二）」者，必先修習「西班牙語聽實習（一）」。輔系應修科目表如附

件 15。 

二、自 102 學年度起申請輔系學生適用。 

三、本案業經西語系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決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廿三：俄文系與商管學院國際企業學系之「淡江大學國際企業俄文就業學分學程」修習科目增訂案

，提請討論。（俄文系提） 

說  明： 

一、依 103-104 學年度教學單位評鑑外部評鑑委員改善建議，於「國際企業俄文就業學分學程」中

增列「俄羅斯概論」、「俄羅斯文化概論」相關課程，以提升學生對於俄羅斯國情之瞭解。 

二、該學分學程課程清單如附件 16。 

三、本案業經俄文系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廿四：日文系 103 學年度第 2學期增開課程案，提請追認。（日文系提） 

說  明： 

一、以下課程經教務處核准由系主任擔任授課教師，不支領授課鐘點費，修課學生赴簽約合作機構

或境外實習，實習完畢獲授課教師考核通過後，完成課程修習；且不列入本系開課學分數，亦

不實施新設課程外審及課程結構外審。 

開課年級 課程名稱 開課學年度 學分數 

大學部 

四年級 
日語實作實習 103 學年度第 2學期 單學期 2 學分 

碩士班 

一年級 
日語實務實習 103 學年度第 2學期 單學期 2 學分 

碩專班 

一年級 
日語實務實習 103 學年度第 2學期 單學期 2 學分 

二、本案業經日文系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提校課程委員會議追認。 

提案廿五：日文系 104 學年度起增開課程案，提請追認。（日文系提） 

說  明： 

一、以下課程經教務處核准由系主任擔任授課教師，不支領授課鐘點費，修課學生赴簽約合作機構

或境外實習，實習完畢獲授課教師考核通過後，完成課程修習；且不列入本系開課學分數，亦

不實施新設課程外審及課程結構外審。 

開課年級 課程名稱 開課學年度 學分數 

大學部 

四年級 

日本多元文化實習 104 學年度起 上、下學期各 2學分 

日本產業實習 104 學年度起 上、下學期各 2學分 

碩士班 

一年級 
日本研究實務實習 104 學年度起 上、下學期各 2學分 

碩專班 

一年級 
日本研究實務實習 104 學年度起 上、下學期各 2學分 

二、本案業經日文系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提校課程委員會議追認。 

◎課務組報告： 

一、本學期共舉辦 6 場次的「新版記分簿系統」說明會，說明會分基礎班、進階班各 3 梯次，內容涉及

教師所授課程之核心能力、評量方式及檢核功能之效益，請各系教師或實習課助教踴躍報名。 

二、為辦理 105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考試，在工學大樓上課課程： 

(一)進學班課程調整上課教室--自3月16日至3月20日。 

(二)日間學制(含碩、博士班)課程--自3月17日~18日第1節至第9節停課、3月16日至18日第10節至14節

調整上課教室。 

(三)考試期間，非安排於工學大樓上課之其他課程均照常上課。 

三、104 學年度暑修，近日將發函請各系提供開課科目。暑修預計改採網路報名方式，屆時請提醒同學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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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網路報名時間。 

二、招生提案 

提案一：本院及各系招生委員會設置規則草案，提請討論。（外語學院提） 

說  明：本院及各系招生委員會設置規則草案如附件。 

決  議：通過。 

提案二：英文系修訂 106 學年度大學日間部三年級轉學招生考試科目，提請討論。（英文系提） 

說  明： 

一、依校長指示，簡化大學部日間部 3年級轉學考試科目。 

修訂項目 修訂後 修訂前 

考試科目 

國文 國文 

英文 英文 

英文作文 英文作文 

英國文學（一） 英國文學（一） 

英語語言學概論 英語語言學概論 

二、本案業經英文系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三：德文系修訂 106 學年度大學日間部三年級轉學招生考試科目，提請討論。（德文系提） 

說  明： 

一、依校長指示，簡化大學部日間部 3年級轉學考試科目。 

修訂項目 修訂後 修訂前 

考試科目及比重 

國文 1.00 國文 1.00 

英文 1.00 英文 1.00 

中級德語 2.00 

（含翻譯、作文）  
中級德語 1.00 

德語翻譯 1.00 德語翻譯 1.00 

德語作文 1.00 德語作文 1.00 

二、本案業經德文系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四：日文系修訂 106 學年度大學日間部、進學班三年級轉學招生考試科目，提請討論。（日文系提） 

說  明： 

一、依校長指示，簡化大學部日間部 3年級轉學考試科目。 

修訂項目 修訂後 修訂前 

考試科目及比重 

國文 1.00 國文 1.00 

英文 1.00 英文 1.00 

中級日文 2.00 中級日文 1.25 

日語翻譯 1.25 日語翻譯 1.25 

日語語法 1.25 日語語法 1.25 

二、本案業經日文系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五：俄文系修訂 106 學年度大學日間部三年級轉學招生考試科目，提請討論。（俄文系提） 

說  明： 

一、依校長指示，簡化大學部日間部 3年級轉學考試科目。 

修訂項目 修訂後 修訂前 

考試科目及比重 

國文 1.00 國文 1.00 

英文 1.00 英文 1.00 

俄語翻譯 1.00 俄語翻譯 1.50 

俄語語法 1.00 俄語語法 1.50 

二、本案業經俄文系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六：俄文系修訂 105 學年度四技二專甄選入學校系科（組）、學程甄選辦法， 

    提請追認。（俄文系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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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依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 104 年 10 月 15 日技專招聯試字第 1048310239 號函及 105 學年度

科技校院四年制及專科學校二年制聯合甄選委員會第 1 次委員會議決議辦理，修訂項目如下： 

修訂項目 修訂後 修訂前 

統一入學測驗篩選-英文-檢定 後均標 後均標 

二、本案業經俄文系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三、院務提案 

提案一： 104 學年度教學單位外部評鑑自我改善計畫，提請討論。（外語學院提） 

說  明： 

一、依品質保證稽核處 104 年 12 月 30 日函 OA 辦理。 

二、本院各系自我改善計畫表詳附件 1。 

決  議：通過。 

提案二：西語系「教育目標」修改草案，提請討論。（西語系提） 

說  明： 

一、「104 學年度教學單位外部評鑑訪評結論報告書」中「項目一：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設計」

之待改善事項與對應之改善建議：「為因應時代變遷，建議貴系應重新審核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

之訂定。」 

二、修正本系大學部「教育目標」為： 

A.培育西語基礎能力 

B.培育具國際觀全方位的西語溝通人才 

C.培育學生深造西語能力及健全文化素養 

D.強化學生自主學習能力 

三、本案業經西語系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三：「西班牙語文學系教師升等審查規則」第三條修正草案，提請討論。（西語系提） 

說  明： 

一、依本校「教師升等規則」第三條第五款「撰寫著作之語文不限，以外文撰寫者，應附中文摘要」

規定，修正本系「教師升等審查審查規則」第三條條文內容。 

二、「西班牙語文學系教師升等審查規則」第三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如下： 

          「西班牙語文學系教師升等審查規則」第三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審查標準及評定方式： 

三、送審著作需進行形式審

查，包含代表著作及參考

著作。送審之代表著作須

為教育部升等審定通過之

教師證書所載年資起計時

間為推算基準點前五年內

及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

後，在國內外學術或專業

刊物發表（含具正式審查

程序，並得公開及利用之

電子期刊），或該刊物出具

證明將定期發表，或在國

內外具有正式審查程序研

討會發表且集結成冊公開

發行（含以光碟發行），或

經出版公開發行者。除代

表著作外，申請人升等副

教授及助理教授須另附三

篇以上（含三篇）之參考

第三條 審查標準及評定方式： 

三、送審著作需進行形式審

查，包含代表著作及參考

著作。送審之代表著作須

為教育部升等審定通過

之教師證書所載年資起

計時間為推算基準點前

五年內及取得前一等級

教師資格後，在國內外學

術或專業刊物發表（含具

正式審查程序，並得公開

及利用之電子期刊），或

該刊物出具證明將定期

發表，或在國內外具有正

式審查程序研討會發表

且集結成冊公開發行（含

以光碟發行），或經出版

公開發行者。除代表著作

外，申請人升等副教授及

助理教授須另附三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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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升等教授須另附五

篇以上（含五篇）之參考

著作，參考著作應為教育

部升等審定通過之教師證

書所載年資起計時間為推

算基準點前七年內及取得

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之著

作。送審人曾於前述期限

內懷孕或生產者，得申請

延長前述年限二年。送審

著作不得與前一級教師資

格送審著作雷同。主題相

關之一系列論文得經重新

出版，合併為一代表著

作。申請人自取得前一等

級至本次申請等級期間，

個人在專業與學術上之成

果（含有接受證明將發表

之論著），得列表載明於著

作目錄一覽表作為審查之

參考，資料不必附送。代

表著作撰寫語文不限，但

應與本系必修科目或與任

教學系之領域相關，以外

文撰寫者，應附中文摘

要，參考著作得以非所授

語文撰寫。 

上（含三篇）之參考著

作，升等教授須另附五篇

以上（含五篇）之參考著

作。送審著作不得與前一

級教師資格送審著作雷

同。主題相關之一系列論

文得經重新出版，合併為

一代表著作。申請人自取

得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

等級期間，個人在專業與

學術上之成果（含有接受

證明將發表之論著），得

列表載明於著作目錄一

覽表作為審查之參考，資

料不必附送。代表著作應

以西文撰寫，且應與本系

必修科目或與本系之領

域相關，參考著作得以其

他語文撰寫。 

 

 

 

 

依本校教師升等規則

第三條第五款，修正本

系第三條第三款 

三、本案業經西語系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四：西語系補助學生出國辦法草案，提請討論。（西語系提） 

說  明： 

一、西語系補助學生出國辦法草案詳附件 2。 

二、本案業經西語系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五：法文系「系主任遴選規則」第二、三條修正草案，提請討論。（法文系提） 

說  明： 

一、「淡江大學外國語文學院法國語文學系系主任遴選規則」第二、三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如下： 

  「淡江大學外國語文學院法國語文學系系主任遴選規則」第二、三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系主任候選人應為本系具

有副教授以上且到系專任年資至少

三年之教師；現任系主任於連任屆

滿或因故不克連任當年皆不具備候

選人資格。 

第二條 系主任候選人應為本系具

有副教授以上且到系專任年資至少

三年之教師；現任系主任任期未滿

六年者，得為當然候選人。 

配合第六條「本系系

主任任期兩年，連選

得連任一次」，修改部

分文字。 

第三條 現任系主任應於任期屆滿

前三個月，召開遴選委員會，推荐

二至四名候選人；遴選委員由當學

期仍在職之本系歷任主任及教授組

成。 

第三條 現任系主任應於任期屆滿

前三個月，召開遴選委員會，推荐

二至四名候選人；遴選委員由本系

歷任主任及教授組成。 

避免「歷任」具廣義

解釋，爰予明確規範

歷任但仍在職者始具

資格。 

二、本案業經法文系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六：「法文系教師升等審查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提請討論。（法文系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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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依本校「教師升等審查規則」修正。 

二、「法國語文學系教師升等審查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3。 

三、本案業經法文系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七：日文系擬申請外語學院 104 學年度預算「海外志工與國際學習活動」補助學生 2 名，提請討論

。（日文系提） 

說  明： 

一、本系二年 B班涂芳寧同學及三年 C班黃任佑同學於 105 年 1 月 22 日至 2月 1日參加中華毛克利

青少年協會國際志工活動赴貴州黎平黃崗小學服務，相關證明如附件 4，擬補助同學部分旅費，

每人一萬元。 

二、本案業經日文系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八：俄文系「系學生獎助學金委員會設置規則」，提請討論。（俄文系提） 

說  明： 

一、依淡江大學 103-104 學年度教學單位評鑑外部評鑑委員建議，宜依照本校組織規程制定之「俄

文系學生獎助學金委員會設置規則」詳附件 5。 

二、本案業經俄文系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九：俄文系「系募款管理委員會設置規則」，提請討論。（俄文系提） 

說  明： 

一、依淡江大學 103-104 學年度教學單位評鑑外部評鑑委員建議，宜依照本校組織規程制定之「俄

文系募款管理委員會設置規則」詳附件 6。 

二、本案業經俄文系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請各系一併訂定募款管理委員會設置規則。 

提案十：俄文系「學生大三出國留學委員會設置規則」，提請討論。（俄文系提） 

說  明： 

一、依淡江大學 103-104 學年度教學單位評鑑外部評鑑委員建議，宜依照本校組織規程制定之「俄

文系學生大三出國留學委員會設置規則」詳附件 7。 

二、本案業經俄文系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十一：俄文系「學生大二異地學習委員會設置規則」，提請討論。（俄文系提） 

說  明： 

一、依淡江大學 103-104 學年度教學單位評鑑外部評鑑委員建議，宜依照本校組織規程制定之「俄

文系學生大二異地學習委員會設置規則」，詳附件 8。 

二、本案業經俄文系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十二：俄文系「學生企業實習委員會設置規則」，提請討論。（俄文系提） 

說  明： 

一、依淡江大學 103-104 學年度教學單位評鑑外部評鑑委員建議，宜依照本校組織規程制定之「俄

文系學生企業實習委員會設置規則」，詳附件 9。 

二、本案業經俄文系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十三：俄文系建請本校與俄羅斯遠東聯邦大學簽訂交換生協議，提請討論。（俄文系提） 

說  明： 

一、本校於 1991 年與俄羅斯遠東國立大學締結姊妹校，後因該校於 2011 年與遠東技術大學和太平

洋經濟大學合併後更名，原校不復存在，已於 104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及院務會議決

議通過請學校重新締約。 

二、邇來兩校於學術研討會、國際遠距課程方面多有合作，為拓展學生國際視野，增加學生出國讀

書之機會，擬請本校與該校另簽訂交換生協議，詳附件 10。 

三、本案業經俄文系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提國際化暨國際交流委員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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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四：俄文系建請本院與俄羅斯北極聯邦大學（Северный （Арктический）федераль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имени М.В. Ломоносова, САФУ）簽訂國際遠距課程合作協議，提請討論。（俄文系提） 

說  明： 

一、本系 105 學年「俄語會話（四）」課程申請開設為國際同步遠距課程，擬與俄羅斯北極聯邦大學

合作，建請簽訂院級合作協議，詳附件 11。 

二、本案業經俄文系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十五：日文系卓洋國際顧問日本實務實習合約案，提請討論。（日文系提） 

說 明： 

一、合約內容詳附件 12。 

二、本案業經日文系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十六：日文系知識動能（股份）有限公司實務實習合約案，提請討論。（日文系提） 

說  明： 

一、合約內容詳附件 13。 

二、本案業經日文系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十七：日文系株式会社アストミルコープ日本實務實習合約案，提請討論。（日文系提） 

說  明： 

一、合約內容詳附件 14。 

二、本案業經日文系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肆、臨時動議 

一、依本校開課原則，碩士班 3 人即可開課，碩士在職專班須 8 人方可開課，建議日文系碩士在職專班

降低開課人數限制。（日文系提） 

◎陳院長回復：本校訂有開課原則，若因有急迫性及特殊需求，可以專簽陳核。 

二、本校全面推廣教師使用新版記分簿系統，因外籍教師不諳中文，且本院外籍教師人數多，各系人力

有限，為使外籍教師快速了解及使用，擬請教務處召開英文說明會。（西語系提） 

伍、散會（下午 1時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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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國際研究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 

第 1次院務會議紀錄 
時 間：105 年 3 月 23 日（星期三）下午 12 時 20 分 

地 點：淡水校園驚聲大樓國際會議廳 

主 席：王高成院長        紀錄：趙惠珠、鄭惠文 

出 席：本院專任教師、助理與學生代表（詳簽到單） 

壹、主席報告 

一、非常感謝各位所長、老師、助理及同學撥冗參加本學期第一次院務會議。 

二、本院 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新聘教師，中國大陸研究所廖小娟助理教授。 

三、恭喜王高成教授與陳一新教授榮獲 104 學年度專任教師研究獎勵（產學研究計畫）；陳麗娟教授、

彼薩列夫教授、柯大衛副教授、郭建中副教授（3篇）榮獲 104 學年度專任教師研究獎勵（學術期刊

論文）。 

四、校長指示本學年度教學單位的工作重點，將「如何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列為首要任務，請各系所及

教師全力落實。 

五、全面品質管理為本校重要管理原則，校長指示各單位均應熟悉及執行。本院將於 5 月份擇日舉辦全

品管觀念講習，邀請校內相關人士講授，全院教職員均須參與。 

六、本院本學期重要工作：校長與副校長訪視座談，各所進行學程改革、完成「守謙國際會議中心」募

款目標、各所繼續研議招生策略及加強與落實產學合作。 

七、105 學年度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招生已經結束，本院歐洲所、戰略所及大陸所整體報名人數成長，

拉美所及日本政經所屬於新設立研究所，仍須繼續努力，提升報名人數。 

八、校長與副校長至本院訪視座談，訂在 5 月 19 日上午，參加對象為各系所主管與各系所三位教師代表

。各系所已選定國內標竿學習對象，本院戰略所、美洲所與外交系將於 3月 31 日上午赴政治大學外

交系參訪請益，其他各系所請於 4月中旬前完成標竿系所訪視學習。 

九、本院與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已於 2月 28 日於上海共同舉辦第二十屆「世界新格局與兩岸關係」研討

會，本院有 9 位教師出席並發表論文，成果豐碩。 

十、本院預計於 4 月 3 日至 6 日赴南韓與慶南大學極東研究所共同舉辦學術會議，並與世宗研究所等智

庫座談，本院將有各所系代表 7 位教師參與。 

十一、本院預計於 4 月 17 日至 20 日期中考週赴日本與京都同志社大學及東京早稻田大學交流，並舉行

共同研討會，本院將有各所系代表 8 位教師參與。 

十二、105 學年度院共同科已作了調整，朝向院共同性及協助學生提升就業及國家考試競爭力安排，請各

授課教師配合教學，詳附件 1。 

十三、本院將舉辦創意創業競賽，以培養學生創意創業能力，各系所都要推出一個隊伍參賽，各隊須於 3

月 31 日前向院辦完成報名。 

十四、104 學年度第 1 學期期末教學評量，本院 79.37%填答率為全校 高，感謝同學踴躍上網填答與老師

與助理協助宣傳。本學期期中教學評量時間為 3月 14日至 27日辦理，請大家轉知同學上網填答。 

十五、本院有「Tamkang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與「淡江國際與區域研究」兩本刊物，

歡迎各位老師及博碩士生踴躍投稿及引用。 

十六、本院師生應使用正版教科書、禁止不法影印；使用本校合法授權軟體、禁止使用無授權之應用軟

體；禁止不法下載，與共同重視「學術倫理」。 

十七、本院專兼任老師應依規定時間、地點上課，不得至其他校外地點上課（配合教學計畫且經核准者

除外）。如有請假、調課、暫調教室及校外教學等情況，應事先報備並通知學生。 

十八、本院獲全英語授課獎勵之教師，請務必確實全程以英語進行各項教學活動。依「淡江大學獎勵專

任教師全英語授課實施辦法」第八條：獲全英語授課獎勵之教師，若經查核未確實全程以英語進

行各項教學活動時，應取消其已獲得之獎勵，並補扣其減授時數之鐘點費。 

十九、本校 104 學年度「環境安全衛生目標」為提升能資源使用效率，創造綠色校園，淡水校園總體用

電降低 3%與總體用水不成長，請各位配合達成目標。 

二十、為落實「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與資訊安全（含個資保護）」，請尊重智慧財產權、不得不法影印。

有關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應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範、請妥善保管及運用個人資料。 

貳、報告事項 

上次會議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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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下提案依程序提報教務會議： 

(一)美洲研究所訂定「拉丁美洲研究所大學部預研生修讀學、碩士學位規則」案。 

(二)日本政經研究所訂定「日本政經研究所大學部預研生修讀學、碩士學位規則」案。 

二、以下各案已依程序奉 校長核定： 

(一)「淡江大學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支給辦法」105學年度國際研究學院評估方式案。 

(二)「淡江大學國際研究學院補助學生短期主題式海外研習作業要點」條文修正案。 

(三)「淡江大學國際研究學院海外志工與國際學習獎勵作業要點」條文修正案。 

(四)「淡江大學國際研究學院補助學生出國交換學習獎勵規則」條文修正案。 

三、以下提案已依會議決議辦理： 

(一)本院104學年度預研生獎勵金發放案。 

(二)本院擬與厄瓜多國際大學國際研究中心簽訂院際合作協議。 

決定：同意備查。 

參、103 學年度教學特優教師—施正權副教授心得分享 (略) 

肆、討論事項 

◎招生提案 

提案一：106 學年度歐洲研究所碩士班甄試與一般生招生條件修訂案，提請討論。（歐洲所提） 

說 明： 

一、碩士班一般生俄羅斯研究組招生考試修改如表列 

修正前（105學年度） 修正後（106學年度） 

一、筆試 (75%)： 

1.英文 

2.俄國近代史、政治學、國際關係(3 選 1) 

二、面試 (25%) 

一、書面審查 (40%) 

二、筆試：英文 (20%) 

三、面試 (40%) 

二、碩士班一般生俄羅斯研究組招生考試書面審查修改如表列 

修正前（105 學年度） 修正後（106 學年度） 

無 一、研讀計畫書 1份 

二、 高學歷歷年成績單 1份 

三、簡歷 1份(含求學與成長過程、生涯

目標及未來研究方向) 

四、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 

三、碩士班甄試俄羅斯研究組招生考試書面審查修改如表列 

修正前（105 學年度） 修正後（106 學年度） 

一、研讀計畫書 1份 

1.曾修專業科目數及其成績 

2.各專長領域基本資料 

二、歷年成績單 1份(含操行成績) 

三、簡歷 1份 

四、其他研究成果 

一、研讀計畫書 1份 

二、 高學歷歷年成績單 1份 

三、簡歷 1份(含求學與成長過程、生涯

目標及未來研究方向) 

四、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 

四、本案業經歐洲研究所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所務會議通過與國際研究學院 105 學年度第 2

次招生委員會通過。 

決 議：通過，提校招生委員會審議。 

提案二： 106 學年度拉丁美洲研究所碩士班甄試與一般生招生條件修訂案，提請討論。（美洲所提） 

說 明： 

一、碩士班甄試與一般生招生名額調整如表列 

 修訂前(105 學年度) 修訂後(106 學年度) 

甄試 5 7 

一般生 9 7 

二、碩士班甄試招生考試條件備審資料修改如表列 

修正前（105學年度） 修正後（106學年度） 

一、研讀計畫書 1份 

二、歷年成績單 1份(含操行成績) 

一、研讀計畫書 1份 

二、歷年成績單 1份(含操行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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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薦函 2 封 

四、簡歷 1份 

五、研究成果 

三、簡歷 1份 

四、其他有於審查之資料 

三、本案業經美洲研究所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所務會議通過與國際研究學院 105 學年度第 2

次招生委員會通過。 

決 議：通過，提校招生委員會審議。 

提案三：106 學年度起拉丁美洲研究所甄試生申請提前入學案，提請討論。（美洲所提） 

說  明： 

一、擬自 106 學年度起，經甄試錄取拉丁美洲研究所之學生，已畢業或符合提前畢業資格，可於學

校規定之報到日時繳交提前入學申請表，申請提前一學期入學。 

二、本案業經美洲研究所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所務會議通過與國際研究學院 105 學年度第 2

次招生委員會通過。 

決 議：通過，提校招生委員會審議。  

提案四：106 學年度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碩士班與博士班招生名額調整，提請討論。（戰略所提） 

說  明： 

一、擬自 106 學年度起增加甄試招生考試，碩士班招生名額調整如下： 

 修訂前(105 學年度) 修訂後(106 學年度) 

一般生 一般生 甄試 

碩士班 20 8 10 

博士班 10 5 5 

二、本案業經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所務會議通過與國際研究學院 105

學年度第 2次招生委員會通過。 

決  議：通過，提校招生委員會審議。  

提案五：106學年度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訂定碩士班與博士班甄試招生考試條件，提請討論。（戰略所提） 

說  明： 

一、戰略所 106 學年度增加碩士班與博士班甄試入學，招生考試條件如表列： 

學 

制 

招生 

名額 
備審資料 甄試方式 

占總成

績比例

同分參酌

順序 
備註 

碩 

士 

班 

10 

1.自傳與簡歷 1份 

2. 高學歷歷年成績單1份

3.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 

一、書面審查 

二、面試 

50% 

50% 

1面試 

2書審 

須通過相當於全民

英檢(GEPT)中級初

試以上者，始得畢

業。 

博 

士 

班 

5 

1.簡歷 1份(含學經歷、研讀

計畫書(含論文計畫)、研

究成果簡述、未來發展計

畫) 

2.碩士論文(應屆畢業生繳

交論文初稿)及其他已發

表之學術論文各1份。 

一、書面審查 

二、面試 

50% 

50% 

1面試 

2書審 

須通過相當於全民

英檢(GEPT)中高級

初試以上者，始得畢

業。 

二、本案業經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所務會議通過與國際研究學院 105

學年度第 2次招生委員會通過。 

決  議：通過，提校招生委員會審議。 

提案六：106 學年度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修訂碩士班招生入學考試條件，提請討論。（戰略所提） 

說  明： 

一、戰略所 106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條件調整如表列 

修訂前(105 學年度) 修訂後(106 學年度) 

考試科目 比重 
成績

比例
考試科目 

成績 

比例 

1.筆試 

(1)英文 

(2)國際關係、戰略（2選1） 

2.面試 

 

1 

2 

75% 

 

 

25% 

1.筆試 

國際關係、戰略（2選1） 

2.面試 

3.書面審查. 

30% 

 

4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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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傳與簡歷 1份 

(2) 高學歷歷年成績單 1 份 

(3)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 

 

 

 

二、本案業經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所務會議通過與國際研究學院 105

學年度第 2次招生委員會通過。 

決  議：通過，提校招生委員會審議。 

提案七：106 學年度日本政經研究所碩士班招生條件修訂案，提請討論。(亞洲所提) 

說  明：  

一、106 學年度日本政經研究所碩士班招生條件調整如表列 

修正前（105學年度） 修正後（106學年度） 

五、須通過相當於全民英檢檢定(GEPT)中級初

試以上及日語檢定二級者，始得畢業。 

五、須通過相當於全民英檢檢定(GEPT)中級初

級以上及日語檢定二級者(或修二學期(共

4學分)日本語文課程替代) ，始得畢業。

二、106 學年度日本政經研究所碩士班甄試招生條件調整如表列 

修正前（105學年度） 修正後（106學年度） 

須通過相當於全民英檢檢定(GEPT)中級初試

以上及日語檢定二級者，始得畢業。 

須通過相當於全民英檢檢定(GEPT)中級初級以

上及日語檢定二級者(或修二學期(共4學分)日

本語文課程替代) ，始得畢業。 

三、本案業經亞洲研究所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所務會議通過與國際研究學院 105 學年度第 2

次招生委員會通過。 

決  議：通過，提校招生委員會審議。 

提案八：106 學年度日本政經研究所僑生及港澳生申請入學招生條件訂定案，提請討論。（亞洲所提） 

說 明： 

一、評分項目與比例如表列 

評分項目 

一、在學成績 20 % 

二、書面資料(含自傳及研究計畫) 70 % 

三、中日語語文能力 10 % 

二、本案業經亞洲研究所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所務會議通過與國際研究學院 105 學年度第 2

次招生委員會通過。 

 決 議：通過，提校招生委員會審議。 

提案九：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修訂 105 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生簡章之學測、英聽篩選方式第

一階段「科目及檢定」項目，提請追認。(外交與國際系提) 

說  明： 

一、因考量「個人申請」入學，審查資料已備「英文能力檢定證明」及「英文面試」，故取消「學測

、英聽篩選方式第一階段需達『英聽 A級』」之規定，修正如下: 

修正項目 
修正前(104 學年度) 修正後(105 學年度) 

科目 檢定 篩選倍率 科目 檢定 篩選倍率

科目及檢定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英聽 

-- 

均標 

-- 

-- 

-- 

-- 

A 級 

5 

3 

-- 

4 

-- 

-- 

-- 

國文 

英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總級分 

英聽 

-- 

均標 

-- 

-- 

-- 

-- 

A 級 

5 

3 

-- 

4 

-- 

-- 

-- 

二、本案業經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追認通過與國際研究學院 105

學年度第 2次招生委員會追認通過。 

決  議：通過，提校招生委員會審議。 

◎課程提案 

提案一：本院與各系所 105 學年度課程異動案，提請討論。（國際研究學院、歐洲所、美洲所、戰略所、

亞洲所、陸研所提）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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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際研究學院、歐洲研究所、美洲研究所、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亞洲研究所、中國大陸研

究所、國際研究學院臺灣與亞太研究碩士學位學程、美洲研究所亞太研究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

班 105 學年度課程調整詳附件 1。 

二、本案業經國際研究學院 104 學年度第 8 次主管會議通過、歐洲研究所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所務會議通過、美洲研究所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所務會議通過、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

所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所務會議通過、亞洲研究所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所務會議

通過、中國大陸研究所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所務會議通過與國際研究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

次課程委員會通過。 

決 議：通過，提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提案二：105 學年度拉丁美洲研究所與日本政經研究所課程規畫案，提請討論。（美洲所、亞洲所提） 

說  明： 

一、拉丁美洲研究所 105 學年度起復招，日本政經研究所 105 學年度新設立。課程規畫詳附件 1。 

二、本案業經美洲研究所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所務會議通過、亞洲研究所 104 學年度第 2 學

期第 1次所務會議通過與國際研究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 次課程委員會通過。 

決 議：通過，提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提案三：105學年度講座課程申請案，提請討論。（歐洲所、美洲所、戰略所、亞洲所、陸研所、外交系提） 

說  明： 

一、各系所 105 學年度講座課程如表列，計畫表詳附件 2。 

單位 開課教師 課程名稱 學分數 

歐洲所 林立 歐亞現勢 2/0 

拉美所 王秀琦 拉丁美洲對外關係 2/0 

戰略所 李大中 國際關係與媒體高階講座 2/0 

戰略所 李大中 台灣政經發展高階講座 0/2 

日政所 任耀庭 日本經濟發展之研究(一) 2/0 

大陸所 郭建中 兩岸企業貿易與投資講座 2/0 

大陸所 郭建中 兩岸企業全球經營講座 0/2 

外交系 鄭欽模 外交決策分析 0/2 

二、本案業經美洲研究所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所務會議通過、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 104 學

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所務會議通過、亞洲研究所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所務會議通過、中

國大陸研究所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所務會議通過與外交、國際關係學系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通過與國際研究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次課程委員會通過。 

決  議：通過，提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提案四：105 學年度全英語授課獎勵申請案，提請討論。（歐洲所、戰略所、陸研所、外交系提） 

說  明： 

一、各系所 105 學年度全英語授課獎勵申請如表列，計畫表詳附件 3。 

單位 教師姓名 開課系所 課程名稱 學分

數 

歐洲所 林立 
台灣與亞太

碩士學程 

台灣近代史 

(The Recent History of Taiwan) 

2/0 

戰略所 李大中 戰略所(博) 

聯合國與國際安全專題 

(The United N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0/3 

戰略所 黃介正 戰略所(碩) 

國際戰略專題選讀 

(Selected Topics on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Issues) 

0/3 

大陸所 郭建中 
大陸所 

經貿組 

中國與世界經濟 

(China and World Economy) 

2/0 

大陸所 李志強 
台灣與亞太 

碩士學程 

中國經濟改革與兩岸經貿關係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and 

Cross-Strait Economic Relations) 

0/2 

大陸所 李志強 
大陸所 

經貿組 

中國制度變遷與經濟發展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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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in China) 

外交系 蔡青龍 院共同科 
澳洲與亞太區域 

(Australia and the Asia-pacific Region) 

2/0 

外交系 蔡青龍 
台灣與亞太 

碩士學程 

澳洲政治經濟發展 

(Asia-Pacific Economic Development) 

2/0 

外交系 林若雩 
台灣與亞太 

碩士學程 

亞太經濟組織 

(Economic Organizations in Asia-Pacific)

2/0 

外交系 林若雩 
台灣與亞太 

碩士學程 

東協組織 

(Seminar on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0/2 

二、本案業經歐洲研究所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所務會議通過、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 104 學

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所務會議通過、中國大陸研究所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所務會議通過

、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與國際研究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

次課程委員會通過。 

決  議：通過，提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提案五：105 學年度專業知能服務學習申請案，提請討論。（歐洲所、外交系提） 

說  明： 

一、各系所 105 學年度專業知能服務學習課程如表列，計畫表詳附件 4。 

單位 教師姓名 開課系所 課程名稱 學分數 

歐洲所 崔琳 歐洲所俄羅斯組 俄羅斯憲政與政治發展 3/0 

歐洲所 崔琳 歐洲所俄羅斯組 獨立國協研究 2/0 

外交系 鄭欽模 外交系 俄羅斯外交政策 2/0 

二、本案業經歐洲研究所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所務會議通過、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 104 學年

度第 2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與國際研究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次課程委員會通過。 

決  議：通過，提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提案六：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專業知能服務學習課程追認案，提請討論。（歐洲所提） 

說  明： 

一、歐洲研究所崔琳副教授開設「中亞政治轉型」課程，3學分為專業知能服務學習課程，計畫表詳

附件 4。 

二、本案業經歐洲研究所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所務會議追認通過與國際研究學院 104 學年度

第 2次課程委員會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七：美洲研究所拉美組學生 105 學年度起選修拉丁美洲研究所課程承認案，提請討論。（美洲所提） 

說 明： 

一、105 學年度美洲研究所停招，拉丁美洲研究所復招。原美洲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組課程停開，為

不影響學生選課權益及協助學生及早畢業，自 105 學年度起美洲所拉美組學生選修拉丁美洲研

究所課程可視為本所選修學分。 

二、本案業經美洲研究所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所務會議通過與國際研究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

次課程委員會通過。 

決 議：通過，提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院務與法規提案 

提案一：「淡江大學國際研究學院院務會議設置規則」部份條文修正草案，提請討論。（國際研究學院提） 

說 明： 

一、「淡江大學國際研究學院院務會議設置規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三條 本會由本院院長、系

所主管、全院專任教師、各

系所行政人員及各系所學生

代表各一人組織之。 

第三條 本會由本院院長、所

長、全院專任教師、各所行

政人員及各所學生代表各一

人組織之。 

本院 104 學年度成立大學部，

文字修正 

決  議：通過。 

提案二：「淡江大學國際研究學院招生委員會設置規則」部份條文修正草案，提請討論。（國際研究學院提） 

說 明：「淡江大學國際研究學院招生委員會設置規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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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三條 本會委員任期一年，

期滿得續聘之。委員由下列

人員組成之。 

一、召集人：院長。 

二、當然委員：本院各系所

主管。 

三、遴選委員：助理教授職

等以上教師 5 人。 

第三條 本會委員任期一年，

期滿得續聘之。委員由下列

人員組成之。 

一、召集人：院長。 

二、當然委員：本院 5所所

長。 

三、遴選委員：助理教授職

等以上教師 5 人。 

本院 104 學年度成立大學部，

文字修正 

決  議：通過。 

提案三：美洲研究所訂定「國際研究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長遴選規則（草）」，提請討論。（美洲所提） 

說  明： 

一、拉丁美洲研究所於 105 學年度復招。 

二、國際研究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長遴選規則草案，總說明及條文如下： 

淡江大學國際研究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長遴選規則 

總說明 

緣起：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八條規定，訂定國際研究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長遴選規則。 

目的：進行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長遴選 。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八條規定，特訂定國際研究學院拉丁美洲研究

所所長遴選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 

設立宗旨 

第二條 本規則包括新任所長之遴選及原任所長續任之再同意。 選舉方式 

第三條 所長任期二年，得連選連任二次。 任期 

第四條 本所所長候選人應為本所具有副教授以上資格且在本所服務年資二

年以上之專任教師（含主聘及合聘），且未兼任其他行政職務者為當然候選

人。 

候選人資格 

第五條 四月第二週前由遴選委員會進行選舉，選舉辦法如下：全體專任教師

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三分之二出席委員同意通過。經二次投票，選出第一順

位及第二順位當選人，同列推薦名單，報請校長遴選。 

遴選方式 

第六條 倘所長於任期屆滿前離任，則由學校指定代理人至當學年結束，本所

應依本規則第五條之規定程序遴選接任者。 

任期屆滿處理方

式 

第七條 本規則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規辦理。 法規依據 

第八條 本規則經所務會議及院務會議通過後，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

正時亦同。 

訂定修正程序 

三、本案業經美洲研究所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所務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四：美洲研究所訂定「國際研究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預研生修讀碩士學位獎勵規則（草案）」，提請

討論。（美洲所提） 

說 明： 

一、國際研究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預研生修讀碩士學位獎勵規則草案，總說明及條文如下： 

淡江大學國際研究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預研生修讀碩士學位獎勵規則 

總說明 

緣起：依據「國際研究學院預研生修讀碩士學位獎勵規則」，獎勵本校大學部優秀學生報考且就讀

拉丁美洲研究所碩士班。 

目的：使優秀學生就讀拉丁美洲研究所碩士班。 

原則：學生必須符合獎學金申請資格。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為獎勵本校大學部優秀學生報考且就讀拉丁美洲研究所碩士班，特訂

定本規則。 

設立宗旨 

第二條 本項獎勵之經費來源為校務發展計畫。 經費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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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文 說 明 

第三條 取得預研生資格之學生，經入學考試錄取後，於次學年連續修讀完成

2 學期課者，始符合獎勵資格。 

獎勵資格 

第四條 本所每學年度依校務發展計畫年度經費調整獎勵金額，並於每年 6

月發放。 

獎勵方式 

第五條 獎勵名單提所務會議審議。 審理程序 

第六條 其他未盡事宜，依校相關規定辦理。 法規依據 

第七條 本規則經本所所務會議及院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布日

起施行；修正時亦同。 

訂定修正程序 

二、本案業經美洲研究所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所務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五：亞洲研究所訂定「國際研究學院日本政經研究所所長遴選規則（草案）」，提請討論。（亞洲所提） 

說  明： 

一、日本政經研究所於 105 學年度正式成立。 

二、「國際研究學院日本政經研究所所長遴選規則」草案，總說明及條文如下： 

淡江大學國際研究學院日本政經研究所所長遴選規則 

總說明 

緣起：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八條規定（參照相關條文），訂定國際研究學院日本政經研究所所長

遴選規則。 

目的：進行日本政經研究所所長遴選 。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八條規定（參照相關條文），特訂定國際研究

學院日本政經研究所所長遴選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 

設立宗旨 

第二條 所長之推選以直接投票選舉方式進行之。 選舉方式 

第三條 所長任期二年，得連選連任一次。 任期 

第四條 本所之專任副教授(含)以上教師（含主聘及合聘），在本校專職滿兩

年以上，且未兼任其他行政職務者為當然候選人。 

候選人資格 

第五條 所長之遴選方式如下： 

一、遴選委員會由全所專任教師三分之二以上出席組成，擬妥所有具備資格

的候選人名單，確認其參選意願後選舉之。 

二、由遴選委員投票推選兩位可擔任所長之人選；若其中一位已獲得過半數

同意時，則無須進行第二次投票；若無人獲得過半數同意時，則繼續進

行投票，直到選出一位已獲得過半數同意的人選為止。所有選舉皆以不

記名單記投票方式為之。 

三、將得票 高之前兩名人選，在明記其得票數後，報請校長遴選。 

遴選方式 

第六條 若所長於任期屆滿前離任，則由學校指定代理人至當學年結束，本所

應依本規則第五條之規定程序遴選接任者。 

任期屆滿處理方

式 

第七條 本規則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規辦理。 法規依據 

第八條 本規則經所務會議及院務會議通過後，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

正時亦同。 

訂定修正程序 

三、本案業經亞洲研究所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所務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六：日本政經研究所擬與日本同志社大學簽訂雙聯學制協定，提請討論。（亞洲所提） 

說  明： 

一、檢附雙方合作協定，詳附件 5。 

二、本案業經亞洲研究所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所務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提國際化暨國際交流委員會審議。 

伍、臨時動議 (無) 

陸、散會 (下午 1時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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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教育學院104學年度第2學期 

第1次院務會議紀錄 
時 間：105年3月23日（星期三）下午12時10分 

地 點：淡水校園教育館ED601室 

主 席：張院長鈿富        紀錄：朱蓓茵、舒宜萍 

出列席：詳簽到單 

壹、主席報告 

一、為讓師生暸解本校執行教學卓越計畫之成效，本院於本次院務會議師生參與活動之報到時段，播放

104 年度教學卓越計畫成果影片。 

二、校長為聽取系所課程改革及標竿學習心得，並與教師進行座談聽取意見及需要協助事宜。104 學年度

第 2 學期校長訪視單位為文學院、理學院、外語學院、國際研究學院、教育學院及全球發展學院，

本院排定時間為 4月 29 日上午 9：30~12：00。請各系所做好準備。 

三、「教育部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每年 3 月及 10 月填報，為使本校績效成果能完整呈現，請各系所確

實填報。 

四、本院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學評量填答比率為 69.51%，請各單位鼓勵學生上網填答，以免影響師生

權益。 

淡江大學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末教學意見調查」各院學生上網填答比率 

105 年 1 月 8 日 10：50 統計資料 

院簡稱 學生數 
選課 

人科數 

已填答 

人科數 

未填答 

學生數 

已完成填答 

學生數 

已完成填答

學生數比率

文學院 2,648 24,175 17,233   610 1,778 67.15 

理學院 1,449 10,248  7,048   373   904 62.39 

工學院 5,826 45,444 30,354 1,662 3,604 61.86 

商管學院 9,725 79,764 57,611 1,891 6,410 65.91 

外語學院 3,950 34,517 22,822   904 2,358 59.70 

國際研究學院  393  1,493  1,185    96   284 72.26 

教育學院  738  4,717  3,151   179   513 69.51 

全發院  789  6,932  5,337   178   579 73.38 

教育學程實習   3      8      2     2     1 33.33 

五、本院 105 學年度碩士班及碩專班招生考試，各系所報名情形如下，請各系所加強招生宣導及策略： 

單位 碩士班報名人數 碩專班報名人數 

 一般生 推甄報名人數/報到人數  

教科系 14 7/6 16 

教政所 6 12/10 25 

教心所 41 47/12 ／ 

未來所 5 6/4 ／ 

課程所 9 16/8 30 

六、為維護教學品質，提供良好學習環境，請協助督導學生維護教室整潔。上課時如有搬動教室桌椅，

上完課後請予恢復；如使用黑（白）板，上完課後請擦拭乾淨，俾供次節教師上課使用。 

七、105 學年度聘審及預算作業均已展開，請務必仔細了解並依據學校規定時程提報資料。 

八、今年為學校 66 週年校慶，請各單位及早開始各項活動之籌備。 

貳、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決議案及指示事項執行情形（1050112） 

通過下列法規修正案，提案二至五依規定提校課程會議。 

提案一：「淡江大學教育學院院務會議設置規則」修正案，奉核後公告。 

提案二：「淡江大學教育學院教育科技學系預研生修讀學、碩士學位規則」第七條修正案。 

提案三：「淡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師資生甄選要點」第四點、第六點修正案。 

提案四：「淡江大學學生修習教育學程辦法」第十二條修正案。 

提案五：「淡江大學中等學校各任教學科領域群科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對照表實施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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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點及第十一點修正案。 

決定：同意備查 

參、討論事項 

◎課程提案 

教育學院 

提案一：教育學院 105 學年度全英語授課獎勵申請案，提請審議。 

説  明： 

一、依據「淡江大學獎勵專任教師全英語授課實施辦法」辦理。 

二、本院申請案共 6 件，詳如下表： 

單位 學期別 授課教師 課程名稱 
開課班

別 

必/選

修 

學分

數 

教政所 1 鈕方頤 國際與比較教育研究 碩士一 必 2 

教政所 2 鈕方頤 高等教育經營與管理研究 碩士一 選 2 

教心所 2 邱惟真 精神分析經典閱讀 碩士二 選 2 

教心所 2 林淑萍 正向心理學 碩士二 選 2 

課程所 1 林君憶 全球化課程與教學專題 碩士一 選 3 

課程所 2 林君憶 新興學習科技應用專題 碩士一 選 3 

三、各課程申請表詳附件 1及資料詳會場傳閱資料。 

四、本案業經教育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二：教育學院 105 學年度講座課程申請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淡江大學講座課程開課原則」辦理。 

二、本院申請 9科，詳如下表：   

單位 學期別 授課教師 課程名稱 開課班別 必/選修

教科系 2 徐新逸 教育科技專案管理 大三 選 

教政所 2 鈕方頤 文教事業經營與管理研究 碩專一 選 

教政所 2 吳清基 大學教育與教學專題研究 博士班 選 

教心所 1 楊明磊 學校社區及企業心理健康 碩二 選 

未來所 1 陳國華 健康未來 碩一 選 

未來所 2 陳國華 前瞻趨勢講座 碩一 選 

課程所 1 陳麗華 課程管理與領導研究 碩專一 必 

師培中心 1 陳劍涵 教育議題專題 師培一  必 

師培中心 2 朱惠芳 教育議題專題 師培一  必 

三、各課程開課計畫表詳附件 2。 

四、本案業經教育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三：教育學院 105 學年度遠距課程申請案，提請討論。 

説  明： 

一、依「淡江大學遠距課程施行規則」及「淡江大學遠距課程補助與獎勵規則」辦理。。 

二、教育學院 105 學年度遠距教學開課調查總表，詳附件 3。 

三、本案業經教育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四：教育學院 105 學年度專業知能服務學習課程申請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淡江大學專業知能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要點」辦理。 

單位 學期別 授課教師 課程名稱 開課班別 必/選修

教科系 2 蔡秉燁 知識管理 大四 選 

未來所 1 陳國華 未來學專業實習 碩一 選 

課程所 1 陳麗華 課程設計與發展研究 碩一 必 

二、各課程開課計畫表詳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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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案業經教育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五：教育學院 105 學年度共同科課程異動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論文寫作」原開 3 學分，改為 2 學分；增開「探索未來專題」2 學分；統計方法與應用原上學

期開 2班，改為上、下學期各開一班。 

二、選修科目開課異動表，詳附件 5。 

三、本案業經教育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教科系 

提案六：教科系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研究所開課異動案，提請追認。（教科系提） 

說 明： 

一、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研究所碩專班開課異動如下： 

院別 系所組別 科目名稱 
開課

年級

異動科目學分數 

異動原因說明 

增訂 刪除
修訂 自何學

年度起

實 施 前 後

教育 
教科系 

碩專班 
數位學習原理 1  0/3   104 因應課程規劃進行調整。

教育 
教科系 

碩專班 
績效科技 2  0/3   104 因應課程規劃進行調整。

二、選修科目開課異動表，詳附件 6。 

三、本案業經教育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七：本系擬於 105 學年度設置「淡江大學教育科技學系碩士班就業學分學程」案，提請討論。（教育

科技學系提） 

說 明： 

一、配合本校推動設立「就業學程」，擬設置旨揭學程。 

二、檢附設置計畫書、實施規則及申請表等，詳附件 7。 

三、本案業經教育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八：教科系 105 學年度研究所開課異動案，提請討論。（教科系提） 

說  明： 

一、配合就業學程，開設碩士班選修「教育科技實習」（2/0）。 

二、因應本系課程規劃，碩士班停開：「教育創新與推廣」（3/0）一門選修。「專案管理與評鑑」

（0/3）原二下，改為二上開課。 

三、因應本系課程規劃，碩專班停開：「教育創新與推廣」（3/0）一門選修，開設選修「網路教材

製作」（3/0）。「專案管理與評鑑」（0/3）原二下，改為一下開課。 

四、選修科目開課異動表，詳附件 8。 

五、案業經教育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教政所 

提案九：教政所 105 學年度碩士班選修課程異動案，提請討論。（教政所提） 

說  明： 

一、配合本所課程規劃，於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增開「中國大陸教育政策研究」選修課程（2 學分）

，刪除「教育評鑑理論與實務」選修課程（3 學分）；第 2 學期刪除「教育政策與立法研究」選

修課程（3學分），增開「教育評鑑理論與實務」選修課程（3學分）。 

二、選修科目開課異動表請詳附件 9。 

三、本案業經教育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教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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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教心所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碩士班開課異動案，提請追認。（教心所提） 

說  明： 

一、碩士班停開選修「正念減壓與正念認知治療」（0/2）。 

二、本所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選修科目開課異動表，如附件 10。 

三、本案業經教育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十一：教心所 105 學年度碩士班選修課程異動案，提請討論。（教心所提） 

說  明： 

一、配合本所課程規劃， 

(一)停開：表達性藝術治療（2/0）、危機與創傷處理（2/0）、超個人心理學專題研究 （0/2）、家

庭暴力處遇專題研究（0/2） 

(二)增開：多元文化與性別諮商（2/0）、學校社區及企業心理健康（0/2）、家族治療專題研究

（0/2）、創造性思考研究（0/2）、精神分析經典閱讀（0/2） 

二、選修科目開課異動表請詳附件 11。 

三、本案業經教育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十二：教心所 105 學年度碩士班必修課程異動案，提請討論。（教心所提） 

說  明： 

一、配合本所課程規劃，「研究方法」調整至下學期開課。 

二、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停開「社會心理學專題研究」（0/2），「人格心理學專題研究」（2/0）改至下

學期開課。 

三、必修科目開課異動表請詳附件 12，105 學年度入學新生起必修科目表詳附件 13。 

四、本案業經教育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十三：教心所 105 學年度新開課程案，提請審議。（教心所提） 

說  明： 

一、擬新開「精神分析經典閱讀」（0/2），檢附課程大綱供參（附件 14）。 

二、本案業經教育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未來所 

提案十四：未來所 104 學年度碩士班開課異動案，提請追認。（未來所提） 

說  明： 

一、配合課程目標，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停開『性別與藝術文化研究』（0/2）課程。 

二、選修科目開課異動表，詳附件 15。 

三、本案業經教育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十五：未來所 105 學年度碩士班選修開課異動案，提請討論。（未來所提） 

說  明： 

一、配合課程目標，105 學年度新增「年輕世代專題」（2/0）、「性別、工作與未來趨勢」（0/2）

、「永續發展及未來研究」（2/0）、「健康未來講座」（2/0）、「組織願景與創新」（2/0）、

「組織變革與不確定管理」（0/2）、「未來政策規劃與設計」（0/2）。停開「移動生活的未

來」（2/0）、「流動與社會未來」（0/2）、「社會衝突與教育創新」（2/0）、「未來政府之

政經議題」（2/0）、「組織與生涯未來」（2/0）、「全球變遷與發展」（0/2）。 

二、選修科目開課異動表，詳附件 15。 

三、本案業經教育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十六：未來所 105 學年度必修課程開課異動案，提請討論。（未來所提） 

說  明： 

一、因應 104 學年度外部評鑑委員建議維持課程完整性，提出修正本所必修課程名稱修正。 

二、停開必修「未來學理論」（0/3），新開「未來學理論與方法」（0/3）。 

三、105 學年度必修科目異動表，附件 16，105 學年度入學新生起必修科目表，詳附件 7。 

四、本案業經教育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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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通過。  

課程所 

提案十七：課程所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碩士班暨碩專班開課異動案，提請追認。（課程所提） 

說  明： 

一、碩士班 

(一)停開選修「文教產業創業與經營管理實務專題」(0/3)(課碩一)。 

(二)停開選修「新興學習科技應用專題(0/3)」(課碩一)。 

(三)停開選修「學校本位與課程教學專題」(0/3)(課碩一)。 

(四)停開選修「學習評量研究」(0/3)(課碩二)。 

(五)停開選修「課程與教學專業實習」(2/0)(課碩二)。  

(六)「課程與教學行動研究」課碩二，原 2 學分改為 3 學分。 

(七)「全球化課程與教學專題」(0/3)(課碩一)，原 104(1)開課改為 104(2)開課。 

二、碩專班 

(一) 增開選修「多元文化課程與教學專題」(0/3)(課碩專一)。 

(二)選修「學習診斷與學習策略研究」(0/3)(課碩專二)改為碩專一開課。 

(三)停開選修「全球化課程與教學專題」(0/3)(課碩專一)。 

三、本所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選修科目開課異動表，如附件 19。 

四、本案業經教育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十八：課程所 105 學年度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課程案，提請討論。(課程所提) 

說  明： 

一、105 學年度配合課程調整選修科目異動如下： 

(一)碩士班 

停開：1 年級—多元文化課程與教學專題（0/3）； 

增開：1 年級—新與學習科技應用專題（0/3）、國際教育研究（0/3）； 

2 年級—學習評量研究（0/3） 

1 年級全球化課程與教學專題（0/3）改為上學期開課（3/0）； 

105 學年度碩士班選修科目開課異動表，如附件 20。 

(二)碩專班： 

停開：1 年級—教育統計學（0/3）； 

2 年級—弱勢學生課程與教學專題（3/0）； 

增開：1 年級—課堂與教學研究（0/3）、教師專業發展（0/3）； 

2 年級—全球化課程與教學專題（3/0）、課程與教學行動研究（0/3）； 

105 學年度碩專班選修科目開課異動表，如附件 21。 

二、本案業經教育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師培中心 

提案十九：淡江大學培育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高級中等學校輔導科/國民中學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輔
導活動主修專長（合併規劃）」復開案，提請討論。（師培中心提） 

說 明： 

一、因應市場需求，擬培育輔導科教師，詳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育心理與諮商研究所第 3 次所務

會議紀錄（提案二）附件 21。 

二、本案業經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師資培育中心第 1次中心業務會議通過，會議紀錄詳附件 22。 

決  議：通過。 

提案二十：淡江大學培育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國民中學社會學習領域歷史主修專長科目及學分對照

表」修訂案，提請討論。（師培中心提） 

說 明： 

一、為因應課綱調整，歷史學系修訂國民中學社會學習領域歷史主修專長科目及學分對照表，詳歷

史學系 104 學年度第 5次系務會議紀錄（提案七）附件 23。 

二、本案業經教育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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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一：師培中心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擬增開「物理科教材教法」與「物理科教學實習」課程案，提

請討論。（師培中心提） 

說 明： 

一、105 學年度預計有 7 位師資生欲修習「物理科教材教法」與「物理科教學實習」課程。 

二、本校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大學部必修科目開課異動表，詳附件 24。 

三、本案業經教育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二二：本校培育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高級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全民國防教育科」增開

案，提請討論。（師培中心提） 

說 明： 

一、因應市場需求，擬培育全民國防教育科教師，詳戰略所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紀

錄（提案八）詳附件 25。 

二、本案業經教育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招生提案 

提案二三：教科系 105學年度二年級轉學生招生簡章修正案，提請追認。（教科系提） 

説  明： 

一、依本校招生委員會 105 學年度第 2次會議決議辦理。 

二、二年級轉學生文組聯招考試科目刪除中國通史、資訊概論，修正為國文、英文 2 科，本系配合

修正考試科目、比重及同分參酌科目。 

三、修正資料如下： 

筆試科目及比重 同分參酌順序 修正部分 

國文 

英文 

中國通史 

資訊概論 

1.00 

1.00 

1.00 

1.00 

1 資訊概論 

2 英文 

3 國文 

1.刪除：中國通史、資訊概論 

2.修正比重及同分參酌科目 

四、本案業經教育學院 105 學年度招生委員會第 2次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二四：教科系 106 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招生簡章修正案，提請討論。（教科系提） 

說  明： 

一、本系 105 學年度招生名額為 25 名，擬於 106 學年度名額降低為 21 名。 

二、招生簡章修正如下： 

系別 名額 說明 

教育科技學系碩士在職

專班 

25 名 

21 名 
減少 4名。 

三、本案業經教育學院 105 學年度招生委員會第 2次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二五：教政所 106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及一般考試入學招生簡章修正案，提請討論。（教政所提） 

說  明： 

一、教政所 105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名額共計 18 名，擬於 106 學年度名額減招 3 名，調整為 15 名。 

二、招生簡章修正如下： 

系別 
名額 

說明 
甄試招生 一般招生 

教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碩士班 
10 名 

8 名 

5 名 

一般招生名額由8名減為5名

三、本案業經教育學院 105 學年度招生委員會第 2次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二六：教心所 106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招生簡章修正案，提請討論。（教心所提） 

說  明： 

一、本所 105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招生簡章如下： 

系別 
招 生

名 額
資格條件 備審資料 甄試方式 

占總成

績比例

同分參酌

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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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別 
招 生

名 額
資格條件 備審資料 甄試方式 

占總成

績比例

同分參酌

順序 

教育

心理

與諮

商研

究所 

碩

士

班 

12 名 

大學畢業

（含應屆

畢業生）或

具同等學

力者 

一、研讀計畫書 1份 

二、歷年成績單 1份（含操行

成績） 

三、推薦函 2 封 

四、簡歷 1份 

五、相關工作經驗及研習訓練

等證明文件 

六、作品、研究成果或其他有

助審查之資料 

一、書面審查 

二、筆試： 

    英文 

三、面試 

40% 

10% 

 

50% 

1.筆試

2.面試

3.書審

 

二、本所 106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招生簡章備審資料修改如下： 

系別 
招 生

名 額
資格條件 備審資料 甄試方式 

占總成

績比例

同分參酌

順序 

教育

心理

與諮

商研

究所 

碩

士

班 

12 名 

大學畢業

（含應屆畢

業生）或具

同等學力者 

一、自傳（含求學、工作經驗

及未來發展） 

二、研讀計畫以及其他有助審

查之資料（如作品、研究

成果、論文、報告，及各

類獎勵等特殊表現證明）

三、推薦函 2 封 

四、5年內畢業者需附成績單

1 份 

一、書面審查 

二、筆試： 

    英文 

三、面試 

40% 

10% 

 

50% 

1.筆試

2.面試

3.書審

 

三、本案業經教育學院 105 學年度招生委員會第 2次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二七：課程所 106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簡章修正案，提請討論。（課程所提） 

說  明： 

一、本所 105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簡章如下： 

招生名額 考試科目 比重 各系所規定及注意事項 

7 

1.英文 

2.書面審查 

3.面試 

1 一、獲學士學位或同等學力者。 

二、筆試（英文）占 10%、書面審查占 50%、面試占 40% 

三、報名時請繳交下列資料： 

1.自傳（含求學、工作經驗、研讀計畫及未來展望） 

2.其它有助審查之資料（如作品、研究成果、論文、報告及

特殊表現等）1份 

二、本所 106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簡章修改如下： 

招生名額 考試科目 比重 各系所規定及注意事項 

7 

1.英文 

2.書面審查 

3.面試 

1 一、獲學士學位或同等學力者。 

二、筆試（英文）占 5%、書面審查占 55%、面試占 40% 

三、報名時請繳交下列資料： 

1.自傳（含求學、工作經驗、研讀計畫及未來發展）1 份 

2.其它有助審查之資料（如作品、研究成果、論文、報告

及特殊表現等）1份 

三、本案業經教育學院 105 學年度招生委員會第 2次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法規提案 

提案二八：「淡江大學教育學院教育科技學系教師升等審查規則」第四條修正草案，提請討論。（教育科

技學系提） 

說  明： 

一、為簡化流程，擬修訂「淡江大學教育學院教育科技學系教師升等審查規則」。 

二、「淡江大學教育學院教育科技學系教師升等審查規則」第四條修正草案，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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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申請人應備齊有關

資料，經人力資源處查核通

過後，提交系教師評審委員

會，系教師評審委員會於收

件兩週內完成審議。 

第四條 申請人應備齊有關

資料並填妥本系教師升等

資料表，經人力資源處查核

通過後，提交系教師評審委

員會，系教師評審委員會於

收件兩週內完成審議。 

簡化流程。 

三、本案業經教科系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肆、臨時動議（無） 

伍、主席指示（略） 

陸、散會（下午 1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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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全球發展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 

第 1次院務會議紀錄 
時 間：105 年 3 月 8日（星期二）下午 3時 10 分 

地 點：蘭陽校園 CL517 會議室 

主 席：劉艾華院長        紀錄：劉雅倫、丘瑞玲 

列席指導：林志鴻校園主任 

出 席：本院全體專任教師、助教、學生代表、秘書及院系助理（詳簽到單） 

列 席：陳凱智老師、黃銘川組長、李國基教官、劉家勇教官、李堯婷小姐、徐嫚璟小姐、游慶怡小姐 

壹、頒獎 

一、104 年度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實務學習成果徵文競賽 

名次 獎勵 姓名 

第一名 獎金 10,000 元、獎狀乙紙 觀光四_郭葦庭 

佳  作 獎金 1000 元、獎狀乙紙 觀光四_王苡璇、陳涓、黃琳 

政經二_羅元廷、劉家伶、薛蓉 

二、恭賀本院榮獲第 10 屆淡江品質奬 

全發院規模雖然小，但師生表現優異，成果呈現讓委員都非常驚豔，謝謝同仁們的努力，感恩餐會

也在規劃中，近期會通知大家。 

貳、主席報告 

一、歡迎本學期加入蘭陽校園教學團隊的同仁：（一）觀光系陳意玲老師，（二）語言系鄭詠文助理。 

二、105 學年度大學甄選入學考試_個人申請第 2 階段指定項目甄試，各系委員於 3 月 29 日至 31 日

08:00~21:00、4 月 1 日 08:00~17:00 於 CL323 電腦教室進行線上書審；各系團體面談於 4 月 2 日（

星期六）舉行，除負責面談的老師外，其餘專任老師也請參與當天的招生博覽會（會場設於教學大

樓學餐一樓），向陪考家長說明各該學系特色。 

三、蘭陽校園春之饗宴活動於 3月 26 日在紹謨紀念活動中心舉行，請各系踴躍邀請校友回娘家，期藉由

活動建立學系傳承，凝聚向心力，並請定期追蹤更新校友資訊，以維持正確的校友資源。 

四、本校徵才博覽會於 3 月 30 日（星期三）在淡水校園舉辦，當日安排有專車，由業務承辦人帶領大四

學生參加，大四導師如無課，請考量會同前往。 

五、本院學生參加 2016 年交換生甄選，計獲選 13 名；另，目前大三出國登記率達 93%（資創系軟工組

94%、資創系應資組 92%、觀光系 96%、語言系 92%、政經系 91%），請系主任及導師持續掌握各該系

登記情況，督促學生儘速完成出國登記事宜，以利後續辦理申請入學相關程序；本學年大三出國家

長行前說明會訂於 4月 23 日（星期六）舉辦，請各位老師先行保留時間。 

六、105 年 6 月 9 日（星期四）端午節，6 月 10 日（星期五）調整放假，並訂 6 月 4 日（星期六）統一

補行上課，然當日為蘭陽校園畢業典禮，因此，請授課教師於本學期另行擇日補課。 

七、本學期計有 4 位外籍交換生至蘭陽校園修課，分別編於觀光系、語言系及政經系，請教師適時關心

其生活及課業等適應問題，以提供相應之協助。 

八、今年教育部將進行「統合視導」，內容涵蓋入學相關作業。請擔任各種甄審委員（大學入學、研究

所甄試...）的老師，宜就每位同學的表現（如學業表現、專業潛力、儀態等項目）於計分表中給予

評分差異，分數如都一樣，恐會被視為重大缺點。 

九、行政同仁以「降低大三出國輔導通報系統之學生未通報率」主題參與 104 學年度 QCC 活動，實施對

策中將大三出國輔導系統填報情況，納入「大三留學實務管理」課程成績評量項目，並進行檢視修

訂大三留學實務管理(一)(二)(三)(四)教學計畫表內容，並將大三出國輔導系統通報項目與課程進

度相結合，以利授課教師（大二導師、大三導師）確實掌握課程進度，同時提升大三出國通報率，

請大三導師定期追蹤輔導學生於國外之各項適應問題，並叮囑學生依時程填報大三出國通報系統，

且確實考評學生留學實務管理課程之表現，以落實課程精神。 

十、依據本校「教師聘任待遇服務辦法」第 18 條規定：「專任助理教授，自九十五學年度起八年內未升

等為副教授者，自第九年起予以資遣，但已提升等尚未審定者不在此限。若未符合資遣條件，自第

九年起一年一聘，維持原俸不晉薪，不發給年終工作獎金，不得申請校內各類獎補助，且每年應接

受教師評鑑，直至升等通過之當學年度止。教師評鑑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終評結果，如為有條件通

過或不通過，自次學年度起予以資遣。升等通過後依教師評鑑辦法規定辦理續聘事宜。」請各位助

理教授積極掌握及規劃升等事宜，以瞭解自身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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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依修訂後「淡江大學教師評鑑辦法」及新訂「淡江大學教師教學專業發展辦法」規定，104 學年度

起專任教師應配合教師評鑑週期，完成下列規定之校內教學研習活動次數： 

(一)到校二年以內之新聘講師及助理教授級教師，至少參加四次。 

(二)到校超過二年之講師及助理教授級教師，至少參加二次。 

(三)副教授級教師至少參加二次。 

(四)教授級教師，至少參加一次。 

十二、為落實校園英語授課特色以及配合社會整體發展之趨勢，本院各系所有課程均採全英語授課，請

相關授課教師依規定授課並使用英文指定用書及課程教材。另，依教師聘約，專任教師每週應排

定駐校四天，請依駐校時間表進行相關活動（授課、接見學生、在校研究、開會、行政服務及其

他活動等），教師若臨時未能依駐校時間到校，請事先通知各學系。有關英語授課及駐校時間，

校園均將不定期實地瞭解實際執行情形。 

十三、本學期課程點名時段為週一第 1、2節、週三第 1~4 節、週五第 1~4 節，凡點名缺課達扣考時數，

即由教務人員依本校學則第三十八條規定辦理扣考。另，學生出席實習課情形，亦採每堂刷卡點

名。請各位老師配合點名作業，並確認各課程教學計畫表之「Grading Policy」中均已加列說明

「依本校學則第三十八條第二款規定辦理扣考」，以利執行扣考作業。 

十四、配合全校執行期中預警輔導追蹤機制，請授課教師於教務處規定之期限內上傳期中考成績，包括

特殊考試（繳交報告、上台報告…）者均須提供。 

十五、蘭陽校園訂每週之星期一為「蘭陽日」，上課期間之週一請積極鼓勵學生穿著正式服裝，其他日

期如課堂安排之 presentation 及校內外之重要集會或活動等，亦請灌輸正確的禮儀觀念，期學生

們得以展現合宜的舉止行為，俾因應未來就業職場，甚或國際社會的需求。敬請師長及同仁於週

一、週二均著正式服裝上課、上班，以為示範。 

十六、本校推行個人資料管理制度，相關資源請參考網頁（http://pims.tku.edu.tw）。各位教師在教

學、研究等方面若有資料涉及個人資料的蒐集、處理或利用，請特別注意相關告知、處理、保存

、傳輸之安全性，避免洩漏，善盡保護個人資料之責。 

十七、請各位老師於課堂中加強宣導「校園保護尊重網路智慧財產權」，勿使用電腦或由網路不法下載

或複製非經授權之數位形式教科書（e-textbook），以免侵害他人著作權，並尊重網路智慧財產

權相關措施。 

十八、依社團法人台灣國際圖書業交流協會 103 年 2 月 18 日台書字第 103021801 號函辦理，請師生使用

正版教科書作為教學及上課之用。 

十九、依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104 年 8 月 31 日智著字第 10416005530 號函辦理，請加強宣導校園尊重智慧

財產權觀念，積極輔導、提醒師生使用正版教科書（含二手書），勿不法影印書籍、教材、以免

侵害他人著作權。 

參、報告事項 

一、全球發展學院 104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決議案及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上次會議指示事項 執行情形 

提案一：國際觀光管理學系 105 學年度「個人

申請」甄選條件調整案。 

依規定提報招生組彙辦。 

提案二：本院各系新設課程審查結果。 業經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務會議通過。 

提案三：本院各系選修科目異動案。 業經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務會議通過。 

提案四：國際觀光管理學系「觀光日文(一)」

與「觀光日文(二)」檔修案。 

業經全球發展學院 10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

院務會議通過。 

提案五：本院各系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設專

業知能服務學習課程。 

本案業經服務學習課程指導委員會議通過。 

提案六：「國際觀光管理學系觀光產業就業學

分學程」設置案。 

業經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務會議通過。 

提案七：「淡江大學資訊技術與行動應用就業

學程」設置案。 

業經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務會議通過。 

提案八：「淡江大學蘭陽校園外國語文學門課

程免修施行要點」修正草案。 

經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通識教育行政會議決

議：緩議。 

提案九：國際觀光管理學系與 The Emirates 

Academy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業經國際化暨國際交流委員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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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三出國合作案。 

提案十：全球政治經濟學系與紐約州立大學科

特蘭分校（SUNY-Cortland）大三出國

合作案。 

提案十一：本院 104 學年度校務發展_3214 深

化與國際姊妹校學術交流及合作獎

學金計畫 

業經全球發展學院 10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

院務會議通過。 

提案十二：本院 104 學年度校務發展_3414 主

題式海外研習獎學金計畫 

提案十三：本院 104 學年度愛心輸出海外志工

補助計畫 

決定：同意備查。 

二、專題報告 

(一)104學年度赴澳洲昆士蘭大學參加教師英語授課課程培訓分享_謝顥音老師 

(二)新版大三出國輔導通報系統簡介及各留學學校FB社團經營概況_鄒昌達技士 

肆、討論事項 

提案一：資訊創新與科技學系於 104 學年度起設置「淡江大學學士班軟體開發就業學分學程」案，提請

追認。（資訊創新與科技學系提） 

說 明： 

一、為強化學生實務與專業技能，培育本校學生學以致用之能力，並縮短學校與企業之學用差距，

本校資工系擬與資拓宏宇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提供學生在大四就業準備年完整的基礎專業

學習以及進階技能培訓與實習。 

二、「淡江大學學士班軟體開發就業學分學程」設置計畫書及實施規則，詳附件 1（第 1-3 頁）。 

三、本案業經 103 學年度第 2學期教務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二：本院各系 105 學年度專業知能服務學習課程，提請討論。（全球發展學院提） 

說  明： 

一、各系開課資料如下： 

學期序 開課單位 開課年級 課程名稱 備註 

105(1) 

資創系 軟工四 軟體工程  

資創系 應資四 資訊通訊管理實務  

觀光系 觀光二 休閒遊憩概論 申請減授 

觀光系 觀光二 解說原理與實務  

語言系 語言四 英語教材設計 申請減授 

105(2) 觀光系 觀光二 觀光資源管理 申請減授 

二、本案業經全球發展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三：本院各系 105 學年度實務講座課程，提請討論。（全球發展學院提） 

說  明： 

一、各系開課資料如下： 

學期序 開課年級 課程名稱 課程計畫表 

105（1） 
觀光二 觀光服務管理 附件 2-1（第 4頁） 

語言二 文化與終身學習 附件 2-2（第 5-6 頁） 

105（2） 
資創四 資通訊產業分析與創新研究 附件 2-3（第 7頁） 

政經四 全球經濟議題 附件 2-4（第 8頁） 

二、本案業經全球發展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四：本院各系選修科目異動案，提請討論。（全球發展學院提） 

說  明： 

一、選修科目異動表，如附件 3（第 9-11 頁）。 

二、本案業經全球發展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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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通過。 

提案五：英美語言文化學系修正輔系應修科目表，提請討論。（全球發展學院提） 

說  明： 

一、輔系應修科目異動表及輔系應修科目表，詳附件 4、5（第 12-13 頁）。 

二、自 104 學年度起適用。 

三、本案業經全球發展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六：國際觀光管理學系 105 學年度開設基礎專業課程實習課事宜，提請討論。（全球發展學院提） 

說 明： 

一、為提升學生基礎專業課程學習及加強學生學科之知識，配合系上發展方向及課程架構，相關課

程須同時開設實習課程，提供學生有系統之實務實作訓練。 

二、開設課程如下： 

開課年級 科目名稱 授課時數 

一（上） 經濟學實習 2 小時 

一（上） 會計學實習 2 小時 

一（下） 統計學實習 2 小時 

二（下） 財務管理實習 2 小時 

三、本案業經全球發展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七：「淡江大學全球發展學院文化觀光學分學程」計畫草案，提請討論。（全球發展學院提） 

說 明： 

一、依「淡江大學跨系所院學程設置規則」辦理。 

二、計畫書、實施規則，詳附件 6（第 14-20 頁）。 

三、本學程預計於 105 學年度第 1學期開始實施。 

四、本案業經全球發展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八：「淡江大學資訊創新與科技學系助理教授升等輔導規則」草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因應本校「教師聘任待遇服務辦法」第十六條「專任助理教授，自九十五學年度起八年內未升

等者，自第九年起不予續聘」規定，爰訂定本規則，俾為系內助理教授於未升等期間有關研究

、服務與教學審核之依據。 

二、「淡江大學資訊創新與科技學系助理教授升等輔導規則」草案總說明及條文如下： 

「淡江大學資訊創新與科技學系助理教授升等輔導規則」草案總說明及條文 

總說明 

緣起：因應本校「教師聘任待遇服務辦法」第十六條「專任助理教授，自九十五學年度起八年內

未升等者，自第九年起不予續聘」規定，訂定本規則。 

目的：做為系內助理教授於未升等期間有關研究、服務與教學審核之依據。 

 

規  定 說  明 

一、因應本校「教師聘任待遇服務辦法」第十六

條規定「專任助理教授，自九十五學年度起八

年內未升等者，自第九年起不予續聘」，爰訂

定本規則，做為本系助理教授於未升等期間有

關研究、服務與教學審核之依據。 

設立宗旨。 

二、本系助理教授於第五年聘任學期起，每年應

提出下列相關資料，送系教師評審委員會。 

(一)近七年之研究計畫（科技部、教育部及產

學合作）核定清單。 

(二)近七年以淡江大學發表之學術論文（含已

接受者）。 

(三)其他升等相關資料。 

前項提出之日期，由系另行通知。 

訂定研究、服務與教學審核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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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  定 說  明 

三、系教師評審委員會依其表現，建議提供當事

人改進之意見。 

訂定系教師評審委員會建議事宜。 

四、必要時得由系主任約談，並給予適當建議。訂定特殊事項。 

五、本規則經系務會議及全球發展學院院務會議

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布日實施；修正

時亦同。 

設立及修正程序。 

三、本案業經資訊創新與科技學系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九：「淡江大學國際觀光管理學系助理教授升等輔導規則」草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因應本校「教師聘任待遇服務辦法」第十六條「專任助理教授，自九十五學年度起八年內未升

等者，自第九年起不予續聘」規定，爰訂定本規則，俾為系內助理教授於未升等期間有關研究

、服務與教學審核之依據。 

二、「淡江大學國際觀光管理學系助理教授升等輔導規則」草案總說明及條文如下： 

「淡江大學國際觀光管理學系助理教授升等輔導規則」草案總說明及條文 

總說明 

緣起：因應本校「教師聘任待遇服務辦法」第十六條「專任助理教授，自九十五學年度起八年內

未升等者，自第九年起不予續聘」規定，訂定本規則。 

目的：做為系內助理教授於未升等期間有關研究、服務與教學審核之依據。 

 

規  定 說  明 

一、因應本校「教師聘任待遇服務辦法」第十六

條規定「專任助理教授，自九十五學年度起

八年內未升等者，自第九年起不予續聘」，

爰訂定本規則，做為本系助理教授於未升等

期間有關研究、服務與教學審核之依據。 

設立宗旨。 

二、本系助理教授於第五年聘任學期起，每年應

提出下列相關資料，送系教師評審委員會。

(一)近七年之研究計畫（科技部、教育部及產

學合作）核定清單。 

(二)近七年以淡江大學發表之學術論文（含已

接受者）。 

(三)其他升等相關資料。 

前項提出之日期，由系另行通知。 

訂定研究、服務與教學審核事宜。 

三、系教師評審委員會依其表現，建議提供當事

人改進之意見。 

訂定系教師評審委員會建議事宜。 

四、必要時得由系主任約談，並給予適當建議。訂定特殊事項。 

五、本規則經系務會議及全球發展學院院務會議

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布日實施；修

正時亦同。 

設立及修正程序。 

三、本案業經國際觀光管理學系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十：「淡江大學英美語言文化學系助理教授升等輔導規則」草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因應本校「教師聘任待遇服務辦法」第十六條「專任助理教授，自九十五學年度起八年內未升

等者，自第九年起不予續聘」規定，爰訂定本規則，俾為系內助理教授於未升等期間有關研究

、服務與教學審核之依據。 

二、「淡江大學英美語言文化學系助理教授升等輔導規則」草案總說明及條文如下： 

「淡江大學英美語言文化學系助理教授升等輔導規則」草案總說明及條文 

總說明 

緣起：因應本校「教師聘任待遇服務辦法」第十六條「專任助理教授，自九十五學年度起八年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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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升等者，自第九年起不予續聘」規定，訂定本規則。 

目的：做為系內助理教授於未升等期間有關研究、服務與教學審核之依據。 

 

規  定 說  明 

一、因應本校「教師聘任待遇服務辦法」第十六

條規定「專任助理教授，自九十五學年度起

八年內未升等者，自第九年起不予續聘」，

爰訂定本規則，做為本系助理教授於未升等

期間有關研究、服務與教學審核之依據。 

設立宗旨。 

二、本系助理教授於第五年聘任學期起，每年應

提出下列相關資料，送系教師評審委員會。

(一)近七年之研究計畫（科技部、教育部及產

學合作）核定清單。 

(二)近七年以淡江大學發表之學術論文（含已

接受者）。 

(三)其他升等相關資料。 

前項提出之日期，由系另行通知。 

訂定研究、服務與教學審核事宜。 

三、系教師評審委員會依其表現，建議提供當事

人改進之意見。 

訂定系教師評審委員會建議事宜。 

四、必要時得由系主任約談，並給予適當建議。訂定特殊事項。 

五、本規則經系務會議及全球發展學院院務會議

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布日實施；修

正時亦同。 

設立及修正程序。 

三、本案業經英美語言文化學系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十一：「淡江大學全球政治經濟學系助理教授升等輔導規則」草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因應本校「教師聘任待遇服務辦法」第十六條「專任助理教授，自九十五學年度起八年內未升

等者，自第九年起不予續聘」規定，爰訂定本規則，俾為系內助理教授於未升等期間有關研究

、服務與教學審核之依據。 

二、「淡江大學全球政治經濟學系助理教授升等輔導規則」草案總說明及條文如下： 

「淡江大學全球政治經濟學系助理教授升等輔導規則」草案總說明及條文 

總說明 

緣起：因應本校「教師聘任待遇服務辦法」第十六條「專任助理教授，自九十五學年度起八年內

未升等者，自第九年起不予續聘」規定，訂定本規則。 

目的：做為系內助理教授於未升等期間有關研究、服務與教學審核之依據。 

 

規  定 說  明 

一、因應本校「教師聘任待遇服務辦法」第十六

條規定「專任助理教授，自九十五學年度起

八年內未升等者，自第九年起不予續聘」，

爰訂定本規則，做為本系助理教授於未升等

期間有關研究、服務與教學審核之依據。 

設立宗旨。 

二、本系助理教授於第五年聘任學期起，每年應

提出下列相關資料，送系教師評審委員會。

(一)近七年之研究計畫（科技部、教育部及產

學合作）核定清單。 

(二)近七年以淡江大學發表之學術論文（含已

接受者）。 

(三)其他升等相關資料。 

前項提出之日期，由系另行通知。 

訂定研究、服務與教學審核事宜。 

三、系教師評審委員會依其表現，建議提供當事 訂定系教師評審委員會建議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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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  定 說  明 

人改進之意見。 

四、必要時得由系主任約談，並給予適當建議。訂定特殊事項。 

五、本規則經系務會議及全球發展學院院務會議

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布日實施；修

正時亦同。 

設立及修正程序。 

三、本案業經全球政治經濟學系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十二：「淡江大學全球發展學院助理教授升等輔導規則」草案，提請討論。（全球發展學院提） 

說  明： 

一、因應本校「教師聘任待遇服務辦法」第十六條「專任助理教授，自九十五學年度起八年內未升

等者，自第九年起不予續聘」規定，爰訂定本規則，俾為院內助理教授於未升等期間有關研究

、服務與教學審核之依據。 

二、「淡江大學全球發展學院助理教授升等輔導規則」草案總說明及條文如下： 

「淡江大學全球發展學院助理教授升等輔導規則」草案總說明及條文 

總說明 

緣起：因應本校「教師聘任待遇服務辦法」第十六條「專任助理教授，自九十五學年度起八年內

未升等者，自第九年起不予續聘」規定，訂定本規則。 

目的：做為院內助理教授於未升等期間有關研究、服務與教學審核之依據。 

 

規  定 說  明 

一、因應本校「教師聘任待遇服務辦法」第十六

條規定「專任助理教授，自九十五學年度起

八年內未升等者，自第九年起不予續聘」，

爰訂定本規則，做為本院助理教授於未升等

期間有關研究、服務與教學審核之依據。 

設立宗旨。 

二、本院助理教授於第五年聘任學期起，每年應

提出下列相關資料，送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一)近七年之研究計畫（科技部、教育部及產

學合作）核定清單。 

(二)近七年以淡江大學發表之學術論文（含已

接受者）。 

(三)其他升等相關資料。 

前項提出之日期，由院另行通知。 

訂定研究、服務與教學審核事宜。 

三、院教師評審委員會依其表現，建議提供當事

人改進之意見。 

訂定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建議事宜。 

四、必要時得由院長約談，並給予適當建議。 訂定特殊事項。 

五、本規則經院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

自公布日實施；修正時亦同。 

設立及修正程序。 

決 議：通過。 

提案十三：本院 104 學年度校務發展_深化與國際姊妹校學術交流及合作獎學金獲獎名單，提請討論。

（全球發展學院提） 

說  明： 

一、依全球發展學院 104 學年度校務發展_深化與國際姊妹校學術交流及合作獎學金計畫辦理。 

二、各系獲獎名單如下： 

學系 獲獎學生 

資創系 施○柔 

觀光系 王○筑 

語言系 師○婷 

政經系 吳○儒 

三、本案業經全球發展學院 104 學年度第 1 次國際化策進委員會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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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通過。 

伍、臨時動議（無） 

陸、列席指導致詞_林志鴻校園主任 

院長、各位主任、各位同仁及學生代表，大家好。院務會議是全體專任老師都出席的大型會議，藉

此向大家報告幾件事情，第一、首先恭喜學院在院長的領導下獲得淡品獎，著實不容易，這是全院同仁

積極努力的結果，過去十年來，一步一腳印、點點滴滴做到的不只是量，更是要有品質，而且要能持續

改進，才能夠獲得委員的肯定，這是大家努力的成果。第二、有關蘭陽校園的住宿學院特色，雖然我們

是最早推行書院制度的學校，但這幾年全台灣也有許多的學校開始朝這個方向形塑特色，在既有的基礎

上，希望同仁們能思考，如何讓住校導師更加有凝聚力，落實特色發展。第三、今年學校碩士班招生，

報名人數不是很理想，去年還有一千多人，今年只剩下七百多人，但是台大、成大等公立大學卻是大幅

成長。就報名人數來推估，今年的註冊率要達到 70%是非常不容易的，若連續三年未達 70%，依照教育部

規定可能會減招 30%，此對學校的財政會產生很大的影響。雖然碩士班的招生與蘭陽校園關係不大，但是

學校相關政策會有所調整，如今年在編列預算時會大幅的減少、對於行政人力也會有計畫的縮減、員額

會議時也會對教師名額嚴格審查。接著就是我們最忙碌的大學部招生，當然希望能夠比去年更好，但在

少子化的情況下，今年是相當關鍵的一年，學測的報考人數也減少一萬多人，請大家全員參與、共同努

力維持 95%左右的註冊率。 

柒、主席結論 

謝謝校園主任的指導。全發院參加本次淡品獎，如果沒有去年的基礎，是不可能在兩個禮拜內完成

報告書的，我們因為有了去年累積的資料，而能在短時間內完成學院的申請；而且行政團隊的全力支持

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這個獎是屬於整個蘭陽校園的成果。另外，住宿學院今年少了補教教學，晚間少

了些學習氛圍，希望在下學年能有相關計畫的補助，讓師長跟同學於夜間能有互動、討論、學習的安排

。最後，去年校長於 11 月 27 日第 145 次行政會議中指示，未來每學院應至少設立 1 個有前瞻性領域的

研究中心，並與校外單位合作，列入 105-107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推動執行，希望老師們一起思考，提

出相關意見，俾進行討論。 

捌、散會（下午 4時 2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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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全球發展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 

第 2次院務會議紀錄 
時 間：105 年 5 月 3日（星期二）下午 3時 10 分 

地 點：蘭陽校園 CL517 會議室 

主 席：劉艾華院長        紀錄：丘瑞玲、劉雅倫 

列席指導：林志鴻校園主任 

出 席：本院全體專任教師、助教、學生代表、秘書及院系助理（詳簽到單） 

列 席：陳凱智老師、黃銘川組長、李國基教官、劉家勇教官、李堯婷小姐、徐嫚璟小姐、游慶怡小姐 

壹、主席報告 

一、本院大三學生依規定出國至指定姊妹校修習一年，為強化出國學生課業及生活輔導，特安排老師前

往探視。於擬訂探視計畫時，考量節省學校經費支出，並搭配老師教學、研究需要，爰近年來均結

合老師參加國外學術研討會之際，擇日前往就近的姊妹校探視學生並進行相關交流，今天會議即安

排甫完成探視的陳惇凱老師、包正豪主任進行專題報告。本院此舉確實可節省學校開支，惟仍提醒

老師們申請探視計畫相關經費補助時，應注意下列規定，並應於國外出差前一週完成出差行程、期

間及經費核定。 

(一)交通費：包含機票、國外長程移動搭乘之長途大眾陸運工具費用。 

(二)生活費：參酌行政院公布之「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表」及「中

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大陸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日支數額表」，以實際探視及訪問天數核定。日支數

額之劃分，概以70％為住宿費，20％為膳食費，10％為零用費（含市區公共交通工具車資、個人

信用卡手續費、洗衣費、小費及其他與生活有關之各項費用）。返國當日，生活費按該地區生活

費日支數額30％限額內報支。 

二、下列事項請全體教師思考研議，俾集思廣益，擬訂具體作為。 

(一)本校於103年7月21日與200家企業簽訂產學協議書，請各系追蹤檢視各該簽約後實際執行情形，研

議進一步提升為就業學分學程，全面落實產學合作。 

(二)每學院應至少設立1個有前瞻性領域的研究中心，並與校外單位合作，列入105-107學年度校務發

展計畫推動執行。 

(三)為鼓勵持續擴展及強化與外國大學的合作關係，就教育部推動教育創新方案之「國內大學與外國

大學合作辦理學位專班或專業學（課）程」，引進國際課程、師資及其他優質教育資源，透過合

作、學習、觀摩，對校園的「教」與「學」帶來潛移默化效益；在教研品質提升的同時，也能擴

大高教輸出市場，吸引鄰近國家學生來校就讀。 

(四)蘭陽校園以全英語授課為教學方式，且學生必須赴海外姐妹校修課，以此特色為基礎，評估與國

外學校合作辦理之可行性，例如考慮選擇國際上品牌不錯的學校進行合作辦學。 

三、本校為輔導教師研究團隊（二人以上）合作組成特色研究中心，爭取研究和產學計畫並研議其績效

，特訂定「淡江大學輔導教師研究團隊籌組特色研究中心作業實施要點」。全發院依上開要點於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設立特色研究中心＿「原住民發展研究中心」，成立至今的成果報告詳附件 1。自

105 學年度，上開要點將更名為「淡江大學輔導教師研究團隊籌組特色領域研究中心作業實施要點」

，強化研究內容具前瞻性和發展潛力，與校外單位展開長期合作及參與教研，可成為具有產學績效

及研究論文產出之研究中心。本案補助經費來源為學校每學年編列之預算，若預算未獲通過，則當

學年度即停止獎勵，同一特色領域研究中心至多補助二年，成果不佳者，不得再申請補助。 

四、本院執行校務發展計畫 2442＿舉辦「微電影」創意競賽，鼓勵同學發揮創意，以拍攝微電影方式，

具體展現蘭陽校園大三出國、全英語授課、住宿學院三大特色，俾增進高中生及社會人士對全發院

及所屬學系的認識，吸引優秀生源。上開競賽活動報名至 5 月 13 日下午 5時止，最高獎金 1萬元，

活動辦法詳學院網站，請協助鼓勵同學參與活動。 

五、本學年度「校長與大四生座談會」訂於 5月 4日（星期三）下午 3 時 10 分在強邦國際會議廳舉行，

請各系主任及專任教師出席，交流事項以「大三出國經驗分享」為主，請各系提醒學生具體提出有

關出國期間的課業學習、生活適應、風俗文化、視野開拓等相關議題，俾精進大三出國特色。 

六、校長率三位副校長訂 5月 25 日到全發院訪視並進行座談，各系系主任簡報重點為：學系課程改革、

標竿學習心得及未來發展。請各系主任依照校長於第 148 次行政會議就已訪視院系綜整指示的重點

工作進行相關檢視並整理各該報告內容。 

七、下列事項，再次提醒： 

(一)依據本校教師聘任待遇服務辦法第18條規定「專任助理教授，自九十五學年度起八年內未升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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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教授者，自第九年起予以資遣，但已提升等尚未審定者不在此限。若未符合資遣條件，自第九

年起一年一聘，維持原俸不晉薪，不發給年終工作獎金，不得申請校內各類獎補助，且每年應接

受教師評鑑，直至升等通過之當學年度止。教師評鑑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終評結果，如為有條件

通過或不通過，自次學年度起予以資遣。升等通過後依教師評鑑辦法規定辦理續聘事宜。」，由

於蘭陽校園係自97學年度開始實施，因此，全發院自97學年度至104學年度止，將首次處理助理教

授八年內未升等為副教授的個案，上開升等年限至105年7月31日止，相關教師如果於限期內未提

升等，院系即須依前揭規定辦理相關程序。 

(二)「教育部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每年3月及10月填報，學院定期追蹤管考項目有「學17~學19」、

「研6~研8」及校務發展計畫主軸三量化國際化指標統計，請各系依各項定義確實填報。 

(三)落實專任教師駐校四天的規定，若屬未排課日但為駐校日者，請老師們務必依排定時段駐校，老

師若臨時未能依駐校時間表到校，請事先通知各學系；違反規定情節輕微者，由院系予以勸告，

如未見改善，將提院系主管會議討論；違反規定情節重大者簽報處理，請各位老師配合。 

貳、報告事項 

一、全球發展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決議案及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上次會議指示事項 執行情形 

提案一：資訊創新與科技學系於 104 學年度起設置

「淡江大學學士班軟體開發就業學分學程」

追認案。 

業經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務會議通過。 

提案二：本院各系 105 學年度專業知能服務學習課

程。 

業經104學年度第2學期服務學習課程指導

委員會通過。 

提案三：本院各系 105 學年度實務講座課程。 

提請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四：本院各系選修科目異動案。 

提案五：英美語言文化學系修正輔系應修科目表。 

提案六：國際觀光管理學系 105 學年度開設基礎專業

課程實習課事宜。 

業經全球發展學院 10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提案七：「淡江大學全球發展學院文化觀光學分學程」

計畫草案。 
提請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八：「淡江大學資訊創新與科技學系助理教授升

等輔導規則」。 

業經全球發展學院 10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並於 105 年 3 月 30 日公

布實施。 

提案九：「淡江大學國際觀光管理學系助理教授升等

輔導規則」草案。 

提案十：「淡江大學英美語言文化學系助理教授升等

輔導規則」草案。 

提案十一：「淡江大學全球政治經濟學系助理教授升

等輔導規則」草案。 

提案十二：「淡江大學全球發展學院助理教授升等輔

導規則」草案。 

提案十三：本院 104 學年度校務發展_深化與國際姊

妹校學術交流及合作獎學金獲獎名單。 
業依規定完成核銷作業。 

決定：同意備查。 

二、專題報告 

(一)大三出國生探視計畫「美國加州州立大學長提分校」分享與建議_陳惇凱老師  

(二)大三出國生探視計畫「英國桑德蘭大學」分享與建議_包正豪主任 

◎相關意見交流及分享 

１、惠霖老師 

之前到美國探親，順道去美國維諾納州立大學探視學生，並實地參訪來往密切的姐妹校。該校環

境清幽，宿舍非常乾淨，學生除了上課外，並沒有太多的地方可去，學校也沒有安排許多的活動，

所以學生都樂意去上課。維諾納有個不錯的暑期課程，是我到那邊才知道的，雖然有點貴，但學

校安排了非常多的課外活動，例如兩天一夜小旅行，還有湖畔划船、水上遊樂園等等，由於費用

包含住宿，所以參加暑期課程還蠻划算的，若學生時間充裕，是可以鼓勵提早前往學校參加暑期

課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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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朱留老師 

回應包正豪主任分享的英國桑德蘭大學，這學校確實比較小且排名大約在六十多名，我於第三屆

出國學生時前往探視，但當時的情況與包主任分享的學生學習、生活狀況不大相同，前幾屆有幾

個學生表現得很好。當然學校離 newcastle 賭場很近，大約 30 分鐘的車程，所以也有幾個學生就

無法認真於課業上；所以同學出國到底去做些什麼，或許大三導師可以再花多一些時間幫忙了解

學生的情況。 

另外，學生的英文課程 EAP 可以抵免學分，建議再思考討論。 

３、劉艾華院長 

謝謝朱留老師，每個學校都有不同的情況，關於 EAP 是否能抵免，我們也討論了很久，最後才做

成結論，如果認為需要，是可以再次討論修正的。 

從大家的分享，可以看出大三導師真的很重要，每個學校有不同的情況，而學生在外的學習、生

活也是各有各的狀況，大三導師需要費心就個案給予關心輔導，但不管去哪個學校，學生的進步，

於回國後都是有目共睹的。 

參、討論事項 

提案一：「全球發展學院學術研究諮詢中心」成立事宜，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淡江大學補助學術研究諮詢中心作業實施要點」辦理。 

二、案揭中心設於院長辦公室，學術研究諮詢室設於 CL423 室，自 105 學年度起依核定預算執行相

關工作內容。 

決 議：自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成立，修正後工作計畫書詳附件 2。 

提案二：本院各系選修科目異動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選修科目異動表，如附件 3。 

二、本案業經全球發展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決  議：通過。 

提案三：本院 104 學年度校務發展_愛心輸出海外志工補助獲獎名單，提請討論。（全球發展學院提） 

說  明： 

一、依全球發展學院 104 學年度校務發展_愛心輸出海外志工補助計畫辦理 

二、各系獲獎名單如下： 

系級 獲獎學生 

語言系一年級 何家穎 

語言系一年級 賴盈尹 

三、本案業經全球發展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國際化策進委員會會議通過。 

四、相關經費於 7月底前完成核銷。 

決  議：通過。 

肆、臨時動議（無） 

伍、列席指導致詞 

院長、各位主任、各位同仁及學生代表，大家好。院務會議是全體專任老師都出席的大型會議，藉

此向大家報告下列事項： 

第一、我們已有 9屆的出國學生，經由 11 年的發展及努力，同學入學的語言能力亦已逐步提高，但

大三出國學校，卻只有些微調整，建議院長召開相關會議重新檢視目前的二十幾所學校，新學年度是否

應考量擇優異動。過去選擇學校時，多考慮學生的英文程度及經費問題，現在可以重新思考，或許可以

陸續納入相對高水平的學校，做為大三出國的合作對象，精進大三出國實質的品質。 

第二、有關少子化對於學校的衝擊，少子化將會造成學校的收入大幅減少，我們曾經試算成本，目

前淡江大學花在每位學生每年平均為 14-15 萬元，而學生收費部分大概是十萬元左右，學校透支約五萬

元，在這樣平均分攤費用的情況下，蘭陽校園的成本是更高，整體教育投入的成本是比淡水校園高很多

的。前面提到多出的五萬元支出，學校靠著產學研究、在職學分班、加上教育部相關補助等等收入補貼

，一個同學的收支缺口還有將近二萬五千元。雖然，學校盡力籌措補足，但仍舊還有資金缺口，換句話

說，我們每年的資金缺口會越來越大。如果今年調漲學雜費 3.5%，也只適用今年的入學新生，增加的總

收入只有 2 千萬，也是不足夠的，學校必須要向銀行借錢。個人認為，上述學校的財務情況應該要讓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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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校園的全體師生清楚知道；跟銀行借錢是需要歸還的，今年入學的新生預計會減少，少一個學生就少

十萬元的收入，以蘭陽校園今年招收 300 人，註冊率如果只有 90%，就少了 300 萬，四年就少 1,200 萬。

今年學校已經大幅度進行行政費用刪減，預算會減少非常多，教學單位減少 20%，行政單位減少 10%，行

政單位減少比較少，是因為學校只要開門就會有基本的水電等花費，蘭陽校園 1 年的水電費用為一千萬

元，淡水校園為一億元，而我們的學生不到一千，淡水校園則約有兩萬六千人。蘭陽校園的同學在相關

會議一向表現得非常優秀，也能體認學校的發展情形，招生不只靠院長及系主任，還要拜託所有的老師

及同學一同協助，盡量提高註冊率。另外，今年的預算如果還沒有執行，請適當的節省，不見得一定要

達到 100%，能省則省，教室空調、電燈也請老師、同學多加宣導節約能源，當然不希望因為預算緊縮而

影響蘭陽校園的正常運作，期望大家共同面對，全力配合節能措施，共體時艱。 

陸、主席結論 

謝謝校園主任給我們的資訊，大三出國需要進行調整的部分，會召開會議與大家一起討論；而少子

化所產生的問題是全國性的，我們現在要面臨的緊縮，而很多學校都已經面臨生死關頭，但是我們一定

要有警惕，不管是在招生、節能，請大家持續努力，相信未來一定會很光明的，謝謝大家。 

柒、散會（下午 4時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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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研究發展處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 

第 1次業務會議紀錄 
時  間：105 年 2 月 16 日（星期二）下午 1時 30 分 

地  點：淡水校園科學館 S219 會議室 

主  席：王研發長伯昌         紀錄：莊秀禎 

出  席：詳簽到單 

壹、主席報告（略） 

貳、報告事項 

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提案決議 執行情形 

通過「淡江大學研究發展處設置辦法」第六條

修正草案。 

104年12月25日146次行政會議通過 

105年1月18日校秘字第1050000595號函公布實施。 

通過「淡江大學研究計畫兼任助理及臨時工勞

僱契約」納入工作地點規範案。 

通過後即日起實施並公告於研發處網頁。 

決定：同意備查。 

參、討論事項 

提 案：「淡江大學傑出研究教師設置作業實施要點」第二點、第三點、第五點修正草案，提請討論。

（研究發展處提） 

說 明： 

一、考慮各院的特色及多元性，增列各學院推薦名額及排序規定。 

二、配合傑出研究教師之門檻，學術期刊論文須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並提高篇數。 

三、增列在其研究領域有傑出貢獻且得以質化資料呈現之績效表現。 

四、修改推薦作業時間。 

五、本草案業經 105 年 1 月 13 日 104 學年度第 4 次院長會議通過。 

六、「淡江大學傑出研究教師設置作業實施要點」第二點、第三點、第五點修正草案對照表如下： 

「淡江大學傑出研究教師設置作業實施要點」第二點、第三點、第五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二、對象： 

(一)本校專任教授、副教授、

助理教授具優異研究能

力者。 

(二)每學院以最多推薦6名教

師為原則，且須排序。 

二、對象： 

本校專任教授、副教授、助

理教授具優異研究潛能者。

 

一、分列二款。 

二、文字修正。 

三、增列推薦名額及排序規定。

三、上述對象近三學年度之績效

表現，須符合以下條件： 

(一)教授：主持（不含共同主

持）研究計畫案金額累計

達新臺幣 800 萬元以上，

或學術期刊論文（第一作

者 或 通 訊 作 者 ） 獲

SSCI/SCI（以上期刊影響

係數排名為申請當年度

查得之該學門前百分之

二十以內者）/A&HCI 等國

際學術期刊索引收錄達 9

篇以上者，或在其研究領

域有傑出貢獻且得以質

化資料呈現者。 

(二)副教授：主持（不含共同

三、上述對象近三學年之績效表

現，須符合以下條件： 

(一)教授：主持（不含共同主

持）研究計畫案金額累計

達新臺幣 800 萬元以上，

或 學 術 期 刊 論 文 獲

SSCI/SCI（以上期刊影響

係數排名為申請當年度

查得之該學門前百分之

二十以內者）/A&HCI 等國

際學術期刊索引收錄達 4

篇以上者。 

 

 

 

(二)副教授：主持（不含共同

一、文字修正。 

 

二、配合傑出研究教師之門檻，

教授級學術期刊論文須為

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且累

計三學年度達 9篇，或傑出

貢獻得以質化呈現。 

 

 

 

 

 

 

 

 

三、副教授級學術期刊論文須為



 

 

  

淡 江 大 學 校 刊      第 143 期

‧123‧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主持）研究計畫案金額累

計達新臺幣 400 萬元以

上，或學術期刊論文（第

一作者或通訊作者）獲

SSCI/SCI（以上期刊影響

係數排名為申請當年度

查得之該學門前百分之

二十以內者）/A&HCI 等國

際學術期刊索引收錄達 6

篇以上者，或在其研究領

域有傑出貢獻且得以質

化資料呈現者。 

(三)助理教授：主持（不含共

同主持）研究計畫案金額

累計達新臺幣200萬元以

上，或學術期刊論文（第

一作者或通訊作者）獲

SSCI/SCI（以上期刊影響

係數排名為申請當年度

查得之該學門前百分之

二十以內者)/A&HCI 等國

際學術期刊索引收錄達 3

篇以上者，或在其研究領

域有傑出貢獻且得以質

化資料呈現者。 

主持）研究計畫案金額累

計達新臺幣 400 萬元以

上，或學術期刊論文獲

SSCI/SCI（以上期刊影響

係數排名為申請當年度

查得之該學門前百分之

二十以內者）/A&HCI 等國

際學術期刊索引收錄達 3

篇以上者。 

 

 

 

(三)助理教授：主持（不含共

同主持）研究計畫案金額

累計達新臺幣200萬元以

上，或學術期刊論文獲

SSCI/SCI（以上期刊影響

係數排名為申請當年度

查得之該學門前百分之

二十以內者）/A&HCI 等國

際學術期刊索引收錄達 2

篇以上者。 

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且累

計三學年度達 6篇，或傑出

貢獻得以質化呈現。 

 

 

 

 

 

 

 

 

 

四、助理教授級學術期刊論文須

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且

累計三學年度達 3 篇，或傑

出貢獻得以質化呈現。 

 

五、推薦時間： 

(一)各學院及體育處依研究

發展處公告時間提送傑

出研究教師推薦名單和

推薦表，被推薦教師須備

妥研究績效說明（包括研

究計畫案、SSCI/SCI/A&HCI

期刊論文以及相關研究

績效資料），連同各院推

薦資料，送交研究發展處

彙整。 

 

(二)該項申請經由研究推動

委員會排序後，報請學術

副校長核定。 

五、推薦時間： 

(一)各學院及體育處須於每

學年度第二學期開學後

一個月內提送傑出研究

教師推薦名單和推薦

表，被推薦教師須備妥研

究績效說明（包括產學計

畫 案 、 SSCI/SCI/A&HCI

期刊論文以及相關研究

績效資料），連同各院推

薦資料，送交研究發展處

彙整。 

(二)該項申請經由研究推動

委員會排序後，報請學術

副校長核定。 

一、修改推薦時間。 

二、研究績效修正為全部研究

計畫案資料。 

決 議： 

一、照案通過。 

二、修正後「淡江大學傑出研究教師設置作業實施要點」草案詳附件。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下午 1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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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體育事務處 104 學年度 

第 2次處務會議紀錄 
時 間：105 年 2 月 17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10 分 

地 點：淡水校園紹謨記念體育館 SG245 教室 

主 席：蕭體育長淑芬        紀錄：張嘉雄、張瓊如 

列席指導：葛副校長煥昭 

出列席：詳簽到表 

壹、主席報告 

一、 新消息 

(一)2017年世界大學運動會由臺北市主辦，屆時將有來自全球約160個國家、12,000名大學運動員參賽

，必辦項目14項、選辦項目7項、示範項目1項，共22項，本校將接辦選辦項目「舉重」，也是本

校有史以來 大及層級 高的國際運動賽事，透過活動宣傳，將淡江傳遞到國際。 

(二) 105年度為本校66週年校慶，本處除例行性活動外，也將於3月辦理春之饗宴~校運動代表隊牽手

回娘家為守謙〝金磚獻壽〞、9月辦理師長揚帆、淡江啟航~水域活動體驗、10月辦理卓越8校滬尾

馬拉松、11月辦理龍虎爭霸~院際籃、排球爭霸賽及66週年擴大校慶運動會等，為淡江慶祝，並以

「淡江66，燦爛99」為66週年校慶口號。 

(三) 本處將於105年8月2日~5日與中華民國體育學會在本校紹謨紀念體育館、游泳館共同辦理「國際

體育教學研討會」，內容包括邀請國內、外學者專家針對多項體育課程現場教學實作，打造屬於

您犀利的體育教學武器，請各位老師可利用課堂之餘報名參加，即日起報名請至

http://istw.rocnspe.org.tw/。 

二、本處成果報告。 

(一) 本處103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張弓弘副教授、李欣靜講師及潘定均講師，並推薦張弓弘副教授

為教學特優教師。 

(二)104學年度全國大專院校錦標賽，本校已榮獲1金3銀5銅的佳績，感謝各位師長的辛勞與付出。 

(三)本校擊劍代表隊於105年1月16日至21日至上海金融學院及建橋學院參訪及交流，感謝王順民教練

帶領學生前往。 

(四)104年全國大專院校劍道錦標賽圓滿落幕，感謝體育處全體老師、職員及工友對於賽事的用心及協

助。 

(五)本校參加105年全國大專院校教職員工籃球錦標賽榮獲男子乙組（31歲~40歲）冠軍、網球錦標賽

榮獲女子團體賽亞軍/男子乙組團體賽第六名、慢速壘球錦標賽榮獲男子組第五名、104年全國教

職員工高爾夫球賽女子組個人賽亞軍、季軍及男子團體賽季軍。 

(六) 104年11月10日江蘇省體育局局長蒞校參訪、12月17日上海交通大學、華東理工大學及東南大學

桌球重點大學與本校男、女子桌球代表隊進行交流，並參觀體育場館、運動設施及深入了解本校

體育課程與活動推廣之經驗，感謝協助交流與接待工作之各位師長與同仁。 

(七)學校推動節約用電，請各位師長們減少能源消耗，保護資源，減少對環境的污染。 

(八)為讓所有老師均能了解學校重要決策及方向，檢附104學年度第1次至第4次院長會議紀錄內容（詳

附件1）。 

(九)本處104學年度第2學期行事曆草案（詳附件2）。 

貳、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決議案及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一)通過104學年度各項運動代表隊隊職員名單。 

執行情形：依決議情形辦理。 

(二)通過修正「淡江大學體育事務處運動績優學生輔導作業要點」第二點。 

執行情形：依決議情形辦理。 

(三)通過修正「淡江大學紹謨紀念游泳館使用管理規則」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七條。 

執行情形：依決議情形辦理。 

二、本處自 104 年 2 月迄今召開之會議及次數如下： 

(一)處教師評審會議1次：教學優良教師暨教學特優教師推薦案。 

(二)處課程委員會議1次：大一體育課程重新開設撞球興趣班、開課班級數、大一上學期體育課程重修

之規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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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處 104 年 9 月～105 年 1 月募款收支明細（詳附件 3）。 

四、體育教學組業務(報告人：劉組長宗德) 

(一)教學 

１、重要行事曆：104 學年度第 2學期於 105 年 2 月 15 日（一）開始上課。2月 28 日（日）和平紀

念日放假。2 月 29 日（一）和平紀念日補假。4 月 3日（日）兒童節放假。4月 4 日（一）清明

節放假。4 月 5 日（二）兒童節補假。4 月 6 日至 8 日（三~五）教學行政觀摩日。4 月 18 日至

24 日為期中考週。5 月 9 日至 15 日（一~日）期中退選課程。5 月 23 日至 29 日畢業班考試。6

月 4日（六）補上課。6 月 5日（六）畢業典禮。6月 9日（四）端午節放假。6 月 10 日（五）

調整放假。（6月 4 日補上課）。上課至 6月 10 日（五）止，6月 13 日至 19 日期末考試週。 

２、教師歷程及評鑑： 

(１)依 2015 年 9 月 2 日學習與教學中心來文指示：「因應修訂後之『淡江大學教師評鑑辦法』及

新訂『淡江大學教師教學專業發展辦法』的實施，104 學年度起專任教師應配合教師評鑑週

期，完成校內教學研習活動次數之規定。」（詳附件 4） 

(２)103 年 11 月 14 日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103 學年度第 4 次會議通過：「104 學年度起每學期更新

教師歷程系統個人資料已增加為教師評鑑輔導及服務之基本條件，未更新教師歷程系統個人

資料，每學期扣 2分。」 

(３)為結合教師歷程系統，未來本組所舉辦之演講及研習活動將登錄學校的「活動報名系統」（

http://enroll.tku.edu.tw/），採網路報名方式，請老師務必親自上網報名，以利系統直接

將教師參與活動之資料匯入教師歷程。 

(４)近年來學校在提報「校務會議重點業務報告」、「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及「高等教育校務

資料庫」等資料，均由「教師歷程系統」蒐集相關資料進行整合。因此，學校在各大會議中

多次強調填報此系統之重要性，請各單位務必提醒老師確實上網填報。檢附教師歷程系統「

教師自填資料數量表」（詳附件 5）（本資料下載日期為：105 年 1 月 19 日（星期二），依

自填比數多寡排序）。 

３、體適能檢測： 

(１) 配合學校個人資料保護與管理制度，請老師妥善保管個人帳號、密碼及學生個人資料等。學

生體適能檢測之各項成績均屬重要個資，建議由老師自行至「淡江大學體適能學習護照」網

站登錄，依學校規定，有個人資料檔案（個資）之資訊系統應定期盤點使用者帳號，避免有

非經授權之存取行為。 

(２)配合學校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請老師進行體適能檢測時向學生進行資料蒐集宣告，宣告

內容如下： 

  甲、保留年限： 

    (甲)紙本：1年。 

    (乙)電子檔：暫存於資訊處伺服器 4年。 

  乙、蒐集目的： 

    (甲)上傳教育部體育署體適能網站。 

    (乙)上傳淡江大學體適能學習護照。 

(３)請老師進行體適能檢測前務必向學生宣告：「患有不宜激烈運動之疾病或不適合該項檢測之

疾病者，請主動告知任課老師，以免發生危險。檢測過程中，如有身體不適，請立即停止測

驗。」 

(４) 老師在協助代課時，代課內容應避免進行 800/1600 公尺跑走檢測，以免因不瞭解學生身體

狀況發生危險。 

(５)因多次登錄各項體適能檢測成績時發現登錄表上有成績誤植之情況，因此，請老師於登記成

績後協助留意並查核成績是否有誤植或極端之數值（例如：800/1600 跑步成績破全國記錄、

仰臥起坐一分鐘 80、90 幾下、立定跳遠 300 公分以上、體重 200 多公斤等），以免造成後續

上傳教育部或公告體適能達人時之困擾！ 

(６)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體適能補測週，實施日期為 5月 23 日至 24 日（一~二）。 

  自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起體適能補測僅實施 800/1600 公尺跑走。檢測時間縮短為 2天， 

  若遇雨天將往後順延一天。 

４、體育加簽 

(１)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體育課加簽辦理時間為 3 月 1 日(二)，加簽對象為大四（含）以上學生

、本學年度轉學生、境外生、障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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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體育課程無論是本國生或外籍生均需依規定辦理選課，現場加簽（每學期第三週的第 1 天）

後即不可辦理人工加、退選，若因特殊情況，無法繼續修習課程者，請於每學期第十三週辦

理期中退選課程。現場加簽後，同學不得於其他班級補課，除非是任課老師同意在該授課之

班級補課。 

(３)為減少學生排隊選課情形，本組目前規劃以下列方式改善。 

自 105 學年度起，二、三年級體育課程每班保留 2個名額供轉學新生於入學第 1 學期選課階

段線上選課。 

擬於加退選第 1階段增加體育課選課名額，供大四以上學生優先線上選課。 

擬開放大四以上學生於加退選第 2 階段線上選第 2門體育課。（系統修訂完成時間需配合資

訊處之計畫安排時程，預訂於 105 學年度完成。系統完成後將全面改為線上選課，取消人工

加簽作業。） 

５、高爾夫球及撞球等體育課程自 2 月 22 日（一）起至校外簽約場館上課，請授課教師於第 1 週上

課時提醒學生。 

６、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師教學評量結果評量： 

 淡水校園 蘭陽校園 

體育課程 5.63 5.42 

大學部一般課程 5.48 5.45 

７、依 102 年 5 月 2 日教務處函說明二：「請於每次系、所務會議或其他適當場合轉知所屬專、兼

任授課教師除配合教學計畫且經核准者外，應確實依排定時間、地點上課，如有請假（補課應

以節為單位，需補足請假節數）、調課（應學生要求而調課部分宜審慎）、暫調教室、校外教

學等狀況應事先報備，同時通知學生。」請老師確實配合辦理。 

８、體育館 SG323 重量訓練室為教學使用場地，請於該場地授課之教師下課離開後，勿單獨讓學生

留在場地內使用器材，以免發生危險引發爭議。 

９、體育館 SG323 重量訓練室為教學使用場地，請於該場地授課之教師下課離開後，勿單獨讓學生

留在場地內使用器材，以免發生危險引發爭議。 

１０、自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本組補助學術交流費之「教師參與國際學術研討發表」名額修訂為

每學年 2 名，每名補助金額上限為 2 萬元整 

(二)課務： 

１、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設體育課程 315 班，包括： 

(１)淡水校園共 298 班：日間部 261 班(含適應體育班 2 班，代表隊專長班 9 班，選修 13 班及大

一新增 4 班)；進學班 37 班(含適應體育 1班)。 

(２)蘭陽校園共 16 班：日間部 16 班(含適應體育班 1班)。 

２、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體育必、選修課開課項目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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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事 

１、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體育處教師人數統計表如下： 

專、兼任教師 

職稱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合計 

專任 3 13 5 12 33 

兼任 6 9 4 15 34 

合計 9 22 9 27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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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辦理活動 

１、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職員工體適能促進班課程。 

(１)實施日期：104 年 10 月 5 日至 12 月 14 日。 

(２)授課教師：郭馥滋老師、趙曉雯老師 

２、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免費游泳教學週 

(１)實施日期：104 年 12 月 21 日至 25 日。 

(２)授課教師：范姜逸敏老師、陳瑞辰老師。 

３、體適能補測週 

(１)實施日期：104 年 12 月 22 日至 26 日。 

(２)授課教師：李欣靜老師、郭馥滋老師、趙曉雯老師、黃子榮老師。 

４、專題演講 

(１)活動日期：104 年 11 月 26 日。 

(２)活動名稱：堅持信念、迎接挑戰。 

(３)演講者：盧彥勳（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 

５、研習活動： 

(１)活動日期：104 年 12 月 28 日。 

  活動名稱：療癒球肌肉放鬆與拉伸教學法。 

  演講者：蔡忻林講師（淡江大學） 

(２)活動日期：105 年 1 月 4日。 

  活動名稱：大學師生體適能促進之運動處方教學研習。 

  演講者：李淑芳教授（國立中正大學）。 

(五)器材相關事宜 

１、本組已經發放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授羽球興趣班老師之教學用球於老師辦公室內，請未簽名

老師於上課前撥冗至 SG301 辦公室簽名。另於 SG401 器材室提供上課用塑膠羽球借用。 

２、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學器材遺失毀損數量統計請見（詳附件 6），為有效管理體育教學器材並

降低器材遺失率，並配合學校內部控制體育器材借用作業，請老師於上課前填寫借用器材明細

於借用單上，並協助於下課時（同學離開前）看著學生清點器材數量無誤，提醒同學確實將器

材歸還至器材室，謝謝您的協助！ 

３、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105.02-06 月)活動中心羽球課，每週二、三、四中午 12 點下課後及每周

二、四 16 點下課後均煩請老師將羽球網、柱(含羽球拍數量清點無誤)收至櫃內放好並確實鎖上

，以免遺失影響下次上課。 

４、因常有課後散落之網球掉在網球場四週，敬請老師於網球課下課前巡視網球場週邊是否有遺落

的網球，或請學生協助撿回，共同珍惜教學資源。 

５、因資產組會清點或抽查各單位財產概況，請各位老師若有移動研究室財產設備到不同地點長期

使用時，務請將財產編號告知本組財產業務負責人劉哲男先生辦理更正作業。 

(六)學術研究【以專任教師個人資料查詢系統為依據】，（詳附件7）。 

五、體育活動組業務(報告人：陳組長逸政) 

(一)校內比賽 

１、104 年 10 月 12~15 日舉辦師生盃排球賽(蘭陽校園)，參加隊伍共計 22 隊 235 人(男 156 人，女

79 人)。 

２、104 年 10 月 30 日、11 月 1 日舉辦新生盃籃球賽，計男子組 43 隊(645 人)、女子組 30 隊 450 人

)報名。 

３、104 年 10 月 30、11 月 1 日舉辦新生盃排球賽，計男子組 32 隊(576 人)、女子組 36 隊(648 人)

報名。 

４、104 年 10 月 30、11 月 1 日舉辦新生盃壘球賽，計 11 隊(198 人)報名。 

５、104 年 10 月 30、11 月 1 日舉辦新生盃暨全校網球公開賽，計 59 人報名(新生組-男子單打 11 人

、公開組-男子單打 19 人、公開組-女子單打 3 人、公開組-男子雙打 11 組、公開組-女子雙打 2

組)。 

６、104 年 10 月 30、11 月 1 日舉辦新生盃暨全校羽球公開賽，計 398 人報名(新生組-男子單打 92

人、新生組-女子單打 48 人、一般組-男子單打 24 人、一般組-女子單打 5 人、一般組-女子雙

打 8組、一般組-男子雙打 9組、一般組-混雙雙打 14、一般組-團體賽 22 組)。 

７、104 年 11 月 5 日舉辦 65 週年校慶運動大會，計有 28 項賽事，共計 2,258 人次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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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104 年 11 月 2~7 日舉辦校慶盃三對三籃球錦標賽(蘭陽校園)，男子組共 16 隊(80 人)，女子組

共 12 隊(60 人)。 

９、104 年 11 月 16 日舉辦 65 週年校慶盃高爾夫球賽，計 40 人報名。 

１０、104 年 12 月 30 日舉辦閃耀蘭陽看見林美路跑賽(蘭陽校園)，教職員男子組 20 人參加，教職

員女子組 15 人參加，學生男子組 289 人、學生女子組 302 人，共計 626 人。 

以上各項競賽感謝各位老師的協助及參與。 

(二)校際比賽 

１、104 年 10 月 17~18 日於淡水校園紹謨紀念體育館舉辦「第 13 屆淡大盃全國大專桌球邀請賽」，

計 103 隊約八百人報名參賽。 

２、104 年 12 月 12~13 日於淡水校園紹謨紀念體育館承辦「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4 學年度劍道錦標

賽」，計 44 校 3 人報名參賽。本校劍道代表隊獲個人賽女子段外組冠軍、團體得分賽男子一般

組亞軍、團體得分賽女子一般組亞軍、個人賽男子段外組亞軍、團體過關賽男子一般組季軍、

團體過關賽女子一般組季軍、個人賽女子段外組季軍及殿軍、個人賽男子初、二段個人賽第五

名、個人賽女子段外組第六名。 

３、104 年 9 月 3 日~4 日於明新科技大學舉行 104 年度大專教職員工高爾夫球錦標賽，本校獲得女

子組個人賽亞軍、季軍及男子組團體賽季軍。 

４、105 年 1 月 9日~14 日於逢甲大學舉行 105 年度大專教職員工網球錦標賽，本校獲得女子組亞軍

，男子乙組第六名。 

５、105 年 1 月 18~21 日於屏東科技大學舉行 105 年度教職員工壘球錦標賽，本校獲得男子組第五名

。 

６、105 年 1 月 27~30 日於宜蘭大學舉行 105 年度教職員工籃球錦標賽，本校獲得乙組冠軍。 

感謝各位老師的協助及參與。 

(三)對外比賽：104學年度第1學期各代表隊對外比賽（詳附件8）。 

(四)講習活動舉辦： 

１、104 年 11 月 21~22 日於 SG245 及 B1 擊劍場辦理「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4 年度 C 級擊劍裁判講習

會」。 

２、104 年 12 月 5~6 日於 SG245 及羽球場辦理「中華民國 104 年度 C級羽球裁判講習會」。 

３、104 年 12 月 26~27 日於 SG314 辦理「教育部體育署運動志工研習會」。 

(五)代表隊國際交流：擊劍運動代表隊於105年1月16日~21日，由王順民教練率領15名師生至上海建橋

學院等校進行參訪及交流。 

(六)重大修膳事項計有操場緣石修繕、操場足球門球網更換、五虎崗籃球場籃板破損更換、體育館籃

球場保護墊修繕、體育館武術室監視系統主機裝設、體育館各樓層監視攝影鏡頭更新已於學期中

陸續修繕完成。 

(七)游泳館業務： 

１、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單次卷及游泳證 

104 學年度 

第 1學期 
學生 教職員 眷屬 退休人員 校友 總計 

單次卷入場

(人次) 
2796 78 * 0 * 2874 

辦游泳證 

(人數) 
717 17 3 0 1 738 

２、辦理游泳證入館人數統計自 104 年 8 月至 105 年 1 月底，計約 25,831 人次。 

３、重訓區域開放人數統計自 104 年 8 月至 105 年 1 月底，計約 15,018 人次；重訓器材 104 學年維

修通報紀錄計 4 次。 

４、游泳館場地修繕情況： 

(１)門禁系統保養工程。 

(２)過濾機組保養工程、消毒藥劑補充。 

(３)重訓器材保養。 

(４)跑步機維修。 

(５)游泳館 4F 男女教師休息室整修。 

(八) 其他 

１、104年8月27~29日學務處借用紹謨體育館7樓多功能球場辦理「104學年度新生暨家長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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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104 年 8 月 29 日資圖系系學會租借排球場辦理「資圖系 OB 盃排球賽」。 

３、104 年 9 月 8~11 日學務處借用紹謨體育館 7 樓多功能球場辦理「104 學年度新生入學講習」。 

４、104 年 10 月 1 日女聯會借用排球場辦理「女聯會運動班開幕式」。 

５、104 年 11 月 8 日英文系系學會租借排球場辦理「蛋捲盃排球賽」。 

６、104 年 12 月 19~20 日建築系系學會租借籃、排、羽、桌球場地辦理「全築盃邀請賽」。 

７、104 年 12 月 26 日水環系系學會租借排球場辦理「水環系 OB 盃排球賽」。 

８、105 年 1 月 7日女聯會借用排球場辦理「女聯會運動班閉幕式」。 

９、105 年 1 月 15 日英文系系學會借用排球場辦理「英文系排球冬令營」。 

１０、105 年 1 月 17 日保險系系學會借用排球場辦理「保險系 OB 盃排球賽」。 

六、蘭陽校園體育行政業務(報告人：陳凱智老師) 

(一)體育教學業務： 

１、104 學年第 1 學期課程項目為籃球、排球、撞球、高爾夫球和網球等五項，課程班級數共計 17

班（大一男女生體育 6班、籃球興趣班 2班、排球興趣班 2 班、網球興趣班 1 班、瑜珈興趣班 1

班、重量訓練興趣班 2班、體適能興趣班 1 班、高爾夫球興趣 1班和適應體育 1班）。 

２、104 學年第 2學期課程項目為籃球、排球、桌球、重量訓練、高爾夫、體適能、瑜珈、強力塑身

和網球等九項，課程班級數共計 17 班（籃球興趣班 2班、排球興趣班 3 班、網球興趣班 2 班、

桌球興趣班 2 班、重量訓練班 3 班、有氧舞蹈班 1 班、瑜珈興趣班 1 班、強力塑身班 1 班、適

應體育 1 班和高爾夫球興趣班 1 班）。 

３、體適能檢測以每學期施測為原則，實施對象為大一、大二、大四學生。 

(二)體育場器業務： 

１、教職員工借用體育器材、撞球教室及運動場地使用管理要點比照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放時

間另修訂之，並公告於蘭陽校園行政業務網頁之體育業務網頁。 

２、運動場地設施維護及維修體育器材設備。 

(三)體育活動業務： 

１、104 年 10 月 12 日至 15 日舉辦師生盃排球賽，參加隊伍共計 22 隊，人數計 264 人次。 

２、104 年 11 月 32 日至 6 日舉辦校慶盃籃球賽，參加隊伍男生共計 16 隊，女生 12 隊，人數計 140

人次。 

３、104 年 12 月 17 日舉辦閃耀蘭陽就是愛運動路跑賽，活動因下雨取消。 

４、預定 105 年 3 月 21 日至 25 日舉辦菁英盃排球賽。 

５、預定 105 年 4 月 25 日至 29 日舉辦青出於蘭盃籃球賽。 

６、預定 105 年 5 月 23 日至 27 日舉辦師生盃桌球賽。 

參、討論事項 

提案一：落實大一上學期體育課程重、補修之規定案，提請討論。（體育教學組提）。 

說 明：  

一、體育教學組所開授之大一上學期「男女生體育」課程內容為培養學生水上適能與陸上適能之基

礎課程，若缺修或不及格者，需以大一上學期「男女生體育」重修或補修，不得以一下及二、

三年級單一運動項目之體育課程替代。 

二、適用於 106 學年度起入學之新生。 

三、本案業經104年 12月 10日體育教學組、體育事務處課程委員會104學年度第1次會議決議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淡江大學體育規則」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五條第一項第一、二款修正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案業經104年 12月 10日體育教學組、體育事務處課程委員會104學年度第1次會議決議通過。 

二、配合八大基本素養檢核機制進行文字修訂。 

三、「淡江大學體育規則」修訂條文對照表如下： 

「淡江大學體育規則」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體育課上課須知 

一、修習游泳課之學生須自備

泳衣、泳帽或泳褲，並辦

理游泳證或購買單次卷

入館。 

第四條 體育課上課須知 

一、修習游泳課之學生須自備

泳衣、泳帽或泳褲，並辦

理游泳證或購買單次卷

入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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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課時應遵守各任課教師

之規定並著適宜之運動

服裝及運動鞋。 

三、選修高爾夫興趣班及撞球

興趣班者須交付相關費

用以完成選課程序。開學

第 1 週於校內上課；第 2

週起實施校外教學，交通

自理。 

四、修習游泳課之學生須自備

泳衣、泳帽或泳褲，並辦

理游泳證或購買單次卷

入館。 

五、上課時應遵守各任課教師

之規定並著適宜之運動

服裝及運動鞋。 

第五條 本校學生體育成績考

核標準如下： 

「樂活健康」佔 60%、「團隊

合作」佔 20%及「品德倫理」

佔 20%。 

 

二、上課時應遵守各任課教師

之規定並著適宜之運動

服裝及運動鞋。 

三、選修高爾夫興趣班者須交

付相關費用以完成選課

程序。開學第 1週於校內

上課；第 2週起實施校外

教學，交通自理。 

 

四、修習游泳課之學生須自備

泳衣、泳帽或泳褲，並辦

理游泳證或購買單次卷

入館。 

五、上課時應遵守各任課教師

之規定並著適宜之運動

服裝及運動鞋。 

第五條 本校學生體育成績考

核標準如下： 

一、一年級上學期體育課程：

(一)技能測驗占百分之六

十。 

(二)學習精神及運動道德

占百分之四十。 

兩項分數之和，即為當學期

之體育總成績。運動技能測

驗給分標準另訂之。 

二、興趣選項體育課程： 

由各任課教師自行訂定

之。 

 

 

 

新增撞球興趣班，須繳

費。 

 

 

 

 

 

 

 

 

 

 

 

配合八大基本素養檢

核機制進行文字修訂。

 

 

 

 

 

決 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下午 2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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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學生事務處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 

學生事務會議紀錄 
時 間：105 年 4 月 27 日（星期三）下午 2時 10 分 

地 點：淡水校園驚聲國際會議廳、蘭陽校園 CL506 會議室 

主 席：林學務長俊宏        紀錄：吳玉麗、饒淑媛 

列席指導：胡副校長宜仁、林主任志鴻 

出列席：詳簽到單 

壹、主席致詞 

感謝各位委員出席今天的學務會議，本人會秉持學務處優良傳統，掌握有效率的開會時間及提供美

味的茶點，希望今天的會議能圓滿順利。 

貳、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決議事項 執行情形 

(一)通過「淡江大學學生課外活動輔導要點」 秘書處業於 104 年 11 月 2 日以處秘法字第

1040000059 號函公布實施。 

(二)通過修正「學生會正副會長暨學生議會議員

選舉罷免法」第二十二條、第二十四條 

秘書處業於 104 年 11 月 2 日以處秘法字第

1040000060 號函公布實施。 

(三)通過申請「105 年度教育部獎助私立大專校

院辦理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特色主題計畫」

事宜 

業於 105年 1月 20日以校學字第1050000706號

函報教育部申請，並獲教育部獎助 16 萬 6,250

元整。 

決定：同意備查。 

二、各組業務報告（請參閱附件 1） 

◎生活輔導組孫守丕組長： 

(一)104學年度第1學期各學院學生請假情況，投影片顯示資料為各學院之請假率，各院相關數據請參

閱，並請師長多關懷學生請假情形，避免因請假過多而影響課業。 

(二)學生交通事故之情形，104學年度第1學期共發生209件交通事故，投影片顯示資料為各學院事故件

數。本學期開始截至3月30日止，已發生23件交通事故，請師長協助提醒同學騎乘機車時注意安全

。本組業於3月30日建置本校交通安全教育網，提供本校師生及同仁交通安全相關資訊查詢與教育

宣導用，請多加利用。 

(三)無菸校園部分，因無菸校園宣導牌文字過小，本學期重新製作並新增英文版本以擴大宣導成效。

自3月14日起，週一至週六中午均有由學生組成之無菸害勸導隊巡查。本學期預計於商管大樓5至7

樓廁所外增加禁菸警告立牌以加強宣導，也請各師長多協助宣導校園內全面禁菸，共同維護全校

教職員與學生之健康。 

(四)5月4日至6日於書卷廣場舉辦「淡江66，安全99」校園安全宣導活動，活動主題針對交通、賃居等

校園安全進行擴大宣導，深化師生安全預防意識，敬請踴躍參與。本學期原住民學生資源中心預計

辦理原住民文化講座、生活法治教育宣導、輔導會談、就業講座，及我與部落有約暨送舊茶會。 

◎課外活動輔導組陳瑞娥組長： 

本組相關資料請各位參閱書面資料，其他補充報告如下： 

(一)本學期始，社團活動公文申請以新學務系統申請，採線上作業，請各社團指導老師於系統中簽核

學生社團活動申請。也許老師們尚未非常熟悉有任何疑問請洽詢課外組各承辦人；同時為免延誤

公文時效，系統會主動通知老師有活動申請及成果報告待簽，同時我們也請社團學生能主動聯繫

、提醒老師簽核。 

(二)本學年全國社評亦獲得佳績，如來實證社及公行系學會均獲全國社團評鑑特優；學生會獲全國大

專學校自治性團體卓越獎。以上獎項均是連續兩年獲獎在此特別感謝社團指導老師平日費心指導。 

(三)學生會雖然兩年均未能順利選出會長但同學們仍舊實施各項活動及執行應盡義務，5月份即將進入

學生會選舉期間，懇請各位師長能向所屬院系學生提醒踴躍投票，或是鼓勵對於學生自治有興趣

學生參與競選。 

(四)社團學習與實作課程於3月29日統計目前應屆畢業缺修學生數如投影片所示，此數字包含有目前正

在修課及參與、執行活動的學生，所以數量較多，待成績核定後數量應會明顯減少。為協助畢業

學生能盡量順利畢業，除原本一般學生修課及社團參與部分之外，課外組另外提供三個補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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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是品德教育系列活動、社團健檢系列活動及社團研究室系列活動。均於日前OA至各系及發送

缺修學生E-mail信箱。 

(五)於今年將擴大辦理校慶活動目前徵選66周年校慶Logo，獎金高達8萬元，請各位師長若有認識對於

設計有興趣或是有專長的學生踴躍投稿，將於4月29日截止收件。 

◎諮商輔導組胡延薇組長： 

(一)102到104學年大一新生適應調查統計如表所示，由表可知，文學院新生3學年主要困擾為生涯，理

學院為學習困擾。統計結果可做為新生輔導參考。 

(二)因近日社會關注隱性個案議題，希望能設法預防輔導，故本組由普測中篩選。各學院的人數與比

例如表所示，並已請導師多注意輔導，必要時及早轉介。 

(三)本組於3月7日至11日辦理多元主題擺攤活動，共3,745人次參加，學生反應良好。 

(四)由於上學期網路預約精神科醫生到校諮詢，反應良好，故本學期增加時段，週一至週五均可預約

，歡迎大家多多使用。 

◎衛生保健組談遠安組長： 

(一)本學期至4月14日止，服務總人次為3,401人次，本學期已舉辦的健康促進活動，有營養講座、參

訪活動、運動課程及校園性教育及愛滋病防治「真情相對系列講座(愛滋防治講座)」等各項活動

。 

(二)5月份預定舉辦的健康促進活動，有參訪「工研益壽多文化館」活動、真情相對系列講座、健康檢

查活動、骨質密度檢測活動及教育部法規規定之愛滋防治講座，請各位踴躍報名參加。 

(三)傳染病防治工作於2月22日舉辦2場說明會及X光檢查219位參與，本組持續宣導各種傳染病防治。

本學期流感及腸胃道病毒群聚事件頻傳，持續宣導「養成良好的個人衛生習慣及注意呼吸道及咳

嗽禮儀」等衛生教育。 

(四)本組膳食督導業務為維護教職員工生用餐權益，加強督導校內廠商並禁止販賣基因改造黃豆及其

製品。將持續加強膳食衛生督導工作以維護全校師生飲食安全並持續協助、督導廠商填報校園食

材登錄線上系統。 

(五)為各位介紹茲卡病毒感染症，它是由病毒所引起的急性傳染病，它的傳染方式主要是人被帶有茲

卡病毒的病媒蚊叮咬而發病。典型症狀為發燒、紅疹、關節痛、關節炎、結膜炎等，有時也有頭

痛、肌肉痠痛及後眼窩痛，與登革熱相較症狀輕微，有少數的重症病例報導，且有孕婦產下小頭

畸形新生兒之案例。 茲卡病毒感染症目前無疫苗可預防，因此避免病媒蚊叮咬是最主要的預防方

法。此外，建議懷孕婦女如無必要應暫緩前往流行地區，返國後自主健康監側，如有任何疑似症

狀，應儘速就醫，並告知醫師旅遊史。 

◎職涯輔導組吳玲組長： 

(一)本組持續培訓選手參加2016世界盃電腦應用技能競賽，在「第六屆簡報達人競賽」全國總決賽，

本校共8名選手參加，同學成績卓越，資傳系許立萱同學已取得代表參賽世界盃門票，另Word、

Office技能競賽將於5月辦理，希望屆時參賽同學亦能取得好成績可代表出國參加比賽，為學校獲

得更多獎盃。 

(二)3月中旬開始辦理職涯啟航週系列活動，30日在淡水校園舉行「2016校園徵才博覽會」，同學參與

非常熱烈，本次博覽會的媒合率約為36.8%，預計明年博覽會將以招募100家廠商為目標，以求多

元化增進本校學生就業機會及面向。 

(三)協助同學瞭解未來職涯發展方向，為近來職涯輔導相當重要的一環，持續進行初階職涯導師培訓

，第二屆初階培訓已完成，並於第148次行政會議邀請校長頒證；另於期中考週辦理『職涯導師培

訓-CPAS進階諮詢師培訓』課程，進階課程增加了產業介紹與發展趨勢並結合測評工具，希望職涯

導師能協助同學於輔導時了解更多的產業資訊。 

(四)本學期辦理的職涯諮詢系列活動：職涯導師諮詢服務、中文履歷鍵診、模擬面試及勞動部補助計

畫1對1職涯諮詢共計165場次，希望能協助同學順利由學涯無縫接軌職涯。 

◎住宿輔導組李進泰組長： 

(一)本學期學生宿舍住宿總人數共2,733人，其中包括松濤館(女)1,919人、淡江學園(男)498人、(女)316

人。目前宿舍境外生共588人，其中松濤館境外生150人（陸生14人、僑生114人、外籍生22人），淡

江學園境外生438人（陸生398人、僑生20人、外籍生20人），境外生與本地生比率1：3.65。 

(二)本學期宿舍便民措施四項： 

１、松濤館修繕小兵高效率維修故障之寢室桌燈及浴室蓮蓬頭，修繕期由原本等待總務處前來維修

的 7天大幅縮短至 1 天。 

２、淡江學園全面更新 21 台洗衣機，提供住宿生更優質的設備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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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松濤館寢室置物鐵架全面更新，有效提升住宿品質及學生滿意度。 

４、宿舍已於 4月 22 日全面更新運動健身器材，讓學生在讀書閒暇之餘，仍可就近於宿舍內輕鬆健

身，以紓解身心壓力及鍛鍊強健體魄。 

(三)本學期低收入戶學生住宿費補助分別為松濤館35名、淡江學園29名、蘭陽校園3名，共計96萬5,250

元。 

(四)松濤館及淡江學園本學期已陸續舉辦All pass糖發放、宿舍內務檢查暨競賽、淡江學園創意料理

大賽、松濤館韓流就宿美等活動，以增進住宿生情感及增長知識。 

參、討論事項 

提案一：「淡江大學學生會組織章程」第三十四條修正草案，提請審議。（學生議會提）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05 年 1 月 14 日學生會第三十五屆學生議會第三次定期大會審議通過。 

二、「淡江大學學生會組織章程」原條文請參閱附件 2。 

三、「淡江大學學生會組織章程」第三十四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如下： 

「淡江大學學生會組織章程」第三十四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三十四條  議會開會之法定人

數超過全體議員三分之一始得

開議。 

第三十四條  議會開會之法定人

數須達全體議員二分之一始得

開議。 

修訂會議法定出席人數使會議有效

順利進行。 

決 議：本案由學生議會撤回再研議。 

提案二：「淡江大學學生會正副會長暨學生議會議員選舉罷免辦法」第三十七條修正草案，提請審議。

（學生議會提）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05 年 1 月 14 日學生會第三十五屆學生議會第三次定期大會審議通過。 

二、「淡江大學學生會正副會長暨學生議會議員選舉罷免辦法」原條文請參閱附件 3。 

決 議：照案通過。「淡江大學學生會正副會長暨學生議會議員選舉罷免辦法」第三十七條修正草案條

文對照表如下： 

「淡江大學學生會正副會長暨學生議會議員選舉罷免辦法」第三十七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三十七條  正、副會長開票結

果，同額競選時，得票數應達選

舉總人數百分之十始為當選；非

同額競選時，總得票數應達選舉

總人數百分之十，以獲最高票者

當選，得票相同者進行第二輪投

票，其時程由選委會訂定之。 

第三十七條  正、副會長開票結

果，同額競選時，得票數應達選

舉總人數百分之十五始為當選；

非同額競選時，總得票數應達選

舉總人數百分之十五，以獲最高

票者當選，得票相同者進行第二

輪投票，其時程由選委會訂定之。

因本校連續兩年未能如期產生淡江

學生會正、副會長，擬調整學生會

正副會長當選門檻，使組織得以及

時順利運作，維護學生權益。 

肆、臨時動議（無） 

伍、主席結論 

一、提案一由學生議會撤回再研議，如需學務處或林宜男執行長協助之處，歡迎議會同學隨時與我們

聯絡。 

二、請各院系主管協助透過各種管道宣導，鼓勵各院系同學踴躍參與學生會會長選舉，期使學生會正

、副會長得票數可以超越門檻順利選出。 

三、謝謝各位委員參加今天的學務會議及對學務處的支持，希望各位持續給予學務處鼓勵與指教。 

陸、散會（下午 3時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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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學習與教學中心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 

第 1次中心業務會議紀錄 
時 間：105 年 3 月 21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 10 分 

地 點：淡水校園覺生綜合大樓 I301 室 

主 席：潘執行長慧玲        紀錄：蔡哲慧、黃宜葳 

列席指導：胡副校長宜仁 

出  席：教師教學發展組李組長麗君、學生學習發展組何組長俐安、遠距教學發展組王組長英宏 

壹、主席致詞 

今天非常榮幸邀請胡行政副校長蒞臨指導，首先介紹本中心蔡哲慧小姐從 2 月 1 日起擔任秘書，經

濟系助教黃宜葳小姐接任中心助理一職。 

貳、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決議案及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一)上次中心業務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提案決議及指示事項執 執行情形 

通過「淡江大學問題導向學習(PBL)單元教案獎勵

實施要點」廢止案。 

104 年 10 月 29 日 處秘法字第 1040000058 號

函公布。 

通過「淡江大學遠距教學教室借用管理規則」部分

條文修正案。 

104 年 10 月 29 日 處秘法字第 1040000058 號

函公布。 

決定：同意備查。 

(二)上次中心業務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指示事項 執行情形 

編列各項經費預算時，請先詢問財務處，若牽涉到

土木裝修工程，也要事先跟總務處溝通聯繫。編列

年度預算時，各組若有特別經費需求，請執行長以

單位立場評估後再行提出。（各組） 

教師教學發展組 

依指示辦理。 

學生學習發展組 

遵照辦理。 

遠距教學發展組 

遵照辦理。 

本校新生家長座談會、新生講習、校慶和畢業典禮

等大型活動都在體育館舉辦，體育館電視牆解析度

不夠，影響活動的整體品質，請遠距教學發展組研

議更新或替代方案。 

（遠距教學發展組） 

1.電視牆設備建置費用高達 600 萬元以上，建

議以設備租用方式支援，每場次租用費用約

25 萬元，學務處建議每年校慶時租用。 

2.本組以租用音響設備及電視牆設備方式，支

援體育館舉辦 104 學年度畢業典禮，影像顯

示效果良好。 

3.因應守謙國際會議中心大樓的興建，本組已

配合總務處節能與空間組提出該大樓國際會

議廳及 15 間會議廳室之影音設備建置與經

費規劃，其中即包含 330 吋 4K 超高解析度大

型電視牆之設備建置設計。 

磨課師課程的推動，請依據本校的強項，邀請具群

眾魅力的教師，推出淡江精品課程。 

（遠距教學發展組） 

持續邀請本校菁英教師開設磨課師課程，提升

淡江磨課師課程品質。 

請遠距教學發展組於近期主管會議進行專案報告，

內容包括： 

(一)多媒體教室、語練教室、會議室等設備更新規

劃。 

(二)麥克風音響設備評估 

１、實踐大學每個老師都配有麥克風，評估本校

施行之可行性。 

２、多媒體教室全面更換為無線麥克風，評估利

弊得失，若可行編入校務發展計畫中。 

1.本組王組長已於 104 年 10 月 12 日學習與教

學中心 104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主管座談

會議針對多媒體教室、語練教室、會議室等

設備更新規劃進行專題報告。 

2.已依行政副校長指示，提出紅外線無線麥克

風建置規劃書，並已編入校務發展計畫「教

學」面向之重點工作項目。 

3.體育館與國際會議廳無線麥克風，除了記錄

並設定專用頻道之外，已完成 WIFI 採購，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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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事項 執行情形 

３、體育館、覺生國際會議廳的無線麥克風，是

否可以設定特定頻道，不受其他電子產品干

擾。 

（遠距教學發展組） 

組將進行安裝測試與評估。 

大學學習線上數位課程更新案所需經費，由學生學

習發展組專簽陳核。 

（學生學習發展組） 

 

1.專簽經費共 100,508 元整，已於 104 年 11

月 4 日校長批示由校長室預備金支付。並已

於 11 月 26 日辦理經費流用至本組 AISX36

項下。 

2.依時程規劃，課程內容大綱及影片錄製腳本

已於 105 年 1 月 27 日確認完成，並於 3月 4

日及 3月 12 日進行課程錄影，預計 4月份完

成影片剪輯後製。 

各項研習活動公告，OA 主旨和內容，要創新以吸引

全校師生注意。 

（各組） 

教師教學發展組 

配合指示辦理。 

學生學習發展組 

1.寄發給各單位的 OA 公告，主旨以公文用語書

寫。 

2.寄給學生 E-mail 帳號的信件，主旨以活潑創

新辭句書寫。 

遠距教學發展組 

遵照辦理，擬依活動性質設計創意創新標題及

內容，提升吸引力並增加宣傳亮點。 

請教師教學發展組和遠距教學發展組於近期主管會

議說明，中心所辦之教師研習是否足夠本校所有老

師參與。另外，教師研習活動公告及報名系統，加

註說明該場次研習是否列入教學研習活動次數統

計。 

（教師教學發展組、遠距教學發展組） 

學習與教學中心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師參與研習活動統計表

詳附件 1。 

教師教學發展組 

1.已於 104 年 10 月 14 日陳報校長關於教學研

習人數需求與供給之估算。 

2.本組辦理教師研習活動皆於活動公告(OA)及

活動報名系統中加註說明是否列入教學研習

次數統計。 

遠距教學發展組 

1.遵照辦理。 

2.本組教師研習活動公告及報名系統，已加註

說明列入教學研習活動次數統計。 

針對 104 學年度個人資料管理制度內部稽核結果，

請留意以下事項： 

(一)個資盤點表公式運算儲存格，使用者輸入資料

時，發生誤改公式之情況，若其他單位亦發生

此問題，建議資訊處是否能比照成績計分簿鎖

定 Excel 公式儲存格。 

(二)各組相同業務之名稱、表單、流程不一致（如

工讀生申報流程），請秘書協助將各組相同業

務的表單和流程統一。 

(三)請各組加強宣導並檢查所有同仁電腦密碼變更

週期，不可設定為永久有效。 

（各組） 

教學支援組會簽意見： 

風險評估表設有公式，因考量單位作業時間，

常 需 擴 充 資 料 列 ， 並 使 用 複 製 / 貼 上

(copy/paste)功能，在 Excel 中複製之資料欄

位均無法自動鎖定公式，為避免同仁困擾，因

此未在 Excel 中鎖定儲存格公式。 

資訊處會簽意見： 

可進一步由方便性、一致性等方向評估是否鎖

定公式。 

教師教學發展組 

本組同仁電腦及公用電腦皆設定 90 天之密碼

變更週期。 

學生學習發展組 

1.依中心統一的表單與流程繪製。 

2.本組同仁電腦均有強制設定密碼更新週期。

遠距教學發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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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事項 執行情形 

為因應年度個資稽核作業，本組採下列措施強

化個資管理： 

1.仔細檢視個資盤點表與風險評估表公式儲存

格是否有因資料複製貼上而遭更動的現象。

2.與本中心其他單位研擬並統一工讀生申報流

程中涉及之個資處理流程。 

3.依據資訊處提供之辦公用電腦安全性設定建

議，轉發同仁參考並抽檢同仁電腦，以檢視

是否依照規定辦理。 

決定：同意備查。 

二、業務工作報告 

(一)本中心執行教學卓越計畫之工作內容如下： 

日  期 工 作 內 容 

平日 
依本校訂定之管考機制，管控 105 年度教學卓越計畫面向 2 及子計畫

3-2、5-1、5-3、5-4 之執行進度、成效與經費運用。 

105 年 3 月 31 日前 

1.修正 104-105 年度完整版計畫書，並回復審查意見。 

2.確認 105 年度計畫預算編列。 

3.調查預算項目執行期程。 

105 年 11 月 30 日前 完成 105 年度成果報告(預定) 

105 年 12 月 15 日前 完成 105 年度經費核銷作業(預定) 

(二)學習與教學中心主管座談會議隔週召開 1次，104 學年度第 1學期主管會議列管事項，經追蹤獲致

執行成效（詳附件 2），摘錄重點如下： 

１、針對 104 年 10 月 17 日舉辦之 104 學年度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本中心相關事項已做回應（

詳附件 3）。 

２、104 學年度起學習與教學中心辦理「學教翻轉」系列活動，鼓勵本校師生在教學及學習上能成長

與突破，打造「不一樣」的自己，系列活動規劃（詳附件 4）。 

３、分年錄製本校共同必修科目，以開放式課程的概念，放置於 Moodle 平台，供本校學生使用，規

劃錄製科目共 9 科：大一英文(一)、微積分、會計學、統計學、經濟學、大二英文(二)、普通

物理、管理學和普通化學。若無法安排老師錄影，已由遠距教學發展組推薦合適之開放式課程

，提供給學生參考使用，例如：中央大學提供給桃園、新竹、苗栗區高中生的「微積分預備課

程(入門)」和微積分先修課程(進階)」等。 

４、更新大學學習線上數位課程，105 年 2 月起錄製「簡報輕鬆做--PPT 實作技巧」和「簡報勇敢說

--口語表達技巧」2 門新課程。 

５、由本中心 4 位研究人員組成學習與教學中心校務研究專案小組，定期召開會議，專案小組工作

報告（詳附件 5）。 

６、各項學生研習活動海報，以中英文雙語製作及張貼。 

７、整合學習與教學中心及各組電子報，預定 105 學年度正式上線。 

(三)本校「105年度教育部大專校院統合視導」接受教育部視導項目共8項，其中「大專校院數位學習

課程實施成效」訪視項目，本中心於校內自我檢核階段，訂於105年3月24日(星期四) 11：40至16

：40進行外部專家實地訪評。 

(四)規劃105年度「好學樂教分享週」，活動期間為105年5月23日至27日，靜態展示地點為黑天鵝展示

廳。5月24日已邀請校長出席開幕式及頒獎，計畫書初稿（詳附件6）。 

(五)持續訓練及加強宣導本校推動之個資政策，並依實際狀況重新檢視本中心個資流程圖、盤點表及

風險評估表。法務部修正「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部分條文，自105年3月15日生效，將請中

心同仁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以及「淡江大學個人資料保護要點」，善盡職務上資訊保密之義

務，不私自蒐集或洩漏業務資訊。 

(六)宣導本校環境安全衛生政策如下： 

１、本校推動 ISO50001 能源管理系統，請各組配合執行全面性能源管理，共同為節能努力，完成節

能管理系統的建置及驗證。 

２、104 學年度環境安全衛生目標如下，供各組設定年度管理方案目標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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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環境政策 環安衛目標 

1 推動校園環保教育，奠定永續環保根基。
各單位環安推動人參與環安相關教育訓練時數達 9

小時以上 

2 提升能資源使用效率，創造綠色校園。 
淡水校園年度總體用電降低 3% 

淡水校園學年度總體用水不成長 

3 遵守安全衛生法規 理、工學院實驗室抽風設備合格率達 95% 

4 響應全球永續發展，創造健康安全校園。

調和辦公環境，室內不碳氣，辦公室全年增加 5%盆

栽量 

會議室用餐低碳便當使用率達 80% 

低碳便當訂購數量達 22,000 個 

推廣健康綠生活，104 學年預計減碳 30,000 公斤 

三、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業務檢討及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業務規劃報告 

(一)教師教學發展組（教師教學發展組，李組長麗君報告）（詳附件7-1、附件7-2） 

(二)學生學習發展組（學生學習發展組，何組長俐安報告）（詳附件8-1、附件8-2） 

(三)遠距教學發展組（遠距教學發展組，王組長英宏報告）（詳附件9-1、附件9-2） 

參、討論事項 

提案一：「淡江大學學習與教學中心設置辦法」第三條修正草案，提請討論。（學習與教學中心提） 

說 明： 

一、因應 105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教學助理業務移轉至學生學習發展組，並檢視實際業務修正相

關職掌。 

二、本案業經 105 年 1 月 11 日學習與教學中心主管座談會議通過。 

決 議： 

一、第二款修正如下： 

(一)第一目修正為「學生學習增能之輔導事項」。 

(二)第二目修正為「學生跨域擴展之推廣事項」。 

(三)第三目修正為「學生教學人才之培訓事項」。 

(四)第四目修正為「學生學習資源之建置事項」。 

(五)第五目修正為「其他有關學生學習之研究發展與服務事項」。 

二、第三款修正如下： 

(一)第一目修正為「數位課程發展之輔導與推廣事項」。 

(二)第二目修正為「遠距教學網路服務之建置與管理事項」。 

(三)第三目修正為「賽博媒體內容規劃製作與轉播事項」。 

(四)第四目修正為「教室暨會議廳視聽設備之建置與管理事項」。 

(五)第五目修正為「視聽器材之借用與管理事項」。 

(六)第六目修正為「開放式課程資源之推展事項。」。 

(七)第七目修正為「其他有關數位學習及教學科技發展之研究發展與服務事項」。 

三、其餘照案通過。 

四、「淡江大學學習與教學中心設置辦法」第三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如下： 

「淡江大學學習與教學中心設置辦法」第三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本中心設教師教學發

展組、學生學習發展組、遠距

教學發展組，其職掌如下： 

一、教師教學發展組 

第三條 本中心設教師教學發

展組、學生學習發展組、遠距

教學發展組，其職掌如下： 

一、教師教學發展組 

 

(一)教師教學知能之培訓

事項。 

(一)教師教學專業之培訓

事項。 

現行第四目併入第一目，並作

文字修正，以符合現行業務實

際運作。 

(二)教師教學專業之諮詢

事項。 

(二)教師多元教學方法與

教學策略諮詢之事

項。 

現行第二、三目合併修正為第

二目，以符合現行業務實際運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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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教師指導學生學習諮

詢之事項。 

 

 (四)優良教師教學示範與

分享之規劃事項。 

現行第四目併入第一目。 

(三)教師成長社群之運作

事項。 

 本目新增，依現行業務新增執

掌。 

(四)教學實務研究之推展

事項。 

 本目新增，依現行業務新增執

掌。 

(五)教師教學資源之建置

事項。 

 本目新增，依現行業務新增執

掌。 

 (五)教學助理之培訓事

項。 

依現行第五目業務移列至第二

款第三目。 

(六)其他有關教師教學專

業發展之服務事項。 

(六)其他有關教師教學專

業發展之服務事項。

 

二、學生學習發展組 二、學生學習發展組  

(一)學生學習增能之輔導

事項。 

 由現行第三、四、五目合併修

正為第一目，以符合現行業務

實際運作。 

 (一)學生學習的調查與研

究。 

現行第一目移入第五目。 

(二)學生跨域擴展之推廣

事項。 

(二)學生學習社群之輔導

與推廣事項。 

文字修正，以符合現行業務實

際運作。 

 (三)學習策略與方法之諮

詢與輔導事項。 

現行第三、四、五目合併修正

為第一目。 

 (四)專業科目基礎能力加

強之輔導事項。 

 

 (五)學習潛能之診斷與開

發事項。 

 

(三)學生教學人才之培訓

事項。 

 由現行第一款第五目移入，並

作文字修正。 

(四)學生學習資源之建置

事項。 

 本目新增，依現行業務新增執

掌，以符合學生學習資源業務

規劃。 

(五)其他有關學生學習之

研究發展與服務事

項。 

(六)其他有關學生學習發

展之服務事項。 

一、目次變更 

二、由現行第一、六目合併修

正。 

三、遠距教學發展組 三、遠距教學發展組  
(一)數位課程發展之輔導

與推廣事項。 

(一)遠距課程與教材之製

作及推動事項。 
現行第一、二目合併修正為第

一目，以符合數位學習業務規

劃。 

 (二)數位學習認證作業與

送審之輔導與推動事

項。 

 

(二)遠距教學網路服務之

建置與管理事項。 

(三)遠距教學平台之建置

與管理事項。 
目次變更，並作文字修正，以

符合現行業務實際運作。 

(三)賽博媒體內容規劃製

作與轉播事項。 

(四)賽博頻道節目規劃製

作與轉播事項。 
目次變更，並作文字修正，以

符合現行業務實際運作。 
(四)教室暨會議廳視聽設

備之建置與管理事

項。 

(五)多媒體教室與會議室

視聽設備之維護與管

理事項。 

(六)語練教室之建置及管

理事項。 

現行第五、六目合併修正為第

四目，以符合視聽設備管理業

務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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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視聽器材之借用與管

理事項。 

(七)視聽器材之借用與管

理事項。 
目次變更。 

(六)開放式課程資源之推

展事項。 
 本目新增，依現行業務新增職

掌，以符合開放式課程與磨課

師課程推動之業務規劃。 
(七)其他有關數位學習及

教學科技發展之研究

發展與服務事項。 

(八)其他有關遠距教學及

數位學習之研究發展

與服務事項。 

目次變更，並作文字修正，以

符合現行業務實際運作。 

提案二：「淡江大學教學實務研究補助實施要點」第二點、第七點修正草案，提請討論。（教師教學發

展組提) 

說 明： 

一、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將於 105 年 12 月 31 日執行期滿，後續以校內相關核定經費，持續補助

本校專任教師進行教學實務研究。 

二、依據淡江大學 104 學年度第 4次內部稽核會議決議修正文字。 

三、「淡江大學教學實務研究補助實施要點」詳附件 10。 

四、本案業經 105 年 2 月 25 日學習與教學中心主管座談會議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淡江大學教學實務研究補助實施要點」第二點、第七點修正草案對照表如下： 

「淡江大學教學實務研究補助實施要點」第二點、第七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二、本要點實際補助件數及金

額，依本校相關核定經費

調整。每件申請案至多補

助新臺幣三萬元整為限。 

二、本要點實際補助件數及金

額，依教學卓越計畫核定

經費調整。每件申請案至

多補助新臺幣三萬元整為

限。 

一、文字修正。 

二、更改經費核定項目。 

七、獲補助之教師應簽具成果

授權同意書，同意本校有

權無償使用、複製、播放

其所製作之教材（含多媒

體影音課程內容）、教具

或研究成果，並有義務參

與本校所舉辦之相關教學

研討會或成果發表等活

動。 

七、獲補助之教師應簽具成果

授權同意書，同意本校有

權無償使用、複製、撥放

其所製作之教材（含多媒

體影音課程內容）、教具

或研究成果，並有義務參

與本校所舉辦之相關教學

研討會或成果發表等活

動。 

文字修正。 

肆、臨時動議 

動 議：本中心覺生綜合大樓空間美化案，提請討論。（學習與教學中心提） 

說 明： 

一、105 年度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補助經費 高的學校為逢甲大學和中原大學，學習與教學中心將

中原大學列為今年標竿學習學校。 

二、參考中原大學教師教學發展中心設備（詳附件 11），規劃本中心覺生綜合大樓空間美化之可行

性。 

決 議：通過。 

伍、列席指導致詞 

一、謝謝執行長與 3 位組長及各位同仁在工作崗位上的辛勞，因應高等教育環境快速發展，循體制調整

職掌並持續進步，值得肯定與讚許。近日有老師提及參加學習與教學中心研習活動收穫很多，全校

師生都能感受到貴中心的用心。 

二、學生學習發展組和遠距教學發展組合作錄製共同必修科目，以開放式課程模式，提供本校學生使用

，對於提升學生基礎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事。微積分先修課程師資案，建議先尊重理學院的安排；商

管學院也有純數背景之教師，可做為備案。後續錄製課程之師資，若需要我跟系所或相關單位溝通

，請跟我聯繫，凡對學生學習有幫助的事，我一定會盡力促成。 

三、學習與教學中心想參考中原大學，美化覺生綜合大樓空間案，可以跟節能與空間組討論並預估經費

，若本學期結餘款足夠，這學期先動工；若經費較高，可以分階段編列經費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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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主席結論 

一、各組研習活動公告，可參考圖書館和學生事務處 OA 文，主旨和內容要創新以吸引全校師生注意，例

如： 

(一)「你選書‧我買單」書展活動又來了，歡迎師生一起來挑選及推薦圖書。 

(二)啟動學術研究的第一步 ─「研究所新生利用圖書館」講習 

(三)誠摯邀請參與「手中的綠世界-集發票、說好話、發善心、營造綠世界」品德教育系列活動。 

(四)敬邀參加「友善讚起來、淡江站出來」於書卷廣場之活動體驗。 

(五)誠摯邀請參與「向左轉，向右轉---從台北悠遊卡談暗黑與正義的糾葛」演講活動，請踴躍報名參

加。 

二、104 年 10 月 19 日教育部核定本校「大學提升校務專業管理能力計畫」獲得 200 萬元補助，計畫書中

「教師成長與學習成效分析」中心需協助校務研究中心完成，故列為後續中心主管座談會議之討論

重點。 

柒、散會（下午 1時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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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教育品質管理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3次會議紀錄 
時 間：105 年 4 月 20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10 分至下午 12 時 30 分 

地 點：淡水校園覺生國際會議廳（蘭陽校園同步視訊） 

主 席：張主任委員家宜         紀錄：陳君祺 

出 席：全體委員（詳簽到單） 

列 席：白執行秘書滌清、品質保證稽核處相關業務同仁 

壹、主席致詞 

各位委員、各位同仁，大家好！張校長因校外臨時有要務需處理，將於 11 點前趕抵會場，在此先代

其向校外委員致歉。今天的會議按照議程開始進行，請大家踴躍發言並給予建議。 

貳、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一)「105-107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書」草案及「105-106年度校務發展年度經費支用計畫書（含104年

度執行成效）」草案依會議相關討論進行修編。 

執行情形：１、總論的部分，增列本校對師資培育方面的重視。 

２、請各主軸確認校級 SWOT 分析表相關內容寫法，再彙整送秘書長協助文字修飾。 

３、請各主軸重新釐清所屬計畫之新增重點工作，並作勾選；另增加計畫之亮點表冊。 

４、品保處依委員建議修正計畫內容，並依程序於期限內將「105-106 年度校務發展年度經費支用計

畫書」報送教育部。 

(二)期末教師教學評量問卷修正案請品保處再行研議，提下次會議討論。 

執行情形：已於 105 年 4 月 12 日召開專家研修會議，相關建議列入本次會議提案三討論。 

(三)期中教學意見調查問卷修正案請品保處再行研議，提下次會議討論。 

執行情形：已於 105 年 4 月 12 日召開專家研修會議，相關建議列入本次會議提案四討論。 

決定：同意備查。 

二、品質保證稽核處業務工作報告（白稽核長滌清說明） 

(一)重要會議與活動 

１、全面品質管理研習會 

105 年 3 月 25 日於淡水校園舉辦 104 學年度研習會，邀請「卡內基訓練」黑立言執行長及弘光科

技大學蘇弘毅副校長進行專題演講，以及由第 28 屆全國團結圈活動競賽自強組銀塔獎得主跳火圈

進行分享；援例邀請第 10 屆淡江品質獎得獎單位全球發展學院分享獲獎歷程；會後進行會議實錄

編輯。 

２、第 7 屆品管圈競賽活動 

本屆共有 17 個圈隊報名參加，於 105 年 2 月 16 日前繳交成果報告書，3 月 1日召開初審會議，通

過初審的 8個圈隊於 3月 18 日進行複審，3月 25 日於全面品質管理研習會公布前三名得獎圈隊，

依序為甜甜圈（企管系學生組隊）、夢圈（蘭陽校園組隊）、皇帝大圈（總務處組隊），本屆獎

金加倍，分別頒予 6 萬元、4萬元及 2萬元。 

(二)計畫執行與評鑑 

１、校務發展計畫 

(１)105 年 1 月 29 日完成「105-106 年度校務發展年度經費支用計畫書」並函報教育部申請獎助

經費。 

(２)105 年 3 月 16 日至教育部進行「105-106 年度校務發展年度經費支用計畫書」簡報。 

(３)105 年 3 月 23 日因應教育部大專校院統合視導，與財務處合辦「項目 3：私立大學校院校務

發展計畫經費」之校內自我檢核實地訪視，邀請 3 位專家蒞校審查，已請相關單位回應審查

情形，並將於 4月 21 日與財務處共同核視後再陳報自評結果。 

(４)105 年 4 月 7日派員參加教育部辦理之「新世代高教藍圖與發展方案（草案）」說明會。 

２、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 

(１)105 年 1 月 27 日派員參加北區「10503 期表冊填報暨系統操作說明會」。 

(２)105 年 2 月 26 日召開「10503 期校務資料庫資料表冊填報說明會」及「10503 期校務資料庫

院系所資料蒐集及填表說明會」，進行校務資料庫之宣導，並請各學院及系所行政人員配合

辦理填表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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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105 年 4 月 13 日召開「10503 期校務資料庫資料表冊審查會議」，進行量化資料初審。 

３、教育部大專校院統合視導 

(１)105 年 2 至 4 月進行校內自我檢核階段之外部專家實地訪評，各視導項目承辦單位與辦理時

間： 

序

號 
項目 承辦單位 辦理時間 

1 私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執行成效 學務處 
3 月 21 日(一) 

09:00-15:30 

2 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經費 
財務處 

品保處 

3 月 23 日(三) 

09:30-15:00 

3 大專校院數位學習課程實施成效 學教中心 
3 月 24 日(四) 

13:00-16:40 

4 大專校院校園環境管理現況調查與執行成效 環安中心 
3 月 29 日(二) 

13:00-16:30 

5 大學校院推動性別平等教育工作辦理情形 性平委員會 
3 月 31 日(四) 

10:10-15:30 

6 大專校院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辦理情形 視障中心 
4 月 15 日(五) 

09:00-17:00 

7 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與資訊安全(含個資保護) 
資訊處 

秘書處 

4 月 18 日(一) 

09:30-16:00 

8 大學甄選入學招生 教務處 
4 月 28 日(四) 

09:00-17:00 

備註：劃底線者為召集單位 

(２)105 年 4 月 7日派員參加高教評鑑中心於國家教育研究院臺北院區辦理之「105 年度下半年教

育部大專校院統合視導場次抽籤」，本校接受教育部實地訪視日期為 105 年 12 月 6 日。 

４、校務自我評鑑：105 年 3 月陳報「103 學年度校務自我評鑑報告書」審查結果，將印製成冊並分

送教學與行政一、二級單位存參，並追蹤相關單位回應審查意見之執行情形。 

５、教學單位評鑑 

(１)各受評單位於 104 年 12 月外部評鑑實地訪評結束後召開檢討會議，針對評鑑委員建議，討論

及提出自我改善計畫與執行成效；其中需相關單位行政支持之項目，經一級單位檢核、回饋

及彙整後，於 105 年 2 月 19 日前提送品保處，轉請相關單位於 3 月 21 日回復，再由品保處

於 3月底將行政支持回復傳送各受評單位。 

(２)105 年 3 月 15 日函請外部評鑑委員填寫針對評鑑程序、項目與內容及成效評估等三部分之「

103-104 學年度教學單位評鑑後設評鑑調查問卷」，將於 4 月 30 日前回收。 

(３)105 年 4 月 14 日召開「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 104 學年度第 2次會議」，認可各受評單位外部

評鑑結果，會議決議全數皆為通過；另檢視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初稿）內容，將依會議決

議進行修正。 

６、教學評量 

(１)105年 3月14至27日辦理104學年度第2學期期中教學意見調查，參與調查科目數共計3,895

科，全校總填答率為 21.52%。 

(２)105 年 4 月 12 日召開「104 學年度第 2 次教學評量問卷研修會議」，邀請統計系教師、教育

心理與諮商研究所所長、學生事務處諮商輔導組組長、學習與教學中心教師教學發展組組長

等參與，討論教學評量問卷內容。 

(三)大學排名相關業務 

１、世界大學網路排名 

105 年 3 月完成「2016 年 1 月版世界大學網路排名表現之分析報告」並上陳，本校最新全球排

名第 415 名、亞洲地區排名第 55 名、國內大專院校排名第 8 名，國內私校排名第 1 名。 

２、世界/亞洲大學排名數據調查 

105 年 2 月 19 日函請相關單位檢核並提供「2016-17 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機構數據調

查」所需之數據資料，並於 3月 31 日前於該網頁填報數據。 

３、我國大學學術聲譽排名 

105 年 1 月開始進行「2016 年我國大學學術聲譽排名研究」簽約預備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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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意見交流 

一、陳委員啟光 

(一)我對淡江大學多年來推動品質相關活動、辦理教育品質各項業務，表示高度肯定，因為自主改善

還是最重要的。剛才聽到業務報告談到品管圈活動獎金加倍，這表示校長和學校非常重視這樣的

活動，能持續下去真的很不容易。剛才注意到品管圈得獎隊伍是學生團隊及行政團隊，若學術單

位也願意參加這樣的比賽，則全面品質管理的組織文化就可以充分落實。 

(二)在排名的部分，想跟大家分享一本最近朋友送我的書《高等教育怎麼辦？－兩岸大學心件的探討》

，由香港城市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院士郭位先生所著，是探討兩岸、香港、歐洲及美洲教育制

度的書，書中有大篇幅談到評鑑與排名，並提到沒有一所大學同時進入三項排行榜的前十大，可

見評審的標準不一樣，結果也不一樣。我認為評鑑有正面的效果，一流大學不會被評為二流大學

。此外，大陸很多大學近期雖急起直追，但能躋身前百大的仍是少數，跟歐美仍有一大段的距離

。我建議大家可以參考這本書，對於教學品質、學術排名、國際化、大學高等教育的創新等，其

中都有獨特的看法。 

◎葛副校長煥昭回應 

(一)本校另有淡江品質獎活動，今年已進入第10屆，工學院和全球發展學院都是學術單位的得獎代表

，其獎金是15萬元。品管圈競賽今年也有學術單位組隊參加，只是沒有入圍。 

(二)陳委員提到的那本書，請品保處購買提供參考。 

◎何院長啟東回應 

(一)各學院都有積極參與校內的品質相關競賽，本次品管圈活動有多個教學單位參加，只是未得獎，

日後會再繼續努力。 

(二)在ranking的部分，在學術副校長的帶領之下，研究的排名策略已融入本校105-107學年度校務發

展計畫，舉例來說：大專生申請科技部的研究計畫案，今年比去年增加兩倍，因訂有獎勵機制，

參與學生可以申請獎助，指導老師也能獲得獎助。相關做法均已納入新一期的校務發展計畫，並

訂有未來須達到的KPI目標值。 

(三)現今研究論著很重視citation，因此本校在研究獎助方面，積極鼓勵教師與國際知名學校或教授

共同發表論著。面對每次ranking結果，都透過這樣的機制持續評估，並針對弱點持續改善。 

二、陳委員美玲 

(一)許多報章雜誌都提到，還有老師心裡也覺得，即便是國立大學，學生的學習成效都日益低落，我

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但若是學系願意重視並有一些做法，即便不能立竿見影，還是能有效

地導正學生的學習方向。另外，在期中評量的部分，其實可以思考一下做這件事的起心動念是什

麼？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想清楚之後，覺得這件事非做不可，既然要做，就要做好、做到位。雖

然說填達率21.52%是有成長，但也可以思考這個數據所傳達的訊息？期中問卷的目的是希望呈現

教學現場，藉由學生回饋的意見，讓老師提前瞭解師生互動與班級經營的情形，以及時適度調整

授課方式，建議學校要有配套措施，激勵學生勇於填答，讓老師知道學校這項做法的善意。以正

面獎勵機制提升期中問卷回收率，才不枉費發放的初衷，或許可以提供iphone6s或ipad之類具有

吸引力的獎品，提高學生填答意願。 

(二)排名是一門專門學問，貴校前前任校長對排名有很深的研究，他曾協助某大學進入百大排名，雖

說排名需要長期耕耘，但仍有立竿見影的速成作法，或可向其請益。日前南部某大學也躋身百大

，表示這種方式是可以速成且被複製的，謹提供參考。 

◎葛副校長煥昭回應 

(一)每種國際排名的評比指標都有差異，但無論哪種排名，最重要的就是「研究」，排名的academic 

reputation都佔20%至40%。以期刊來看，多受到Impact factor的影響，以學術聲譽加上被引用次

數，再加上期刊的Impact factor，其影響程度可達到80%。本校自104學年度起修改研究獎勵辦法

，特別重視論文被引用的次數並加重獎勵，凡發表在impact factor前10%的期刊，一篇獎勵8.4萬

元，若與國際學者共同發表再加4.2萬元，等於一篇就獎勵12.6萬元。若發表在impact factor前

20%的期刊，一篇獎勵6.6萬元，若與國際學者共同發表再加3.3萬元，等於一篇就獎勵9.9萬元。

其他比如降低EI的獎勵，一篇只有1,200元，換言之就是更重視論文的品質。今年QS公布亞洲400

大，據分析本校成績，已非常接近400大名次。 

(二)在教學評量的部分，期中填答率較低，但期末填答率約有60%，品保處都訂有獎勵填答的方案。 

◎白稽核長滌清回應 

期中評量的立意是單純給老師回饋，可用正面角度去看，因此，期中評量是提供學生多一個表達意

見的時機，填答率並非重點，但期末評量則是學生對老師教學結束後的綜合評量，因此學校希望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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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率能達到 50%以上，以增加評量的信效度，且其填答率與多項教學獎勵規定相關，影響教學分數的

採記，因此期中與期末的評量目的不同。有關填答的獎勵措施，目前期中評量是送 16G 隨身碟，期

末則提供填答學生獎金、系院則依填達率亦有獎金。至於委員建議的 ipad 獎品，涉及預算，可能要

與財務長再作商量。 

◎葛副校長煥昭回應 

若能提供 1支 iphone6s 做為評量填答的抽獎獎品，應該會大大提高學生的填答意願，可以再研究一

下。 

三、陳財務長叡智 

多年來本校每年花經費進行「我國大學學術聲譽排名」，但每次排名的結果似乎對本校並不有利，

研究結果刊登公開後對本校聲譽並無加分的效果。是否能透過此份排名看出本校尚須加強的部分？

若獨資做此研究對本校並無正面的效益，是否考慮轉由私立大學協進會共同出資進行？ 

◎白稽核長滌清回應 

此份排名報告分成 3 個部分：(1)完整的細項；(2)送到各校 80 頁的報告；(3)本校與相近學校的比

較。表面上看起來一冊，實際上有本校詳細的分析研究，並不僅僅是一份調查結果。 

肆、討論事項 

提案一：各類持續追蹤管考事項之執行情形，提請討論。（品質保證稽核處提） 

說  明： 

一、針對各類評鑑、活動之委員意見，追蹤管考各單位執行成效，結案情形如下表： 

序號 類別 學年度 項目數

結案情形 

結案 

待結案 
104.4 104.10

105.04 

本期 

1 校務自我評鑑 103 28 將於 105 年 10 月教品會檢核執行情形。

2 
教學與行政革新研

討會 

102 285 18 265 0 2 

103 232 － 167 61 4 

二、結案項目執行情形詳附件 1-1，待結案項目執行情形詳附件 1-2，其中 102 學年度教學與行政革

新研討會 2件及 103 學年度教學與行政革新研討會 4件待結案。 

決  議：增加學院管控層級，由各學院彙整並檢核所屬系所回復的內容；日後品保處針對學院進行管考

追蹤。 

提案二：105 年 3 月「教育部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填報資料，提請討論。（品質保證稽核處提） 

說  明： 

一、本期需填報之表冊共 5類，需審查的表冊計 31 張，新增表冊「學 26」及院系協助提供數據之表

冊定義詳附件 2-1。各單位填報之表冊如下： 

表冊

編號 
項目 

院系 

提供數據

校級 

彙整單位 
表冊數

學 1 一般生實際在學學生人數表  

教務處 10 

學 2 學生就學情況統計表  

學 6 雙聯學制學生人數統計表  

學 7 外國學生「非學位生」進修、交流統計表  

學 8 本國學生出國進修、交流統計表 V 

學 9 校際選課、輔系、雙主修及學分學程學生統計表  

學 12 學生休學人數統計表  

學 13 學生退學人數統計表  

學 26 學生延長修業年限統計表  

校 14 系所專業必、選修實際開設學分數統計表  

教 1 專兼任教師明細表  

人資處 8 

職 5 專任研究人員及博士後研究人員統計表  

研 2 專任教師各項學術表現及獲獎統計表 V 

研 3 專任教師獲 Fellow 會士、院士榮譽獎項統計表 V 

研 16 專任教師發表專業學術期刊或學報論文明細表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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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冊

編號 
項目 

院系 

提供數據

校級 

彙整單位 
表冊數

研 17 專任教師發表研討會論文資料明細表 V 

研 18 專任教師發表專書(含創作作品集)資料明細表 V 

研 19 專任教師展演活動資料明細表 V 

職 3 學生輔導人員統計表  

學務處 3 職 4 學生輔導情形統計表  

校 4 學校租用學生宿舍表  

研 4 學校學術研究計畫成效表 V 

研發處 9 

研 9 學校承接產學計畫經費表 V 

研 10 學校承接產學計畫案件數表  

研 11 學校產學合作單位數統計表  

研 12 專利、新品種、授權件數表  

研 13 各種智慧財產權衍生運用總金額表  

研 20 大學校院推動創新育成及技術移轉績效表  

研 21 學校師生創新創業明細表  

研 22 學校衍生企業明細表  

校 1 校舍建築物面積統計表  總務處 1 

二、本期填報資料業由品質保證稽核處於 105 年 4 月 13 日召開審查會議先行初審，會後亦請相關單

位再次檢核數據並作調整。 

三、本期填報資料及數據變動差異比率統計表詳附件 2-2，各學院數據詳附件 2-3。 

四、本期系統填報期限至 105 年 4 月 29 日下午 5時止。 

決  議： 

一、請各學院重新檢視「學 8」相關數據，並於 105 年 4 月 22 日（星期五）前將電子檔傳送至教務

處；請教務處彙整檢核後，於 4月 25 日（星期一）前將第 3次檢核表紙本及電子檔傳送品保處。 

二、針對填報數據變動較大的部分，須瞭解其原因，請校務研究中心進行分析。 

提案三：期末教師教學評量問卷修正，提請討論。（品質保證稽核處提） 

說 明： 

一、本問卷（詳附件 3-1）於前次會議後，先以 OA 徵詢各院所屬教師相關修正意見，再經 105 年 4

月 12 日 104 學年度第 2次教學評量問卷研修會議修正通過。 

二、問卷內容研修重點如下： 

(一)整合簡化評量問卷，可於行動通訊載具上進行填答，精簡題項與文字。 

(二)「學習效果」、「專業態度」、「教學方法」與「教學內容」四構面之題項（第 1~8 題），

其評量結果將列計教師個人評比。 

(三)現行軍訓、護理、校園與社區服務學習、論文、書報討論、以及專案報准者皆不納入教師教

學評量範圍，修訂後前述課程僅需填答「學習效果」，其評量結果不列計教師個人評比。 

三、修正前後題目對照表詳附件 3-2。 

四、現行期末教師教學評量問卷詳附件 3-3。 

決 議： 

一、修正通過。問卷內容統一「這門課」用法及修改問項敘述。 

二、「淡江大學期末教師教學評量問卷」修正前後題目對照表如附件 3-4，修正後問卷如附件 3-5。 

三、請資訊處於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末教師教學評量前完成系統建置、測試及正式上線啟用。 

提案四：期中教學意見調查問卷修正，提請討論。（品質保證稽核處提） 

說 明： 

一、本問卷（詳附件 4-1）於前次會議後，先以 OA 徵詢各院所屬教師相關修正意見，並經 105 年 4

月 12 日 104 學年度第 2次教學評量問卷研修會議修正通過。 

二、修正前後題目對照表詳附件 4-2。 

三、現行期中教學意見調查問卷詳附件 4-3。 

決 議： 

一、修正通過。修正內容：(一)綜合項目新增一題。(二)調整題目順序。(三)修改問項與選項敘述。 

二、「淡江大學期中教學意見調查問卷」修正前後題目對照表如附件 4-4，修正後問卷如附件 4-5。 

三、請資訊處於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中教學意見調查前完成系統建置、測試及正式上線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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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臨時動議 

動議案：針對提案一的強化在職專班部分做一個補充，目前軍訓教官即將退出高中校園，對於高中軍訓

教官轉為中學老師方面，教育部師資司表示本校有戰略所及國際學院，所以十分贊成開設相關

課程，師培中心已規劃全民國防教育的專門課程，業經教育學院院務會議通過，俟校課程委員

會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即可送教育部審查。此為全國唯一的國防教育專門課程，若全國高中的

軍訓教官欲轉型成為中學老師，就必須至本校修讀相關課程，希望藉此能有助於強化研究所的

招生。（朱委員惠芳提） 

◎張校長家宜回應 

感謝朱委員提出這個訊息，因應時代轉變，可以看到外部機會配合學校的政策發展，非常好。 

陸、主席結論 

今天非常感謝校外委員全員出席，百忙中抽空過來給我們指導，提供了非常多的寶貴意見，也謝謝

校內同仁的參與。 

柒、散會（下午 12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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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覺生紀念圖書館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次會議紀錄 
時 間： 105 年 4 月 21 日（星期四）下午 3時 10 分 

地 點：淡水校園驚聲國際會議廳、蘭陽校園 506 會議室（視訊會議） 

主 席：宋館長雪芳         紀錄：李靜君 

列席指導：胡副校長宜仁 

出列席：（詳簽到單） 

壹、主席報告 

一、104 學年校務發展計畫執行成效 

(一)展翼再現： 

１、總館 3樓空間改造工程進行中，預定 105 年 4 月底完工。 

２、詩學廊道佈展，延伸圖書資訊服務觸角：總館 1 樓師學櫥窗、格柵書架及展示牆定期佈展，展

示新到館或特定主題圖書，便利師生掌握新書及主題資訊，並為廊道增添藝術風采。 

３、與同道分享空間改造經驗：舉辦小改變大有感分享會，並於年會分享「潮圕服務新設計：圖書

館感知服務的實踐」。 

４、以空間改造經驗為題，參加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年會 2015 年海報展，經現場票選，獲得第一名。 

５、2016國際海報展：投稿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年會（IFLA World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Congress）

及美國圖書館學會年會（ALA Annual Conference）海報展，結果如下： 

海報主題 IFLA ALA 

Book Reserved and Retrieval in a Breeze： implementing 

RFID “ books on hold” service in Tamkang University 

Library 

通過 通過 

Phoenix Rise： from New Space to New Service Design 候補 通過 

*IFLA：105 年 8 月 13-19 日美國俄亥俄州哥倫布 

*ALA ：105 年 6 月 23-28 日美國佛羅里達州奧蘭多 

(二)學研外顯：協助著作發表，提升學術產出能量及學校能見度： 

１、持續辦理投稿技巧、論文寫作系列課程，包括：文獻探索階段查找資料技巧、善用工具有效管

理參考書目、著手寫論文應有的認知與準備、投稿前評選期刊的方法等。 

２、圖書資訊應用素養融入系所專業課程，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如公行系及機電所「研究方法」、

教政所「教育研究方法」、資圖系「多元資源使用」及「研究方法與寫作格式課程」、英文系

「英作文」、法文所「論文論述與寫作方法」、經濟系「台灣經濟新報（TEJ）課程」。 

３、提供 ORCID 相關資訊及申請網頁：至 105 年 3 月底共有 64 個 ORCID 授權本校。 

４、完成 Link Resolver 全文連結器建置，提供師生更便捷的電子全文取用方式。 

(三)充實資源：資源續航，多元呈現： 

１、舉辦「你選書，我買單」書展活動，提供另一管道滿足師生需求。 

２、營造多元學習空間： 

(１)小熊書桌主題展示區：結合時事及學生生活，規劃小型書展。 

３、與教學單位合作推廣閱讀： 

(１)持續與學教中心合辦「閱讀達人」活動：以「心理勵志」、「學教翻轉走讀之旅」為主題。 

(２)與外語學院合作舉辦 8場「旅行與旅行文學」閱讀旅行工作坊。 

(３)與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師資培育中心合辦「性別平等教育」推廣活動：除主題圖書（含電

子書）、影音資料展、電影週外，另安排 2 場電影講座，期望從經典影片探討各性別觀點與

議題。 

二、館務分享： 

(一)本校 104 學年新任系所主管研習會，宋雪芳館長分享「團隊經營與管理」。 

(二)參與 104 年度科技部補助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旅行&旅行文學」圓桌會，宋雪芳館長

分享「你/妳讀過多少本旅行的書」。（104 年 9 月 23 日） 

(三)與圖書館同道分享空間改造經驗：與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合作，於淡水校園舉辦「小改變、大

有感」分享會。（104 年 10 月 16 日）參加中華民國圖書館學會年會 2015 年海報展，並於年會

分享「潮圕服務新設計：圖書館感知服務的實踐」。（104 年 1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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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支援本校教學單位評鑑： 

(一)提供系所課程相關圖書期刊統計及清冊、圖書經費運用情況等資料。 

(二)外部評鑑委員建議事項回應： 

１、因應系所課程發展及跨領域研究，充實相關圖書資源：請老師們積極提供相關領域之書單，由

圖書館購買。 

２、酌予增加系所圖書經費： 

(１)教學單位圖書經費係依各學院之學生人數、專業課程學分數…等九項指數進行分配，各學院

每學年圖書經費約 100~250 萬元，若院系均分，則每系平均 13~44 萬元。 

(２)建議系所積極申請科技部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爭取圖書經費。以英文系為例

，102 年度獲補助圖書費 178 萬元，相當於一個學院的圖書費。 

貳、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提案一：通過「104學年圖書經費分配方案。  

執行情形：已於會後定期OA通知各單位圖書經費分配金額、使用情況及預估餘額。 

二、各組業務報告 

●採編組方碧玲組長報告 

(一)圖書採購業務 

１、圖書經費運用概況： 

(１)本學年購置圖書資料經費為 2,350 萬元，至 105 年 3 月，購入 10,143 冊/件，使用 1,146 萬

6,380 元，執行率 48.79%。 

(２)自 4 月中旬開始，執行率較低之單位的購書預算，調整給其他單位使用。 

２、104 年度科技部「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世界文學Ⅲ：旅行論述」購書作業：至 105

年 3 月已到館 2,854/2,890（種/冊），金額 297 萬 7,862 元，經費執行率 110.29%。 

３、教科書購置服務： 

(１)104 學年第 1學期計有 14 位教師提出申請，購入教科書 26 種/50 冊。 

(２)本學期至 105 年 3 月，共 11 位教師提出申請，介購中文書 22 種、西文書 15 種，其中，3位

教師同時申請「教師指定用書服務」。 

(二)圖書資料處理業務： 

１、圖書資料處理：104 學年預計處理 28,000 冊/件，至 105 年 3 月已處理東方、西方語文圖書資料

21,949 冊/件，達成率 78.39%。 

２、書目資料與國內外圖書館共享，增加本館館藏的曝光率： 

(１)書目資料上傳 NBINet：本學年至 105 年 3 月已上傳東方語文 13,398 筆，西方語文 5,566 筆

，合計 18,964 筆。 

(２)本校學位論文新編書目上傳 OCLC：105 年度預計上傳 1,210 筆，至 105 年 3 月，已上傳 524

筆，達成率 43%。 

(三)交換贈送業務 

１、受贈圖書資料：至 105 年 3 月，本學年受贈圖書 9,095 冊，學位論文 1,454 冊，視聽資料 215

件，期刊 169 冊，共計 10,933 冊/件。  

２、圖書轉贈：受贈但不入藏之中、外文圖書轉贈本校師生，至 105 年 3 月計轉贈 4,661 冊。 

(四)舉辦「你選書‧我買單」書展活動： 

１、展出 2015~2016 年出版的中、外文圖書。 

２、蘭陽校園：3月 29 日在 CL501 院系辦公室外長廊舉辦。 

３、淡水校園：將於 4月 11 日~15 日在總館二樓大廳舉辦。 

４、師生挑選與推薦之圖書，依推薦人數多寡與經費運用情況優先採購。 

●典藏閱覽組石秋霞組長報告 

(一)典藏閱覽服務 

１、提升研究能見度，建立本校博碩士論文數位典藏： 

(１)舉辦說明會：本學期將於 5月 25 日與 26 日在淡水校園舉辦 2 場，5 月 28 日在台北校園舉辦

1 場，歡迎本學期即將畢業的研究生踴躍參加。 

(２)審核電子學位論文：104 學年第 1 學期學位論文電子版及紙本審核，計新增 179 件（

104/12/1~105/3/31），總計建置之電子學位論文達 14,273 篇。 

２、支援教學，提供教師指定圖書服務：將課程會使用到的教科書、推薦閱讀的圖書等，設定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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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指定用書」；其用意在於縮短圖書借期，修課學生有書可用，且集中存置於流通櫃台，向櫃

台借閱即可。 

(１)老師因課程需要， 在薦購教科書時，指定為教師指定參考資料與存置館別外，自 104 學年度

第 2學期起，可利用「教師指定參考資料申請系統」線上申請。 

(２)104 學年第 1 學期共有 24 位教師、44 門課程、開列 167 冊指定用書。淡水校園共有 18 位教

師、27 門課程、開列 82 冊圖書；蘭陽校園則有 6 位教師 17 門課程，開列 85 冊圖書。（統

計期間為 104/9/14~105/1/22）。 

(３)104 學年第 2 學期共有 18 位教師、33 門課程、開列 152 冊指定用書。淡水校園計有 14 位教

師、20 門課程、開列 50 冊圖書；蘭陽校園則有 4 位教師、13 門課程、開列 102 冊圖書。

（統計期間為 105/2/15~105/4/10）。 

表 1：104 學年教師指定圖書申請統計 

統計期間 教師 課程 冊 

104/9/14~105/1/22 24 44 167 

105/2/15~105/4/16 18 33 152 

３、除提供圖書流通與閱覽服務外，積極推行閱讀，營造一讀者便利取閱圖書與探索知識之環境：

包括自行規劃書展，與系所、行政單位合作都不錯的成果，截至 105 年 4 月 11 日，已舉辦 5

次書展 8 場講座與 1 場閱讀分享會。 

(１)104 學年第 1 學期與學教中心合辦「閱讀達人」，以「心理勵志」為主題，撰寫篇數達 567

篇；本學期則以「翻轉走讀之旅」主題，促使學生養成閱讀的習慣。 

(２)響應臺灣閱讀節，邀請三民書局於圖書館 2 樓大廳舉辦書展，展出經典文學與暢銷圖書

(104/12/7-104/12/11)，以英文經典文學最為熱銷。 

(３)在讀者動線中的 2 樓小熊區，配合時下流行話題或節慶，規劃小型策展，增加讀者與書不

期而遇的機會與閱讀動機，圖書清單同時公告於圖書館網頁供參閱。包括「另一個視界」

（104/11/16-104/11/23），性別平等教育主題活動「愛的習題 All you need is LOVE」

（105/3/1-105/3/11），以及首位獲頒「普立茲克建築獎」的女建築師哈蒂（Zaha Hadid）

，同時也是淡江大橋設計者作品。 

(４)閱讀旅行工作坊（104/11/25-12/28）：延續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與外語學

院合作，以「世界文學：移動與書寫資料及旅行論述」為主題，規劃 8 場工作坊，由吳錫德

老師、陳小雀院長等講者，引領讀者透過一本書、一位作者，認識英法美德義俄等國家的旅

行文學；介紹《死靈魂》、《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Travel Writing》、《探戈

歌手》、「日本」與「世界」—以吉田松陰的九州、江戶、東北遊歷為中心、《丈量世界》

、《馬可波羅遊記》、Mexico y Centroamerica and America del Sur II 以及施耐德與旅

行理論等，期望提供更寬廣的史觀及世界觀。 

４、【閱讀．行旅．愛分享】2016 世界閱讀日系列活動，擬舉辦項目如下： 

(１)「尋找城市 探索城事」主題展：分別於淡水校園圖書館總館閱活區（4月 11日至5月 13日）與

蘭陽校園圖書館（5月 23 日至 6 月 3 日）展示莎士比亞與賽萬提斯旅居的城市與經典文學作

品。 

(２)彩繪文學~為莎士比亞與賽萬提斯著色（4月 11 日至 5月 13 日）。 

(３)【讀．享．莎士比亞與賽萬提斯】文學大師轉印版畫DIY手作工作坊（4月 28日、5月 5日）。 

５、與外語學院合辦「當莎士比亞遇見賽萬提斯」活動：時值兩位文學巨擘逝世四百週年，規劃下

列活動； 

(１)莎士比亞與賽萬提斯主題書展（4月 11 日至 5月 13 日）。 

(２)4 月 25 日（一）12：00 於圖書館 2樓閱活區舉辦開幕式，另有 3場講座如下表： 

  主題 主講人 時間 

1 賽萬提斯《唐吉軻德》中文翻譯作品之探討 戴毓芬老師 4/26（二） 10：00~12：00

2 從《吉軻德傳》談賽萬提斯美食 劉莉美老師 4/26（二） 14：0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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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莎士比亞在淡水 

黃逸民老師

王緒鼎老師

吳怡芬老師

王慧娟老師

羅艾琳老師

4/28（四） 12：00~14：00

６、業務及服務改善： 

(１)增設「我的到期日」專區：於總館 2樓流通櫃台右側 WebPAC 查詢區，利用兩台螢幕透過排程

顯示各身分的到期日，節省人工每日放置到期日標示，是個很科技、便利且清楚的公告方式。 

(２)研究小間增設緊急求救鈴：總務處安全組於 12 月 2 日完成，該機制一旦啓動，同時通報 2樓

典閱組辦公室與勤務中心。 

(３)因應學生學習討論空間的需求，將 14 間研究小間改裝為 6間可容納 4人的小團體討論室。 

●參考服務組張素蓉組長報告 

(一)參考服務： 

１、104 學年度專任教師研究獎助申請由圖書館提供的佐證作業已於 9 月 30 日全數完成，作業期間

均隨時利用平台模組功能適時 Email 給申請教師相關處理情況，讓作業更加平順；針對 104 研

究獎助滿意度調查問卷中教師的相關建議與回應，請詳 http：//award.tku.edu.tw/滿意度分

析的頁籤。 

２、推廣圖書資訊應用教育： 

(１)104 學年大學學習課程圖書館利用單元活動：於第 6週（10 月 19 日）開跑，第 7週則是第一

、二階段課程混合密集進行，活動持續至 11 月 5 日結束，共計 93 堂次，課後利用 IRS 即時

反饋系統施測結果成績級距表如下： 

表 2：104 學年度大學學習 IRS 成績級距統計表 

級距 

(學年) 

人數

(104) 

百分比

(104) 

人數

(103) 

百分比

(103) 

人數

(102) 

百分比

(102) 

100 分 2,311 42.76% 1,240 22.76% 1,975 36.31% 

90-99 分 22 0.41% 881 16.17% 2,173 39.94% 

80-89 分 1,684 31.16% 1,841 33.80% 813 14.94% 

70-79 分 798 14.77% 886 16.27% 304 5.59% 

60-69 分 494 9.14% 473 8.68% 106 1.95% 

低於 60 分 95 1.76% 126 2.31% 69 1.27% 

總受測人數 5,404 100% 5,447 100.00% 5,440 100.00% 

註 1：104 學年施測成績≧80 分佔 74.33%與 103 學年佔 72.74%相近。 

註 2：104 學年施測滿分佔 42.76%相較 103 學年（22.76%）高出近 2 倍。 

(２)研究所講習：基礎篇課程講習計 47 場次，644 人次參加，出席率達 76.8%，其中工學院康尚

文老師更是親自或請助教陪同系所一同聽講，也發現部分班級會有二年級的學生回流聽講，

將做為後續講習內容調整的參考。 

(３)圖書館及網路資源利用講習：本學期共規劃 10 門課程，相關訊息均適時公告於圖書館網頁

「最新消息」講習課程（http：//www.lib.tku.edu.tw/zh_tw/News/news4），也會以 OA

傳知系所及教師有關該月分的講授資料，請予轉知師生踴躍參加。 

表 3：104 學年第 2學期圖書館及網路資源利用講習課程表 

講習名稱 講習內容 上課時間 報名日期

理工人的必修課 Engineering resource guide. 

蒐集資料的方法 

Search Tips in Library 

 書目資料辨識 

 資料檢索技巧 

 查詢本校及校外圖書館館藏

目錄 

 電子資料庫與電子期刊之使

用 

3/9（三） 

18：30-20：00 

U403 

2/29 至開

課前 

學位論文撰寫之鑰 

Tips for writing your thesis 

 論文撰寫準備方法 

 論文架構格式以及引文方式 

3/16（三） 

14：10-16：10 

U403 

2/29 至開

課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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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習名稱 講習內容 上課時間 報名日期

化 學 資 源 查 找 與 應 用 - 

SciFinder & ACS 

Resources for chemical – 

SciFinder & ACS 

 SciFinder 使用及操作 

 ACS 資源介紹 
3/21（一） 

14：00-16：00 

Q409 

2/29 至開

課前 

博碩士論文資源 

Resources of Dissertations 

and Theses 

 淡江大學電子學位論文服務

（ETDS） 

 華藝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

統 

 中國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 

 ProQuest Dissertations and 
These – A&I 

 PQDT/數位化論文典藏聯盟

（DDC） 

3/24（四） 

14：00-15：30 

U403 

2/29 至開

課前 

工 程 資 料 查 找 與 應 用 -IEEE 

Xplore & Springer  

Resources for 

engineering–IEEE Xplore & 

Springer 

 IEEE Xplore 介紹與操作 

 Springer 資源介紹 3/28（一） 

10：00-12：00 

U403 

2/29 至開

課前 

學術力 Level UP！ Make you more competitive in academia. 

如何選擇投稿期刊？ 

How to choose powerful journal 

for submitting? 

 評選期刊工具介紹 

 如何查找期刊基本資訊 

5/9（一） 

18：30-20：00 

5/2 至開

課前 

書目管理沒那麼難：Refworks 介

紹 

Reference management – 

Refworks 

 參考文獻 / 引用文獻介紹與

重要性 

 書目管理工具介紹-Refworks

5/16（一） 

14：00-15：00 

15：00-16：30 

5/2 至開

課前 

如何蒐集歐洲相關數據 

The European Economy in your 

hand 

 Eurobarometer 
 Eurostat 
 OECD Data 

5/18（三） 

14：10-16：10 

5/2 至開

課前 

ORCID 你的學術履歷表 

Things about ORCID 

 簡介、申請、應用 
5/19（四） 

15：00-16：00 

5/2 至開

課前 

期刊評選工具：JCR 新功能介紹 

Tools for choosing journal： 

JCR 

 InCites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使用與新功能介紹 

5/24（二） 

14：00-15：30 
5/2 

(４)協同教學活動：配合教學研究活動，本館依全校經費分配、系所建議選購且較符合多數師生

需求的電子資源（含資料庫、電子期刊及電子書等）)，並研建各式簡易查找管道以協助使用

（連用網址：圖書館首頁http：//www.lib.tku.edu.tw）。並依教師授課需求，適時提供相

關學科主題的資源利用指導，繼而培養學生獨立研究的技能。 

(５)為推廣電子書的使用，持續向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申請活動補助經費規劃「E 起活

閱：館藏電子書的搜尋與使用」活動，於開學初分由館員至協同合作教師的課堂上推廣，依

教師教學計畫表、教材及參考文獻等，結合聯盟所購置的中、西文電子書，藉由精選的活動

書單讓同學進一步了解電子書資源主題之多元性，更可利用行動載具隨時隨地取閱。 

(二)擴展數位化資源之取用與服務 

１、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TAEBDC）運作進入第 3 期計畫的第 3 年（一期計畫 3 年，由教

育部補助部分經費支持聯盟運作），截至 104 年 12 月 21 日為止已為館藏增加近 13 萬冊的中西

文電子書，請傳知系所師生多加利用。相關連用網址如下： 

‧本館電子書連用網址：http：//info.lib.tku.edu.tw/ebooks 

‧臺灣學術電子書聯盟網站：http：//taebc.lib.n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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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電子書整合查詢網：http：//www.lib.ntnu.edu.tw/taebc/search.jsp 

表 4：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各年度購置統計（依語文分） 

購案年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總計 

西文書 18,855 18,263 19,030 13,701 15,988 13,480 12,726 9,869 121,912

中文書 0 0 0 583 1,274 1,744 1,235 1,852 6,688 

合計 18,855 18,263 19,030 14,284 17,262 15,224 13,961 11,721 128,600

註 1：2011 年開始引進中文電子書。 

註 2：SpringerLink 電子書議定購置當年度（版權年）資料，2015 年資料仍持續成長中。 

表 5：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各年度購置統計（依主題分） 

購案年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總計 

人文與社會 331 1,558 2,899 1,511 1,463 9,455 2,456 1,329 21,002

科學與工程 323 0 61 263 1,177 1,049 0 0 2,873

醫學 818 708 1,367 2,135 1,465 1,967 680 750 9,890

綜合學科 17,383 15,997 14,703 10,375 13,157 2,753 10,825 9,642 94,835

合計 18,855 18,263 19,030 14,284 17,262 15,224 13,961 11,721 128,600

●非書資料組丁紹芬組長報告 

(一)期刊服務： 

１、2016 年期刊訂購情形：已訂購中、西文期刊 1,852 種(1,908 份)，因期刊漲幅及匯率波動等因

素，訂費達 7,044 萬元，扣除學校核撥 6,684 萬元，不足款約 300 餘萬元，除由採編組勻支圖

博費 150 萬元，其餘將上簽請學校支援。 

２ 、 2016 年 系 所 介 購 之 期 刊 清 單 ： 已 置 於 本 館 網 頁 (http ：

//info.lib.tku.edu.tw/buyjournal/order_faculty.asp)，清單內容除了刊名、ISSN、書目號

、2015 年訂費及實付金額(含服務費及運費)，並附 2015 年電子期刊使用統計，可供介購單位了

解使用狀況。 

３、2016 年電子期刊刪訂情形：為充分運用期刊經費，2016 年刪訂 15 種使用率低或單篇成本高

（2013 及 2014 年均超過 US$100）的期刊，改以提供免費的「單篇服務」。期刊刪訂訊息，事

先均已與介購系所溝通。 

４、期刊「單篇服務」之申請： 

(１)已將各年度採「單篇服務」的期刊，在本館網頁「館藏目錄」及「期刊資源」做申請單之連

結，免費提供原介購系所師生單篇全文之申請。 

(２)申請者身分經確認後，只要簡單填寫所需之篇名或起迄頁碼，送出，後續則由館員處理，即

可在 3個工作天收到期刊全文。 

５、2017 年（105 學年）期刊介購徵詢作業：將於 5月中旬展開，透過 OA 函，徵詢各系所 2017 年

期刊的續訂意願，敬請老師審慎評估後，提出新一年度的期刊訂購清單。 

＊自 102 學年起，系（所）介購之期刊清單，需經系（所）務會議通過後提出。 

６、2017 年期刊介購作業的重大變動： 

(１)請各系所自訂「核心期刊」（各系必須訂閱參考之期刊）：以不超過可介購期刊總數的 50%

； 

(２)請各單位將擬介購之期刊，依重要性排列優先訂購順序； 

(３)本館將視學校撥核之預算、期刊漲幅及滙率波動，評估各系所可訂購期刊之總數，並將排序

在前面的期刊優先訂閱。 

７、淘汰現刊轉贈：於 104 年 12 月 24 日於總館 2 樓大廳辦理轉贈，取刊人潮踴躍，總計 3,162 冊

，共贈出 2,203 冊，取刊率為 70%。 

(二)非書資料服務 

１、總館提供 32 台行動載具（平板電腦）供本校專任教職員及學生借用：機型包括 iPad 4（6 台）

、ASUS（6 台）、iPad Air（20 台），每借期 7 天，借用情況十分踴躍。 

２、教師指定非書資料服務： 

(１)本校教師因課程需要，可填列徵詢表，將擬指定學生參閱的資料列為教師指定參考資料，申

請表在圖書館首頁線上申請教師指定參考資料申請（http：//www.lib.tku.edu.tw）。 

(２)104 學年第 1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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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館：有 4位教師的 8門課程，開列 120 件指定資料，總計使用 2,671 次，平均每件使用 22.3

次。 

蘭陽校園：2 位教師的 4 門課程，開列 24 件指定資料，總計使用 10 次，平均每件使用 0.4

次。 

(３)104 學年第 2學期(至 3月 31 日止)： 

總館：有 6位老師的 7門課程，開列 78 件指定資料； 

蘭陽校園：有 2 位教師的 6門課程，開列 63 筆非書指定資料。 

３、於本館網頁供提供「淡江大學覺生紀念圖書館課程主題影音資料(Course Theme)徵詢表」：提

供 教 師 配 合 教 學 所 需 之 館 藏 非 書 資 料 ， 歡 迎 老 師 多 加 利 用 （ http ：

//www.lib.tku.edu.tw/zh_tw/form/form_3）。 

４、非書資料推廣活動： 

(１)104 學年第 1學期（104 年 10 月 21 日~12 月 31 日）： 

主題：『心靈勵志影音展』，展出有關心靈成長及勵志影片 226 部（274 件）；每日定時隨機

放映 3部電影。 

地點：總館 5 樓非書資料室主動寄送電影清單給學務處諮商輔導組及 7 位教授相關課程的老師

，請鼓勵學生借閱觀賞。 

成果：總計借出 1,705 次，較前三年同期借量成長 74%，平均每件借出 6.2 次。 

(２)104 學年第 2學期（105 年 3 月 7 日~5 月 31 日）： 

主題：『性別平等影音展』，展出影片近 500 部。 

地點：總館 5 樓非書資料室。 

慶祝 3月 8日國際婦女節：贈送「當日限定來店禮」。 

舉辦 2場電影講座： 

電影中的性別觀點--談女性影展經典影片（大傳系王慰慈老師主講）。 

《雙面勞倫斯》裡的性別議題（通識與核心課程中心徐佐銘老師主講）。 

電影週：3月 7日~11 日每日播放 1 部與主題相關的電影。 

５、於本館網頁更新11種類型的主題影音清單。 

（http：//www.lib.tku.edu.tw/resource_list/resource4/resource4_0） 

(三)歐盟文獻服務 

１、持續發行『淡江大學歐盟資訊中心通訊』（EUi Newsletter, Tamkang University）（電子報

）：每年於 3、6、9 及 12 月發行 4 期，目前已出刊至第 49 期，訂戶有 733 人，各期全文可至

下列網址瀏覽下載：http：//eui.lib.tku.edu.tw/pub/super_pages.php?ID=pub1 

２、持續維護與更新歐盟資訊中心（EUi）中英文版網站： 

(１)EUi 網站連結：http：//eui.lib.tku.edu.tw/main.php。 

(２)提供讀者相關歐盟資訊，包括館藏歐盟議題圖書、最新消息（歐盟新聞、最新公告與活動訊息）

、關於我們、出版品、歐盟研究資源、友站連結、下載專區、活動花絮及EUi Facebook等。 

３、持續充實歐洲文獻資料館藏： 

(１)104 學年介購歐盟議題重要圖書，計 121 冊；新增歐盟電子書連結計 887 筆。 

(２）維持與國、外歐盟研究機構及官方機構之聯繫，索贈相關出版品：向歐洲共同體出版局（OPOCE

）索贈歐盟各類議題紙本出版品。將 OPOCE 寄贈本館之出版品，置放於 2 樓閱活區旁的歐盟

資訊站（EU Info Point），定期補充更新資料，供全校師生取用。德國波昂大學歐盟統合研

究中心（ZEI）持續寄贈本館一系列的歐盟研究報告。 

４、講習推廣： 

講習日期 講習內容 

2016.3.16 學位論文撰寫之鑰 

2016.5.18 如何蒐集歐洲相關數據 

５、配合本校歐盟週活動：將於 5月 10 日至 13 日，在總館 2樓閱活區，舉辦 2016 年『TKUL 五月歐

洲講座 X 法蘭西印象』4 場系列講座活動： 

(１)『法歐繪本之美』（林幸萩小姐/資深書店顧問及策展人）、 

(２)『打開法蘭西的衣櫥』（何立德先生（Duncan Ho）/時尚及創意設計總監）、 

(３)『餐桌上的法國』（江烈偉先生/美食評論及作家）、 

(４)『法國音樂之旅』（張偉明先生/簿子文創執行長及廣播音樂節目主持人）。 

６、EUi 英文年度報告：撰寫及提交 2015 年 EUi 英文年度報告給歐洲經貿辦事處（EE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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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資訊組林泰宏組長報告 

(一)圖書館自動化系統Virtua作業現況：Virtua系統讀者檔明碼密碼欄位已於12月29日清空，系統安

全性提高。 

(二)設備與業務支援系統之建置與維護 

１、提供一站式檢索平台（資源探索系統） 試用，請師生多加利用。 

２、在期刊系統頁面增加「依學科瀏覽」的頁籤。 

３、完成 Link Resolver 全文連結器建置，本校師生可於 Google Scholar 及 Scopus 搜尋結果直接

連用本校訂閱之電子資源。 

４、完成教師指定參考資料線上申請網頁，圖書館首頁線上申請教師指定參考資料申請。 

(三)機構典藏系統： 

１、配合 104 學年度「專任教師研究獎勵」申請作業，進行書目查證作業。 

２、完成教師著作資料輸入介面轉換，不再到機構典藏系統進行輸入，教師直接於教師歷程系統進

行新增、修改、刪除著作資料。 

３、自 4 月起，每學院選定 1~2 名教師進行全文徵集及 ORCID 的推廣。 

４、持續關注並推廣 ORCID，至 3月底止，已有 64 個 ORCID iD 授權給本校。ORCID 資訊專頁：圖書

館首頁常用服務 ORCID@TKU。 

參、委員發表意見 

一、圖書館每年配合歐盟週舉辦的活動主題比較軟性，但推廣歐盟資訊尚有諸多議題如：政治、國際關

係、難民等可探討，若需相關師資，本所很樂意支援。（歐研所張福昌委員提） 

●圖書館回復：學校與歐盟相關的中心有二個，除了圖書館的「歐盟資訊中心」，另有「歐洲聯盟研究

中心」。「歐洲聯盟研究中心」以學術的面向探究歐盟相關議題，圖書館則希望透過軟性的主題吸

引師生認識歐洲，再走進歐盟的世界。本館規劃一系列以歐洲城市為主軸的相關講座，逐年推出不

同國家，今年以法國為主題。 

二、期刊經費刪減，低使用率的期刊刪訂作法或有其他因應之道？（航太系學生賴宏彥提） 

●圖書館回復： 

(一)期刊訂購是由各系所經系所務會議決定期刊訂購清單的排序，刪訂的主權交由各系所決定。 

(二)電子期刊依使用統計及訂費進行成本效益分析，使用成本較高者，改以單篇服務提供。 

三、關於圖書館二樓預約書自助取書區，提出幾項問題：(1)讀卡機感應度不靈敏，有時讀不到；(2)有

多本預約書時，是否能列印出清單，以免在燈號閃爍結束前，無法完整拿取所有的預約書；(3)書架

有左右 2 邊，燈號的顯示是否能更細分，以節省架上搜尋時間。（中文系高婉瑜委員提） 

●圖書館回復： 

(一)關於讀卡機感應靈敏度，已持續請廠商調整。 

(二)預約書查尋機可以列印預約到館清單，印出後再依架號查找。燈號設計的用意在縮小查找範圍，

當老師手上有清單時，或許就能減少在燈號消失前找到書的壓力。  (補註：4月22日晚上在圖書

館巧遇高婉瑜委員，老師告知已清楚如何列印預約書清單。) 

四、圖書館「歐盟資訊中心」專區，蒐藏許多圖書及期刊，相當豐富。另期待圖書館朝智庫 working paper

、preprint 等方向搜集及彙整，以供師生取用。（歐研所張福昌委員提） 

●圖書館回復：歐盟相關資料庫中，已有收錄 working paper 或會議論文集，會後再請業務負責同仁與

老師聯繫。 

五、請問教師出國訪問代購當年度出版圖書的處理程序及經費上限。（歐研所張福昌委員提） 

●圖書館回復：教師出國可代購圖書館沒有的新書或會議論文集，每學年每系所以 US1,000 為原則，依

學校報帳規定，應於當月核銷，若有特殊情況另案處理。 

（補註：會後已將出國代購圖書相關規定及下載「支出明細表」的網址 e-mail 給老師） 

肆、臨時動議（無） 

伍、列席指導致詞 

學校很支持圖書館，不論是建築本身或軟硬體設備。今日議程很豐富，同時亦聆聽委員們的意見，

短期可改善的，宜立即處理；無法立即解決的，可列為未來持續改善的目標，謝謝今日與會委員及同學

代表。 

陸、散會（下午 4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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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國際化暨國際交流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3次會議紀錄 
時 間︰105 年 4 月 12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 10 分 

地 點︰淡水校園覺生大樓 I501 與蘭陽校園連線 

主 席︰戴萬欽主任委員         紀錄：林恩如 

出 席：林委員信成、周委員子聰、何啟東委員、邱建良委員、陳委員小雀、王高成委員、張鈿富委員、

劉艾華委員、盧委員國屏、何委員俊麟、高委員思懷、林委員炯垚、楊委員淑娟、何委員思因、

陳委員麗華、蕭委員淑芬、李執行秘書佩華 

列 席：詹盛閔秘書、郭淑敏秘書、各學院秘書 

壹、主席致詞（略） 

貳、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105 年 1 月 12 日）決議案及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資工系許輝煌教授等3位獲本會補助赴國外出席會議並發表論文案，已陸續進行核銷手續。 

決定：同意備查。 

二、接待國外學者及外賓如下（105 年 1 月 12 日至 105 年 4 月 12 日）： 

(一)1月18日，日本學習院女子大學校長Dr. Yasuharu Ishizawa蒞校訪問。 

(二)1月21日，日本博多高校八尋太郎校長率領3位老師及75位學生蒞校訪問。 

(三)1月21日，美國Radford University國際長Dr. Paul Currant蒞校訪問。 

(四)1月25日，印尼穆罕默迪亞大學Prof. Dr. Sri Atamaja P. Solihi (Vice Rector in Student Alumni 

and Coop. Affairs)、Prof.Tony K. Hariadi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Dr. Suryo 

Pratolo及Mr. Nafi Ananda Utama等4人蒞校訪問。 

(五)1月25日，韓國慶熙大學Ms. Sohyeon Park蒞校訪問。 

(六)2月22日，日本法政大學神奈川縣校友會鈴木覚蒞校訪問。 

(七)2月24日，加拿大布蘭登大學Mr. Tom Brophy, Associate Vice-President (Student Services & 

Enrolment Management) & University Registrar 及 Mr. David Rowland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Activities)蒞校訪問。 

(八)2月28日至3月12日，日本長崎大學宮西隆幸教授率領學生一行5人蒞校進行2週課程研修。 

(九)3月10日，澳洲昆士蘭大學Philippa Coleman (Assistant Director of Studies, Institute of 

Continuing & TESOL Education)蒞校訪問。 

(十)3月14日，澳洲昆士蘭大學Steve Diack (Regional Manager Market Development, Institute of 

Continuing & TESOL Education) 蒞校訪問。 

(十一)3月14日，日本明治大學國際處石津健一及sanpou公司國際事業部広瀨先生蒞校訪問。 

(十二)3月14日，美國National Association of Fellowship Advisor (NAFA) 代表一行12人蒞校訪問。 

(十三)3月17日，美國韋恩大學Dr. Margaret Winters (Provost and Senior Vice President)、 Dr. 

Ahmad M. Ezzeddine (Associate Vice President, Educational Outreach and International 

Programs)、Dr. Farshad Fotouhi (Dean, College of Engineering)及Dr. Y. Gene Liao 

(Director, Electric Transportation Technology Program Professor, Engineering 

Technology & Electric-drive Vehicle Engineering) 等一行4人蒞校訪問。 

(十四)3月24日，日本東北大學Assoc. Prof. Hirokazu Moriya、Assoc. Prof. Philippe Gaubert、 Ms. 

Ai Funayama (Research Associate)、Ms. Fang HAN (Research Associate, Administration 

office of the School of Engineering)、Mr. Hironobu NIKAIDO (International Affairs 

Section, Academic Affairs Division)及Ms. Miki ONO (Industry-University Cooperation 

Section, Research Cooperation Division)等一行6人蒞校訪問。 

(十五)3月24日，蒙古駐台北烏蘭巴托貿易經濟代表處Mr. Elbeg Samdan, Representative  (額勒貝

格代表)及Tsolmon B.蒞校訪問並與本校學生座談。 

(十六)3月24日，美國加州州立大學弗雷斯諾分校CSU-Fresno Dr. Paul Hofmann (Assistant Vice 

President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蒞校訪問。 

三、教師赴國外姊妹校講學及交流 

(一)105年6月17日至7月24日，國際研究學院美洲所陳小雀教授將赴墨西哥姊妹校州立自治大學進行短

期研究及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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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5年6月19日至7月23日，商管學院資管系吳雅鈴助理教授將赴澳洲姊妹校新南威爾斯大學進行短

期研究。 

(三)105年6月15日至7月25日，文學院中文系盧國屏教授將赴泰國姊妹校曼谷大學進行短期講學。 

(四)105年6月25日至8月25日，全球發展學院資創系陳惇凱助理教授將赴美國姊妹校聖若望大學進行短

期研究。 

四、簽訂學術合作協議書 

(一)105年1月25日，與美國賓州印第安那大學(Indian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簽訂學術合作

協議書。 

(二)105年1月27日，與美國韋恩大學(Wayne State University)簽訂學術合作協議書。 

(三)105年3月14日，與法國普瓦捷大學(Université de Poitiers )簽訂學術合作協議書。 

參、討論提案 

提案一：「淡江大學校務發展計畫專任教師赴國際姊妹校英語授課課程培訓計畫作業要點」，提請討論。 

說 明： 

一、為提昇本校教師英語授課之專業知能和技巧，並強化英語授課成效，擬訂定「淡江大學校務發

展計畫專任教師赴國際姊妹校英語授課課程培訓計畫作業要點」。 

二、作業要點草案如下，全文詳附件 1。 

「淡江大學校務發展計畫專任教師赴國際姊妹校英語授課課程培訓計畫作業要點」 

作業要點 說  明 

一、 為提昇本校教師英語授課之專業知能和技巧，並強化英語授課成效，特訂定

「淡江大學校務發展計畫專任教師赴國際姊妹校英語授課課程培訓計畫作業

要點」。 

設立宗旨 

二、申請人資格:本校專任教師。  

三、補助期限:赴國際姊妹校參加英語授課課程培訓計畫。  

四、補助員額:依校務發展計畫年度預算額度，提報校長核定員額後公告。  

五、補助項目:培訓課程費用、機票費及生活費等費用。  

六、執行期限:至每學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完成補助費用之請領及核銷手續)。  

七、申請人請填報「淡江大學校務發展計畫專任教師赴國際姊妹校英語授課課程

培訓計畫申請表」，依公文程序由系所送院，向國際化暨國際交流委員會提出

申請。 

 

八、 申請資料經國際化暨國際交流委員會初審後提報校長核定。  

九、本辦法經國際化暨國際交流委員會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布日實施；

修正時亦同。 

訂定修正程序 

決 議：修正後通過。 

提案二：「淡江大學交換生清寒獎學金頒發要點」第三點修正草案，提請討論。(國際處提)。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05 年 3 月 8日境外生獎學金審查委員會會議通過。 

二、「淡江大學交換生清寒獎學金頒發要點」全文詳附件 2。 

三、「淡江大學交換生清寒獎學金頒發要點」第三點修正草案修正草案對照表如下： 

「淡江大學交換生清寒獎學金頒發要點」第三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  明 

三、申請條件： 

(一)與本校簽訂有學術合作協

議之國外大學（不含大陸

學校）或有關學術機構推

薦來本校研修之外國交換

留學生，在原校研修學業

總平均，大學部 65 分

（GPA2.5）、研究所 75 分

（GPA3.0）（含）以上，

無行為不良紀錄且家境清

寒者。 

三、申請條件： 

(一)與本校簽訂有學術合作協

議之國外大學（不含大陸

學校）或有關學術機構推

薦來本校研修之外國交換

留學生，在原校研修學業

總平均，大學部 65 分

（GPA2.5）、研究所 75 分

（GPA3.0）（含）以上，

無行為不良紀錄且家境清

寒者。 

配合勞動部工作證申請作業異

動，修改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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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獎學金僅提供來校交換

為一年者（與本校有特殊

約 定 之 姊 妹 校 學 生 除

外）。於本校就讀之第一

學期期末考前三週提出申

請，截止日為期末考前一

週。 

(三)與本校有特殊約定之姊妹

校學生，分別於申請入學

時及於本校就讀之第一學

期期末考前 3 週提出申

請，截止日為期末考前一

週。 

(二)本獎學金僅提供來校交換

為一年者（與本校有特殊

約定之姊妹校學生除外）。

(三)本校第一學期期末考前三

週提出申請，截止日為期

末考前一週。 

 

(四)與本校有特殊約定之姊妹

校學生，分別於申請入學

時及本校第一學期期末考

前 3 週提出申請，截止日

為期末考前一週。 

(二)(三)款合併並做文字修正。

 

 

 

 

 

 

款次變更並作文字修正。 

決 議：修正後通過。 

提案三：本校擬與伊朗德黑蘭大學（University of Tehran）簽訂姊妹校學術合作協議書及交換學生協

議書，提請討論。 

說 明：該校簡介、學術合作協議書及交換學生協議書草案詳附件 3。 

決 議：修正後通過。 

提案四：本校擬與印度亞米提大學（Amity University）大學簽訂姊妹校學術合作協議書及交換學生協

議書，提請討論。 

說 明：該校簡介、學術合作協議書及交換學生協議書草案詳附件 4。 

決 議：修正後通過。 

提案五：本校擬與日本 BBT 大學（Business Breakthrough University）簽訂姊妹校學術合作協議書，

提請討論。 

說 明： 

一、該校校長為大前研一，為日本第一所文部科學省承認 100%之通信大學。 

二、該校簡介及學術合作協議書草案詳附件 5。 

決 議：通過。 

提案六：西語系建請本校與西班牙格那拉達大學（University of Granada）締結姐妹校，提請討論。

（西語系提） 

說 明： 

一、格那拉達為西班牙國內著名大學，去年亦參加西語系西班牙語國家漢學國際研討會，為加深雙

方學術交流，建請本校與該校簽訂為姐妹校。 

二、本案業經外國語文學院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次院務會議通過。 

三、該校簡介及學術合作協議書草案詳附件 6。 

決 議：修正後通過。 

提案七：西語系建請本校與西班牙瓦亞多里大學（University of Valladolid）締結姐妹校，提請討論

。（西語系提） 

說 明： 

一、瓦亞多里大學曾以電子信件往來之方式尋求與本校合作之機會，未來將深化雙邊交流，主動提

出與本校簽訂姐妹校。 

二、本案業經外國語文學院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次院務會議通過。 

三、該校簡介及學術合作協議書草案詳附件 7。 

決 議：緩議。 

提案八：俄文系建請本校與俄羅斯遠東聯邦大學（Far Eastern Federal University）重新簽訂姊妹校

學術合作備忘錄，提請討論。（俄文系提） 

說 明： 

一、本校於 1991 年與俄羅斯遠東大學簽訂姊妹校合約，案因該校於 2011 年與遠東技術大學和太平

洋經濟大學合併後更名為遠東聯邦大學，建請學校重新簽約。 

二、本案業經外國語文學院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通過。 

三、該校簡介及備忘錄草案詳附件 8。 

決 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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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九：英文系擬於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新聘瑞普利教授（Prof. Wayne C. Ripley）為境外特約訪問教

師，短期密集授課案，提請討論。 (英文系提) 

說 明： 

一、瑞普利教授（Prof. Wayne C. Ripley）目前任教於維諾納州立大學（Winona State University）

英文學系，研究專長為英美文學。105 年暑假應邀至英文系博士班文學組開設短期密集授課，授

課科目為「威廉‧布雷克：詩人/畫家/雕塑家」（3學分）。 

二、本案業經外國語文學院 105 學年度第 1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通過。 

三、瑞普利教授（Prof. Wayne C. Ripley）個人履歷與學經歷證明詳附件 9。 

決 議：通過，並請英文系同時向科技部申請經費補助。 

提案十：英文系擬於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新聘莫里納副教授（Prof. Serafin M. Coronel-Molina）為境

外特約訪問教師，短期密集授課案，提請討論。(英文系提) 

說 明： 

一、莫里納副教授（Prof. Serafin M. Coronel-Molina）目前任教於印第安納大學布魯明頓校區語

言教育學系，研究專長為語言教育。105 年暑假應邀至英文系碩士班英語教學組短期密集授課，

授課科目為「世界英語與全球化」（2 學分）。 

二、本案業經外國語文學院 105 學年度第 1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通過。 

三、莫里納副教授（Prof. Serafin M. Coronel-Molina）個人履歷與學經歷證明如附件 10。 

決 議：通過，並請英文系同時向科技部申請經費補助。 

提案十一：資創系擬於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新聘 Prof. Narayan Debnath 為境外特約訪問教師，短期密

集授課案，提請討論。（資創系提） 

說 明： 

一、為拓展學生國際視野及增加多元文化經驗，同時增進學術交流，擬聘請維諾納州立大學（Winona 

State University）Prof. Narayan Debnath 蒞校短期授課。 

二、安排授課：「資訊科技應用導論」專業選修課程課程（2 學分）；到校授課時間為 105 年 6 月 27

日至 7月 17 日，將彈性安排授課時段，以符合授課時數之規定。 

三、本案業經全球發展學院 105 學年度第 1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通過。 

四、Prof. Narayan Debnath 個人履歷與學經歷證明如附件 11。 

決 議：通過，並請資創系同時向科技部申請經費補助。 

提案十二：資創系擬於 104 學年度第 2學期新聘 Prof. Joyati Debnath 為境外特約訪問教師，短期密集

授課案，提請討論。（資創系提） 

說 明： 

一、為拓展學生國際視野及增加多元文化經驗，同時增進學術交流，擬聘請維諾納州立大學（Winona 

State University）Prof. Joyati Debnath 蒞校短期授課。 

二、安排授課：「數學與人生」專業選修課程課程（2 學分）；到校授課時間為 105 年 6 月 27 日至 7

月 17 日，將彈性安排授課時段，以符合授課時數之規定。 

三、本案業經全球發展學院 105 學年度第 1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通過。 

四、Prof. Joyati Debnath 個人履歷與學經歷證明如附件 12。 

決 議：通過，並請資創系同時向科技部申請經費補助。 

提案十三：歷史系林嘉琪助理教授出席國際會議發表論文申請本會補助，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日期：105 年 3 月 30 日至 4 月 2 日。 

二、地點：西班牙瓦倫西亞。 

三、主辦單位：荷蘭阿姆斯特丹（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 

四、會議名稱：第 11 屆歐洲社會科學歷史國際會議。 

五、論文題目：單親家戶之家庭組成對嬰兒死亡率的影響：以台灣（1900-1945）與荷蘭（1870-1920

）為例。 

六、申請補助項目：1.台北至與會地點來回經濟艙機票 2.大會註冊費 3.生活補助費 3日 

七、本案林老師獲科技部補助國外差旅費新台幣 10 萬 2,253 元整。（計畫編號：MOST 

104-2410-H-032-025）。 

八、檢附相關資料詳附件 13。 

決 議：通過，補助 1.台北至與會地點來回經濟艙機票 2.大會註冊費 3.生活補助費 3日；三項費用總額

，扣除科技部已補助之新台幣 10 萬 2,25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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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十四：建築系姚忠達教授出席國際會議發表論文申請本會補助，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日期：105 年 7 月 24 日至 7 月 29 日。 

二、地點：韓國首爾。 

三、主辦單位：韓國計算力學學會（Korea Soicety for Computational Mechanics）。 

四、會議名稱：2016 世界計算力學會議。 

五、論文題目：高鐵車橋互制雙階段分析法。 

六、申請補助項目：1.台北至與會地點來回經濟艙機票 2.大會註冊費 3.生活補助費 3日。 

七、本案姚老師獲科技部補助國外差旅費新台幣 9 萬元整。（計畫編號：MOST 104-2221-E-032-033

），此經費尚餘 3萬 3,512 元。 

八、檢附相關資料詳附件 14。 

決 議：通過，補助 1.台北至與會地點來回經濟艙機票 2.大會註冊費 3.生活補助費 3日；三項費用總額

，扣除科技部已補助之新台幣 3萬 3,512 元。 

提案十五：資工系林慧珍教授出席國際會議發表論文申請本會補助，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日期：105 年 4 月 9日至 4月 13 日。 

二、地點：新加坡。 

三、主辦單位：工程與科技、電腦、基礎與應用科學協會。 

四、會議名稱：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gineering & Techonology, Computer, Basic&Applied 

Scieneces。 

五、論文題目：影像強化技術。 

六、申請補助項目：1.台北至與會地點來回經濟艙機票 2.大會註冊費 3.生活補助費 3日。 

七、本案林老師未獲科技部補助。 

八、檢附相關資料詳附件 15。 

決 議：通過，補助台北至與會地點來回經濟艙機票費之 7 成。 

提案十六：資工系鄭建富副教授出席國際會議發表論文申請本會補助，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日期：105 年 5 月 28 日至 6 月 1 日。 

二、地點：日本沖繩。 

三、主辦單位：Institu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ornics Engineers (IEEE) &Taiwanese。 

四、會議名稱：2016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pplied System Innovation (IEEE ICASI 

2016) 。 

五、論文題目：A Traveling Path Planning Algorithm with Minimum Packet Relays in WSNs。 

六、申請補助項目：1.台北至與會地點來回經濟艙機票 2.大會註冊費 3.生活補助費 3日。 

七、本案鄭老師獲科技部補助國外差旅費新台幣 7 萬元整。（計畫編號：MOST 104-2221-E-032-005

），此經費已用罄。 

八、檢附相關資料詳附件 16。 

決 議：通過，補助台北至與會地點來回經濟艙機票費之 7 成。 

提案十七：航太系田豐教授出席國際會議發表論文申請本會補助，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日期：105 年 3 月 4日至 3月 6日。 

二、地點：新加坡。 

三、主辦單位：BIT Group Global Ltd. Foreign Experts Databank of SAFEA-Dalian Branch, China 

Institute of Microengineering and Nanoelectronics (IMEN),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Malyasia, Malaysia。 

四、會議名稱：百奧泰第二屆智慧材料世界會議。 

五、論文題目：基於 Lyapunov 的多階段辦主動詞磁流雙液懸吊系統控制器。 

六、申請補助項目：1.台北至與會地點來回經濟艙機票 2.大會註冊費 3.生活補助費 3日。 

七、本案田老師獲科技部補助國外差旅費新台幣 7 萬元整。（計畫編號：MOST 104-2221-E-032-019

）。 

八、檢附相關資料詳附件 17。 

決 議：通過，補助 1.台北至與會地點來回經濟艙機票 2.大會註冊費 3.生活補助費 3日；三項費用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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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科技部已補助之新台幣 7 萬元。 

提案十八：國企系曾義明副教授出席國際會議發表論文申請本會補助，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日期：105 年 7 月 7日至 7月 10 日。 

二、地點：英國倫敦。 

三、主辦單位：The Journal of American Academy of Business, Cambridge: Journal of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Publishers (AAP), New York。 

四、會議名稱：經濟、財物與 MIS 國際商業研究年會。 

五、論文題目：如何經由社交技巧與顧客發展線上信任關係。 

六、申請補助項目：1.台北至與會地點來回經濟艙機票 2.大會註冊費 3.生活補助費 3日。 

七、本案曾老師未獲科技部補助。 

八、檢附相關資料詳附件 18。 

決 議：通過，補助台北至與會地點來回經濟艙機票費之 7 成。 

提案十九：管科系李培齊教授出席國際會議發表論文申請本會補助，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日期：105 年 5 月 12 日至 5 月 13 日。 

二、地點：土耳其伊斯坦堡。 

三、主辦單位：Global Illuminators。 

四、會議名稱：「跨領域研究與實務的新方向」國際研討會。 

五、論文題目：追求世界大學排名--研究與教學間的平衡。 

六、申請補助項目：1.台北至與會地點來回經濟艙機票 2.大會註冊費 3.生活補助費 3日。 

七、本案李老師未獲科技部補助。 

八、檢附相關資料詳附件 19。 

決 議：通過，補助台北至與會地點來回經濟艙機票費之 7 成。 

提案二十：英文系胡映雪助理教授出席國際會議發表論文申請本會補助，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日期：105 年 4 月 4日至 4月 6日。 

二、地點：德國蘭道（Landau, Germany）。 

三、主辦單位：University of Koblenz and Landau, Germany。 

四、會議名稱：第 37 屆國際 LAUD 會議。 

五、論文題目：捷運多語廣播、身份認同和權力。 

六、申請補助項目：1.台北至與會地點來回經濟艙機票 2.大會註冊費 3.生活補助費 3日。 

七、本案胡老師獲科技部補助國外差旅費新台幣 6萬元整。（補助編號：105-2914-I-032-003-AI）。 

八、檢附相關資料詳附件 20。 

決 議：通過，補助 1.台北至與會地點來回經濟艙機票 2.大會註冊費 3.生活補助費 3日；扣除科技部已

補助之新台幣 6萬元。 

提案廿一：資創系陳惇凱助理教授出席國際會議發表論文申請本會補助，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日期：105 年 4 月 5日至 4月 10 日。 

二、地點：美國加州。 

三、主辦單位：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Social Network Anylysis (INSNA) 。 

四、會議名稱：XXXVI SUNBELT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Socail Network 

Analysis。 

五、論文題目：The Emergence of Business Networks in an Emerging Biotechnology Sector: The 

Case of Taiwan。 

六、申請補助項目：1.台北至與會地點來回經濟艙機票 2.大會註冊費 3.生活補助費 3日。 

七、本案陳老師未獲科技部補助。 

八、檢附相關資料詳附件 21。 

決 議：通過，補助台北至與會地點來回經濟艙機票費之 7 成。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下午 1時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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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兩岸學術合作專案小組 

104 學年度第 2次會議紀錄 
時 間：105 年 3 月 29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 10 分 

地 點：淡水校園覺生大樓 I501 與蘭陽校園連線 

主 席：戴萬欽國際事務副校長        紀錄：林恩如 

出 席：馬委員銘浩（中文系）、陳委員功宇（數學系）、江委員正雄（電機系）、黃委員一峯（公行系）

、陳委員麗娟（法文系）、張委員五岳（大陸所）、鄧委員建邦（未來學所）、鄧委員盛鴻（政

經系）、李執行秘書佩華 

列 席：詹盛閔秘書、郭淑敏秘書 

壹、主席致詞（略） 

貳、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決議案及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提案一：本校擬與大陸東北大學簽署學術交流合作同意書及學生交流專案同意書。 

決 議：通過。 

執行情形：已報部核准並通信簽約中。 

決 定：同意備查。 

提案二：本校擬與大陸東北師範大學簽署學術交流合作同意書及學生交流專案同意書。 

決 議：通過。 

執行情形：已報部核准並通信簽約中。 

決 定：同意備查。 

提案三：本校擬與大陸遼寧大學簽署學術交流合作同意書及學生交流專案同意書。 

決 議：通過。 

執行情形：已報部核准並通信簽約中。 

決 定：同意備查。 

提案四：本校理學院擬與浙江工業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院簽訂學生交流同意書。 

決 議：通過。 

執行情形：已報部核准並完成通信簽約。 

決 定：同意備查。 

提案五：建議本校與滁州學院簽署學術交流合作同意書。 

決 議：通過。 

執行情形：已報部核准並於 3月 22 日完成簽約。 

決 定：同意備查。 

提案六：本校國際研究學院擬舉辦 104 學年度兩岸學術研討會，申請經費補助案。 

決 議：通過。 

執行情形：會議業於 105 年 2 月於上海舉辦，並另將於 105 年 7 月在北京舉辦。 

決 定：同意備查。 

提案七至十一：中文系李蕙如助理教授等 5 位教師赴大陸出席會議並發表論文，申請 

本小組補助。 

決 議：通過。 

執行情形：皆已完成核銷。 

決 定：同意備查。 

二、本小組自上次會議（104年 9月 30日）迄今，接待大陸蒞校訪問學者及相關業務如下： 

(一)交流訪問 

１、104 年 10 月 5 日，中國北京科技大學何民慶副校長及港澳台事務辦公室郭侃俊主任蒞校訪問。 

２、104 年 10 月 22 日，中國復旦大學教務處徐珂副處長、樓紅衛副院長、胡波副院長、潘偉杰副院

長及孫興文老師蒞校訪問。 

３、104 年 10 月 29 日，香港正覺蓮社佛教正覺中學柯冠茵老師、徐漢堅老師及廖堅成老師等 33 名

師生蒞校訪問。 

４、104 年 11 月 4 日，香港結盟中學崇真書院黎大志校長、黎志誠副校長區、國年升學輔導主任、

陳慧慈升學輔導老師、甘子威健康教育組老師、張詠儀老師、霍啟峰老師、吳筠揚老師、徐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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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老師及廖堅成老師等 8 位老師及 72 位學生蒞校訪問。 

５、104 年 11 月 18 日，香港荔景天主教中學黃凱俊主任、余均慧主任、黃嘉敏主任及潘偉杰老師率

領 32 名學生蒞校訪問。 

６、104 年 11 月 26 日，香港神召會康樂中學神召會康樂中學周婉儀、潘翠華、甄華輝及周桂汶等 4

名老師率領臺灣地理保育文化考察團 36 名學生蒞校訪問。 

７、104 年 11 月 27 日，香港神召會康樂中學陳雯潔、鄧慧敏、張銳初及鄭志豪等 4 名老師率領臺灣

升學考察團 38 位學生蒞校訪問。 

８、104 年 12 月 2 日，中國浙江大學組織部李五一副部長、校團委盧飛霞副書記及學工部思想教育

中心樓豔主任率領學生輔導員交流團一行共 12 人蒞校訪問。 

９、104 年 12 月 4 日，中國廣州大學鄒采榮校長、國際交流與合作處梁碧茹處長、高等教育研究所

劉暉所長、台灣研究院李海燕副院長、科技處劉金球副處長、財務處王朋處長、美術與設計學

院汪曉曙院長及旅遊學院胡幸福副院長一行 8人蒞校訪問。 

１０、104 年 12 月 25 日，香港裘錦秋中學顏呈敏等 4 名老師率 36 名學生蒞校參訪，了解本校就學

環境。 

１１、105 年 1 月 25 日，香港科技專上書院時美珍校長、鄭霞副校長及中文系黃樂怡老師蒞校訪問

，與國際處及成教部討論合作事宜。 

１２、105 年 3 月 4 日，河北高教參訪團河北省教育廳巡視員張益祿等一行 10 人蒞校參訪。 

１３、105 年 3 月 17 日，香港經濟貿易文化辦事處鄭偉源主任、黎旨軒副主任及曾境鋒行政主任蒞

校探訪並宴請港生。 

１４、105 年 3 月 21 日，北京理工大學國際交流合作處高珊副處長蒞校訪問，洽談兩校進一步合作

事宜。 

１５、105 年 3 月 22 日，香港聖貞德中學升學及就業主任黎漢恩、蔡永康老師率 15 名學生蒞校參訪

，了解本校就學環境。 

１６、105 年 3 月 22 日，大陸滁州學院許志才校長等一行 5 人蒞校訪問暨簽署姊妹校協議。 

１７、105 年 3 月 23 日，香港嗇色園主辦可風中學李子政等 3名老師率 27 名學生蒞校參訪，了解本

校就學環境。 

１８、105 年 3 月 23 日，香港青松侯寶垣中學方嘉琪副校長率何迪康老師等 3 名老師及 30 名學生蒞

校參訪，了解本校就學環境。 

(二)簽訂學術交流協議書 

１、104 年 10 月 22 日，與中國大陸北京外國語大學簽訂學術合作協議。 

２、104 年 12 月 18 日，與中國大陸北京交通大學簽訂學術合作協議。 

３、105 年 3 月 22 日，與中國大陸福州大學簽訂學術合作協議。 

４、105 年 3 月 22 日，與中國大陸滁州學院簽訂學術合作同意書。 

參、討論事項 

提案一：本校擬與大陸華南理工大學簽署學術交流合作同意書及學生交流專案同意書，提請討論。（國

際處提） 

說 明： 

一、華南理工大學為大陸 985 高校，原名華南工學院，位於廣州，創立於 1952 年。其主要前身為 1931

年成立的中山大學理工學院。學校現有教職工 4,522 人，其中專任教師 2,369 人；在學學生

102,842 人，其中，博士、碩士研究生 18,009 人，本科生 24,723 人，繼續教育在校生 57,819

人，留學生 2291 人。 

二、華南理工大學簡介及二同意書草案詳附件 1。 

決 議：通過。 

提案二：本校擬與大陸姊妹校哈爾濱工業大學簽署學生交流專案同意書，提請討論。（國際處提） 

說 明： 

一、哈爾濱工業大學為大陸 985 高校，前身為創立於 1920 年的哈爾濱中俄工業學校。在學學生約

53,000 多人，專任教職員工 5,600 人。 

二、本校與哈工大於 2001 年 8 月簽署學術交流合作備忘錄，締結姊妹校。 

三、哈爾濱工業大學簡介及同意書草案如附件 2。 

決 議：通過。 

提案三：本校擬與大陸姊妹校山東財經大學重新簽署學術交流合作同意書及學生交流專案同意書，提請

討論。（國際處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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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本校大陸姊妹校山東財政學院於 2011 年 7 月與山東經濟學院合併更名為山東財經大學，今該校

建議重新簽署校約。 

二、該校將另薦送之研修生到本校修課，將繳交本校學雜費及住宿費。 

三、山東財經大學簡介及二同意書草案詳附件 3。 

決 議： 

一、學術交流合作同意書通過。 

二、學生交流同意書緩議，提下次會議討論。 

提案四：本校商管學院擬與大陸福州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簽訂學術與教育交流同意書，提請討論。（商管

學院提） 

說 明： 

一、本案業經商管學院 104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二、學術與教育交流同意書草案詳附件 4。 

決 議：通過。 

提案五：本校國際研究學院擬與中評智庫基金會簽訂合作同意書，提請討論。（國際研究學院提） 

說 明： 

一、本案業經國際研究學院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通過。 

二、合作同意書草案詳附件 5。 

決 議：修改後通過。 

一、簽署乙方文字建議修改為：香港中評智庫基金會，即加註「香港」兩字。 

二、同意書第二條「合作」兩字建議修改為「交流」。 

提案六：本校成人教育部擬與大陸地區浙江省浙江水利水電學院國際教育交流學院簽署學生交流同意書

，提請討論。（成人教育部提） 

說 明：浙江水利水電學院簡介及學生交流同意書草案詳附件 6。 

決 議：通過。 

提案七：本校工學院資訊工程學系擬舉辦「2017 海峽兩岸尖端資訊技術研討會」，申請經費補助，提請

討論。（資訊工程學系提） 

說 明： 

一、案揭會議將於 106 年 5 月 18 日至 20 日於本校舉辦。 

二、擬申請補助新台幣 8 萬元。 

三、計畫書詳附件 7。 

決 議：通過補助新台幣 8萬元。 

提案八：本校工學院航空太空工程學系擬舉辦「第十屆海峽兩岸航空太空學術研討會」，申請經費補助

，提請討論。（航空太空工程學系提） 

說 明： 

一、案揭會議將於 105 年 8 月 29 日至 9月 3 日於南京及上海舉辦。 

二、擬申請補助新台幣 12 萬元。 

三、計畫書詳附件 8。 

決 議：通過補助新台幣 12 萬元。 

提案九：本校商管學院國際企業學系擬舉辦「2016 兩岸國際企業與商務研討會」，申請經費補助，提請

討論。（國際企業學系提） 

說 明： 

一、案揭會議將於 105 年 6 月 3 日於本校舉辦。 

二、擬依往例申請補助新台幣 20 萬元。 

三、計畫書詳附件 9。 

決 議：通過補助新台幣 20 萬元。 

提案十：本校商管學院財務金融學系與經濟學系擬舉辦「2016 第十三屆兩岸金融市場發展研討會」，申

請經費補助，提請討論。（財務金融學系提） 

說 明： 

一、案揭會議將於 105 年 5 月 15 日於本校舉辦。 

二、擬依往例申請補助新台幣 20 萬元。 

三、計畫書詳附件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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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通過補助新台幣 20 萬元。 

提案十一：本校外國語文學院擬舉辦「淡江大學外語學院 2016 兩岸外語教學研討會」，申請經費補助，

提請討論。（外國語文學院提） 

說 明： 

一、案揭會議將於 105 年 5 月 26 至 27 日於本校舉辦。 

二、擬依往例申請補助新台幣 20 萬元。 

三、研討會計畫書詳附件 11。 

決 議：通過補助新台幣 20 萬元。 

提案十二：本校教育學院擬舉辦「2016 年海峽兩岸高等教育論壇」，申請經費補助，提請討論。（教育

學院提） 

說 明： 

一、會議將配合本校創校 66 週年校慶將於 105 年 11 月 14 日至 15 日於本校舉辦。 

二、擬依往例申請補助新台幣 20 萬元。 

三、論壇計畫書詳附件 12。 

決 議：通過補助新台幣 20 萬元。 

提案十三：建築系姚忠達教授擬赴北京出席會議並發表論文，申請本小組補助，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日期：105 年 5 月 6日至 5月 8日。 

二、地點：北京清華大學。 

三、主辦單位：清華大學土木工程系。 

四、會議名稱：2016 結構非線性分析理論與方法研討會。 

五、論文題目：迭代型「動量-時間元素」在非線性動力系統之應用。 

六、申請補助項目：往返機票費。 

七、檢附相關資料詳附件 13。 

決 議：通過，補助台北至與會地點來回經濟艙機票費之 6 成。 

提案十四：財金系聶建中教授擬赴武漢出席會議並發表論文，申請本小組補助，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日期：104 年 10 月 31 日至 11 月 1 日。 

二、地點：武漢。 

三、主辦單位：中國金融學年會。 

四、會議名稱：第十二屆中國金融學年會。 

五、論文題目：The Empirical Study of Asymmetric Relationship between Oil and Food Prices。 

六、申請補助項目：往返機票費。 

七、檢附相關資料詳附件 14。 

決 議：通過，補助台北至與會地點來回經濟艙機票費之 6 成。 

提案十五：英文系王緒鼎副教授擬赴武漢出席會議並發表論文，申請本小組補助，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日期：104 年 12 月 4 日至 12 月 6 日。 

二、地點：武漢。 

三、主辦單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外國語學院聯合華中師範大學《外國文學研究》編輯部。 

四、會議名稱：跨界戲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 

五、論文題目：Chinese Cultural Influence on Fred Faulk in The Night of the Inguana。 

六、申請補助項目：往返機票費。 

七、檢附相關資料詳附件 15。 

決 議：通過，補助台北至與會地點來回經濟艙機票費之 7 成。 

提案十六：西語系白士清教授擬赴北京出席會議並擔任該會議籌備會委員，申請本小組補助，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日期：105 年 6 月 4日至 6月 5日。 

二、地點：北京。 

三、主辦單位：西班牙駐中國大使館。 

四、會議名稱：第九屆中國西語外語教學教師會議。 

五、論文題目：無發表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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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申請補助項目：往返機票費。 

七、檢附相關資料詳附件 16。 

決 議：本案緩議。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下午 1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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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遠距教學推展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2次會議紀錄 
時 間：105 年 3 月 17 日（星期四）下午 2時 10 分 

地 點：淡水校園覺生綜合大樓 I301 室 

主 席：葛主任委員煥昭         紀錄：黃鳳娥 

出列席：詳簽到單  

壹、主席致詞 

謝謝各位委員出席本次會議，本會議主要審議及討論遠距教學相關事項，請各位委員踴躍提供意見。 

貳、報告事項 

一、業務工作報告（王執行秘書英宏報告，詳附件 1） 

(一)國際遠距教學課程：本校外語學院與日、韓、俄國等大學校院開設跨文化遠距(Cross-Cultural   

Distance Learning, CCDL)課程，103學年度第1學期共開設7班，含英語口語表達5班、俄語會話1

班、日語會話1班；103學年度第2學期共開設6班，含英語口語表達5班、俄語會話1班；104學年度

第1學期共開設7班，含英語口語表達4班、英語教學導論1班、俄語會話1班、日語會話1班，104學

年度第2學期共開設6班，含英語口語表達5班、俄語會話1班 (詳附件1)。 

    亞洲研究所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 103學年度第1學期共開設6門課， 103學年度第2學期共開設

4 門課，104學年度第1學期共開設4門課；美洲研究所亞太研究數位學習碩士在職班，104學年度

第1學期共開設3門課，104學年度第2學期共開設3門課(詳附件1)。 

(二)開放式課程：103學年度第2學期共完成6門課程、12場講座課程錄製；104學年度第1學期共完成3   

門課程，本學期預計完成3門課程錄製，並積極進行校內開放式課程推廣(詳附件1)。 

(三)磨課師課程：103學年度第2學期2門磨課師課程完成續開，104學年度第1學期3門磨課師課程完成

續開，本學期預計進行3門新課程之製作準備工作，並積極進行校內磨課師課程推廣(詳附件1)。 

(四)跨校學程及課程開課情形請參閱附件1。 

(五)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及課程認證送審情形：配合105年2月教育部數位學習課程認證申請，本校

送出「學習心理學」、「遠距教育」及「網頁教材設計與實作」3門課程進行認證，預計105年7月

獲知結果（詳附件1）。 

(六)遠距教學課程教材製作補助申請案執行情形：103學年度第1學期遠距教學課程教材製作補助申請

案共5件：首開遠距教學課程教材製作補助申請案共2件，續開遠距教學課程教材製作補助申請案

共3件。103學年度第2學期遠距教學課程教材製作補助申請案共1件：首開遠距教學課程教材製作

補助申請案共1件。104學年度第1學期遠距教學課程教材製作補助申請案共3件：首開遠距教學課

程教材製作補助申請案共1件，續開遠距教學課程教材製作補助申請案共2件（詳附件1）。 

(七)國際遠距教學課程補助申請案執行情形：103學年度第1學期國際遠距教學課程補助申請案共4件；

首開非同步國際遠距教學課程補助申請案共3件，首開同步國際遠距教學課程補助申請案共1件。

103學年度第2學期國際遠距教學課程補助申請案共3件；首開非同步國際遠距教學課程補助申請案

共1 件，續開非同步國際遠距教學課程補助申請案共2件。104學年度第1學期國際遠距教學課程補

助申請案共3件；首開非同步國際遠距教學課程補助申請案共1 件，續開非同步國際遠距教學課程

補助申請案共2件（詳附件1）。 

(八)開放式課程與磨課師課程補助申請案執行情形：103學年度第1學期開放式課程與磨課師課程補助

申請案共4件；分別為開放式課程補助申請案共1件；磨課師課程補助申請案共3件。103學年度第2

學期開放式課程補助申請案共4件。 104學年度第1學期開放式課程與磨課師課程補助申請案共2件

；分別為開放式課程補助申請案共1件；磨課師課程補助申請案共1件（詳附件1）。 

(九)Moodle遠距教學課程教學平台使用與推廣情形：已完成104學年度第2學期課程建置及使用者帳號

維護，本學期目前開460門課程。並於期初辦理Moodle平台操作工作坊，持續協助教師與助教教學

之應用(詳附件1)。 

(十)104學年度第1學期遠距課程教學評量結果（詳附件2），說明如下：1.受評課程共計56門，依據品

質保證稽核處103.8.4公告之教學評量結果改善流程與教學總分檢核標準: 單一科目評量之教學總

分低於4.2、且回收率為50%以上之教師，須依本校教學評量結果改善流程辦理；本學期未達教學

總分4.0與回收率達50%以上標準之遠距課程數為1門：「法學緒論」。2.本學期遠距課程教學評量

問卷填答率平均值為71.26%，教學總分平均值為5.47分。 

(十一)104學年度第1學期開授遠距教學課程，於104年11月2日校習字第1040000059 號函報教育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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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於104年11月回函：存部備查；104學年度第2學期遠距教學課程預計於105年4月下旬報部。 

(十二)教育部105年度磨課師課程推動計畫，本校提出3門課程申請，包含：曾秋桂老師「非常村上春

樹」、陳瑞貴老師「未來學-預訂2030願景」、陳瑞發老師「快快樂樂學C語言」。 

(十三)「105年度教育部大專校院統合視導-項目8-大專校院數位學習課程實施成效」，校內自我檢核

階段之外部專家實地訪評將於3月24日辦理，教育部實地訪評將於10-12月間辦理。 

二、上次會議決議案及指示事項執行情形（詳附件 3）。 

決定：同意備查。 

參、討論事項 

提案一：104 學年度遠距教學課程異動案，提請追認。（學習與教學中心遠距教學發展組提） 

說 明： 

一、新開遠距教學課程 1 門，審查結果適合發展成遠距教學課程，詳 104 學年度新增開設遠距教學

課程審查表（詳附件 4）； 104 學年度遠距教學課程開課資料（遠距教學課程開課評估暨審查

表、教學計畫表、切結書），如附件 5【資料現場傳閱】。 

二、異動之遠距教學課程共 6門、收播他校課程共 10 門（詳附件 6）。 

決 議：通過。 

提案二：105 學年度遠距教學課程審議案，提請討論。（學習與教學中心遠距教學發展組提） 

說 明： 

一、105 學年度各院系申請開設遠距教學課程共計 139 門：同步國際遠距課程 15 門、非同步國際遠

距課程 14 門、同步課程 3 門、非同步課程 107 門；審查結果均適合發展成遠距教學課程，詳 105

學年度遠距教學課程表（詳附件 7）。 

二、105 學年度遠距教學課程審查表（詳附件 8）；105 學年度遠距教學課程開課資料（遠距教學課

程開課評估暨審查表、教學計畫表、切結書），如附件 9 【資料現場傳閱】。 

決 議：通過。 

提案三：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放式課程錄製申請，提請討論。（學習與教學中心遠距教學發展組提）  

說  明： 

一、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申請錄製開放式課程 3 門：資訊工程學系王英宏老師「資訊通訊科技產業發

展」、企業管理學系汪美伶老師「人力資源管理」、西班牙語文學系劉莉美老師「應用西班牙

文-華語教學」。 

二、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放式課程審查表（詳附件 10），104 學年度第 2學期開放式課程開課表（

詳附件 11），開課資料（開放式課程教材錄製申請名單、教學計畫表、創用 CC 授權同意書），

如附件 12【資料現場傳閱】。 

決 議：通過。 

提案四：遠距課程教學評量問卷修正，提請討論。（學習與教學中心遠距教學發展組提） 

說  明： 

一、品質保證稽核處為精簡評量問卷題項與文字，並方便學生於行動通訊載具上進行填答，已於 103

學年度舉行 3 次教學評量問卷研修會議，研修後之問卷題目包含 4 題基本資料、9 題選擇題與 1

題開放式問題。 

二、經 104 年 10 月 23 日教育品質管理委員會 104 學年度第 1 次會議決議：(一)同意朝簡化題數及

題項敘述的原則進行；(二)請品保處於會後邀請各學院教師代表研議，再提下次會議討論。 

三、擬依簡化題數及題項敘述的原則，修正遠距課程教學評量問卷內容如下： 

(一)基本資料與開放式問題：刪除原問卷「我選本科目的時間」、「修習本科目的主要原因」以

及「學籍」等三題基本資料題項。 

(二)評量項目：與品保處研修問卷題項一致。包括學習成效面向 2 題、專業態度面向 2 題、教學

方法面向 2題、教學內容面向 2 題及性別平等面向 1題，共 9題。 

(三)其他項目問題：從原遠距課程教學評量問卷中挑選 8 題列入，以充分掌握師生利用平台功能

互動、教學平台運作狀況與線上助教評價，做為持續追蹤改善的參考；「其他項目」問卷題

目不列計教師個人評比。 

(四)敘述性意見：原問卷 3題開放式問題簡併為 1題。 

(五)總題數：問卷修正後之總題數由 32 題精簡為 22 題。 

四、淡江大學遠距課程教學意見調查表（詳附件 13） 

決  議：修正後通過，詳附件 14。 

提案五：103 學年度遠距課程實施成效評鑑報告，提請審議。（學習與教學中心遠距教學發展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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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依據「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辦法」第 11 條規定辦理：「各校應定期評鑑學校所開設遠距教學課程

及教學成效，並做成評鑑報告，至少保存三年。」 

決  議：修正後通過，詳附件 15。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下午 3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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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 

成就卓越的媒體開路先鋒 
                                                 創辦人 張建邦 

 

1953 年，我深覺資訊媒體的重要，決定發行屬於淡江的刊物《英專週報》，以客觀的立場，報導學校

設施、師生動態，一點一滴呈現淡江的理念、大學的精神，架構校園完整溝通的橋梁。 

隨著出版日期間隔的不同，型態由雜誌轉為報紙類，自然每學期的期數，也隨之增加，《英專週報》

發行了 36 期，《淡江週刊》發行 1152 期，涵蓋淡江篳路藍縷創業奠基的第一波。1989 年 39 週年校慶時，

定位淡江與時俱進的歷程，將其重新命名為《淡江時報》，至今的歷史刻痕，也累積有 1000 期之多，每個

時期象徵淡江發展的新里程，別具任重道遠的深厚意義。 

《時報》的報導，看見淡江處處皆精彩，每週扣緊淡江人閱讀的是校園繽紛的活動、知識的交鋒、行

政品管的切磋，全倚賴採訪記者的奔走採集、持續筆耕而來。學生記者分布各學院，因此，我要求培訓工

作每年寒暑假各舉辦一次，使學生記者體認月旦與臧否的輕重、論理與敘事的應用，因而得以培育主修以

外的專長，在規律自主與專業知能的雙管學習下，從而提升淡江時報的品質，成為肩負社會責任的傳播人。 

63 年來《時報》始終堅守媒體良知與新聞道德規範，忠實紀錄淡水「知識之城」、台北「知識之海」、

蘭陽「智慧之園」、網路「探索之域」四個校園，四個波段一體多元的發展。以國際場域理念設計的守謙

國際會議中心即將落成，是本校邁入第五波的發軔，亦要繼續展現深耕台灣，布局全球的決心。 

欣逢《淡江時報》邁入 1000 期的關鍵時刻，特提筆期許，希望在媒體巨流中，能承擔領導知識的使命，

秉持正確報導的態度，提供更加豐富、優質的淡江新聞，以積極、前瞻、國際觀點，扮演重要的媒體開路

先鋒(Pioneer)角色，讓淡江與《時報》以大無畏的精神，在瞬息萬變的世界潮流中穩健邁進。 

(原載於 105 年 4 月 23 日淡江時報 100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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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聞 

一、2 月 15 日，電機系邀請交大電信所教授吳文榕博士蒞校演講，講題為「 Full Duplex Wireless 

Communications：Technology Challenges And Enabling Techniques」。 

二、2 月 19 日，外交與國際系邀請新加坡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研究員 Dr. Lim Tai-Wei 蒞校演講，講題為

「Singapore-PRC Relations」。 

三、2 月 20 日，師培中心邀請財團法人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基金會陳冠憲老師蒞校演講，講題為「國中

低成就學生學習診斷與評量（含科技化評量系統診斷報告運用）」。 

四、2月 22 日，化學系邀請 Toky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Michito Yoshizawa 副教授蒞校演講，講題

為「Polyaromatic Micelles With Unique Host Capabilities In Water」。 

五、2 月 22 日，機電系邀請台灣大學機械系廖運炫教授蒞校演講，講題為「微細零件加工機與加工技術之

研發」。 

六、2月 22 日，產經系邀請青平台基金會陳錦稷副執行長蒞校演講，講題為「台灣經濟的挑戰與對策」。 

七、2月 22日，美洲所王秀琦副教授與外交部國傳司「105 年西語國家記者團」Luis Arturo Torres Ramírez

、Esther María Arjona Coronado、Yolanda Denise Magaña De Segura、Glenda Viviana Sánchez Cante

、Miguel Ángel Cáceres Rodríguez、Lilian Mateo Cornelio De Herrera、Nuely Saray Carías Arguijo

及 Kenia Méndez 等 8 人，進行座談會。 

八、2月 22日，亞洲所邀請日本櫻美林大學小熊旭副教授，蒞校演講，題目為「日本文化政策和文化交流」。 

九、2月 22 日下午，日本法政大學神奈川校友會一行 11 人蒞館參訪，由國際處人員接待參觀。 

十、2月 23 日，歷史學系邀請荷蘭 Radboud University 歷史系博士候選人 Tim Riswick 蒞校演講，講題為

「歐亞歷史人口學的研究啟發」。 

十一、2 月 23 日，中文系邀請聯合報文學主編周昭翡蒞校演講，講題為「編輯採訪實務工作坊第一講」。 

十二、2 月 23 日，物理系邀請國立中興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劉雨庭助理教授蒞校演講，講題為「Discover 

Molecular Mechanisms In Biogeochemistry – What X-Ray Absorption Spectroscopy Tells Us」。 

十三、2 月 23 日，建築系邀請日本東京城市大學城市生活學系渡邊誠教授蒞校演講，講題為「人工智慧能

生產出設計嗎? 建築設計的人工智慧」。 

十四、2 月 23 日，土木系邀請澳洲科廷大學 Department Of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高級教師張拹儀

（John）博士蒞校演講，講題為「Engineering Economics」。 

十五、2 月 23 日，保險系邀請前工程保險協進會執行長吳川先生蒞校演講，講題為「工程技術之變遷與危

險管理」。 

十六、2 月 23 日，經濟系邀請德信證券投信李亞玫總經理蒞校演講，講題為「輕鬆理財、快億人生〜就學

理才、畢業理財」。 

十七、2 月 23 日，資管系邀請時間軸科技技術長李佳憲先生蒞校演講，講題為「APP 產業市場趨勢」。 

十八、2 月 23 日，運管系邀請美國 Rain Factory 公司吳負辰業務經理蒞校演講，講題為「Build Your Brand

建立」。 

十九、2 月 23 日，管科系邀請皇后烘培有限公司負責人黃東慶先生蒞臨演講，講題為「烘焙的創意與創新

發想」。 

二十、2 月 23 日,日商普利司通公司武末重義董事長蒞日文系進行公司簡介與徵才。 

二一、2 月 24 日，中文系邀請英國萊斯特大學曾小英博士蒞校演講，講題為「使用漢語文字的你不能不知

的庖丁解牛中文識字法-同時可以獲得迅速就業並且享受工作樂趣與成就的機會」。 

二二、2 月 24 日，航太系邀請中華航空公司高星潢資深副總經理蒞校演講，講題為「民航實務概論」。 

二三、2月 24日，航太系邀請中華民國生命保護協會主任林翊達講師蒞校演講，講題為「實驗室危機之旅」。 

二四、2 月 24 日，保險系邀請台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曾郁仁教授與中央大學財務金融學系黃瑞卿教授蒞校

演講，講題為「從意外事故的發生談風險管理」。 

二五、2 月 24 日，日商人力服務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RNC 德永健二社長蒞系拜訪日文系並提供學生就業相關

資訊。 

二六、2 月 24 日，師培中心邀請漢帝課後學校李光莒校長蒞校演講，講題為「實驗教育」。 

二七、2月 24日，師培中心邀請新北市立淡水國中陸韻萍老師蒞校演講，講題為「班級經營的理念與實務」。 

二八、2 月 24 日上午，陝西省榆林學院圖書館張建娥副館長及資工系艾曉燕老師蒞館參訪，由覺生紀念圖

書館典藏閱覽組石秋霞組長接待參觀；並與宋雪芳館長、李靜君秘書以及館內主管進行座談與交流。 

二九、2月 25 日，文錙藝術中心舉辦「2016 新浪潮繪畫展Ⅱ」開幕式，邀請何堯智、周政緯、林葆靈、侯

忠穎、洪乙丹、高肇良、陳宏群、陳盈如、黃大維、盧青辰、羅嘉惠、蘇筱筑等 12 位參展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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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2 月 25 日，資傳系邀請亞洲指標總經理黎榮章蒞校演講，講題為「策略分析─大數據網路口碑」。 

三一、2 月 25 日，橫濱國立大學垂水千惠老師至日文系進行大三出國留學說明會。 

三二、2 月 25 日，陸研所邀請奇勤科技陳武吉執行長蒞校演講，講題為「玄奘之路商學院戈壁挑戰賽」。 

三三、2月26日，會計系邀請兆益數位(股)公司總經理莊盛祺蒞校演講，講題為「電腦稽核與營運確保分析」。 

三四、2 月 26 日，株式會社アストミルコープ代表取締役武田悠貴彥蒞日文系並進行日本觀光飯店服務業

徵才面試。 

三五、2月 26-29 日，國際研究學院與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共同舉辦第二十屆「世界新格局與兩岸關係：兩

岸和平發展的挑戰與前瞻」學術研討會，由國際研究學院王高成院長率領院內 8位教師至上海進行學

術交流。 

三六、2月27日，航太系邀請開南大學空運管理系尹相隆副教授蒞校演講，講題為「航空修護補給系統簡介」。 

三七、2 月 29~3 月 5 日，校長率領戴國際事務副校長萬欽、工學院何院長啟東、商管學院邱院長建良、經

濟系鄭主任東光及國際處李國際長佩華赴澳洲出席「2016 年亞太教育者年會（APAIE）」，並訪問姊

妹校昆士蘭大學及昆士蘭理工大學。 

三八、3 月 1 日，物理系邀請長庚大學化工與材料工程學系孫嘉良副教授蒞校演講，講題為「The 14-Year 

Studies of Nanocarbons」。  

三九、3 月 1 日，建築系邀請陸希傑設計事業有限公司陸希傑主持人蒞校演講，講題為「形錄」。 

四十、3月 1 日，建築系邀請土也酉己設計有限公司何炯德負責人蒞校演講，講題為「重新思考系譜學與分

類關係」。 

四一、3月 1 日，土木系邀請致信法律事務所謝彥安律師蒞校演講，講題為「工程倫理與土木人常見的法律

盲點」。 

四二、3月 1 日，水環系邀請中央研究院物理所博士後研究員鄭明宏博士蒞校演講，講題為「淺談水中的隱

形浪」。 

四三、3月 1日，經濟系邀請台灣經濟研究院林建甫院長蒞校演講，講題為「世界經濟趨勢與台灣的機會」。 

四四、3 月 1 日，資管系邀請電獺創辦人謝綸先生蒞校演講，講題為「網路創業經驗談」。 

四五、3 月 1 日，公行系邀請政治大學公行系蕭乃沂副教授蒞校演講，講題為「數位科技與政府」。 

四六、3月2日，航太系邀請中華航空公司蔡協良航機簽派部經理蒞校演講，講題為「航機簽派與實務介紹」。 

四七、3月 2 日，航太系邀請美國中佛羅里達大學林國基教授蒞校演講，講題為「美國工程教育簡介—從歷

史說起」。 

四八、3 月 2 日，國企系邀請異言堂廣告劉維融策略長蒞校演講，講題為「品牌生意之傳播策略」。 

四九、3 月 2 日，英文學系邀請政治大學英文系副教授趙順良演講，講題為「See The Mountains Kiss High 

Heaven： Solitude, Sympathy, and Sublimity in Mary Shelley's Frankenstein」。 

五十、3月 2 日，俄文系邀請莫斯科市立師範大學中文系主任耿華教授演講，講題為「中文、俄文互譯示範

教學」。 

五一、3 月 2 日，戰略所邀請聖約翰科技大學林穎佑兼任助理教授蒞校演講，講題為「從國家安全角度論

資安」。 

五二、3 月 2 日，師培中心邀請中原大學設計學院喻肇青名譽教授蒞校演講，講題為「美感教育」。 

五三、3月 2 日，教育科技學系邀請中華專案管理協會許秀影理事長演講，講題為「專案管理基礎知識與應

用實務」。 

五四、3月 2 日，教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邀請台北市立大學教務長丁一顧教授蒞校演講，講題為「教學觀察

與會談」。 

五五、3月 3 日，資傳系邀請集智館藝術總監陳松琳蒞校演講，講題為「為何而戰，從洪慈庸的廣告看時代

的潮流」。 

五六、3月 3 日，資管系邀請荷蘭商開雲亞洲股份有限公司資深資訊經理洪曉陽先生蒞校演講，講題為「精

品零售業品牌與商業模式」。 

五七、3 月 3 日，陸研所邀請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袁鵬副院長一行 6位學者蒞校學術交流。 

五八、3 月 3 日，陸研所邀請 Portwell India Technology 黃聖嘉專案經理，講題為「外派印度工作經驗

分享」。 

五九、3月 3 日，教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邀請得勝者教育協會劉駿豪先生蒞校演講，講題為「升學補教市場

分析」。 

六十、3月 3 日，未來學研究所系列演講，未來學研究所邀請奧美整合行銷傳播集團事務總監盧雪華，講題

為「遇見未來」。 

六一、3 月 4 日，產經系邀請清華大學經濟學系朱筱蕾教授蒞校演講，講題為「A Liquidity-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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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mediary Leverage」。 

六二、3 月 4 日，會計系邀請城邦媒體控股集團台灣營運中心總經理龔汝沁蒞校演講，講題為「會計人向

前衝」。 

六三、3 月 4 日，日文系邀請台灣大學日文系林慧君教授演講，講題為「 日中同形の接頭辞「反」「逆」

をめぐって」。 

六四、3 月 5 日，航太系邀請航空產業推動小組雷震台副主任蒞校演講，講題為「我國航太工業簡介」。 

六五、3 月 5 日，日本玉川大學永井悅子老師等至日文系交流。 

六六、3月 5日，師培中心邀請台北市立興雅國中林淑媛老師蒞校演講，講題為「資訊科技融入英語教學」。 

六七、3 月 7~10 日，校長率領戴國際事務副校長萬欽、總務處羅總務長孝賢、張特別助理翔筌、日文系馬

主任耀輝及亞洲所蔡所長錫勳赴日本訪問姊妹校近畿大學、關西大學及同志社大學。 

六八、3 月 7 日，化學系邀請中研院化學所，王朝諺研究員蒞校演講，講題為「Main Group Chemistry and 

Catalysis」。 

六九、3 月 7 日，機電系邀請詠巨科技陳盈同總經理蒞校演講，講題為「能量束加工」。 

七十、3 月 7 日，產經系邀請台灣經濟研究院林建甫院長蒞校演講，講題為「台灣經濟最新解讀」。 

七一、3月 7 日，亞洲所邀請日本靜岡縣駐台辦事處處長宮崎悌三先生蒞校演講，題目為「自治體外交中静

岡縣的角色」。 

七二、3 月 7 日教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邀請亞洲大學楊國賜講座教授蒞校演講，講題為「高等教育的藍海

策略」。 

七三、3 月 8 日，中文系邀請聯合報文學主編周昭翡蒞校演講，講題為「編輯採訪實務工作坊第二講」。 

七四、3月 8 日，物理系邀請台灣科技大學化工系何郡軒副教授蒞校演講，講題為「The Structural Design 

of Organic Molecules for Specific Photophysics」。 

七五、3月 8 日，建築系邀請林嘉慧建築師事務所林嘉慧負責人蒞校演講，講題為「預見漫漫長路－社會關

懷與設計本業的交織」。 

七六、3月 8 日，土木系邀請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周俊宏主任規劃師蒞校演講，講題為「都市

更新導論」。 

七七、3 月 8 日，保險系邀請新光人壽廖晨旭協理蒞校演講，講題為「大數據分析與壽險經營」。 

七八、3月 8日，經濟系邀請中華經濟研究院吳中書院長蒞校演講，講題為「中國與東協經濟興起之衝擊」。 

七九、3 月 8 日，資管系邀請 Soho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創辦人邱元平先生蒞校演講，講題為「商業模式圖

Business Model Canvas」。 

八十、3月8日，公行系邀請空中大學公行系廖洲棚助理教授蒞校演講，講題為「運用大數據創新政府服務」。 

八一、3 月 8 日，日商思夢樂公司業務部邱東昇部長蒞日文系徵才。 

八二、3 月 8 日，歐研所邀請台灣大學法律學系謝銘洋教授蒞校演講，講題為「歐盟智慧財產權法」。 

八三、3 月 9 日，航太系邀請中華航空公司廖威智航務處協理蒞校演講，講題為「航務管理介紹」。 

八四、3 月 9 日，國企系邀請東方廣告侯榮惠總經理蒞校演講，講題為「IMC-Consumer Insight」。 

八五、3月 9 日，保險系邀請富邦產險陳伯燿總經理蒞校演講，講題為「從意外事故的發生談風險管理」。 

八六、3月 9 日，管科系邀請晴太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林仕乾先生蒞臨演講，講題為「改善世界的人－

社會企業家」。 

八七、3月 9 日，管科系邀請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項目經理蕭培元先生蒞臨演講，講題為「研究趨勢搜

尋技巧」。 

八八、3 月 9 日，法文系邀請法國美食專家及品酒師 MARIE-ELISABETH CHAMEROY 女士演講，講題為「法國

人的早餐與 Dijon 的美食」。 

八九、3 月 9 日，日本大學小川直人教授率 19 名學生來訪交流。 

九十、3月 9 日，戰略所邀請中華民國全民國防教育學會湯文淵副執行長蒞校演講，講題為「國家安全政策

的運作系統分析」。 

九一、3 月 9 日，教育科技學系邀請育睿科技張大明創辦人演講，講題為「專案管理國際認證介紹」。 

九二、3 月 9 日，師培中心邀請正德國中吳家云主任蒞校演講，講題為「國際教育」。 

九三、3月 10 日，文錙藝術中心邀請佛朗明哥表演藝術家、精靈幻舞舞團團長賀連華蒞校演講「關於 愛 土

地 舞蹈 生命」。 

九四、3 月 10 日，資傳系邀請遊戲橘子研發長饒敏翰蒞校演講，講題為「APP 介面的未來趨勢」。 

九五、3 月 10 日，資圖系邀請 TAAZE 讀冊生活新創開發部協理曾瑞慶蒞校演講，講題為「把你的展策出來

！來自網路書店的經驗談」。 

九六、3 月 10 日，資圖系邀請亞洲大學經營管理學系專任助理教授林國義蒞校演講，講題為「大數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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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與探勘」。 

九七、3 月 10 日，資工系邀請中華電信副總經理孫黎芳博士蒞校演講，講題為「智慧城市」。 

九八、3 月 10 日，航太系邀請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孫華興專案經理蒞校演講，講題為「台灣的

隱形冠軍-中堅企業與三業四化」。 

九九、3 月 10 日，資工系邀請中華電信副總經理孫黎芳博士蒞校演講，講題為「智慧城市」。 

一○○、3 月 10 日，航太系邀請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孫華興專案經理蒞校演講，講題為「台灣

的隱形冠軍-中堅企業與三業四化」。 

一○一、3 月 10 日，英文學系辦理「『企業實習產學合作』課程說明會」，邀請何嘉仁美語機構人資專員

許慈容小姐說明與本系產學合作課程。 

一○二、3月 10 日，德文系邀請前範亞公關集團共同創辦人兼執行長呂禧鳴演講，講題為「職場體驗： 從

“公共關係”談起」。 

一○三、3月 10 日，陸研所邀請桓達科技吳定國總經理蒞校演講，講題為「ECFA 與一帶一路對台商拓展中

國大陸市場的商機」。 

一○四、3月 10 日未來學研究所系列演講，未來學研究所邀請 Director, Center for Engaged Foresight 

Shermon Cruz，演講題目為「Methods and Tools with an Asian Flavour – The Methods Food Court 

： Storytelling for Change」。 

一○五、3 月 10 日，教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邀請皇家教育文化事業方尚鴻執行長蒞校演講，講題為「兒童

補習班市場與個案分析」。 

一○六、3 月 11 日，產經系邀請健行科技大學國企系彭開琼副教授兼系主任蒞校演講，講題為「建設產業

財務績效與風險值：奢侈稅前後比較」。 

一○七、3月 11 日，會計系邀請行政院財政主計金融處處長蕭家旗蒞校演講，講題為「財政與我」。 

一○八、3 月 11、25 日，學務處衛保組邀請董氏基金會戴暐庭營養師蒞校演講，講題分別為「健康小坊─

外食族的蔬菜攝取之道」及「健康小坊─蔬菜營養知多少」。 

一○九、3 月 12 日，師培中心邀請新北市立北大高中戴逸群老師蒞校演講，講題為「Ipad App 融入英文

教學」。 

一一○、3月 12日，師培中心邀請私立徐匯中學謝憶茹老師蒞校演講，講題為「Ipad App 融入英文教學」。 

一一一、3 月 14 日，化學系邀請全福生技公司，簡海珊董事長蒞校演講，講題為「善用轉譯科學及發揮整

合效益來開啟新藥研發的創新營運模式」。 

一一二、3月 14 日，機電系邀請中興大學機械系蔡志成教授蒞校演講，講題為「脆性材料切削技術」。 

一一三、3月 14 日，化材系邀請科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孫士博博士蒞校演講，講題為「Old Dog New Tricks,

塑膠加工研究的新領域」。 

一一四、3月 14日，保險系邀請台銀人壽張育綺經理蒞校演講，講題為「人壽保險核保、理賠、行銷實務」。 

一一五、3 月 14 日，產經系邀請福桑聯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施靖嘉經理蒞校演講，講題為「當代買辦？談

綜合型外貿公司採購代理任務的過去發展與當前之挑戰」。 

一一六、3月 14 日，日本奈良大學 4 名教授帶領 13 名學生至日文系交流，由李文茹老師接待。 

一一七、3 月 14 日，亞洲所邀請百樂文具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横井秀雄先生蒞校演講，講題為「從電影

『七人の侍』中看見戰略之重要性」。 

一一八、3 月 14 日，學務處生輔組辦理文學院週會，邀請大傳系周佳岑校友返校講演，講題為「路是人說

出來的」。 

一一九、3月 15 日，中文系邀請中時人間副刊簡白主編蒞校演講，講題為「閱讀日本以及編輯的告白」。 

一二○、3 月 15 日，物理系邀請中央研究院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邢正蓉博士後研究員蒞校演講，講題為

「Material Simulation By First-Principles Methods」。  

一二一、3 月 15 日，建築系邀請 Cxcity 團隊蘇民召集人蒞校演講，講題為「Mapping Earth_建築人的其

他可能性以及社會影響操作」。 

一二二、3 月 15 日，土木系邀請施忠賢結構技師事務所負責人施忠賢結構技師蒞校演講，講題為「維冠金

龍大樓結構初探」。 

一二三、3月 15 日，保險系邀請國泰人壽商品部劉宏泰先生蒞校演講，講題為「健康管理與保險」。 

一二四、3月 15 日，經濟系邀請全國農業金庫鄭貞茂總經理蒞校演講，講題為「全球經濟展望」。 

一二五、3月 15 日，資管系邀請時間軸科技技術長李佳憲先生蒞校演講，講題為「APP Prototypins」。 

一二六、3 月 15 日，公行系邀請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胡龍騰副教授蒞校演講，講題為「政策溝通

與 E化政府：新的學習或是本質改變？」。 

一二七、3 月 15 日，管科系邀請台灣單一麥芽威士忌品酒研究社劉榮華創社理事蒞臨演講，講題為「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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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麥色與味的奇幻之旅」。 

一二八、3 月 15 日，管科系邀請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項目經理蕭培元先生蒞臨演講，講題為「漫談服

務流程創新之實務操作」。 

一二九、3 月 15 日，西語系邀請杏語心靈診所諮商心理師藍挹丰小姐演講，講題為「大學生生涯規劃與心

理調整」。 

一三○、3月 15 日，日本明治大學國際教育事務室石津健一蒞日文系拜訪。 

一三一、3月 15 日，歐研所邀請台灣大學法律學系謝銘洋教授蒞校演講，講題為「歐盟智慧財產權法」。 

一三二、3月 16日，大傳系「畢業製作與展演」課程，邀請導演柯子建蒞校演講，講題為「電影剪輯調光」。 

一三三、3 月 16 日，大傳系「傳播術業導論」課程，邀請 UDN 聯合新聞記者曾玉玲蒞校演講，講題為「電

視新聞採訪與編輯」。 

一三四、3月 16日，航太系邀請中華航空公司機務品保訓練部王潔力經理蒞校演講，講題為「機務概論」。 

一三五、3月 16 日，國企系邀請亞哥音響楊爵光負責人蒞校演講，講題為「專案管理與開店實務」。 

一三六、3月 16日，保險系邀請政治大學財務管理學系周冠男教授蒞校演講，講題為「Behavioral Investing 

–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一三七、3 月 16 日，管科系邀請精彩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陳利煒總經理蒞臨演講，講題為「創業與經營－以

紡織業為例」。 

一三八、3 月 16 日，教育科技學系邀請中國人壽訓練學習部劉文達主任演講，講題為「教育科技專案之利

害關係人管理」。 

一三九、3 月 16 日，教育心理與諮商研究所邀請台北市勵友中心兒少保護暨家庭服務中心、台北市癲癎之

友協會陳安琪講師講題為「，講題為「與癲癇共舞：癲癇朋友團體工作方法」。 

一四○、105 年 3 月 16 日，師培中心邀請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傅孟臺老師蒞校演講，講題為

「能源教育」。 

一四一、3月 17 日，資傳系邀請 ASAP 網購平台規劃部經理黃彥豪蒞校演講，講題為「電子商務」。 

一四二、3月 17日，電機系邀請Dr.Farshad Fotouhi,Dean,College Of Engineering Wayne State University

蒞校演講，講題為「2020 Vision: Preparing The Engineer Of The Future」。 

一四三、3月17日，資工系邀請寬廣科技董事長兼總經理呂毓榮博士蒞校演講，講題為「無線網路建置實務」。 

一四四、3月 17 日，經濟系邀請東吳大學經濟系教授謝智源蒞校演講，講題為「碩士論文 ABC-一篇理論性

學術文章的誕生與培育」。 

一四五、3 月 17 日，經濟系邀請中租迪和股份有限公司盛德隆副總經理蒞校演講，講題為「租賃產業的前

景與淡江人的職涯商機」。 

一四六、3月 17 日，日商黑貓公司董事長權元鎬拜訪日文系商談徵才事宜。 

一四七、3月 17 日，陸研所邀請中華普洱茶交流協會許怡先評茶師蒞校演講，講題為「茶文創-從紅酒的成

功來解讀普洱茶的未來」。 

一四八、3 月 17 日，教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邀請文化大學推廣教育部品質長顏敏仁教授蒞校演講，講題為

「終身學習機構經營管理與營運實務」。 

一四九、3 月 17 日未來學研究所系列演講，未來學研究所邀請台塑關係企業總管理處執行長黃耀德，演講

題目為「互動-行動-感動新媒體-新設計-新思維」。 

一五○、3月 17 日下午，美國姊妹校 Wayne State University 外賓 Dr. Margaret Winters, Provost And 

Senior Vice President 等一行 3 人蒞館參訪，由數位組李素真小姐接待參觀。 

一五一、3 月 18 日，尖端材料科學學程邀請台灣粒線體應用技術股份有限公司研發經理凃啟堂博士蒞校演

講，講題為「淺談細胞治療」。 

一五二、3 月 18 日，財金系邀請明道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張鼎煥副教授蒞校演講，講題為「105 學年度財金

系大專院校選擇實盤交易菁英賽說明會」。 

一五三、3 月 18 日，產經系邀請文化大學經濟學系黃瀕儀副教授蒞校演講，講題為「澳門博彩收入、經濟

成長、旅客人數與犯罪案件之多變量 Granger 因果分析」。 

一五四、3 月 18 日，會計系邀請寶齡富錦生技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王烽任蒞校演講，講題為「會計實務

與管理運用以協助推升產業發展」。 

一五五、3月 19~21 日，校長率領葛學術副校長煥昭、蘭陽校園林主任志鴻、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彭執行

長春陽及全球發展學院劉院長艾華等赴馬來西亞出席「馬來西亞留台淡江大學校友會創會 20 週年

暨 2016 年淡江之夜」。 

一五六、3 月 19 日，航太系邀請前香港航空公司飛行總監劉東明蒞校演講，講題為「一個飛行員的成長與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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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七、3 月 19 日，運管系舉辦「運管三十、榮耀淡江」系慶活動，白天於活動中心及紅土操場舉辦球類

活動，晚宴於淡水富基會館進行，約計 500 位系友共襄盛舉。 

一五八、3 月 21 日，中文系邀請澳門大學傳播學系李展鵬高級講師蒞校演講，講題為「網路時代的寫作與

編輯：小城市與大中華」。 

一五九、3月21日，中文系邀請肥貓娛樂有限公司魏嘉宏總監蒞校演講，講題為「文史科系如何踏上編劇路」。 

一六○、3 月 21 日，機電系邀請台灣科技大學機械系陳炤彰教授蒞校演講，講題為「晶圓製造之機械磨料

加工及化學機械拋光」，共 80 名師生參加。 

一六一、3月 21日，產經系邀請三商美邦人壽保險公司羅詩萍業務襄理蒞校演講，講題為「保險市場趨勢」。 

一六二、3 月 21 日，法文系邀請永久產品公司經理陳威宇先生進行「法文系就業講座」系列演講，講題為

「法國永久蘆薈在台灣之行銷以及傳銷產業之介紹」。 

一六三、3 月 21 日，亞洲所邀請 Abell Bio Clean Corp.社長阿部守利先生蒞校演講，題目為「産學官連

携事業之意義」。 

一六四、3 月 21 日，亞洲所邀請 Intelligent Solution Gate 社員小林俊哉先生蒞校演講，題目為「新創

企業的功能」。 

一六五、3 月 21 日，教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邀請臺北市立大學副校長王保進教授蒞校演講，講題為「高等

教育的評鑑」。 

一六六、3月 21 日上午，蒙古臺灣教育中心「2016 年台灣高等教育電視宣傳計畫」製作團隊--蒙古電視宣

傳計畫採訪團 Ms. Oyunbatbarkhuu(採訪者)及 Mr. Bat-Ochir Bat-Orgil, Mr. Erdenebayar Bold

二位攝影師，共三人蒞館採訪拍攝，由非書組許琇媛小姐接待參觀。 

一六七、3 月 22 日上午，校長於覺生國際會議廳主持「安徽滁州學院許志才校長一行蒞校訪問暨學術交流

合作同意書簽約典禮」。 

一六八、3月 22日，中文系邀請聯合報文學主編周昭翡蒞校演講，講題為「編輯採訪實務工作坊第三講」。 

一六九、3 月 22 日，物理系邀請中研院物理所博士後研究員任祥華博士蒞校演講，講題為「Cooperative 

Single-Photon Subradiant States」。 

一七○、3 月 22 日，物理系邀請交大電子物理所博士後研究員黃郁仁博士蒞校演講，講題為「鍵合晶體在

雷射光學的應用」。 

一七一、3 月 22 日，建築系邀請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張志源助理研究員蒞校演講，講題為「建築歷史調查之

樂趣與反思」。 

一七二、3月 22日，經濟系邀請戴德梁行顏炳立總經理蒞校演講，講題為「2016 房地產趨勢與投資策略」。 

一七三、3月 22 日，資管系邀請 Soho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顧問趙胤丞先生蒞校演講，講題為「簡報技巧」。 

一七四、3 月 22 日，公行系邀請國家發展委員會資訊管理處謝翠娟高級分析師蒞校演講，講題為「想像力

就是你的超能力--遇見電子化政府服務的可思議與不可思議」。 

一七五、3 月 22 日，管科系邀請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愛公益協會莊青岳執行長蒞臨演講，講題為「公益群眾

募資平台流程設計與發展趨勢」。 

一七六、3 月 22 日，全球財務管理全英語學士學位學程邀請統一證券自營部資深經理吳秉達蒞校演講，講

題為「Futures Trading Practice ： Programming Trading」。 

一七七、3月 22 日，英文學系邀請 Texas Tech University 人文系副教授 Costica Bradatan 演講，講題為

「Exile, Writing, And The Ghostification Of The Self」。 

一七八、3 月 22 日，法文系邀請中央大學法文系許凌凌老師擔任「外語學院學術研究諮詢中心」工作坊來

賓並發表演說，講題為「語言與文學教學經驗談」。 

一七九、3月 22 日，歐研所邀請台灣大學法律學系謝銘洋教授蒞校演講，講題為「歐盟智慧財產權法」。 

一八○、3 月 22、29 日及 4 月 1、26、28、29 日，學務處衛保組分別邀請友華生技公司鍾子皓藥師、紅絲

帶基金會 Jimmy 老師、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張正學社工、台灣露德協會楊家琪老師、愛滋感染者

權益促進會葉珈語社工及友華生技醫藥公司施端珠藥師蒞校，進行「愛滋防治─『真情相對』系列

講座」。 

一八一、3 月 22 日上午，滁州學院許志才校長一行五人蒞校訪問暨簽約，由非書組丁紹芬組長接待覺生紀

念圖書館參觀。 

一八二、3月 22 日上午，香港聖貞德中學黎漢恩主任及蔡永康老師帶領學生 15 名蒞校訪問，由親善大使團

接待覺生紀念圖書館參觀。 

一八三、3月 23 日，中文系邀請林婉瑜詩人蒞校演講，講題為「詩的深沉，詩的喜悅」。 

一八四、3 月 23 日，大傳系「畢業製作與展演」課程，邀請金馬獎最佳剪輯得主廖慶松蒞校演講，講題為

「電影剪輯的美學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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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五、3月 23日，航太系邀請中華航空公司企安室安保部黃祥滮經理蒞校演講，講題為「航空安全實務」。 

一八六、3月23日，航太系邀請成功大學太空與電漿科學研究所陳炳志副教授蒞校演講，講題為「Measurements 

of the Solar Extreme Ultraviole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Electron in Cubesat Missions」。 

一八七、3月 23 日，國企系邀請 Pay Easy 美妝保健業務部王方怡經理蒞校演講，講題為「網路購物電商平

台經營實務經驗分享」。 

一八八、3 月 23 日，管科系邀請博而美國際關係企業鄧先毅董事長蒞臨演講，講題為「博而美的企業經營

夢想“新儒商文化到永續經營”」。 

一八九、3 月 23 日，西語系邀請西班牙 Valladolid 大學心理系 Carlos Martin Bravo 教授演講，講題為

「文藝心理學」。 

一九○、3月23日，戰略所邀請國內戰略學者張明睿蒞校演講，講題為「國際關係理論中-安全與戰略的爭論」。 

一九一、3 月 23 日，教育科技學系邀請木人巷數位教材公司田冠鈞 CEO 演講，講題為「專案之當責與職場

倫理」。 

一九二、3月 23 日，師培中心邀請全國農業金庫公司鄭貞茂總經理蒞校演講，講題為「理財教育」。 

一九三、3月 23 日上午，香港可風中學李子政等 3名教師帶領學生 27 人蒞校訪問，由親善大使團接待參觀

覺生紀念圖書館導覽。 

一九四、3 月 23 日下午，香港青松侯寶垣中學方嘉琪副校長偕教師何迪康等 3 人蒞館參訪，由國際處人員

接待參觀。 

一九五、3月 24 日，文錙藝術中心邀請主唱：沐妮悠‧紗里蘭、吉他：黃培育、手鼓/合音：貓塔眉蒞校演

出「『蝴蝶』Muniyu 沐妮悠．紗里蘭與樂團創作演唱會」。 

一九六、3月 24 日，資傳系邀請報導者總編輯何榮幸蒞校演講，講題為「報導者的 12 件事」。 

一九七、3月 24 日，資工系邀請 Kkbox 研發工程師陳怡安蒞校演講，講題為「The Marriage of Music and 

Machine Learning in Kkbox」。 

一九八、3月 24 日，陸研所邀請公益旅行家褚士瑩老師蒞校演講，講題為「一份工作 11 種視野：改變你未

來命運的絕對工作術」。 

一九九、3月24日，教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邀請艾普客科技李佰驄總經理蒞校演講，講題為「物聯網全教育」。 

二○○、3 月 24 日，未來學研究所系列演講，未來學研究所邀請旺旺中時集團董事總編輯王綽中，講題為

「兩岸關係的危機與轉機」。 

二○一、3月 24 日下午，美國姊妹校加州州立大學弗雷斯諾分校(CSU-Fresno)Dr. Paul Hofmann (Assistant 

Vice President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蒞館參訪，由數位組李素真小姐接待參觀。 

二○二、3 月 25 日，資圖系邀請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張漢賓蒞校演講，講題為「虛擬實境科技於教

育訓練之應用」。 

二○三、3月 25 日，會計系邀請台灣金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黃定方蒞校演講，講題為「挑戰與機會」。 

二○四、3月 25 日，管科系邀請昇貿科技李三連董事長蒞臨演講，講題為「供應鏈管理實務經驗分享」。 

二○五、3月 26 日，第 13 屆台日文化交流青少年獎學金比賽書法組獲獎學生至文錙藝術中心參訪，並由張

炳煌主任進行演講及書法教學。 

二○六、3 月 26 日，中文系邀請允晨文化廖志峰發行人蒞校演講，講題為「離開小鎮的亞茲別－淡江中文

與我」。 

二○七、3月 26 日，航太系邀請前民航局局長沈啟蒞校演講，講題為「飛航服務小學堂」。 

二○八、3月 26 日，財金系邀請凱基期貨李仁君協理蒞校演講，講題為「衍生性金融商品-選擇權、期貨操

作實務講座」。 

二○九、3 月 28 日，大傳系「電視新聞節目實務」課程，邀請聯合晚報記者鄭語謙蒞校演講，講題為「媒

體匯流時代下的記者」。 

二一○、3月 28日，機電系邀請三方機械黃旭璀經理蒞校演講，講題為「大氣電漿基礎與工業 4.0 應用」。 

二一一、3 月 28 日，化材系邀請 AMGEN 公司葉秉陽首席執行處長蒞校演講，講題為「美國生技產業發展趨

勢及蛋白質藥物藥劑之研發」。 

二一二、3月 28 日，產經系邀請長沂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Comebuy)公司陳昆池總經理蒞校演講，講題為

「創業規劃及品牌經營分享」。 

二一三、3 月 28 日，公共行學系系邀請臺鐵貨運總所陳淑慧總經理蒞校演講，講題為「地方政府成功行銷

經驗談」。 

二一四、3月 28 日，法文系邀請(凱迪亞國際事業有限公司負責人林幼航先生進行「法文系就業講座」系列

演講，講題為「精釀啤酒在台灣之行銷及產業介紹」。 

二一五、3月 28 日，歐研所邀請文化大學法律學系林麗真副教授蒞校演講，講題為「消費者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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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六、3月 28 日，亞洲所邀請東京新聞社社員迫田勝敏先生蒞校演講，題目為「歷史轉換點」。 

二一七、3 月 29 日，物理系邀請中研院物理所陳樫旭助理研究學者蒞校演講，講題為「探索微中子和黑暗

物質」。 

二一八、3月 29日，物理系邀請交大電子物理系博士後研究員余彥廷博士蒞校演講，講題為「Chaos Phenomena 

In Broad Area Vertical-Cavity Surface-Emitting Lasers」。 

二一九、3 月 29 日，建築系邀請上海中建建築設計院楊維楨首席顧問蒞校演講，講題為「無中生有的建築

人生」。 

二二○、3 月 29 日，土木系邀請捷運工程局中區工程處游澄發正工程司兼主任蒞校演講，講題為「營建工

程師的責任與價值」。 

二二一、3 月 29 日，水環系邀請台北科技大學環境工程與管理研究所特聘教授兼國際長陳孝行博士蒞校演

講，講題為「薄膜處理的新技術」。 

二二二、3月 29 日，保險系邀請國泰人壽吳國輔襄理蒞校演講，講題為「中國大陸保險市場概況」。 

二二三、3月29日，保險系邀請摩根投信尤昭文總經理與吳宗憲副理蒞校演講，講題為「機構法人資產管理」。 

二二四、3月 29 日，保險系邀請新光人壽鄭婉琳經理蒞校演講，講題為「實務給付型健康保險的發展」。 

二二五、3月 29 日，保險系邀請新光人壽李贊榮經理蒞校演講，講題為「健康保險核保實務」。 

二二六、3月29日，經濟系邀請凱擘公司總經理王鴻紳蒞校演講，講題為「網際網路衝擊下的影音媒體產業」。 

二二七、3月 29 日，資管系邀請採踏產品總監/共同創辦人歐上華先生蒞校演講，講題為「創業計劃書」。 

二二八、3 月 29 日，公行系邀請國立台灣科技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陳曉慧副教授蒞校演講，講題為「政府

資料之商業化使用」。 

二二九、3月 29 日，管科系邀請意翔村茶業有限公司負責人陳煥堂先生蒞臨演講，講題為「茶之美」。 

二三○、3月29日，日文系辦理閃亮演講，邀請日本直木獎得主東山彰良先生蒞校，講題為「成為作家之前」。 

二三一、3月 29 日，戰略所邀請本所畢業所友蔡適應立法委員蒞校演講，講題為「我的從政之路」。 

二三二、3 月 29 日，外交與國際系邀請前美國駐北京公使暨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前副處長王曉岷博士

蒞校演講，講題為「US-China Relation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aiwan」。 

二三三、3 月 29 日，師培中心邀請正德國中特教組洪于筌老師蒞校演講，講題為「轉角遇到『礙』―補救

教學學習輔導策略分享」。 

二三四、3 月 30 日，大傳系「傳播術業導論」課程，邀請台視新聞部採訪中心副主任王李中彥蒞校演講，

講題為「電視新聞作業與新聞播報」。 

二三五、3 月 30 日，資圖系邀請三商美邦人壽財務長楊棋材蒞校演講，講題為「現在開始不嫌晚--大學生

的財務規劃與投資理財」。 

二三六、3 月 30 日，建築系邀請騰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黃國書副總經理蒞校演講，講題為「系統整合與智

慧建築案例分析」。 

二三七、3月 30日，化材系邀請台灣電力公司核能工程師洪國鈞蒞校演講，講題為「我們關心的能源議題」。 

二三八、3月 30 日，航太系邀請國立台灣大學機械系楊馥菱副教授蒞校演講，講題為「How Classical Flow 

Theories Assist in Engineering Efficiency」。 

二三九、3 月 30 日，航太系邀請中華航空公司航務處標準組郭曉曄組長蒞校演講，講題為「民航法規實務

運用」。 

二四○、3月 30 日，國企系邀請萊雅醫美詹千慧總經理蒞校演講，講題為「STP-實務策略分享」。 

二四一、3月 30 日，保險系邀請中央大學財務金融學系楊曉文教授蒞校演講，講題為「Optimal Longevity 

Hedging Framework for Insurance Companies Considering Basis and Mispricing Risks」。 

二四二、3 月 30 日，會計系邀請檸檬坊負責人楊凱翔蒞校演講，講題為「會計系友創業經驗分享租稅規劃

的重要」。 

二四三、3月 30 日，管科系邀請力揚紙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暨越南分公司首席代表林廣成先生蒞臨演講，

講題為「海外公司經營與管理」。 

二四四、3 月 30 日，日文系邀請晶華麗晶酒店集團人力資源副總經理劉富美演講，講題為「觀光服務業的

職涯崖發展。」 

二四五、3月30日，戰略所邀請國內戰略學者羅慶生蒞校演講，講題為「古典與新古典-戰略研究的前世今生」。 

二四六、3月 30 日，師培中心邀請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陳啟祥館長蒞校演講，講題為「海洋教育」。 

二四七、3月 30日，教育科技學系邀請精誠科技資訊陳國彰處長演講，講題為「教育科技專案之風險管理」。 

二四八、3 月 30 日，教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邀請教育部師藝司張明文司長蒞校演講，講題為「我國師資培

育政策或教師專業未來發展規劃相關議題」。 

二四九、3 月 31 日，文錙藝術中心邀請詞曲創作、製作人、靜謐時光樂團團長黃培育蒞校演講「在地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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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世界化的音樂觀」。 

二五○、3月 31 日，資傳系邀請城邦集團林福益總經理蒞校演講，講題為「品牌、故事、行銷力」。 

二五一、3月 31 日，資工系邀請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資工系鄧德雋教授蒞校演講，講題為「Next Generation 

Wireless Local Area Networks」。 

二五二、3月31，航太系邀請喚齡生技董事長廖全祥蒞校演講，講題為「從專業本科跨足其他行業之可能性」。 

二五三、3月 31 日，日商宜得利家居公司管理部協理兼組織開發部經理小川和克蒞日文系徵才。 

二五四、3 月 31 日，英文學系邀請 University of Duisburg Professor Bernd Ruschoff 演講，講題為

「Authenticity & Output Production in the EFL Classroom」。 

二五五、3 月 31 日，陸研所邀請中興保全朱漢光副總經理蒞校演講，講題為「物聯網帶動的產業新革命，

搶攻智慧生活的無限商機」。 

二五六、3 月 31 日，教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邀請上楷國際體驗式兒童財商教育蒲清華培訓師蒞校演講，講

題為「兒童財商教育國際發展趨勢」。 

二五七、3 月 31 日，未來學研究所系列演講，未來學研究所邀請佛光大學樂活產業學院院長楊玲玲，演講

題目為 「健康與創意生活」。 

二五八、4月 1日，大傳系「新媒體與公民實踐」課程，邀請 Ettoday 東森新聞雲總編輯蔡慶輝蒞校演講，

講題為「新媒體經濟--結盟、募資與點閱率」。 

二五九、4月 1日，土木系邀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技術處的徐景文處長蒞校演講，講題為「提昇台灣競

爭力的省思」。 

二六○、4月 1日，會計系邀請教育部會計處長黃永傳蒞校演講，講題為「前進國家會計人員之路與生涯規

劃及就業競爭力」。 

二六一、4月 1日，會計系邀請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司司長，清華大學特聘教授洪世章蒞校演講

，講題為「十八相送：我在學術這一行的經歷」。 

二六二、4月 1日，國際研究學院邀請澳洲國立大學中國在世界研究中心副主任 Dr. Richard Rigby 蒞校演

講，講題為「澳洲與中國：機會與挑戰」。 

二六三、4月 2日，英文學系邀請東華書局英文教科書作者 Allen Ascher 演講，講題為「Maximizing Speaking 

Practice」。 

二六四、4月 3-7 日，國際研究學院王高成院長率領院內 6 位教師至南韓進行學術交流，與姊妹校慶南大學

極東研究所共同舉行研討會，探討東亞安全與朝鮮半島議題，另至高麗大學亞細亞研究所及重要智

庫世宗研究所就相同議題進行座談交流。  

二六五、4月 11日，大傳系「報業實務」課程，邀請經典雜誌攝影師劉子正蒞校演講，講題為「報導攝影」。 

二六六、4 月 11 日，大傳系「廣播節目製作實務」課程，邀請夢田文創製作總監辛翠芸蒞校演講，講題為

「戲劇的創意發想與產製流程」。 

二六七、4 月 11 日，資圖系邀請天下雜誌群數位創新部創新應用中心主任陳紹謙蒞校演講，講題為「天下

雜誌群數位出版之過去、現況、與未來」。 

二六八、4月 11日，化學系邀請交通大學應用化學系，吳淑褓教授蒞校演講，講題為「Chemosensors for Cell 

Imaging and Mesoporous Silica Nanoparticles for Targeted Drug Delivery」。 

二六九、4 月 11 日，機電系邀請禾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陳俊傑副總經理蒞校演講，講題為「精密光學最新

發展動態」。 

二七○、4 月 11 日，化材系邀請長庚大學化材系吳明忠教授蒞校演講，講題為「二氧化鈦材料於綠能領域

的應用」。 

二七一、4 月 11 日，產經系邀請晨星廣告企劃公司王泰武副總經理蒞校演講，講題為「台灣文創產業行銷

與經營」。 

二七二、4 月 11 日，法文系邀請旭宣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葡萄酒事業組劉源理行銷經理進行「法文系就

業講座」系列演講，講題為「由旭宣企業談葡萄酒產業面面觀」。 

二七三、4月 11 日，歐研所邀請東吳大學法學院洪秀芬副教授蒞校演講，講題為「歐盟企業社會責任」。 

二七四、4 月 11 日，師培中心邀請新北市竹圍高中張綺真老師蒞校演講，講題為「適性教學前的共學挑

戰：跨領域美感教育實驗課程」。 

二七五、4月 11 日，學務處生輔組辦理理學院週會，邀請本校傑出校友林健祥返校講演，講題為「余 1978

年畢業於淡江大學化學系純化組系友的人生交響曲」。 

二七六、4月 12日，中文系邀請聯合報文學主編周昭翡蒞校演講，講題為「編輯採訪實務工作坊第四講」。 

二七七、4 月 12 日，大傳系「影視劇本編寫」課程，邀請電影編導陳慧翎蒞校演講，講題為「人物塑造與

故事選材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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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八、4 月 12 日，物理系邀請瑞士洛桑聯邦理工學院（EPFL）梁崇文博士後研究員視訊演講，講題為

「Computational Approaches in Biophysics and Optical Spectroscopy」。 

二七九、4 月 12 日，物理系邀請加州大學河濱分校博士後研究員洪振湧博士蒞校演講，講題為「有機材料

無機材料)/鐵磁材料之奈米電子元件的電性、磁性傳輸性質與自旋相關現象之研究」。 

二八○、4 月 12 日，土木系邀請新亞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劉泰儀副總工程師蒞校演講，講題為「能源議

題及工作經驗分享」。 

二八一、4 月 12 日，水環系邀請中山大學海環系助理教授葉博弘博士蒞校演講，講題為「蜿蜒河流之實驗

與數學模型」。 

二八二、4月 12日，經濟系邀請敦陽科技新產品事業處副總黃明彬蒞校演講，講題為「大數據與雲端應用」。 

二八三、4月 12 日，資管系邀請行政院青創基地專員邵文正先生蒞校演講，講題為「政府創業補助」。 

二八四、4 月 12 日，資管系邀請台北教育大學資訊科學系教授陳永昇先生蒞校演講，講題為「新世代網路

技術：趨勢與機會」。 

二八五、4 月 12 日，公行系邀請國家發展委員會資訊管理處王國政高級分析師蒞校演講，講題為「從數位

機會調查指標探討我國數位機會發展現況」。 

二八六、4 月 12 日，法文系邀請貫達國際有限公司負責人黃世杰先生進行「法文系就業講座」系列演講，

講題為「貫達企業企業介紹及品牌行銷」。 

二八七、4月 12 日，日商黑貓公司董事長權元鎬蒞日文系拜訪並進行徵才說明會。 

二八八、4 月 12 日，師培中心邀請第一基金會的沈盈君、鄭依娟兩位講師蒞校演講，講題為「正向行為支

持」。 

二八九、4 月 13 日，歷史學系邀請北京故宮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副館長李國榮蒞校演講，講題為「走進紫

金城-故宮的宮殿格局與有關史實典故」。 

二九○、4 月 13 日，航太系邀請中華航空公司 777 機隊巡航陸柏霖駕駛員蒞校演講，講題為「飛行員的一

天」。 

二九一、4 月 13 日，航太系邀請台北海洋技術學院輪機工程系張靜怡助理教授蒞校演講，講題為「隔熱塗

料應用於玻璃帷幕建築之熱特性探討」。 

二九二、4月 13 日，保險系邀請新光人壽黃淑雯處經理蒞校演講，講題為「人壽保險與理財」。 

二九三、4 月 13 日，管科系邀請佳世騰企業有限公司黃宜榛總經理蒞臨演講，講題為「中小企業經營策略

分享」。 

二九四、4 月 13 日，歐研所邀請公主郵輪公司台灣分公司徐景奇行銷總監蒞校演講，講題為「跨國郵輪觀

光產業經營策略」。 

二九五、4 月 13 日，美洲所邀請外交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司韓志正參事蒞校演講，講題為「中華民國與

拉丁美洲政治關係」。 

二九六、4月 13 日，陸研所邀請中國社科院臺灣研究所經濟研究室吳宜主任一行 5 位學者蒞校學術交流。 

二九七、4 月 13 日，戰略所邀請前立委林郁方辦公室主任揭仲蒞校演講，講題為「行政與立法之互動：以

國安相關議題為例」。 

二九八、4 月 13 日，教育科技學系邀請新小牛頓好頭腦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黃瓊琇總經理演講，講題為

「教科書與科普產品之專案管理」。 

二九九、4 月 13 日教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邀請新北市教育局龔雅雯局長蒞校演講，講題為『新北市「卓越

人才‧LEADING 未來」』。 

三○○、4 月 13 日上午，帛琉大使館教育參事 Jordan Yuri（游喬丹）及 Louise Ho 秘書蒞校訪問，由數

位組李素真小姐接待覺生紀念圖書館導覽。 

三○一、4 月 14 日，大傳系「畢業製作與展演」課程，邀請金馬獎剪接大師廖慶松蒞校演講，講題為「剪

接技巧與情緒鋪陳」。 

三○二、4月 14 日，水環系邀請馬來西亞姊妹校拉曼大學副院長黃春安博士蒞校演講，講題為「Wastewater 

Treatment using Anaerobic Membrane Bioreactor and Microbial Fuel Cell」。 

三○三、4 月 14 日，資工系邀請國立中央大學資電學院院長范國清教授蒞校演講，講題為「生物認證過去

、現在與未來」。 

三○四、4月 14 日，管科系邀請國際票券中山分公司羅天一經理蒞臨演講，講題為「服務創新模式」。 

三○五、4 月 14 日，全球財務管理全英語學士學位學程邀請櫃買中心債券部專員吳宗睿蒞校演講，講題為

「Market Practice Of Convertible Bond」。 

三○六、4 月 14 日，陸研所邀請 Essence World 林宇陽總經理蒞校演講，講題為「職涯規劃與申請創業貸

款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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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4 月 14 日，教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邀請 Google 大中華區中小企業行銷尹明詩經理蒞校演講，講

題為「行銷在關鍵時刻」。 

三○八、4月 14 日，未來學研究所系列演講，未來學研究所邀請創異整合行銷集團執行長，講題為 「創造

力」。 

三○九、4 月 15 日，會計系邀請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趙揚清蒞校演講，講題為「簡介『財金資訊

（股）公司、數位交易媒介-『行動支付』新應用與發展趨勢」。 

三一○、4月 16日，保險系邀請施羅德投信陳朝燈投資長蒞校演講，講題為「利用經濟指標掌握投資趨勢」。 

三一一、4月 17-20 日，國際研究學院王高成院長率領院內 7位教師至日本進行學術交流。與姊妹校同志社

大學法學院共同舉辦研討會，探討東亞安全及保障，共有兩校 10 位教師發表論文。此行，亞洲所

蔡錫勳所長並與該校法學院商討雙聯學位推動事宜。另拜訪日本國會及智庫、早稻田大學的中國研

究中心舉行雙邊論壇。 

三一二、4 月 18 日，產經系邀請施耐德電機股份有限公司陳宗賢業務經理蒞校演講，講題為「綠能產業簡

介與工作經驗分享」。 

三一三、4 月 18 日，學務處諮輔組邀請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戴月明醫師蒞校，進行「104 學年度大二、大

三導師輔導知能研習會」專題演講，講題為「校園心理衛生：憂鬱、焦慮及自殺防治」。 

三一四、4 月 20 日下午，校長於覺生國際會議廳主持「韓國誠信女子大學沈和珍校長等一行蒞校參訪簡報

及座談」。 

三一五、4 月 20 日，保險系邀請和安保險代理人公司白錫潭總經理蒞校演講，講題為「汽車保險之行銷風

險與挑戰-以車商保代為例」。 

三一六、4 月 20 日，美洲所舉辦「美古關係展望座談會」，由外語學院院長陳小雀教授、宮國威所長及白

方濟教授並同主講。 

三一七、4 月 20 日，教育心理與諮商研究所邀請音樂治療師錢怡君老師蒞校演講，講題為「研究生的自我

照顧」。 

三一八、4月21日，機電系邀請台灣科技大學自動化研究所李敏凡教授蒞校演講，講題為「災害應變機器人」。 

三一九、4 月 21 日，統計系邀請元智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副教授許嘉裕博士蒞校演講，講題為「資料挖礦、

決策分析、製造智慧、樣型識別、組合最佳化」。 

三二○、4月 21 日，資管系邀請 Originex Pte Ltd(Singapore)Technical Manager 許書盛先生蒞校演講，

講題為「資訊安全防護－企業作法」。 

三二一、4 月 21 日，教育科技學系邀請華新麗華(股)公司人資部門杜佩玲主管演講，講題為「數位學習專

案管理」。 

三二二、4月 22 日上午，校長會見遼寧鐵嶺市委書記吳野松等一行。 

三二三、4月 22 日，遼寧省鐵嶺市市委書記吳野松等一行 8 人蒞臨文錙藝術中心參訪及座談。 

三二四、4 月 22 日，產經系邀請世新大學經濟系陳菁瑤副教授蒞校演講，講題為「工業 4.0 架構下的網路

經濟」。 

三二五、4月 22日，管科系邀請和泰汽車朱耿毅行銷經理蒞臨演講，講題為「汽車產業之網路行銷策略」。 

三二六、4月 22 日，學習與教學中心辦理數位化教學工作坊-「Evercam 教育講習」，邀請台灣數位學習科

技蘇德宙總經理蒞校演講，講題為「善用 Evercam 錄教學影片~教學可以更輕鬆、有效！」。 

三二七、4月 23 日，航太系邀請開南大學尹相隆教授蒞校演講，講題為「飛機維護成本分析」。 

三二八、4月 24~26 日，校長率領胡行政副校長宜仁及校友服務處彭執行長春陽赴大陸深圳出席華南校友會

春之饗宴暨正名活動。 

三二九、4 月 25 日，大傳系「報業實務」課程，邀請造象館時尚攝影團隊攝影師張朝順蒞校演講，講題為

「人像攝影」。 

三三○、4月 25 日，機電系邀請中國砂輪謝榮哲總經理蒞校演講，講題為「勇敢直前做自己」。 

三三一、4月 25 日，化材系邀請奧地利大學威廉難芬格教授蒞校演講，講題為「PM2.5 Measurement And Dust 

Separation Techniques」。 

三三二、4 月 25 日，電機系邀請安寶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劉榮宗總經理蒞校演講，講題為「天線場型量測

技術—電波工程實務應用」。 

三三三、4月 25日，產經系邀請上海金融大樓游祈盛總經理蒞校演講，講題為「大膽走出去，世界走進來」。 

三三四、4 月 25 日，外語學院邀請卡地亞新加坡暨馬來西亞名店業務經理葉裕煒演講，講題為「外語與精

品：光鮮亮麗背後的故事」。 

三三五、4 月 25 日，外語學院舉辦「當莎士比亞遇見塞萬提斯」系列活動，紀念 2 位大文豪 400 週年冥誕

，邀請英國文化協會蘇小真組長與西班牙商務辦事處任博瀚處長蒞校參與，並於開幕式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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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六、4月 25日，歐研所邀請台北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羅至美教授蒞校演講，講題為「歐洲主權債務危機」。 

三三七、4月 25日，亞洲所邀請Mill Cube代表馬岡孝行先生蒞校演講，題目為「倍樂生台灣分部之組織」。 

三三八、4 月 25 日，教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邀請邀請本校張家宜校長進行專題講演，講題為「大學的經營

與管理」。 

三三九、4月 26 日，中文系邀請晟暉珠寶鄒博丞經理蒞校演講，講題為「珠寶與創意的碰撞」。 

三四○、4月 26日，物理系邀請清華大學物理系唐述中教授蒞校演講，講題為「Create, Characterizing and 

Exploring 2D Novel Materials」。 

三四一、4月 26 日，數學系邀請鄭宗記教授（政治大學統計學系）蒞校演講，講題為「On Simultaneously 

Identifying Outliers And Heteroscedasticity Without Specific Form」。 

三四二、4月 26日，建築系黃瑞茂老師邀請公共藝術策展人洪慧貞蒞校演講，講題為「公共藝術新取向」。 

三四三、4 月 26 日，建築系邀請香港商壹同樂動畫工作室 Nextlab 石千泓研發長蒞校演講，講題為「關於

興趣，我想說的是...」。 

三四四、4 月 26 日，土木系邀請前淡江大學工學院院長陳治欣博士蒞校演講，講題為「淡江土木系的歷史

與傳承」。 

三四五、4 月 26 日，水環系邀請臺灣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特聘教授張斐章博士蒞校演講，講題為

「人工智慧應用於水資源管理與環境永續」。 

三四六、4月 26 日，電機系邀請沛星科技產品協理杜冠穎小姐蒞校演講，講題為「軟體專案管理應用」。 

三四七、4月26日，保險系邀請新光產物盛餘祥協理蒞校演講，講題為「產險業經營健康保險之現況與課題」。 

三四八、4月 26 日，產經系邀請 Freelance English Language 蕭琇琪老師蒞校演講，講題為「What Is Your 

Story?」。 

三四九、4月 26 日，經濟系邀請群光電子集團張玉雲資訊長蒞校演講，講題為「電子業與工業 4.0」。 

三五○、4月 26日，資管系邀請採踏產品總監/共同創辦人歐上華先生蒞校演講，講題為「什麼是創投？」。 

三五一、4月 26日，公行系邀請臺灣電子治理研究中心曾憲立研究員蒞校演講，講題為「資料治理0與 1」。 

三五二、4月 26 日，公行系邀請精緯智庫陳亞男首席顧問蒞校講講，講題為「職場生存術大解密」。 

三五三、4 月 26 日，學務處生輔組邀請臺灣原住民教育經濟發展協會秘書長馬燕萍蒞校，辦理原來那麼美

文化講座，講題為「用太魯閣族雙手擁抱原住民的文創夢想」。 

三五四、4月 27 日，資圖系邀請政理法律事務所律師簡啟煜蒞校演講，講題為「智慧財產權與商標法」。 

三五五、4 月 27 日，電機系邀請 NUWA Robotics Corp.工業設計使用者體驗部門主管陳信孚先生蒞校演講

，講題為「機器人與設計」。 

三五六、4 月 27 日，電機系邀請徐睿鈞博士蒞校演講，講題為「從生涯發展與產業視角審視人生規劃與自

我定位」。 

三五七、4 月 27 日，航太系邀請中華航空公司張立航務處手冊組組長蒞校演講，講題為「民用航空器性能

介紹」。 

三五八、4 月 27 日，管科系邀請新竹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運務處利弘毅處長蒞臨演講，講題為「物流業概觀

與未來展望」。 

三五九、4 月 27 日，管科系邀請中華民國珠寶鑑定協會黃守丞秘書長蒞臨演講，講題為「淺談天然與合成

寶石的鑑定」。 

三六○、4月 27日，德文系舉辦「德國概況教學論壇」，邀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應德系孟昭昶教授、輔仁大

學德語系系主任王美玲教授、文藻外語大學 Ingo Tamm 助理教授、文化大學鄭欣怡助理教授主講。 

三六一、4 月 27 日，俄文系辦理「104 學年俄語詩歌朗誦比賽」，邀請台灣大學外文系索奧加副教授、政

治大學斯拉夫語文學系莉托斯卡教授、捷米多夫副教授和薩承科助理教授等擔任評審。 

三六二、4月 27日，地球人留學生支援機構經營企劃室柞木田裕一蒞日文系拜訪，介紹日本打工度假及徵才。 

三六三、4 月 27 日，國際研究學院邀請本校品質保證處白滌清稽核長演講，講題為「從教學評量談全面品

質管理」。 

三六四、4 月 27 日，戰略所邀請國內戰略學者蘇紫雲蒞校演講，講題為「政治科學、戰略研究在企業之應

用」。 

三六五、4月 27日，教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邀請台北市立大學吳清山教授蒞校演講，講題為「中小學評鑑」。 

三六六、4 月 27 日，教育科技學系邀請致理科大學多媒體系張淑萍助理教授演講，講題為「教育科技專案

之溝通管理」。 

三六七、4月 27日，師培中心邀請世新大學媒體識讀中心黃聿清老師蒞校演講，講題為「媒體素養教育」。 

三六八、4 月 27 日，師培中心邀請國立台北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李俊儀副教授蒞校演講，講題為「數位時代

教學展演的內功心法：從大腦認知歷程談教學精進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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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九、4月 28 日，資傳系邀請廣播節目主持人范欽慧蒞校演講，講題為「影音記錄」。 

三七○、4月 28 日，建築系邀請一年畫廊負責人黃蘭雅女士蒞校演講，講題為「異想森林」。 

三七一、4 月 28 日，電機系邀請財團法人船舶暨海洋產業研發中心董事長劉金源博士蒞校演講，講題為

「Application of Underwater Sound on Undersea Technology (水中聲學在水下技術之應用)」。 

三七二、4 月 28 日，資工系邀請長庚大學 P.K.Sahoo 教授蒞校演講，講題為「Applications Of Machine 

Learning In Big Data Analytics」。 

三七三、4 月 28 日，會計系邀請黑面蔡連鎖餐飲集團集團執行長林聖豪蒞校演講，講題為「企業經營心法

分享-以黑面蔡連鎖餐飲集團為例」。 

三七四、4月 28 日，英文學系邀請畢業系友李達人學長演講，講題為「 國際觀的培養與應用--從英文系學

生的視角」。 

三七五、4月 28 日，歐研所邀請公業總會徐純芳資深顧問蒞校演講，講題為「WTO 與世界環境保護」。 

三七六、4月 28 日，陸研所邀請洛克威爾自動化公司連監棠總經理蒞校演講，講題為「認識『駭客』」。 

三七七、4 月 28 日，教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邀請派約里亞教育系統李宏珍董事長蒞校演講，講題為「私立

幼兒園經營現況與未來」。 

三七八、4 月 28 日，未來學研究所大師演講，未來學研究所邀請 President of the 2016 ISA Forum of 

Sociology Markus Schulz，講題為 「How Can I Conduct a Futures Research？我如何進行未來

研究？」、「The Futures We Want」。 

三七九、4 月 28 日下午，香港天主教新民書院林卓倫老師等師生訪問團一行 106 名蒞校訪問，由親善大使

團接待參觀覺生紀念圖書館。 

三八○、4月 29 日，財金系邀請永豐金證券廖安琪小姐蒞校演講，講題為「課程分流-永豐金證券暑期實習

說明會」。 

三八一、4 月 29 日，產經系邀請海洋大學應用經濟所詹滿色副教授兼所長蒞校演講，講題為「聯合分析法

在市場行銷之應用」。 

三八二、4 月 29 日，會計系邀請五八產業顧問有限公司、胡怡嬅會計師事務所律師胡怡嬅蒞校演講，講題

為「生涯規劃與職場發展」。 

三八三、4 月 29 日未來學研究所系列教學工作坊，未來學研究所邀請台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

，講題為「複雜流動時代下的文化與創意未來：從文化政策，鉅型事件到另類生活美學的創生

Creativity In The Age of Complexity and Multiple Mobilities： From Cultural Policy, 

Mega-Event to Alternative Everyday Aesthetic Design」。 

三八四、4 月 29 日，學務處住輔組舉辦 104 學年度租屋博覽會「與房東有約座談會」，邀請崔媽媽基金會

馮麗芳主任、新北市消防局劉鳴智隊員及校外賃居學生與學區房東參與，針對「租賃糾紛處理」及

「學生租屋處消防安全」進行講座、交流，除建立學校與周邊房東良好的互動關係外，學生若發生

租賃問題及安全事件，也可啟動互助模式，迅速解決問題。 

三八五、4月 29 日上午，香港粉嶺救恩書院何銘謙老師等師生訪問團一行 33 名蒞校訪問，由親善大使接待

參觀覺生紀念圖書館。 

三八六、4月 30 日，航太系邀請民航局林俊良組長蒞校演講，講題為「民航標準與監理」。 

三八七、4月 30 日，戰略所舉辦 2016 淡江戰略學派年會：美中關係與變動中的東亞安全態勢國際學術研討

會，邀請台北論壇董事長蘇起博士進行開幕演講並邀請 23 位學者專家出席，共發表 8 篇論文及進

行 1場圓桌論壇。 

三八八、4 月 30 日，學務處住輔組舉辦「104 學年度助理輔導員探索研習營」，邀請朱士炘諮商心理師蒞

校演講，講題為「助人基本技巧—溝通」。 



 

 

  

淡 江 大 學 校 刊      第 143 期

‧185‧

 

 
105 年 2 月份人事異動表 

 
現   任   單   位 姓   名 現  任  職  別 動     態 原 服 務 單 位 、 職 別 異動日期

中 國 文 學 學 系 何 金 蘭 專 任 教 授 屆 齡 退 休  1 0 5 . 2 . 1

中 國 文 學 學 系 倪 台 瑛 專 任 副 教 授 屆 齡 退 休  1 0 5 . 2 . 1

資 訊 與 圖 書 館 學 系 黃 鴻 珠 專 任 教 授 屆 齡 退 休  1 0 5 . 2 . 1

數 學 學 系 鄭 惟 厚 專 任 教 授 屆 齡 退 休  1 0 5 . 2 . 1

土 木 工 程 學 系 祝 錫 智 專 任 教 授 屆 齡 退 休  1 0 5 . 2 . 1

水資源及環境工程學系 施 國 肱 專 任 教 授 屆 齡 退 休  1 0 5 . 2 . 1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張 裕 祺 專 任 教 授 屆 齡 退 休  1 0 5 . 2 . 1

管 理 科 學 學 系 歐 陽 良 裕 專 任 教 授 屆 齡 退 休  1 0 5 . 2 . 1

英 文 學 系 王 藹 玲 專 任 副 教 授 屆 齡 退 休  1 0 5 . 2 . 1

德 國 語 文 學 系 賴 麗 琇 專 任 教 授 屆 齡 退 休  1 0 5 . 2 . 1

歐 洲 研 究 所 鄒 忠 科 專 任 教 授 屆 齡 退 休  1 0 5 . 2 . 1

課 務 組 蘇 許 秀 凰 編 纂 兼 組 長 屆 齡 退 休  1 0 5 . 2 . 1

進 修 教 育 中 心 趙 麗 瓊 編 纂 兼 主 任 屆 齡 退 休  1 0 5 . 2 . 1

出 版 中 心 林 愛 媛 專 員 屆 齡 退 休  1 0 5 . 2 . 1

學 習 與 教 學 中 心 羅 淑 華 編 纂 兼 秘 書 申 請 退 休  1 0 5 . 2 . 1

預 算 組 陳 旻 娜 專 員 申 請 退 休  1 0 5 . 2 . 1

節 能 與 空 間 組 蔡 美 郎 技 工 屆 齡 退 休  1 0 5 . 2 . 1

事 務 整 備 組 李 程 淑 貞 工 友 屆 齡 退 休  1 0 5 . 2 . 1

事 務 整 備 組 周 月 女 工 友 屆 齡 退 休  1 0 5 . 2 . 1

總 務 組 沈 永 和 駐 衛 警 察 屆 齡 退 休  1 0 5 . 2 . 1

專 業 證 照 訓 練 中 心 
李 孝 萍 

專 員 兼 主 任    

進 修 教 育 中 心 兼 主 任 兼 任  1 0 5 . 2 . 1

課 務 組 蔡 貞 珠 專 員 兼 組 長 兼 任  1 0 5 . 2 . 1

學 習 與 教 學 中 心 蔡 哲 慧 專 員 兼 秘 書 兼 任  1 0 5 . 2 . 1

課 務 組 胡 麗 嬌 專 員 復 職 調 任 註 冊 組 105 . 2 . 1

學 生 事 務 處 柯 志 恩 專 任 教 授 准 免 兼 職  1 0 5 . 2 . 1

商 管 碩 士 在 職 專 班 

林 俊 宏 專 任 教 授 另 有 任 用

准 免 兼 執 行 長 105 . 2 . 1

全 球 華 商 經 營 管 理 

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 
准 免 兼 主 任 105 . 2 . 1

學 生 事 務 處 林 俊 宏 專任教授兼學生事務長 聘 兼  1 0 5 . 2 . 1

商 管 碩 士 在 職 專 班 

林 宜 男 

專任教授兼執行長 聘 兼  1 0 5 . 2 . 1

全 球 華 商 經 營 管 理 

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 
兼 主 任 聘 兼  1 0 5 . 2 . 1

招 生 組 孫 珮 娟 組 員 留 職 停 薪  1 0 5 . 2 . 1

化 學 學 系 馮 麗 卿 專 員 留 職 停 薪  1 0 5 . 2 . 1

資 訊 工 程 學 系 成 怡 組 員 留 職 停 薪  1 0 5 . 2 . 1

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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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際 企 業 學 系 鄭 玉 梅 專 員 留 職 停 薪  1 0 5 . 2 . 1

英 美 語 言 文 化 學 系 

全 英 語 學 士 班 
梁 瑋 倩 組 員 留 職 停 薪  1 0 5 . 2 . 1

化 學 學 系 邱 淑 華 組 員 轉 任 助 教 105 . 2 . 1

軍 訓 室 葉 與 駿 上 校 教 官 核 定 退 伍
生 活 輔 導 組

暨軍訓室服務組組長
105 . 2 . 3

生活輔導組暨軍訓室 

服 務 組 
孫 守 丕 上 校 教 官 兼 組 長 聘 兼  1 0 5 . 2 . 3

預 算 組 顏 錦 婷 組 員 調 任 財 務 處 105.2.15

 
105 年 3 月份人事異動表 

 
現  任  單  位 姓  名 現 任 職 別 動    態 原服務單位、職別 異動日期

經 濟 學 系 

鄭東光 

專任副教授兼系主任    

淡江大學暨澳洲昆士蘭

理工大學財金全英語雙

碩 士 學 位 

學 程 籌 備 處 

兼 主 任 聘 兼

 

1 0 5 . 3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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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 
覺生紀念圖書館統計報告 

一、徵集                                                                  (105.02.01 至 105.04.30) 

類別 
語文 

圖  書（冊） 非 書 資 料（件） 
採 購 交換贈送 本期合計 學年累計 採 購 交換贈送 本期合計 學年累計

東方語文 3,047 1,959 5,006 13,739 78 141 219 452 
西方語文 2,055 478 2,533 8,771 359 67 426 795 
本期合計 5,102 2,437 7,539  437 208 645  
學年累計 11,154 11,356  22,510 800 447  1,247

 
二、分類編目 

      類別 
語文 

圖書 合訂期刊 學位論文 教師專著 小  計 非書資料（件） 合計 

東方語文 6,305 47 402 60 6,814 90 6,904
西方語文 3,043 499 60 56 3,658 250 3,908
本期合計 9,348 546 462 116 10,472 340 10,812
學年累計 20,815 1,365 1,243 196 23,619 875 24,494

 
三、館藏資料  

類別 
語文 

圖  書（冊） 非書資料
(件) 

合計 
圖書 合訂期刊 學位論文 教師專著 NSC 報告 合 計 

東方語文 726,420 47,337 56,799 6,495 2,468 839,519 72,556 912,075
西方語文 372,282 115,859 4,539 4,341 1,212 498,233 63,994 562,227
合  計 1,098,702 163,196 61,338 10,836 3,680 1,337,752 136,550 1,474,302

類 
 
別 

電子資源（可連用）   

電子書 電子期刊 
電子資料庫  

全文型 書目型 數據型 合計  
東方語文 1,583,819 23,462 210 56 5 271   
西方語文 794,938 47,634 238 50 9 297  
種  數 2,378,757 71,096 448 106 14 568  

 
類別 

語文 
現 行 紙 本 期 刊（種） 現 行 報 紙（種） 館藏紙本期刊 

（種） 訂 閱 交換贈送 合 計 訂 閱 交換贈送 合 計 

東方語文 481 649 1,130 20 0 20 3,137
西方語文 448 340 788 8 0 8 4,766
合  計 929 989 1,918 28 0 28 7,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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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館藏資源使用統計 
（一）紙本圖書（冊數） 

類別 
語文 總 館 鍾 靈 分 館 台 北 分 館 蘭 陽 分 館 學 位 論 文 本 期 合 計 學 年 累 計

東方語文 50,141 94 903 954 480 52,572 135,896

西方語文 5,048 70 99 412 - 5,629 14,777

本期合計 55,189 164 1,002 1,366 480 58,201 

學年累計 142,528 453 2,688 3,581 1,423  150,673

（二）非書資料（件數） 
類別 

 
語文 

館  外  
借  用 

館 內 借 用
合計 

非書資料 微縮資料 單機版光碟 小計 

東方語文  2,208 1,830 15 99 1,944 4,152

西方語文 7,916 6,069 0 0 6,069 13,985

本期合計 10,124 7,899 15 99 8,013 18,137

學年累計 26,036 21,523 20 154 21,697 47,733

（三）電子資源（含電子書、電子期刊、電子資料庫）  

類別 

語文 
使用人數（人次） 下載全文（篇） 

備註： 

本期提供使用人次之資料庫計 459

種；提供下載全文統計之資料庫計

134 種。 

本期合計 66,173 224,350

學年累計 209,426 572,022

 
五、入館人數  

館  別 總 館 台北分館 鍾靈分館 蘭陽分館 合計 
本期合計 172,131 4,602 18,611 10,512 205,856
學年累計 557,533 13,134 55,604 34,712 660,983

 
六、專室借用(次數)    七、平板電腦借用(次數) (104 學年新增)  

 
 
 
 

 
八、參考服務(件數)                                                       

類 
型 

問題類型 
合 計 

指示型 即時參考 主題檢索 使用指導 查詢文獻 

本期合計      75     0     0     8     0 83

學年累計 520 0 0 258 2 780

類 
型 

諮詢方式 合 計 

面對面 電話 E-mail Blog 掌聲與建議 

本期合計       80      0      0      0       3      83

學年累計  770 0 0 0 10 780
 

室  別 討論室 多媒體資源室

本期合計 333 473

學年累計 1,379 1,474

本期合計 295

學年累計 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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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館際合作 / 文獻傳遞(件數)                                             

項 目 
借書 複印 

合 計 
國 內 國 外 小 計 國 內 國  外 小  計 

借 入 42 1 43 20 2 22 65
貸 出 92 52 144 39 12 51 195

本期合計 134 53 187 59 14 73 260
學年累計 327 177 504 215 36 251 755

 
十、數位資訊服務(件數)                                                    

類 

型 
技術支援 

Virtua 

問題排除 

電子資源

問題處理
小計 

機構典藏 

書目量 全文量 

本期合計 72 58 34 164 986 1,763

學年累計 190 213 89 492 2,148 3,030

 
十一、非書資料服務(件數)  

類 
 

型 

諮詢服務 
網路使用

（人次）

掃描器借

用(人次)
(104 學年

新增) 

新片閱選欣賞 

(人次) 

入室人數 

(人次) 指示型 非書資料 期刊 歐盟 網路設定

本期合計 174 115 41 76 6 427 146 1,076 31,093

學年累計 535 389 123 217 15 1,046 450 2,589 79,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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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 

資訊處作業統計報告 
一、系統發展工作及維護工作          （105.02.01 至 105.04.30）     

系   統   名   稱 
開    始
日    期

預定完成
日    期

完  成 
百分比 

備  註 

1 

私立學校會計制度電腦作業系統： 

(1)進行 105 年教育部委託之軟體維護及簽約

學校(16 所)問題諮詢 

(2)本校會計系統維護工作 

 

105.01.01

 

持續進行

 

105.12.31

 

 

35% 

 

2 

記分簿成績登錄預警系統及 Web 版成績上傳系

統： 

(1)系統維護及問題諮詢計 12 件 

(2)104 學年度第 2學期選課資料進檔及學期成

績匯出作業 

 

 

持續進行

105.01.30

 

 

 

105.07.31

 

 

100% 

60% 

 

3 

105 學年度校內招生電腦作業： 

(1)碩博甄試 

(2)碩士在職專班 

(3)數位學習在職專班 

(4)二年制在職專班 

(5)碩士班 

(6)大學繁星 

(7)大學申請 

(8)博士班 

(9)進學班 

(10)外國學生「申請入學」 

(11)程式修訂共計 46 支 

 

104.10.06

104.11.23

104.11.23

104.11.23

104.12.15

105.01.05

105.01.05

105.03.30

105.03.04

105.01.07

持續進行

 

105.02.15

105.04.19

105.04.19

105.04.19

105.04.19

105. 03.16

105.05.27

105.06.14

105.06.14

105.12.2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75% 

5% 

5% 

30% 

 

4 
維護學生、課程管理資訊系統： 
(1)需求程式修訂共 122 支 
(2)諮詢、查核、上下檔等共 206 件 

持續進行  100%  

5 
維護人事管理資訊系統： 
(1)需求程式修訂共 87 支 
(2)諮詢、查核、上下檔等共 136 件 

持續進行  100%  

6 
維護預算管理資訊系統： 
(1)需求程式修訂共 8 支 
(2)諮詢、查核、上下檔等共 8件 

持續進行  100%  

7 
維護設備管理資訊系統： 
(1)需求程式修訂共 8 支 
(2)諮詢、查核、上下檔等共 141 件 

持續進行  100%  

8 
維護學務管理資訊系統： 
(1)需求程式修訂共 5 支 
(2)諮詢、查核、上下檔等共 18 件 

持續進行  100%  

9 
維護其他校務相關應用資訊系統及伺服器管理 
(1)需求程式修訂共 8 支 
(2)諮詢、查核、上下檔共 121 件 

持續進行  100%  

10 
PKI 憑證安控管理系統： 

系統維護及使用者問題諮詢約 22 件 
持續進行

 

 

 

100% 

 

11 

教學支援平台系統： 

(1)平台維護 

問題諮詢 286件 

(2)協助教師上線使用 

 

持續進行

 

持續進行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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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統   名   稱 
開    始
日    期

預定完成
日    期

完  成 
百分比 

備  註 

專兼任教師申請計 1,036 位 

(專任 758 位、兼任 278 位) 

   

12 

ｅ服務網系統維護： 

(1)維護網頁線上計數器系統 

(2)維護學生課程表查詢系統 

本期共查詢 231,543 次 

(3)維護學生宿舍空調計費系統 

(4)維護成績單網路申請系統 

本期共印製 1,711 張 

持續進行  100% 

 

13 

辦公室自動化系統(OA)： 

(1)使用者問題諮詢 61 件 

(2)系統維護工作 
持續進行  100% 

 

14 「學雜費管理系統」系統維護工作 持續進行  100%  

15 「綜所稅系統」系統維護工作 持續進行  100%  

16 
單一登入暨資訊系統入口網： 

系統維護及使用者問題諮詢約 28 件 
持續進行  100% 

 

17 IDC(T104、T105)機房實體維運維護 持續進行  100%  

18 光學讀卡系統維護 持續進行  100%  

19 IBM 印表相關設備維護管理 持續進行  100%  

20 ISO27001 資訊安全管理系統維護 持續進行  100%  

21 TSM 資料備份系統維護 持續進行  100%  

22 聯合服務台登錄系統維護 持續進行  100%  

23 淡江 i生活系統維護 持續進行  100%  

24 

財務資訊系統開發 

(1) 校內預算執行與控制功能測試與程式修訂 
(2) 校內預算決算報表編製功能測試與程式修

訂 
(3) 收款作業 
(4) 會計系統決算報表編製作業 

 
105.02.15
105.02.15

 
105.03.08
104.11.01

 
105.06.30
105.05.31

 
105.04.11
105.03.31

 
75% 
80% 
 

100% 
100% 

 

 

 

 

 

 

25 

人力資源管理系統開發 

(1)兼職人員勞健保保費拆帳作業 
(2)教師評鑑系統功能新增 
(3)在職進修登錄作業 

 
105.02.15
105.01.15
105.03.01

 
105.06.30
105.03.06
105.06.30

 
50% 
100% 
20% 

 
 

26 

教務資訊系統開發 

(1) 暑修網路選課系統 
(2) 確保學習成效分析系統 
(3) 歷年學生文件數位化管理系統 

 
104.07.01
104.08.03
104.09.16

 
105.05.31
105.02.28
105.03.15

 
80% 
100% 
100% 

 
 
 
 

27 公文管理系統(OD)維護工作及使用者問題諮詢 持續進行  100%  

28 請假系統維護及使用者問題諮詢 持續進行  100%  

29 
「改善教師歷程與圖書館 IR 系統資料介接」系

統設計 
104.08.01 105.02.29 100% 

 

30 「66 週年校慶專區」網頁設計 105.01.01 105.03.31 100%  

31 104 學年度資訊處服務滿意度調查 105.04.15 105.05.20 90%  

32 「2016 教師研究獎勵申請」系統改版 105.04.11 105.07.31 10%  

33 「淡江大學校級首頁」設計 105.04.15 105.08.31 5%  

34 「教師個人化網頁」建置 103.10.01 105.12.31 60%  

35 105 年度「農田水利入口網資訊傳遞與維運計畫」105.04.29 105.12.31 0%  

36 七星農田水利會網站建置計畫 105.04.14 105.10.3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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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統   名   稱 
開    始
日    期

預定完成
日    期

完  成 
百分比 

備  註 

37 校內網頁及系統維護與營運(共 58 個) 持續進行  100%  

 

二、校務系統使用趨向報告 

(一)教務系統 

項      目 目  標 
後 3 月 
平均值 

月                         份 

5 月 6 月 7 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開機總時數(時)  720.0 744.0 720.0 744.0 744.0 720.0 744.0 720.0 744.0 744.0 696.0 744.0 720.0

可使用率百分比 98.5 99.99 99.99 99.99 99.99 99.95 99.99 99.99 99.99 99.99 99.97 99.99 99.99 99.99

不正常中斷次數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重開機次數 3 1 1 1 1 2 1 1 1 2 2 1 1 1

無法使用時間(時) 4.0 0.05 0.05 0.05 0.05 0.35 0.05 0.05 0.05 0.1 0.2 0.05 0.05 0.05

(二)人事及預算系統 

項      目 目  標 
後 3 月 
平均值 

月                         份 
5 月 6 月 7 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開機總時數(時)  720.0 744.0 720.0 744.0 744.0 720.0 744.0 720.0 744.0 744.0 696.0 744.0 720.0

可使用率百分比 99.0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不正常中斷次數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重開機次數 3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無法使用時間(時) 7.0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三)OA系統 

項      目 目 標 
後 3 月 

平均值 

月                         份 

5 月 6 月 7 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開機總時數(時)  720.0 744.0 720.0 744.0 744.0 720.0 744.0 720.0 744.0 744.0 696.0 744.0 720.0

可使用率百分比 98.0 100.0 100.0 100.0 99.9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不正常中斷次數 2 0 0 0 2 0 0 0 0 0 0 0 0 0

重開機次數 3 0 0 0 2 0 0 0 0 0 0 0 0 0

無法使用時間(時) 6.0 0.0 0.0 0.0 1.8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四)設備系統 

項      目 目  標 
後 3 月 

平均值 

月                         份 

5 月 6 月 7 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開機總時數(時)  720.0 744.0 720.0 744.0 744.0 720.0 744.0 720.0 744.0 744.0 696.0 744.0 720.0

可使用率百分比 99.0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99.99

不正常中斷次數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重開機次數 3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無法使用時間(時) 7.0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五)記分簿成績登錄預警系統及Web版成績上傳系統 

項      目 目  標 
後 3 月 
平均值 

月                         份 

5 月 6 月 7 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開機總時數(時)  720.0 744.0 720.0 744.0 744.0 720.0 744.0 720.0 744.0 744.0 696.0 744.0 720.0

可使用率百分比 98.0 99.9 99.9 99.9 99.9 99.9 100.0 99.9 99.9 99.9 99.9 100.0 100.0 99.9

不正常中斷次數 2 0 2 1 2 0 0 0 0 0 0 0 0 0

重開機次數 3 0.6 2 2 2 1 0 2 5 2 1 0 0 2

無法使用時間(時) 14.0 0.1 0.2 0.1 0.3 0.2 0.0 0.2 0.3 0.4 0.1 0.0 0.0 0.3

(六)招生試務系統 

項      目 目  標 
後 3 月 
平均值 

月                         份 

5 月 6 月 7 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開機總時數(時)  720.0 744.0 720.0 744.0 744.0 720.0 744.0 720.0 744.0 744.0 696.0 744.0 720.0

可使用率百分比 98.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99.8 100.0 100.0 99.9 100.0 100.0 100.0

不正常中斷次數 2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重開機次數 3 0 0 0 0 0 0 1 0 0 1 0 0 0

無法使用時間(時) 14.0 0.0 0.0 0.0 0.0 0.0 0.0 1.3 0.0 0.0 0.8 0.0 0.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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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公文管理系統 

項      目 
目  
標 

後 3月 
平均值 

月                         份 

5 月 6 月 7 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開機總時數(時)  720.0 744.0 720.0 744.0 744.0 720.0 744.0 720.0 744.0 744.0 696.0 744.0 720.0

可使用率百分比 98.0 99.9 99.9 99.9 99.9 99.9 99.9 99.9 99.9 99.9 99.9 99.9 99.9 99.9

不正常中斷次數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重開機次數 3 1.0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無法使用時間(時) 14.0 0.27 0.2 0.2 0.2 0.2 0.2 0.2 0.3 0.3 0.2 0.2 0.3 0.3

 

三、教學支援平台使用趨向報告 

項      目 目  標 
後三月 
平均值 

月                         份 

5 月 6 月 7 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開機總時數(時)  720.0 744.0 720.0 744.0 744.0 720.0 744.0 720.0 744.0 744.0 696.0 744.0 720.0

可使用率百分比 98.0 99.9 99.9 99.9 99.9 99.9 99.3 99.9 99.9 99.9 99.9 99.9 99.9 99.9

不正常中斷次數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重開機次數 3 1.3 1 1 1 1 1 1 1 1 1 1 2 1

無法使用時間(時) 14.0 0.1 0.1 0.1 0.1 0.1 4.6 0.1 0.2 0.2 0.2 0.1 0.1 0.1

註：104 年 9月 13 日上年 11:39 RaidCard 電池故障，更換後恢復正常。 

 

四、網路各伺服器使用趨向報告 

(一)網頁代理伺服器（PROXY） 

項      目 月目標 
後 3月 
平均值 

月                         份 

5 月 6 月 7 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月
開機總時數(時)  712.0 744 720 744 744 720 744 720 744 744 672 744 720
可使用率百分比 99.5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不正常中斷次數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重開機次數 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無法使用時間(時) 4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二)網頁代理伺服器（HPROXY） 

項      目 月目標 
後 3月 
平均值 

月                         份 
5 月 6 月 7 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月

開機總時數(時)  712.0 744 720 744 744 720 744 720 744 744 672 744 720
可使用率百分比 99.5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不正常中斷次數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重開機次數 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無法使用時間(時) 4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三)網域名稱伺服器（DNS） 

項      目 月目標 
後 3月 

平均值 

月                         份 

5 月 6 月 7 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月
開機總時數(時)  712.0 744 720 744 744 720 744 720 744 744 672 744 720

可使用率百分比 99.5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不正常中斷次數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重開機次數 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無法使用時間(時) 4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四)全校教職員工生Email伺服器 

項      目 月目標 
後 3月 

平均值 

月                         份 

5 月 6 月 7 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月
開機總時數(時)  712.0 744 720 744 744 720 744 720 744 744 672 744 720

可使用率百分比 99.5 99.9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99.9 100.0

不正常中斷次數 2 .3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重開機次數 3 .3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無法使用時間(時) 4 .2 0 0 0 0 0 0 0 0 0 0 0.5 0

註:105/03/08  16:00~16:25  因郵件儲存空間伺服器意外重啟, 導致部分帳號暫時無法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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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職員網頁伺服器 

項      目 月目標 
後 3月 
平均值 

月                         份 

5 月 6 月 7 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月
開機總時數(時)  712.0 744 720 744 744 720 744 720 744 744 672 744 720
可使用率百分比 99.5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不正常中斷次數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重開機次數 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無法使用時間(時) 4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六)學生網頁伺服器 

項      目 月目標 
後 3月 

平均值 

月                         份 

5 月 6 月 7 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月
開機總時數(時)  712.0 744 720 744 744 720 744 720 744 744 672 744 720

可使用率百分比 99.5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99.9 100.0 100.0 100.0 100.0

不正常中斷次數 2 0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重開機次數 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無法使用時間(時) 4 0 0 0 0 0 0 0 0 0.4 0 0 0 0

 

(七)畢業校友E-mail信箱伺服器 

項      目 月目標 
後 3月 

平均值 

月                         份 

5 月 6 月 7 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月
開機總時數(時)  712.0 744 720 744 744 720 744 720 744 744 672 744 720

可使用率百分比 99.5 99.9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99.7

不正常中斷次數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重開機次數 3 0.7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無法使用時間(時) 4 0.7 0 0 0 0 0 0 0 0 0 0 0 2

註:105/04/06  VM Center 升級後重新啟動。 

 

(八)WWW2伺服器 

項      目 月目標 
後 3月 

平均值 

月                         份 

5 月 6 月 7 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月
開機總時數(時)  712.0 744 720 744 744 720 744 720 744 744 672 744 720

可使用率百分比 99.5 99.9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99.9

不正常中斷次數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重開機次數 3 0.3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無法使用時間(時) 4 0.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2

 

(九)學生社團網頁伺服器（STUDENT-CLUB） 

項      目 月目標 
後 3月 
平均值 

月                         份 
5 月 6 月 7 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月

開機總時數(時)  712.0 744 720 744 744 720 744 720 744 744 672 744 720

可使用率百分比 99.5 99.9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99.9
不正常中斷次數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重開機次數 3 0.3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無法使用時間(時) 4 0.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2

 

(十)校務行政BBS伺服器 

項      目 月目標 
後 3月 
平均值 

月                         份 
5 月 6 月 7 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月

開機總時數(時)  712.0 744 720 744 744 720 744 720 744 744 672 744 720
可使用率百分比 99.5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不正常中斷次數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重開機次數 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無法使用時間(時) 4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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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WWW伺服器 

項      目 月目標 
後 3月 
平均值 

 月                                     份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開機總時數(時)  720 744 720 744 744 720 744 720 744 744 696 744 720

可使用率百分比 99.5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不正常中斷次數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重開機次數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無法使用時間(時)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五、e服務網系統使用趨向報告 

(一)e服務網系統 

項      目 目  標 
後三月 
平均值 

月                         份 

5 月 6 月 7 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開機總時數(時)  720.0 744.0 720.0 744.0 744.0 720.0 744.0 720.0 744.0 744.0 696.0 744.0 720.0

可使用率百分比 98.0 99.9 99.9 100.0 99.4 99.5 99.9 99.9 99.6 99.9 99.9 99.9 99.9 99.9

不正常中斷次數 2 1.3 0 0 0 2 1 1 1 1 1 2 2 0

重開機次數 3 1.7 1 0 2 3 1 2 2 1 3 2 2 1

無法使用時間(時) 14.0 0.3 0.1 0.0 4.1 3.8 0.3 0.5 3.2 1.0 0.7 0.4 0.4 0.2

註 1：104 年 7 月 31 日上午 11 時 40 分系統維護公告停機(擴充設備)。 
註 2：104 年 10 月 12 日上午 12 時 40 分系統維護公告停機(記憶體更換)。 
註 3：104 年 11 月 25 日上午 8時 15 分系統維護公告停機(擴充磁碟)。 

(二)成績單申購系統 

項      目 目  標 
後三月 
平均值 

月                         份 

5 月 6 月 7 月 8月 9月 8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開機總時數(時)  720.0 744.0 720.0 744.0 744.0 720.0 744.0 720.0 744.0 744.0 696.0 744.0 720.0

可使用率百分比 98.0 99.9 99.9 100.0 99.4 99.5 99.9 99.5 99.6 99.9 99.9 99.9 99.9 99.9

不正常中斷次數 2 0 0 0 0 2 0 2 1 1 1 0 0 0

重開機次數 3 1.0 1 0 2 3 1 3 2 1 3 1 1 1

無法使用時間(時) 14.0 0.2 0.1 0.0 4.1 3.8 0.1 3.8 3.2 1.0 0.7 0.2 0.2 0.2

註 1：104 年 7 月 31 日上午 11 時 40 分系統維護公告停機(擴充設備)。 
註 2：104 年 10 月 12 日上午 12 時 40 分系統維護公告停機(記憶體更換)。 
註 3：104 年 11 月 25 日上午 8時 15 分系統維護公告停機(擴充磁碟)。 

(三)電子錢包系統  

項      目 目  標 
後三月 

平均值 

月                         份 

5 月 6 月 7 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開機總時數(時)  720.0 744.0 720.0 744.0 744.0 720.0 744.0 720.0 744.0 744.0 696.0 744.0 720.0

可使用率百分比 98.0 99.9 99.9 100.0 99.4 99.5 99.9 99.9 99.6 99.9 99.9 99.9 99.9 99.9

不正常中斷次數 2 0 0 0 0 2 0 1 1 1 1 0 0 0

重開機次數 3 1.0 1 0 2 3 1 2 2 1 3 1 1 1

無法使用時間(時) 14.0 0.2 0.1 0.0 4.1 3.8 0.1 0.5 3.2 1.0 0.7 0.2 0.2 0.2

註 1：104 年 7 月 31 日上午 11 時 40 分系統維護公告停機(擴充設備)。 
註 2：104 年 10 月 12 日上午 12 時 40 分系統維護公告停機(記憶體更換)。 
註 3：104 年 11 月 25 日上午 8時 15 分系統維護公告停機(擴充磁碟)。 

(四)課程查詢系統 

項      目 目  標 
後三月 

平均值 

月                         份 

5 月 6 月 7 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開機總時數(時)  720.0 744.0 720.0 744.0 744.0 720.0 744.0 720.0 744.0 744.0 696.0 744.0 720.0

可使用率百分比 98.0 99.9 99.9 100.0 99.4 99.9 99.9 99.9 99.6 99.9 99.9 99.9 99.9 99.9

不正常中斷次數 2 0 0 0 0 1 0 1 1 1 1 0 0 0

重開機次數 3 1.0 1 0 2 1 1 2 2 1 3 1 1 1

無法使用時間(時) 14.0 0.2 0.1 0.0 4.1 0.1 0.1 0.5 3.2 1.0 0.7 0.2 0.2 0.2

註 1：104 年 7 月 31 日上午 11 時 40 分系統維護公告停機(擴充設備)。 
註 2：104 年 11 月 25 日上午 8時 15 分系統維護公告停機(擴充磁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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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空調控制系統 

項      目 目  標 
後三月 

平均值 

月                         份 

5 月 6 月 7 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開機總時數(時)  720.0 744.0 720.0 744.0 744.0 720.0 744.0 720.0 744.0 744.0 696.0 744.0 720.0

可使用率百分比 98.0 99.9 99.9 100.0 99.4 99.5 99.9 99.9 99.6 99.9 99.9 99.9 99.9 99.9

不正常中斷次數 2 0 0 0 0 2 0 1 1 1 1 0 0 0

重開機次數 3 1.0 1 0 2 3 1 2 2 1 3 1 1 1

無法使用時間(時) 14.0 0.2 0.1 0.0 4.1 3.8 0.1 0.5 3.2 1.0 0.7 0.2 0.2 0.2

註 1：104 年 7 月 31 日上午 11 時 40 分系統維護公告停機(擴充設備)。 
註 2：104 年 10 月 12 日上午 12 時 40 分系統維護公告停機(記憶體更換)。 
註 3：104 年 11 月 25 日上午 8時 15 分系統維護公告停機(擴充磁碟)。 

 

六、一般電腦教學實習室使用狀況統計表 

(一)淡水校園 (7間電腦實習室，共計512台電腦) 

1.開放時間：週一至週五 8：20~21：00 (其中 1 間實習室 78 台電腦開放週一至週日)  

月份 
開機 
時數 

故障 
時數 

維護 
時數 

可使用 
時數 

使用 
時數 

可用率 使用率 故障率 
使用
人次

小時/
人次

2 月 69,793.33 68.43 2,583.05 67,141.86 22,790.14 99.90% 33.94% 0.10% 34,716 0.66 

3 月 157,066.67 74.32 5,965.65 150,837.20 65,141.16 99.83% 43.19% 0.05% 81,110 0.80 

4 月 96,000.67 74.03 2,581.67 93,268.97 43,010.54 99.84% 46.11% 0.08% 53,677 0.80 

本期合計 322,860.67 216.78 11,130.36 311,248.02 130,941.84 99.85% 42.07% 0.07% 169,503 0.77 

104學年 
累計 

896,852.00 714.72 30,214.99 865,656.79 382,960.94 99.89% 44.24% 0.08% 513,534 0.75 

2.開放時間：週一至週日 21：00 至 8：20（1 間電腦實習室，共計 78 台電腦） 

月份 
開機 
時數 

故障 
時數 

維護 
時數 

可使用 
時數 

使用 
時數 

可用率 使用率 故障率 
使用
人次

小時/
人次

2 月 14,144.00 2.45 0.00 14,141.55 1,834.76 99.98% 12.97% 0.02% 1,000 1.83 

3 月 27,404.00 3.09 0.00 27,400.91 6,465.04 99.99% 23.59% 0.01% 3,620 1.79 

4 月 23,868.00 22.92 0.00 23,845.08 4,435.59 99.90% 18.60% 0.10% 2,285 1.94 

本期合計 65,416.00 28.46 0.00 65,387.54 12,735.40 99.96% 19.48% 0.04% 6,905 1.84 

104學年 
累計 

166,192.00 89.80 0.00 166,102.20 37,916.21 99.95% 22.83% 0.05% 20,681 1.83 

 

(二)台北校園 (1間電腦實習室，共計17台電腦) 

開放時間：週一至週五 14：00 至 21：00 （100 年 4 月 16 日起每週六 9：00~17：00 開放） 

月份 
開機 
時數 

故障 
時數 

維護 
時數 

可使用 
時數 

使用 
時數 

可用率 使用率 故障率 
使用
人次

小時/
人次

2 月 1,462.00 0.00 0.00 1,462.00 64.19 100.00% 4.39% 0.00% 117 0.55 

3 月 3,281.00 0.00 0.00 3,281.00 185.19 100.00% 5.64% 0.00% 320 0.58 

4 月 2,584.00 0.00 0.00 2,584.00 196.53 100.00% 7.61% 0.00% 300 0.66 

本期合計 7,327.00 0.00 0.00 7,327.00 445.91 100.00% 6.09% 0.00% 737 0.61 

104學年 
累計 

19,618.00 0.00 0.00 19,618.00 924.43 100.00% 4.71% 0.00% 1,655 0.56 

註：1. 本學期實習室自 2/15 開放使用。 

2. 4/4~4/8 教學行政觀摩週，僅開放淡水校園 1間 24 小時開放實習室，共 78 台電腦。 

3.4/18~4/22 淡水校園期中考週，08:20 至 21:00 僅開放商管大樓 2間實習室，共 171 台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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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推廣教育訓練課程班次及人次統計 

課 程 計 畫 名 稱 
本期 104 學年度累計 

人次 人時 人次 人時 

社會脈動大解析-從全球到台灣   63 126 

Nimble Storage 新世代儲存打造專屬雲端平台(資訊處內部)   13 19.5 

IBM BigInsight 大數據軟體課程(資訊處內部)   48 144 

個資教育訓練(資訊處內部)   7 14 

資安監控平台 IBM Qradar 軟體課程(資訊處內部)   17 51 

資料探勘與巨量資料分析(資訊處內部)   69 207 

本校郵件系統介紹、實用小技巧及安全防護   55 82.5 

SAS 實戰講堂 53 159 141 423 

科技風險與金融數位化的挑戰與機會   25 37.5 

ETL 大數據軟體課程(資訊處內部)   16 48 

ISO14001 暨 ISO50001 教育訓練(資訊處內部)   39 39 

公文管理系統系列課程 94 223 94 223 

請假系統簡介 8 8 8 8 

認識惡意信件的危害與防範對策 541 541 541 541 

專案管理講座(資訊處內部) 36 108 36 108 

軟體開發自動化平台與應用實務(資訊處內部) 35 70 35 70 

合             計 767 1,109 1,207 2,141.5

 

八、防毒伺服器攔毒、個人電腦報廢勘驗及軟硬體維修件數統計表 

月份 
各單位 資訊處電腦教室暨實習室

防毒伺服器攔毒(件) 電腦報廢勘驗(件) PC 軟硬體維修(件) 維修(件) 保養(件) 

2 月 12,688 38 192 77 1,019 

3 月 85,898 103 286 115 3,347 

4 月 27,262 35 170 97 3,304 

本期合計 125,848 176 648 289 7,670 

104 學年合計 409,476 787 2,187 849 28,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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